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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及監察

1. 行政及監察

1.1 勞工事務局的組織及運作

五月二十三日第二十一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12/2016 號行政法規。

廢止經第 10/2007 號行政法規、第 26/2008 號行政法規及第 34/2010 號行政命令修改的七月

二十六日第三十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24/2004 號行政法規。

廢止五月十七日第二十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34/2010 號行政命令。

廢止經第 3/2001 號行政法規、第 25/2001 號行政法規、第 35/2001 號行政法規、第 24/2004

號 行 政 法 規、 第 25/2004 號 行 政 法 規、 第 16/2007 號 行 政 法 規、 第 23/2010 號 行 政 法 規、 第

26/2013號行政法規、第27/2015號行政法規及第28/2015號行政法規修改的十二月二十日第一期《澳

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6/1999 號行政法規第三條第二款所指附件三（十一 ) 項。

廢止四月三十日第十八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116/2007 號行政長官批示。

默示廢止四月二十三日第十七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10/2007 號行政法規。

第 12/2016號行政法規

勞工事務局的組織及運作

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五）項，經徵詢行政會的意見，制定本獨立行

政法規。

第一章

性質及職責

第一條

性質

勞工事務局是負責協助制定及執行勞動、就業、職業安全健康及職業培訓政策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公

共部門。

第二條

職責

勞工事務局的職責為：

（一）促進對勞動、就業、職業安全健康及職業培訓的社會環境的分析及研究，以便在澳門特別行

政區的社會及經濟政策總方針內訂定勞動政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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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調為執行勞動政策所開展的活動，並致力促進就業及職業培訓；

（三）透過與涉及勞動關係發展的社會夥伴經常保持對話，致力於勞動關係的發展；

（四）負責執行並跟進與勞動關係及勞動條件有關的行政或立法措施；

（五）促進和舉辦提高職業安全健康意識的活動，達致消除或有效控制危害在職人士安全與健康的

風險，並推行該範疇內的適當措施；

（六）促進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內、外的公共部門及私人實體在勞動範疇內的交流和合作；

（七）推廣及執行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國際勞工公約的規定。

第二章

機關及附屬單位

第三條

組織架構

一、勞工事務局由一名局長領導，局長由兩名副局長輔助。

二、勞工事務局為履行其職責，設有下列附屬單位：

（一）研究及資訊廳；

（二）勞動監察廳；

（三）職業安全健康廳；

（四）就業廳；

（五）職業培訓廳；

（六）聘用外地僱員廳；

（七）行政財政處。

第四條

局長的職權

局長的職權主要包括：

（一）領導及代表勞工事務局；

（二）負責管理、統籌及監督勞工事務局的總體工作；

（三）建議人員的委任，並決定各附屬單位人員的分配任用；

（四）編製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案，並提交上級審議；

（五）行使獲授予或轉授予的職權，以及獲依法賦予的其他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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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副局長的職權

一、副局長的職權主要包括：

（一）輔助局長；

（二）行使獲局長授予或轉授予的職權；

（三）局長不在或因故不能視事時代任局長。

二、局長由指定的副局長代任；如未指定，則由擔任副局長職務時間較長的副局長代任。

第六條

研究及資訊廳

一、研究及資訊廳的職權主要是在勞動範疇內進行研究及提出建議；提供法律技術輔助；統籌勞工

事務局的資訊系統及設備，以及跟進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的執行情況。 

二、研究及資訊廳下設：

（一）法律及研究處；

（二）資訊處。

三、法律及研究處的職權主要包括：

（一）收集及處理與勞動範疇有關的資料，進行分析及技術研究，以便就制定勞工、就業、職業安

全健康及職業培訓的政策提出建議並推廣有關政策；

（二）統籌及編製勞工事務局年度報告；

（三）向勞工事務局各附屬單位提供法律技術輔助；

（四）編製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國際勞工組織公約及其他涉及勞動範疇的國際公約的執行情況

報告。

四、資訊處的職權主要包括：

（一）制定配合勞工事務局整體發展的資訊計劃；

（二）開發及維護勞工事務局的應用系統，建立及管理配合勞工事務局工作的資料數據庫；

（三）構建及管理數據通訊網絡，並採取措施確保資訊系統及資料數據的安全性、可使用性及符合

處理個人資料的相關規定；

（四）引進及更新資訊技術及設備，對資訊設備進行總體管理，並向勞工事務局各附屬單位提供資

訊技術輔助；

（五）與其他公共部門合作，促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網絡資源的運用，配合並實施電子政務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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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勞動監察廳

一、勞動監察廳的職權主要是在勞動關係及勞動條件的領域內進行監察及開展宣傳教育工作，對在

該領域發現的違法行為提起法律程序；處理職業介紹所相關准照的申請並對職業介紹所進行監察，以及

監督第 26/2008 號行政法規《勞動監察工作的運作規則》所指的銀行帳戶的運作。

二、勞動監察廳下設：

（一）准照及技術支援處；

（二）勞資關係處；

（三）勞動保護處。

三、准照及技術支援處的職權主要包括：

（一）分析及處理職業介紹所相關准照的申請，並監察該範疇的法律及規章的遵守情況；

（二）就勞動監察範疇的問題發表意見及提供技術支援；

（三）提供勞動範疇的法律諮詢服務，接收投訴並進行初步分析；

（四）宣傳及推廣勞動範疇的法律法規；

（五）整理及編製勞動監察廳的各項資料及數據。

四、勞資關係處的職權主要包括：

（一）採取預防及監察措施，促進勞資關係的和諧及穩定；

（二）分析及處理勞資糾紛卷宗，並進行協調工作；

（三）處理降低基本報酬的通知及未成年人工作的申報；

（四）監察勞動關係範疇的法律及規章的遵守情況，尤其涉及勞資雙方的權利及義務方面，並對所

發現的違法行為提起法律程序。

五、勞動保護處的職權主要包括：

（一）預防及遏止非法工作的情況；

（二）監察外地僱員住宿的衛生情況及居住條件；

（三）監察有關社會保障基金供款的法律規定的遵守情況；

（四）監察勞動條件的法律及規章的遵守情況，並對所發現的違法行為提起法律程序。

第八條

職業安全健康廳

一、職業安全健康廳的職權主要是在職業安全健康領域內進行監察、研究及宣傳教育工作，對在該

領域發現的違法行為提起法律程序，以及設立職業安全健康領域的資格認可標準和發出資格認可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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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安全健康廳下設：

（一）推廣訓練處；

（二）危害監察處。

三、推廣訓練處的職權主要包括：

（一）執行預防工作意外及職業病的宣傳及訓練計劃，推動職業安全健康的宣傳教育工作；

（二）制訂職業安全健康領域的資格認可標準，以及發出資格認可證明；

（三）統籌及參與有關職業安全健康領域的研討會、會議及活動；

（四）收集、編製並推廣有關預防職業危害的資料。

四、危害監察處的職權主要包括：

（一）監察職業安全健康方面的法律和規章的遵守情況，並對所發現的違法行為提起法律程序；

（二）分析及處理工作意外及職業病的卷宗，並對所發現的違法行為提起法律程序；

（三）研究、評估及調查職業風險的因素，以預防工作意外及職業病的發生；

（四）在職業安全健康事務上，輔助各公共部門及私人實體；

（五）進行有關職業健康的監察及檢查工作。

第九條

就業廳

就業廳的職權主要包括：

（一）提供包括職業轉介及就業指導的公共就業服務，協調就業市場供求的平衡，保障澳門居民的

就業權益；

（二）掌握就業市場的需求及發展，並配合人力資源的政策方向，研究、開展、規劃及完善就業服

務及有助促進澳門居民就業的其他措施；

（三）收集及處理就業市場供求的資料，與職業培訓單位配合，促進澳門居民的就業及向上或橫向

流動；

（四）與公共部門及私人實體合作，促進勞動力資源的開發、使用及配置；

（五）推動及協助澳門居民規劃其職業生涯的發展；

（六）協助落實並執行相關的就業扶助政策。

第十條

職業培訓廳

一、職業培訓廳的職權主要是因應勞動市場的需要及發展，舉辦培訓課程及相關活動，以提升澳門

居民的勞動力質素，促進澳門居民向上或橫向流動；在職業培訓方面與公共部門及私人實體合作，優化

培訓資源的運用；加強與其他地區的聯繫與合作，引進及訂定職業技能證明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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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培訓廳下設：

（一）技能培訓處；

（二）技能鑑定處。

三、技能培訓處的職權主要包括：

（一）根據就業市場及職業培訓的發展趨勢，就職業培訓計劃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

（二）規劃、協調及監督職業培訓課程的舉辦，並跟進課程的成效；

（三）持續優化職業培訓的課程內容及相關資源的運用；

（四）推廣職業培訓及相關活動。

四、技能鑑定處的職權主要包括：

（一）根據社會的需要及發展趨勢，設立及持續完善職業技能證明制度；

（二）訂定職業標準及發出職業技能證明；

（三）推廣職業技能證明制度。

第十一條

聘用外地僱員廳

一、聘用外地僱員廳的職權主要是研究、規劃及建議聘用外地僱員的政策，並評估其實施成效；執

行聘用外地僱員及勞動範疇的相關法律法規，按照勞動市場及各經濟產業的需求提出完善建議。

二、聘用外地僱員廳下設：

（一）分析審查處；

（二）聘用基準及管理處。

三、分析審查處的職權主要包括：

（一）與其他附屬單位配合，處理及跟進聘用外地僱員申請的程序；

（二）分析及評估聘用外地僱員的申請，並提交審批建議。

四、聘用基準及管理處的職權主要包括：

（一）根據勞動市場及各經濟產業的需求，研究及建議聘用外地僱員的基準及相關措施；

（二）提供聘用外地僱員的諮詢服務；

（三）與其他公共部門配合，跟進聘用外地僱員批示的執行情況；

（四）組織及管理聘用外地僱員的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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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行政財政處

行政財政處的職權主要包括：

（一）負責勞工事務局的接待工作及一般文書處理事務；

（二）負責有關人事管理的行政事務；

（三）組織個人檔案，並使之保持最新資料；

（四）準備預算提案，負責以會計方式執行通過的預算，並編製勞工事務局負責的帳目；

（五）監督、管理及補足分配予勞工事務局的常設基金；

（六）負責有關總務事務及取得資產與勞務的行政事務；

（七）負責管理勞工事務局的財產，以及關注其設施、車隊、通訊設備及通訊系統的保存、安全及

保養；

（八）將勞工事務局徵收所得的收入、手續費及其他費用轉交財政局。

第三章

人員

第十三條

制度

公共行政工作人員的一般制度及其他適用的法規，均適用於勞工事務局的人員。

第十四條

人員編制

勞工事務局的人員編制載於本行政法規的附表一，該附表為本行政法規的組成部分。

第四章

最後及過渡規定

第十五條

人員的轉入

一、勞工事務局編制人員，按原任用方式及原職程、職級及職階轉入上條所指人員編制的相應職位。

二、勞工事務局現任領導及主管人員轉入作為本行政法規組成部分的附表二所載新架構規定的官職，

並保持其定期委任直至為該委任所定期間終止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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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上兩款所指的轉入是透過行政長官批示核准的名單為之，該名單除須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公報》外，無需辦理其他手續。

四、上款所指的名單，應載明有關人員的原職位及在本行政法規所設立的新架構的職位。

五、勞工事務局及人力資源辦公室以行政任用合同及個人勞動合同制度提供服務的人員轉入新架構，

並保持其原有職務上的法律狀況。

六、為一切法律效力，按本條規定轉入的人員所提供的服務時間，計入轉入後的官職、職程、職級

及職階的服務時間內。

第十六條

開考的效力

在本行政法規生效前，勞工事務局及人力資源辦公室已開始的開考，包括已完成但仍處於有效期期

間的開考，仍然有效。

第十七條

財政負擔

因執行本行政法規而產生的財政負擔，由載於本財政年度勞工事務局及人力資源辦公室預算的開支

項目內的可動用資金，以及財政局為此所動用的其他撥款承擔。

第十八條

更新提述

一、在法律、規章、合同及其他法律上的行為中對人力資源辦公室的提述，經作出必要配合後，視

為對勞工事務局的提述。

二、在法律、規章、合同及其他法律上的行為中對勞工事務局的研究處、勞資權益處、預防危害處、

技能鑒定處及就業拓展處的提述，經作出必要配合後，分別視為對法律及研究處、勞資關係處、危害監

察處、技能鑑定處及就業廳的提述；對勞工事務局的課程發展處及培訓執行處的提述，經作出必要配合

後，均視為技能培訓處的提述。

第十九條

廢止

廢止下列規定：

（一）經第 10/2007 號行政法規及第 26/2008 號行政法規修改的第 24/2004 號行政法規《勞工

事務局的組織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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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第 3/2001 號行政法規、第 25/2001 號行政法規、第 35/2001 號行政法規、第 24/2004

號 行 政 法 規、 第 25/2004 號 行 政 法 規、 第 16/2007 號 行 政 法 規、 第 23/2010 號 行 政 法 規、 第

26/2013 號行政法規、第 27/2015 號行政法規及第 28/2015 號行政法規修改的第 6/1999 號行政法規

《政府部門及實體的組織、職權與運作》第三條第二款所指的附件三的（十一）項；

（三）第 34/2010 號行政命令；

（四）第 116/2007 號行政長官批示。

第二十條

生效

本行政法規自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起生效。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制定。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表一

勞工事務局人員編制

（第十四條所指者）

人員組別 級別 官職及職程 職位數目

領導及主管 — 局長 1

副局長 2

廳長 6

處長 12

科長 a） 1

高級技術員 6 高級技術員 75

傳譯及翻譯 — 翻譯員 7

技術員 5 技術員 35

傳譯及翻譯 — 文案 1

督察 — 督察 101

技術輔助人員 4 技術輔導員 41

3 行政技術助理員 38

總數 320

 a） 職位於出缺時撤銷。



10

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法例彙編

表二

領導及主管人員的轉入

（第十五條第二款所指者）

原官職 轉入的官職

局長 局長

副局長 副局長

研究及資訊廳廳長 研究及資訊廳廳長

勞動監察廳廳長 勞動監察廳廳長

職業安全健康廳廳長 職業安全健康廳廳長

就業廳廳長 就業廳廳長

職業培訓廳廳長 職業培訓廳廳長

行政財政處處長 行政財政處處長

研究處處長 法律及研究處處長

資訊處處長 資訊處處長

勞資權益處處長 勞資關係處處長

勞動保護處處長 勞動保護處處長

推廣訓練處處長 推廣訓練處處長

預防危害處處長 危害監察處處長

課程發展處處長 技能培訓處處長

技能鑒定處處長 技能鑑定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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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核准勞工事務局的標誌

七月二十六日第三十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21/2004 號行政命令。

修改十二月二十日第一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6/1999 號行政法規附件九所載之勞工

事務局標誌。

已被二月一日第五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2/2021 號行政法規第五條第一款所廢止。

按該條第二款規定，直至被新法規取代前，標誌繼續有效。

第 21/2004號行政命令

行政長官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四）項規定的職權，並按照經第 3/2001 號行

政法規第一條修訂的第 6/1999 號行政法規第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發佈本行政命令。

第一條

標誌

一、核准勞工事務局的標誌，該標誌的式樣載於本行政命令附件，該附件為本行政命令的組成部分。

二、標誌的特徵及顏色載於上款所指的附件內，並可採用黑色及白色。

第二條

生效

本行政命令於公佈後滿三十日開始生效。

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五日。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何厚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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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式樣

– 17 –

1. 行政及監察

附件

式樣

色彩說明

A. 藍色（印刷專色Pantone 3115C）

B. 紅色（印刷專色Pantone 032C）

字樣之詳細說明

中文：以白色“粗明體”書寫“勞工事務局”。

葡文：以白色“Times”書寫“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para os Assuntos 

Laborais”。  

03) 澳門現行勞動法例彙編.indd   17 2011/10/7   4:25:48 PM

色彩說明

A. 藍色（印刷專色 Pantone 3115C）

B. 紅色（印刷專色 Pantone 032C）

字樣之詳細說明

中文：以白色“粗明體”書寫“勞工事務局”。

葡文：以白色 “Times” 書寫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para os Assuntos Laborais”。 

*根據十二月二十日第 6/1999號行政法規第十三條第一款規定，勞工事務局標誌載於附件九內，並

成為該法規的組成部份；另根據二月一日第 2/2021號行政法規第五條第二款規定，直至被新法規取代前，

標誌繼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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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指定澳門勞工事務局作為有權限當局，以履行源自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之在澳門執行有關公
約之義務

十二月十三日第五十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第 545/99/M 號訓令。

第 545/99/M號訓令

獨一條 ── 指定勞工暨就業司作為有權限當局，以履行源自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之在澳門執行有關公

約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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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勞動監察工作的運作規則

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五十二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26/2008 號行政法規。

廢止九月十八日第三十八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60/89/M 號法令核准的《勞工稽查章程》第

三條、第五條、第六條第八款及第九款、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二款至第四款、第十二

條至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一款及第二款、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以及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七條。

修改七月二十六日第三十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24/2004 號行政法規第七條第三款

（三）項、（四）項及第八條第四款（六）項，並廢止第八條第四款（七）項。

第 26/2008號行政法規

勞動監察工作的運作規則

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五）項，經徵詢行政會的意見，制定本行政法規。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標的

本行政法規訂定勞工事務局所進行的勞動監察工作的運作規則。

第二條

監察範圍

勞工事務局負責查核對勞動範疇的法律、規章或協定等規定的遵守情況，但不影響法律賦予其他公

共部門及實體的職權，並應與其保持合作。

第三條

領導機關

一、勞工事務局局長負責領導和統籌勞工事務局的監察工作。

二、勞工事務局局長可依法將本行政法規規定屬其所有的職權授予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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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勞工事務局局長須監督受權人所作的決定，尤其監督受權人就確認、不確認和廢止筆錄所作的

批示。

第四條

勞動監察人員

一、勞動監察人員是指執行監察職務的勞工事務局工作人員，包括督察、為執行相關監察工作而經

適當培訓的其他工作人員及實習員。

二、督察除須處理關於違反《勞動關係法》的卷宗外，尚須負責執行勞工事務局局長按實際需要而

分派的工作。

三、經適當培訓的其他工作人員負責執行勞工事務局局長所分派的工作；但關於違反《勞動關係法》

的卷宗除外。

四、實習員執行監察工作時須由勞動監察人員陪同，且不得製作筆錄。

第二章

監察工作

第五條

監察工作的執行

一、勞動監察人員執行監察工作時，應確保其介入不會侵犯或破壞受巡查實體的等級制度，並應就

到場巡查一事通知僱主或其代表；但通知可能影響行動的效果者除外。

二、勞動監察人員應儘可能於離開巡查地點前將監察工作的結果告知僱主或其代表。

三、勞動監察人員執行監察工作時，如有需要，可邀請專業人士以及僱員或僱主的團體的代表陪同；

該等人士須持有由勞工事務局發出的委任書，其內詳細列明前往巡查的實體名稱和將進行的工作。

第六條

保密義務

一、勞工事務局的領導、主管及勞動監察人員，以及獲指派擔任勞動監察範疇行政工作的該局人員，

須遵守保密義務，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洩露執行其職務時所知悉的商業秘密、經營程序，以及檔案或卷

宗所載的機密資料，即使終止職務後亦然。

二、上條第三款所指的專業人士以及僱員或僱主的團體的代表，亦須遵守上款所指的保密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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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處罰程序

第一節

輕微違反

第七條

製作筆錄

一、勞動監察人員在執行職務時，如其本人目睹或即時或非即時直接發現任何構成輕微違反的違法

行為，應製作筆錄。

二、製作筆錄時，應編製有關通知書，其內應列明違法者的權利及義務，以及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

的期間。

三、如罰金須在財政局收納處繳付，製作筆錄時，應填寫相關的不定期收入表格。

四、如涉及拖欠僱員款項的情況，製作筆錄時，應編製有關的計算表。

第八條

筆錄的效力及程序

一、筆錄須經勞工事務局局長或其受權人確認，方具效力。

二、獲確認的筆錄正本應作有效記錄和送交司法機關，並須按違法者的人數製作相應數目的複本，

以及將一份複本存入有關卷宗。

三、筆錄一經確認，其程序不得中止。

四、如違法者未在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的期間內繳付罰金及倘有的欠款，有關程序將繼續進行，直

至筆錄送交司法機關為止，但不影響下款規定的適用。

五、如有關的輕微違反涉及僱員的債權，適用《勞動關係法》第八十六條規定的免除繳付罰金制度。

第九條

向違法者作出的通知

一、筆錄一經確認，應將通知書、筆錄複本以及倘有的不定期收入表格及計算表以郵政掛號方式一

併送交違法者，以便其自動繳付罰金。

二、如認為適宜，可直接向違法者作出通知。

三、如不能採用上兩款規定的方式作出通知，應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七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的方

式作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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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通知的一般規定

一、為適用上條的規定，以郵政掛號方式作出的通知，視為於郵寄日後第三日作出；如該日非為工

作日，則視為於緊接該日的首個工作日作出。

二、如違法者由於不可歸責的原因在上款所指的日期後方接獲通知書，可向勞工事務局解釋有關事

實，並須提供郵政局發出的有關實際收件日的資料。

第十一條

繳付罰金及欠款的期間

一、違法者須自接獲第九條所指通知書後的首個工作日起十五日內，繳付罰金及倘有的欠款，但不

影響第八條第五款規定的適用。

二、違法者支付上款所指的欠款前，不得自動繳付罰金。

三、違法者繳付罰金及倘有的欠款後，須在緊接指定期間的五日內將繳款的證明文件送交勞工事務

局。

四、勞工事務局在上款所指的期間屆滿後仍未收到已繳罰金及倘有的欠款的證明時，應立即將筆錄

正本及卷宗所載一切文件的副本送交司法機關。

第十二條

欠款的繳付地點及歸屬

一、違法者須將拖欠僱員的款項存入勞工事務局指定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代理銀行的帳戶。

二、勞工事務局應自獲悉存入欠款之日起十五日內，通知有關僱員、僱員的受權人或合法受益人領

取上款所指的款項。

三、款項以支票交付，有關僱員、僱員的受權人或合法受益人無須支付任何額外費用，但須簽收作

實。

第二節

行政違法行為

第十三條

程序

行政違法行為的處罰程序，適用《勞動關係法》第九十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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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向違法者作出的通知

一、勞動監察人員應自處罰決定作出後，立即將通知書、有關決定的批示複本及倘有的不定期收入

表格以郵政掛號方式送交違法者，以便其自動繳付罰款。

二、第九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以及第十條的規定，適用於本條所定的通知程序。

第十五條

繳付罰款的期間

一、違法者須自接獲上條所指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繳付罰款。

二、違法者繳付罰款後，須於緊接指定期間的五日內將已繳罰款的證明文件送交勞工事務局。

三、勞工事務局在上款所指的期間屆滿後仍未收到已繳罰款的證明時，應立即將一切有關文件的副

本連同強制徵收證明送交財政局，以便按稅務執行程序的規定強制徵收。

第十六條

罰款結算

一、如違法者在《勞動關係法》第九十條第二款所定期間屆滿後方更正根據本節規定進行處罰程序

的違法行為，但在處罰決定通知前繳付罰款，則金額以有關罰款額的下限結算。

二、在上款所指的情況下，如違法者擬在處罰決定通知前繳付罰款，須以書面方式知會勞工事務局。

三、違法者須自作出上款所指的知會之日起五日內，將已更正違法行為及已繳付罰款的證明送交勞

工事務局；否則，處罰程序將按本節的規定繼續進行。

第十七條

適用制度

一、本節規定的處罰程序，補充適用《行政上之違法行為之一般制度及程序》的規定。

二、就本節所指的處罰決定而提出的聲明異議或訴願，適用《行政程序法典》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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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最後及過渡規定

第十八條

修改第 24/2004 號行政法規

第 24/2004 號行政法規第七條及第八條修改如下：

“第七條

勞動監察廳

一、 .............................................................................................................................................................................................................................。

二、 .............................................................................................................................................................................................................................。

三、勞動保護處主要有下列職權：

（一）..........................................................................................................................................................................................................................；

（二）..........................................................................................................................................................................................................................；

（三）提起涉及工作意外及職業病的程序，並就該等程序編製筆錄；

（四）在提起上項所指的程序中發現違法行為時，根據法律所賦予的職權消除出現於工作場所及崗

位中職業安全健康方面的不妥善之處，並提出有關控訴；

（五）..........................................................................................................................................................................................................................；

（六）..........................................................................................................................................................................................................................。

四、 .............................................................................................................................................................................................................................。

五、 .............................................................................................................................................................................................................................。

六、 .............................................................................................................................................................................................................................。

第八條

職業安全健康廳

一、 .............................................................................................................................................................................................................................。

二、 .............................................................................................................................................................................................................................。

三、 .............................................................................................................................................................................................................................。

 四、預防危害處主要有下列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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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五）..........................................................................................................................................................................................................................；

（六）監督職業安全健康方面的法律或規章性規定的遵守情況，並根據法律所賦予的職權消除出現

於工作場所及崗位中職業安全健康方面的不妥善之處，以及提出有關控訴；

（七）（廢止）。

五、 ........................................................................................................................................................................................................................。＂

第十九條

廢止

廢止經九月十八日第 60/89/M 號法令核准的《勞工稽查章程》第三條、第五條、第六條第八款及

第九款、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二款至第四款、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一款

及第二款、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以及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七條的規定。

第二十條

在時間上的適用

本行政法規所規定的處罰程序，適用於本行政法規生效後作出的違法行為。

第二十一條

生效

本行政法規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制定。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何厚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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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規定勞工事務局勞動監察廳之工作

九月十八日第三十八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第 60/89/M 號法令。

廢止八月二十五日第三十五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94/84/M 號法令。

工作證的格式及部門名稱被十二月二十日第一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6/1999 號行政

法規及七月二十六日第三十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24/2004 號行政法規修改。

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五十二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26/2008 號行政法規廢止第三條、

第五條、第六條第八款及第九款、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二款至第四款、第十二條至第

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一款及第二款、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以及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七條。

第 60/89/M號法令

第一條 — 核准附于本法令並成為其一部分的勞工稽查章程。

第二條 — 六月十九日第 40/89/M 號法令所指之勞工事務稽查廳，將受該法令及本章程之管制。

第三條 — 撤消八月二十五日第 94/84/M 號法令。

第四條 — 本法令立即生效。

勞工稽查章程

第一章

稽查工作

第一條

性質及範圍

在勞工稽查範圍，勞工就業司（DSTE）之勞工事務稽查廳具有技術上的自主，其人員按照本法令及

其他管制規則之規定，擁有政府人員所需之權力。

第二條

教育性及指導性工作

一、勞工事務稽查廳執行一項教育性及指導性工作，在工作場所內外，為雇主及工作者提供資料及

技術性意見，並影響有關人士有效地遵守法律。

二、勞工事務稽查廳所執行工作的教育性及指導性的精神係在于每當目睹違犯情事認為訂出期限以

作糾正更為可取之時，則應該訂出期限，並將之通知上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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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倘違犯者在一年內犯同一違犯，將不給與糾正期限。

四、為達致上兩款所指目的，在勞工事務稽查廳總址內應設有一項資料提供服務，在其職責範圍內，

有責任作出解釋及接受工作參予的請求。

第三條 *
稽查工作的執行

一、在勞工事務稽查廳的職權範圍內，稽查員及實習員有責任按照有關上級所着令的方式及幅度執

行及確保所有稽查工作。

二、在執行稽查工作時，實習員將永遠由稽查人員陪同，且不得編寫起訴書。

三、稽查人員在執行職務時，可由下列人士陪同：

a） 在受勞工暨就業司稽查管制的事項這方面的專業人士；

b） 倘有需要，工會或商會之專業人士及代表人，該等人士須持有由勞工事務稽查廳發給的證書，

其內具體說明所訪查人士及進行之工作。

* 被十二月二十九日第 26/2008號行政法規第十九條所廢止。

第四條

執行稽查工作的技術人員

勞工暨就業司技術人員當由上級指示執行稽查工作時，將受勞工事務稽查廳廳長管轄，並受本章程

對稽查人員方面所預料制度的管制，享有執法權，以及持有第二十八條所指的工作證。

第五條 *
行動的方式

一、在工作場所執行稽查工作時，進行此項工作的人員應以其參予不會導致階級制度的違犯及破壞

之方式行動，其到場亦須通知資方、經理或其代表人，但倘此項通知對其參予之效力有損害者除外。

二、在離開訪查場所時，倘有可能，稽查人員應將工作結果通知雇主或其代表人。

*被十二月二十九日第 26/2008號行政法規第十九條所廢止。

第六條

雇主及工作者的義務

一、雇主，尤其是透過董事、經理、廠長、管理人或其代表人身份的雇主，以及受稽查行動管制的

工作場所的工作者，均有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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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于確定稽查人員之身份及資格後，允准其進入須行動之場所，自由執行其職務，又對經獲適當

證明，由稽查人員陪同並與之合作的任何專業人士或勞工及雇主代表機構之代表人亦給予進入；

b） 當被召見時，向勞工事務稽查廳所在地報到；

c） 向彼等要求作出聲明、提供資料、作口供以及提供認為需要的任何資料。

二、于勞工事務稽查廳稽查人員確定其身份後，所有拒絕彼等進入須進行工作之場所，自由執行其

職務之人士，將按個別情況，以抗拒或不服從之違犯論處。

三、在法律上有責任但拒絕向勞工事務稽查廳稽查人員于執行職務時要求作出聲明、提供資料及作

口供，以違犯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所指及處分論處。

四、在法律上有責任提供資料、作出聲明及口供之所有人士，倘向勞工事務稽查廳稽查人員在執行

職務時作假口供者，以違犯刑法第二百四十二條所指處分論處。

五、凡在所指期間內不提供認為所需的資料，以及在該期間後的五個工作日內不作出解釋者，將受

二百至四千元罰款處分。

六、任何對調查有關之人士當接獲適當通知後，在指定日期及時間不到勞工事務稽查廳者，將被處

以上款所指處分限額及條件。

七、訂定罰款時，將應顧及罰款人的經濟能力及起訴書內提供之所有其他資料，俾能達致公平及均

衡之定級罰款。

八、不到者將被通知在十天期內繳交罰款，否則將執行刑罰，而執行催征職責者為稽查催征處。*

九、有關之繳付將透過存款方式在澳門財稅處進行，有關聯根應附于起訴書內。該繳付證明應于上

款所指期間後五天內前往勞工事務稽查廳遞交有關憑單為之。*

*被十二月二十九日第 26/2008號行政法規第十九條所廢止。

第七條 *
強制性行動

在不妨礙第二條一至三款規定下，稽查人員在執行職務時，每當由個人直接查證或證實任何有關受

勞工事務稽查廳管制事項之規則的違犯，將編寫有關起訴書，即使非即時證實者亦然。

*被十二月二十九日第 26/2008號行政法規第十九條所廢止。

第八條 *
起訴書的編製

一、起訴書的編製一式三份，副本的其中一份交違犯者，其餘存入起訴書檔案，日後連同正本一併

送交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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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編製起訴書的同時，將編製有關罰款憑單，以及倘有之對工作者欠款憑單。

三、倘處以罰款的情況而款額係不定時，進行起訴之起訴員應按違犯情況，有根據地訂出罰款額。

四、倘違犯係屬欠付工作者應得款項時，除罰款外，還須查明所欠款項。

* 被十二月二十九日第 26/2008號行政法規第十九條所廢止。

第九條

預先執行的優惠

勞工暨就業司司長的行為，在行使其職權及依勞工稽查之工作以及具備有關廳長之意見書，得在危

急情況時，為確保工作者在工作地點的衛生、安全及生命，獲得預先執行的優惠。

第十條 *
起訴書的確認

就上訴而言，勞工暨就業司司長有權對勞工事務稽查廳廳長所作出起訴書的確認、不確認及否定確

認的批示作出判斷。

* 被十二月二十九日第 26/2008號行政法規第十九條所廢止。

第十一條

起訴書的程序

一、起訴書應載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六條所指資料，而毋須列出證人及違犯者的簽名，起訴書

的效力係有賴于勞工事務稽查廳廳長或勞工暨就業司司長的確認。

二、有職權確認之人士，得決定修改起訴人按照第八條三款規定所提出之罰款額，但其決定應有依

據。*

三、經確認後，起訴書的程序不得被中止，倘有需要時，有關程序將繼續進行直至送交法院為止。*

四、確認後，起訴書具有與犯罪事實同等效力，有關由起訴人在執行職務時所目睹之事實，在法庭

係作為確認文件，直至倘有相反證據為止。*

* 被十二月二十九日第 26/2008號行政法規第十九條所廢止。

第十二條 *
對違犯者的通知

一、由起訴書經證實之日起計三十天期內，勞工事務稽查廳將透過掛號郵寄通知書方式，通知違犯

者自動繳付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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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當認為適宜時，通知可由勞工事務稽查廳任何一名稽查員或具備同等權力的人員直接進行，

而該稽查員具有一般法律所賦予的權力。

三、每當向任何一名于通知時代表違犯者之人士發出通知，即使該代表人並不具有為此目的之足夠

資格，但仍視作通知違犯者本人論。

* 被十二月二十九日第 26/2008號行政法規第十九條所廢止。

第十三條 *
罰款的繳付及款項的存放

一、違犯者應由通知之日起計三十天內繳付罰款，該通知係以掛號信寄往違犯者之辦事處或住所。

二、發出任何通知的公務員，在通知書正面或有關信封左上角書寫案卷編號及登記日期並簽名。

三、按以上各款作出的通知書，推定為由登記日起或倘不能時，由其後第一個工作日後的第三天作

出，並不作追溯效力。

四、對三款之推定，被通知者當非屬其責任而在所推定之日後收受者，得予反駁，並在案卷向郵政

機構申請提供收件實際日之資料。

五、倘屬對工作者欠款的情況時，存款應在一款所指期限進行。

六、經進行以上各款所指繳付及存放後，違犯者應在所定期限之續後十天內，將有關憑單送交勞工

事務稽查廳。

七、上款所指期限告滿仍未收到有關繳付及存放憑單時，起訴書將于續後十天內送交法院。

* 被十二月二十九日第 26/2008號行政法規第十九條所廢止。

第十四條 *
罰款繳付地點

罰款及附加款項之繳付應在澳門市財稅處進行。

*被十二月二十九日第 26/2008號行政法規第十九條所廢止。

第十五條

罰款的處置

倘法律無規定其他的處置，罰款所得將列入本地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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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款項的存放

一、在起訴書內所載之對工作者欠款應以勞工事務稽查廳名義，存放于本地區之代理銀行。*

二、由獲知存放之日起計三十天內，勞工事務稽查廳安排將款項交予關係人。*

三、款項的交付係以支票及免繳印花稅之收據。

* 被十二月二十九日第 26/2008號行政法規第十九條所廢止。

第十七條

對領取欠工作者的款項之權利因過期失效

對領取按上條規定而存放的款項的權利，由向關係人通知登記日起或不能時由其後第一個工作日後

的第三天起計兩年後生效，而存款將撥歸公庫。

第十八條 *
繳付罰款而不存款

倘違犯者只繳罰款及附加款項而不將對工作者之欠款存放時，則作欠繳罰款論，且在第十三條七款

所定期限內將起訴書送交法院。

* 被十二月二十九日第 26/2008號行政法規第十九條所廢止。

第十九條 *
憑單副本的數目

有關罰款或對工作者欠款之憑單副本數目，視乎收存憑單之人數而定，此外，尚須有一份附設在起

訴書內。

* 被十二月二十九日第 26/2008號行政法規第十九條所廢止。

第二十條 *
表格

一、送交法院之起訴書附有兩份表格，一份報告有關案卷的分配，另一為有關結果。

二、上述表格填妥後，應于所涉及行為之日起十天內交回勞工事務稽查廳。

* 被十二月二十九日第 26/2008號行政法規第十九條所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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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現行犯的逮捕

稽查人員應逮捕現行犯，並設法阻止其行動或執行職務時又或因職務理由對其本人及本章程第三條

三款所指之人士進行凌辱、恐嚇、誹謗或攻擊者連同有關起訴書送交最接近之有關當局。

第二十二條

合作

當需要時，稽查人員得在執行其工作時要求任何當局尤其治安警察廳的合作。

第二章

人員

第二十三條

權力

領導、指導、技術及稽查人員，當執行稽查工作時，擁有法權。

第二十四條

職權

一、在執行職務時，上條所指人員有如下職權：

a） 透過本身主動，關係人的要求或因第三者所提供的消息，視察受其稽查的工作場所，檢查是否

遵守勞工法；

b） 在工作場所或在勞工事務稽查廳，分析所有對完全瞭解受檢查情況所需資料；

c） 實行或要求實行所有在法例、規則或常規條文所指有關條件、工作關係及工作者保障等的行為；

d） 在不妨礙第二條一至三款規定，檢查有關工作條件及工作關係以及工作者保障之法例、規則及

常規條文之遵守，並對所發現之違犯進行起訴；

e） 進行由勞工暨就業司司長為瞭解及分析勞工社會環境所着令的調查。

二、在不妨礙法律所賦予其他公共行政機構或機關之職權及與該等機構或機關所應保持的合作，勞

工事務稽查廳就有關工作場所之衛生及安全以及在企業內勞工醫療服務方面，將檢查可引用法例、規則

或常規條文之遵守，以及將可設立作為消除被視為對工作者或第三者的健康及安全有影響之不完善或工

作方法的措施，並在所定期限內，在工作場所引用該等條文之遵守所要求的改革。



28

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法例彙編

第二十五條 *
勞工事務稽查廳廳長的職權

一、廳長職權如下：

a） 協調及領導勞工事務稽查廳，使之能按照劃一及適當之標準擔當所賦予其之職責；

b） 對稽查人員所作之起訴予以確認，不確認及否定證實，但後二者須有根據；

c） 定期性訂定有關工作條件及工作者保障之法例、規則及常規條文遵守的檢查工作計劃，並協調

其有關執行；

d） 當有足夠理由時，要求並強制任何工作者，僱主或其代表之有關組織前往勞工事務稽查廳；

e） 按照法例規定，管理所有屬勞工事務稽查廳一般行政以及人力物力資源；

f ） 制訂將列入勞工暨就業司人員培訓總計劃之稽查人員培訓計劃；

g） 直至每半年完結之次月最後一天，編製有關勞工事務稽查廳之活動報告以及其他上級所要求之

活動報告、意見書或研究，並將之呈交上級。

二、上款 g 項所指每半年之報告書，除其他認為適當資料外，須載有下列統計資料：

a） 勞工事務稽查廳活動範圍的工作地點及其工作者；

b） 所提供的資料以及所登記參與事項之要求；

c） 所作出之稽查及舉行之會議；

d） 已完成之方案；

e） 所獲知不規則及違犯情事以及所採取及執行的措施；

f ） 工作意外及職業病。

* 被十二月二十九日第 26/2008號行政法規第十九條所廢止。

第二十六條 *
訴訟處處長的職權

除勞工暨就業司組織章程第七條二款所指職權外，訴訟處處長尤其負責：

a） 對勞工事務稽查廳範圍作出投訴及上訴的批示進行分析及提出意見；

b） 對違犯勞工法的統計資料進行分析，目的為對由該廳所作出活動之優先對象以及對不符合現實

而須改善的工作關係管制規則提出建議；

c） 組織關于勞工法例、裁決、常規條文以及意見書的檔案，並經常保持最新資料；

d） 參與廳範圍所舉辦的培訓活動；

e） 協助廳長編製技術資料，以便改善勞工稽查活動及使之有效。

* 被十二月二十九日第 26/2008號行政法規第十九條所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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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
稽查組長的職權

除勞工暨就業司組織章程第七條二款所指職權外，稽查組長尤其負責：

a） 指導所進行案卷的處理，但該等案卷因上級決定由訴訟處處長指導者除外；

b） 按照所訂目標，協助編製培訓計劃，並參與為其舉辦之活動；

c） 計劃及協調所核准的活動，並訂定稽查人員的工作方式；

d） 定期向廳長報告所計劃的活動進展情況及其效果；

e） 在技術上協調及協助諮詢服務；

f） 組織企業及企業管制章程的檔案，並經常保持其最新資料；

g） 編製稽查人員團體活動季報。

* 被十二月二十九日第 26/2008號行政法規第十九條所廢止。

第二十八條

工作證

一、擁有稽查權之人員包括實習人員，為執行其職務，將持有本法令附表所指格式之工作證。

二、實習人員之工作證，應明確指出其身份。

三、本條一款所指工作證之更改，將透過總督訓令核准。

第二十九條

抵觸

現職之稽查、領導、指導及技術人員不得為任何其他人士服務而擔任經理、董事或任何其他職務，

而不論其以工作方式有無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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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所指之格式 *

正面 / Frente

背面 / Verso

規格：100毫米 X 70毫米／ Dimensões: 100mm X 70mm

*格式及部門名稱經十二月二十日第 6/1999號行政法規第十三條第三款及七月二十六日第 24/2004

號行政法規第十六條第二款所修改。

– 39 –

1. 行政及監察

第二十八條

工作證

一、擁有稽查權之人員包括實習人員，為執行其職務，將持有本法令

附表所指格式之工作證。

二、實習人員之工作證，應明確指出其身份。

三、本條一款所指工作證之更改，將透過總督訓令核准。

第二十九條

抵觸

現職之稽查、領導、指導及技術人員不得為任何其他人士服務而擔任

經理、董事或任何其他職務，而不論其以工作方式有無薪酬。

第二十八條所指之格式*
 

正面/Fr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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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Verso

規格：100毫米X 70毫米／Dimensões: 100mm X 70mm

* 格式經十二月二十日第6/1999號行政法規第十三條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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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核准勞工事務局督察實習規章

三月一日第九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31/2004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

廢止一月十一日第二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1/AS/86 號批示。

第 31/2004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

經濟財政司司長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六十四條賦予的職權，並根據第 6/1999 號行政

法規第三條、第 12/2000 號行政命令第一款以及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86/89/M 號法令第九條第一款 b） 

項的規定，作出本批示。

一、進入督察職程的實習條件以《勞工暨就業局督察實習規章》予以規範，該規章為本批示的組成

部分。

二、廢止一月二日第 1/AS/86 號批示。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九日

經濟財政司司長 譚伯源

勞工暨就業局督察實習規章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範圍

勞工暨就業局督察職程的入職實習須遵守本規章的規定，以及為實習計劃所訂定的規則。

第二條

實習的結構

一、實習包括以下兩個階段：

（一）培訓課程；

（二）實踐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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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訓課程包括：

（一）理論知識；

（二）調查工作；

（三）研討會、講座、辯論會以及參觀學習。

三、實踐培訓是能使實習員直接接觸將參與的社會勞資實況的練習活動。

四、第二款（三）項所指的培訓活動，是根據培訓課程的內容和目的納入實習計劃中，或按督導員

的指引進行。

五、就讀培訓課程且成績及格是進入實踐培訓的必要條件。

六、實習員須於實習結束前遞交一份有關實踐培訓的個人活動報告；為編寫該報告，允許實習員在

實踐培訓階段的最後十日豁免實習。

第三條

目的

一、實習的目的是為使參加實習的人員有機會：

（一）進入勞工暨就業局的督察編制；

（二）認識基本及輔助的專業技術工具；

（三）了解將投身的社會環境。

二、培訓課程終結時，實習員應有能力：

（一）闡述勞工暨就業局的組織及架構；

（二）在勞工暨就業局的工作範疇內，解釋勞工事務稽查廳與負責處理勞動輕微違反的司法機關及

其他公共部門之間的聯繫；

（三）闡述督察職務上的權力與義務；

（四）解釋並了解與勞工事務稽查廳的職能有關的法律規範；

（五）以合邏輯、有系統及有條理的方式，對與勞動有關的問題展開調查，並對假設的情況採用基

本和輔助的技巧；

（六）識別和解釋引起勞資糾紛的因素，並選擇適合的解決辦法。

三、實習終結時，實習員應有能力：

（一）擔任督察的職務；

（二）在實際情況中，運用實習中所獲得的知識；

（三）發揮團體工作的精神；

（四）按職業操守的原則展開實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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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實習計劃

由勞工暨就業局局長核准的實習計劃尤其應包括以下內容：

（一）實習期限須符合本規章第二十四條的規定；

（二）培訓課程的每一學科的課時分配；

（三）將成員分組；

（四）訂定進行全部或部分實習的培訓地點；

（五）就實踐培訓所須編製的個人活動報告，訂定應遵守的相關標準；

（六）就實踐培訓的評核，訂定應遵守的相關標準。

第五條

實習的開始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參加實習考試的及格投考人的最終評核名單後，將公佈實習的開始

日期。

第六條

大綱

培訓課程及實踐培訓的大綱載於本規章的附件內。

第二章

實習員的權利與義務

第七條

職能

一、實習員本身並不具有職權，對於其被安排的實踐工作，應在有關實習指導員的負責、指導及跟

進下進行。

二、上款的規定尤其適用於進行稽查巡視、通知違例者及編製實況筆錄的情況，但實習員可作為上

述情況的證人。

第八條

參考資料

實習員有權自由參考適用於實習的必要教材，尤其是有關書籍及刊物，但另有規定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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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勤謹

實習員必須以勤謹和守時的態度參與培訓活動，並對缺席或遲到作出解釋。

第十條

缺勤及其監管

一、在培訓課程中，缺勤以課時作計算單元，每單元指每節課的開始至完結。

二、實習員的出勤以簽到方式記錄，有關的簽到文件將於課堂開始後即時收回，未簽到者視為缺勤

一節課。

三、在實踐培訓階段，缺勤以日作計算單元，在一日內缺勤十五分鐘或以上視為缺勤一日。

第十一條

決定合理缺勤的職權

一、實習典試委員會主席有權決定實習期間的缺勤是否合理。

二、為適用上款的規定，有關的缺勤理由應以實習輔助小組提供的專用表格作出，且應自缺勤日起

計三日內作出；倘缺勤連續數日，則應自最後缺勤日起計三日內作出。

三、當定期委任的實習員缺勤時，應通知其原服務機關。

第十二條

缺勤的後果

一、缺勤達到或超過培訓課程總時數的百分之十或實踐培訓總日數的百分之十時，將不能繼續實習，

並導致解除散位合同或終止定期委任。

二、當缺勤達到或超過培訓課程每一學科總時數的百分之十時，亦適用上款規定。

三、為適用本條第一款及第二款有關缺勤的計算，合理缺勤以其缺勤基數乘以 0.3 的系數計算。

四、為適用本條的規定，實習員有權享受的假期不應與實習所安排的時間沖突，倘必須在已安排的

實習期間享受假期，則以合理缺勤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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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培訓人員

第十三條

培訓人員

一、於勞工暨就業局被認為具有合適的專業技術和能力的工作人員，應被優先聘用為培訓課程的培

訓員及實踐培訓的指導員。

二、在不影響上款規定且必要時，培訓課程可透過合資格進行培訓工作的公共實體進行。

第十四條

職能

培訓人員主要執行以下職務：

（一）領導教學工作；

（二）在實踐培訓中，進行協助工作；

（三）在教學方面，跟進實習員的學習；

（四）編製並提交有關教學事項的大綱和簡介；

（五）安排並陪同實習員參觀學習；

（六）評審實習員在培訓課程的成績，並定期向實習員提供有關其成績的資料；

（七）參與安排研討會、座談會或其他培訓活動。

第十五條

報酬

一、培訓員的報酬根據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87/89/M 號法令第二百二十二條的規定訂定。

二、指導員收取相等於上述法令表三中為實習指導員所訂定的報酬。

第十六條

工作時間

一、每一節課以六十分鐘的時間計算。

二、培訓活動的工作及評審實習員的會議均以節課時間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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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評審及評核

第十七條

評審

一、評審旨在證實實習員的知識、評論能力、調查勞資糾紛的能力、口頭及書面的表達能力，以及

投身實際專業的能力。

二、考慮到實習的目的及培訓課程中所教授的事項，應透過下列各項對實習員進行評核：

（一）直接觀察；

（二）個人或團體工作，及理論或實踐工作；

（三）測驗；

（四）培訓課程的最終筆試；

（五）實踐培訓的個人活動報告。

三、培訓員及指導員有權對上款（一）、（二）及（三）項所規定的事項進行評核。

四、實踐培訓終結時，指導員透過填寫實習計劃中所訂定的各項標準來評核有關的實習員。

五、本條第二款（四）及（五）項所規定的事項，由實習典試委員會負責評核，並可透過指定的培

訓員或指導員輔助進行編製及批改試卷，或在評核表作評語。

六、培訓課程的最終筆試僅進行一次，其範圍包括培訓課程中所有學科所教授的事項，該筆試應於

最終教學活動結束後十日內進行，並於筆試前四十八小時公告筆試進行的地點、日期及時間。

七、進行最終筆試時，實習員可參考法例文本或法律、技術及科學文獻，但禁止使用任何欺詐途徑，

尤其是就考試內容交換意見，否則會取消其考試資格並被評核為零分。

八、上款最後部分的規定亦適用於缺席最終筆試的情況。

第十八條

評核

一、培訓課程的評核以每一學科及最終筆試成績計算，並以 0 至 10 分表示。

二、在培訓課程終結時，整體成績按照每一學科成績的算術平均數及最終筆試成績計算，少於 5 分

視為成績不及格，實習員不得進入實踐培訓，並導致立即解除散位合同或終止定期委任。

三、上款所指的整體成績按照下列系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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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科的比例系數為——1

（二）最終筆試的比例系數為——2

四、實踐培訓的成績以評核表中的各項標準及實踐培訓的個人活動報告的整體評分計算，並以 0 至

10 分表示。

五、在實習終結時，最終成績按照培訓課程、評核表及實踐培訓的個人活動報告的成績計算，分數

少於 5 分視為成績不及格，實習員不得進入有關的職程，並導致立即解除散位合同或終止定期委任。

六、上款所指的最終成績按照下列系數計算：

（一）培訓課程的比例系數為——2

（二）評核表的比例系數為——1

（三）實踐培訓末的個人活動報告的比例系數為——1

第五章

實習典試委員會及輔助機關

第十九條

候補制度

經適當配合後，《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普通開考中有關典試委員會的組成、運作及權限的

一般規定適用於實習典試委員會。

第二十條

實習典試委員會

一、實習典試委員會的成員由經濟財政司司長以批示的形式委任，委員會由一名主席、兩名正選委

員及一名無投票權的秘書組成，其中一名正選委員必須為實習輔助小組的負責人。

二、實習典試委員會對實習員的成績和評核作出決議前，必須經培訓員或指導員就評審及評核開會

討論，該會議由實習輔助小組的負責人召開及主持。

三、上款所指的會議，應繕立由出席者簽署的會議記錄，該記錄應簡略載明評核的依據。

第二十一條

權限

一、實習典試委員會有權對實習員的成績及評核作出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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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訓課程及實踐培訓終結時，實習典試委員會編製實習員評核名單，該名單亦應明確載明因成

績不及格或自動放棄而不能進入實踐培訓或職程的實習員的姓名。

三、實習員的評核名單由經濟財政司司長以批示的形式確認，並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相關空缺應按公佈的名單次序任用。

第二十二條

實習輔助小組

一、實習輔助小組由勞工暨就業局的工作人員組成，該小組應具備必要的人力及物力以執行工作。

二、實習輔助小組的工作人員由勞工暨就業局局長指定，而小組的負責人亦由該局局長按第二十條

第一款的規定指定。

第二十三條

實習輔助小組的職責

一、在統籌培訓活動及跟進實習員的範疇內，實習輔助小組的職責為：

（一）就編排組別、分配授課與非授課的工作及安排評核等有關實習的籌備及運作方面，訂定教學

標準；

（二）就安排實習及其運作，跟進及評核實習員方面，向指導員轉達必要的指引；

（三）促進統一評核實習員的標準，並協調其適用；

（四）推動各學科之間的相互配合。

二、實習輔助小組在執行其職務時應：

（一）組織實習員的個人檔案，並記錄評分；

（二）更新實習員的個人資料及出勤紀錄；

（三）編製及分派適用於實習運作的印件，並轉達其正確使用的必要指引；

（四）向實習員、培訓員及指導員提供文件及資料；

（五）為適用本規章第十五條的規定，計算培訓員所提供的授課時間；

（六）促進並出席評核實習員的會議。

三、實習輔助小組應主動安排及執行所有旨在確保實習正常運作的工作，並執行由勞工暨就業局局

長或實習典試委員會特別指定的其他工作。

四、倘培訓課程是按照本規章第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進行，實習輔助小組應與有權限的公共實體舉

行會議，以便履行本條規定所賦予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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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最後規定

第二十四條

實習期限

實習為期一年。

第二十五條

其他情況

本規章如有缺項，由經濟財政司司長以批示訂定。

____________

附件

實習大綱

培訓課程的學科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二、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當局的架構和運作；

三、法律的一般常識；

四、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和司法體系；

五、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公法；

六、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私法；

七、勞動法的歷史和發展；

八、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實體法及勞動訴訟法；

九、國際勞動規範和機構；

十、國際、地區及本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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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職業衛生安全及健康；

十二、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市場狀況；

十三、企業和組織的社會心理學；

十四、預防工作意外及職業病的技術；

十五、勞動關係範疇的調查、調解、查詢、協商及對質的技術；

十六、勞工事務稽查廳的運作，以及屬該廳範疇的行政卷宗的組成及程序；

十七、統計和會計常識；

十八、資訊、文書處理以及試算表；

十九、專業操守；

二十、基本的中文、葡文或英文的書寫及會話技能；

二十一、溝通技能；

二十二、認識社會實際環境。

實踐培訓的活動

一、調查工作意外及職業病的實踐；

二、調查勞資糾紛的實踐；

三、組成卷宗的實踐；

四、調解、查詢、協商及對質的實踐；

五、調查及證據的分析及綜述；

六、法律的適用及將之運用於實際情況；

七、僱員應得的補償和賠償的計算；

八、報告、請示及計算表的編製；

九、實況筆錄及申報筆錄的編製；

十、通傳令及其程序；

十一、卷宗的程序和流程。



41

1. 行政及監察

評核概要

分數

一、吸收專業知識的能力

二、適應能力

三、從事職業的興趣

四、工作素質

五、團體精神和工作上的人際關係

六、勤謹

得分（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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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諮詢組織

2.1 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組織法

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五十二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第 59/97/M 號法令。

廢止六月一日第二十二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31/87/M 號法令。

廢止三月十四日第十一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18/88/M 號法令。

廢止十二月三十日第五十二期《澳門政府公報》第二副刊刊登之第 105/88/M 號法令。

刊登於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日第十六期《澳門政府公報》第 475 頁的更正書，更正第十二條第三款

之中文文本。

十月四日第四十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53/99/M 號法令修改第四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以及

第六條第一款 a）項。

第 59/97/M 號法令

第一章

性質、目的及職責

第一條

性質及目的

一、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以下簡稱“常設委員會”，係總督在社會勞動政策上之諮詢機關。

二、常設委員會之目的為有利行政當局、僱主及勞工間進行對話與協調，以確保彼等參與政府社會

勞動政策之訂定，並參與促進社會發展之活動。

第二條

職 責

常設委員會之職責為：

a）透過應總督要求而發出之意見書，或經主動作出之建議與提議，就本地區社會勞動政策發表意見，

尤其就該政策內有關工資、勞動制度、促進就業、社會保障，以及有關其對社會之影響等方面發表意見；

b）對涉及社會勞動問題之立法性法規草案發出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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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組成及組織

第三條

組 成

一、常設委員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a）總督，並由其主持；

 b）監督經濟、勞動、旅遊及保安領域之各政務司；

 c）執行委員會之成員；

 d）代表澳門僱主之組織之代表三名，但該等代表須為組織內之領導人員；

 e）代表澳門勞工之組織之代表三名，但該等代表須為組織內之領導人員。

二、常設委員會主席得將其權限授予上款 b 項所指之任何實體。

三、第一款 b 項所指任一實體，得在司長或同等官職之據位人中指定一人為其代表。

四、出現第二款所指情況時，應由獲授權政務司之代表加入常設委員會，該代表之指定係按上款之

規定為之。

五、代表僱主及勞工之組織應指定正選代表及代任代表，該等代表在相關組織架構內具同等級別。

第四條

成員之任期、成員資格之取得及喪失 *

一、常設委員會成員資格係隨總督委任批示公布於《政府公報》而取得。

二、常設委員會成員之任期為兩年，自有關委任公布之日起計。*

三、如常設委員會某一成員喪失獲委任之資格，則由其代任人擔任正選代表之職務，直至在《政府

公報》上公布新成員之委任為止。*

* 被十月四日第 53/99/M號法令第一條所修改。

第五條

執行委員會之權限

一、 常設委員會設有執行委員會。

二、執行委員會尤其有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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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準備常設委員會之會議；

 b）確保常設委員會決議之執行；

 c）編製常設委員會內部規章之提案；

 d）每年編製活動計劃書及活動報告書；

 e）主動設立或根據常設委員會之指示設立專責委員會及專責工作組，以研究屬其權限之事宜。

第六條

執行委員會之組成

一、執行委員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a）行政當局之代表兩名，由總督在司長、副司長，又或職級等同於司長或副司長之工作人員中委

任；*

 b）代表僱主之組織之代表兩名；

 c）代表勞工之組織之代表兩名。

二、上款 a 項所指行政當局代表之職務為協調員及副協調員。

三、協調員得按所審議事宜之專門性，要求負責該領域之機關提供專業技術員給予輔助，但該等技

術員無投票權。

四、如因所審議事宜之性質而需要時，代表僱主及勞工之組織之代表得由專業技術員陪同出席，但

該等技術員無投票權。

五、常設委員會之一名輔助人員亦得參與執行委員會之會議，負責搜集資料並繕寫會議紀錄，但無

投票權。

* 被十月四日第 53/99/M號法令第一條所修改。

第七條

專責委員會及專責工作組

一、執行委員會得設立必要之專責委員會及專責工作組，以研究與常設委員會目的有關之特定問題。

二、在組成上款所指之專責委員會時，應考慮代表僱主及勞工之組織以及本地區公共機關在該等委

員會是否具適當之代表。

第八條

常設委員會秘書長

一、常設委員會設秘書長一名，由總督以批示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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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秘書長有權限：

a）參加常設委員會之全體會議，但無投票權；

b）編製常設委員會全體會議之召集書、工作程序及會議紀錄；

c）執行由常設委員會及執行委員會作出之決議；

d）統籌旨在輔助常設委員會之秘書工作；

e）確保常設委員會預算之管理及其獲配備資源之管理。

第三章

運 作

第九條

常設委員會之內部規章

常設委員會受其通過之內部規章約束，該規章須公布於《政府公報》。

第十條

全體會議

一、常設委員會每年舉行平常會議兩次，並得在主席或三分之一成員提出時，由主席召開特別會議。

二、主席得邀請具特別才能並就所討論事項可提供有用解釋之人員列席會議，但該等人員無投票權。

第十一條

執行委員會之會議

一、執行委員會每兩個月舉行平常會議一次，並得在需要時舉行特別會議。

二、協調員得主動、根據常設委員會之決議或應執行委員會、專責委員會或專責工作組成員之要求，

召集執行委員會、專責委員會或專責工作組之會議。

第十二條

表決及決議

一、表決權屬個人權利，不得透過對第三人之委任而行使。

二、常設委員會全體會議在主席、第三條第一款 b 項、d 項及 e 項所指成員以及至少三分之二成員

出席之情況下，方得作有效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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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委員會在每一方至少一名代表出席之情況下，方得作有效決議，而每一方在表決中有一

票。*

四、常設委員會之決議係以簡單多數作出。

* 本條之中文文本經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日第十六期《澳門政府公報》第 475頁的更正書更正。

第四章

資 源

第十三條

輔助人員

一、常設委員會之輔助工作由經秘書長提議且經主席許可之技術人員、行政人員或必要之其他人員

確保，該等人員係依法獲派駐或徵用，又或以散位合同、包工合同、編制外合同或個人勞動合同之方式

聘用。

二、上款所指受聘人員之法律狀況載於有關合同文書內。

第十四條

財務資源

一、常設委員會成員有權根據法律之規定，收取出席費以及收取因職務所作之開支。

二、執行委員會成員以及秘書長得收取由總督以批示定出之一項特別報酬。

三、常設委員會每年應向總督呈交一份與其所進行之活動相符之預算提案，以便該提案在《本地區

總預算》（葡文縮寫為 OGT）內獲得考慮。

四、常設委員會之人員開支及其他運作負擔須由其預算內之款項承擔；該預算項目須登錄於《本地

區總預算》中總督辦公室之預算內，但本法規第三條第二款所指授權者不在此限，在此情況下，該項目

須登錄於擔任主席職務之政務司之辦公室預算內。

第十五條

過渡制度

因本法令開始生效而引致之負擔由常設委員會之預算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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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廢 止

廢止六月一日第 31/87/M 號法令、三月十四日第 18/88/M 號法令及十二月三十日第 105/88/M 號

法令。

第十七條

開始生效

本法規於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開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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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經濟發展委員會

一月八日第二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1/2007 號行政法規。

廢止六月十八日第二十五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11/2001 號行政法規。

廢止九月二日第三十五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18/2002 號行政法規。

三月二十三日第十二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4/2015 號行政法規修改第二條、第三條、

第四條第四款、第六條（三）項、第十一條第一款、第十四條第一款、第十五條以及第十六條，並廢止

第十三條。

九月五日第三十六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264/2007 號行政長官批示根據本行政法規

第四條第二款的規定確定經濟利益團體。

第 1/2007 號行政法規

經濟發展委員會

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五）項及第六十六條，以及第 2/1999 號法律

第十九條的規定，經徵詢行政會的意見，制定本行政法規。

第一條

標的

本行政法規設立經濟發展委員會（下稱“委員會”）。

第二條 *
性質及目的

委員會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制定經濟發展策略的諮詢組織，尤其就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適度多元、

人力資源、中小微企業開拓發展及新興行業培育等政策方面行使諮詢及建議職能。

* 被三月二十三日第 4/2015號行政法規第一條所修改。

第三條 *
職責

委員會的職責為： 

（一）就下列事宜發表意見及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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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濟發展方向； 

（2）社會經濟發展策略； 

（3）經濟適度多元政策； 

（4）人力資源發展政策； 

（5）中小微企業開拓發展政策； 

（6）新興行業培育政策； 

（7）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發展政策相關的其他事宜； 

（二）就訂定及執行上述領域的政策，以及相關的法規發表意見；

（三）通過其內部規章；

（四）行使其他法規及規章所定的職責。 

* 被三月二十三日第 4/2015號行政法規第一條所修改。

第四條

組成

一、委員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一）行政長官，由其任主席；

（二）經濟財政司司長，由其任副主席；

（三）經濟利益團體代表；

（四）專業人士、在相關領域公認傑出的人士及具聲望的人士；

（五）與委員會職責有關的領域的公共機關及部門代表。

二、為適用上款（三）項的規定，由行政長官透過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的批示確定有關

經濟利益團體，當中應包括僱主團體及僱員團體。*

三、主席可邀請公共部門、公共實體及私人實體的代表，以及就商討事宜有認識、有經驗的其他人

士列席委員會會議，但該等人士無投票權。

四、行政長官得以批示從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外地具功績、聲望、對社會有貢獻的人士或專家學者中

委任委員會的顧問，按主席的要求提供意見。**

* 本款所指的經濟利益團體由九月五日第 264/2007號行政長官批示所確定。

** 被三月二十三日第 4/2015號行政法規第一條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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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委任及任期

一、上條第一款（三）項所指成員及有關候補人，由所代表的團體指定。

二、上條第一款（三）至（五）項所指成員，由行政長官以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的批示

委任。

三、獲委任成員的任期為兩年。

四、屬下列情況的成員喪失委任資格：

（一）不獲所代表的團體認可；在此情況下，該團體須以書面方式通知主席有關事實及指定其代任人；

（二）所代表的團體不再參與委員會的工作。

第六條

委員會的機關

委員會的機關為：

（一）主席；

（二）全會；

（三）政策研究組；*

（四）專責小組。

* 被三月二十三日第 4/2015號行政法規第一條所修改。

第七條

主席

一、主席的職權為： 

（一）代表委員會；

（二）召集及主持全會會議；

（三）核准會議議程；

（四）提出進行表決及宣佈有關結果；

（五）使本行政法規及委員會內部規章獲遵守；

（六）行使本行政法規或其他法規所載的職權。

二、主席可將其全部或部分職權授予委員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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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副主席

副主席的職權為：

（一）主席缺席、不在或因故不能視事時代任主席；

（二）行使主席授予的職權。

第九條

全會

一、全會由第四條第一款所指的委員會全體成員組成。

二、全會負責表明委員會對其職責範圍內事務的立場。

第十條

全會的運作

一、全會以平常會議的形式每年舉行兩次，並可由主席主動提出或應最少三分之一成員的書面要求

而召開特別會議。

二、全會的決議取決於出席的成員以記名方式表決的相對多數票；如表決時票數相同，則主席的投

票具決定性。

三、全會的召集應最少提前四十八小時作出，而召集書應列明議程。

四、每次會議均須繕立會議紀錄，其內須摘錄會議上發生的一切事情，尤須指出會議日期、地點、

出席成員、審議事項、提出的意見及建議、所作決議，以及有關表決的結果。

第十一條

政策研究組

一、委員會全會下設經濟適度多元政策研究組、人力資源政策研究組以及按需要設立的其他政策研

究組，負責對委員會職責範圍內的相關事宜作出研究及跟進，並提出建議。* 

二、各政策研究組的成員，包括有關組長，由行政長官以批示在委員會成員中委任。

三、組長的報酬可由行政長官以批示訂定。

* 被三月二十三日第 4/2015號行政法規第一條所修改。



52

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法例彙編

第十二條

專責小組

一、政策研究組內可附設專責小組，進行專項研究、跟進及提出建議。

二、專責小組可由政策研究組成員、專業團體代表、在相關領域公認傑出的人士，以及公共機關及

部門代表組成，並由行政長官以批示委任。

三、行政長官以批示委任專責小組中一名成員為協調員。

四、專責小組協調員及成員的報酬，可由行政長官以批示訂定。

第十三條 *
秘書長

一、委員會有一名具下列職權但無投票權的秘書長列席會議：

（一）負責向委員會提供行政輔助及處理有關文書；

（二）按主席的指示編製全會、政策研究組及專責小組的會議議程及會議紀錄；

（三）執行由主席及委員會內部規章規定的其他職務。

二、秘書長由行政長官以批示委任，任期兩年，且可兼任其他職務。

三、秘書長不在或因故不能視事時，主席具職權指定有關代任人。

四、秘書長的報酬可由行政長官以批示訂定。

* 被三月二十三日第 4/2015號行政法規第二條所廢止。

第十四條

出席費

一、委員會、政策研究組及專責小組的成員，以及顧問，有權依法收取出席費，但已按本行政法規

的規定獲發報酬者除外。*

二、第四條第三款所指獲邀列席委員會會議的人士有權依法收取出席費。

* 被三月二十三日第 4/2015號行政法規第一條所修改。

第十五條 *
行政及技術支援

經濟局負責向委員會提供行政及技術支援。

* 被三月二十三日第 4/2015號行政法規第一條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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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
財政資源

委員會運作所需的財政資源，登錄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預算中撥予經濟局的款項內。

* 被三月二十三日第 4/2015號行政法規第一條所修改。

第十七條

廢止

廢止第 11/2001 號及第 18/2002 號行政法規。

第十八條

生效

本行政法規自公佈翌日起生效。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制定。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何厚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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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策保障

3.1 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

七月二十七日第三十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第 4/98/M號法律。

十月二十七日第四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21/2009 號法律修改第七條 g）項。

第 4/98/M號法律

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

第一條

標 的

本法律訂定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的綱要。

第二條

理由及限制

一、就業政策基於維持經濟結構、市場的正常運作、尊重勞工權利和認同工作的社會價值。

二、就業政策包括機構性組織的社會伙伴的連帶性參與，因此須尊重法人自主。

三、為達致本法律列明的目標，就業政策應與其他社會 /經濟政策協調。

第三條

社會協調

一、行政當局承認身為共同負責施行就業政策的社會伙伴的功能和保證其自由、獨立和代表性的必

需條件。

二、行政當局確保由僱主、僱員和總督代表三方所組成的一個社會協調自主結構的運作。

第四條

選擇職業及就業機會

一、澳門居民享有選擇職業或工作類別的自由，但有法律限制者除外。

二、禁止任何影響平等就業機會的歧視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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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著上款規定的效力，對專業或特定學歷資格的要求不構成歧視性限制。

四、確保在行業中有適當的提級的同等機會，除考慮資歷和能力外，不受其他考慮的限制。

第五條

勞工權利

一、所有勞工不管年齡、性別、種族、國籍或來自何地區，有權：

a）按照數量、性質和質量的工作，收取回報；

b）在相同工作或相同價值之間，收取相同工資；

c）在衛生和安全條件下工作；

d）疾病援助；

e）每日工作時間的極限，每周休息和有薪定期假期以及收取公眾假期的報酬；

f）加入代表其利益的社團。

二、特別確保保障女工，尤其是在懷孕期間和產後，以及在工作中的未成年人及傷殘人士。

第六條

目 標

就業政策的目標尤其是下列：

a）推動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公正；

b）達致及維持充分就業情況；

c）改善就業結構；

d）改進勞工的生活條件及維護其勞工權利；

e）促進勞工的技能及鼓勵培訓；

f）預先消除失業的原因；

g）協助處於失業狀況的人士；

h）加強社會伙伴參與落實就業政策；

i）	促進協調解決社會 /勞務衝突。

第七條

措 施

為達致上條所指的目標，須採取措施，尤其是：

a）改善僱傭關係之相關法例及修正其處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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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加強職業培訓和職業指導；

c）確保最低工資及其定期調整；

d）維持職業介紹的免費公共服務及監察私人介紹所作的活動；

e）在就業供求平衡的必需措施上，促進轉業；

f）保護工人的健康，預防工作意外和職業疾病，以及補償由此而出現的損害；

g）優先僱用本地勞工；*

h）消除僱用童工現象；

i）	僱用殘疾人士從事適合其身體狀況的工作；

j）	改善社會保障制度。

* 被十月二十七日第 21/2009號法律第三十八條所修改。

第八條

職業培訓和職業指導

一、為加強職業培訓，須採取措施，尤其是：

a）鼓勵統籌職業培訓；

b）設立能回應經濟實質需要，且具學歷水平的培訓課程；

c）鼓勵僱主提供員工培訓；

d）協助完成職業培訓課程者投入勞動市場；

e）預防出現技術性失業。

二、與教育制度結構合作推行職業指導，包括關於升職的內容、期望、可能性的資料，和不同行業

工作條件，及選擇職業和有關的職業培訓。

第九條

補充本地人力資源

一、在同等成本及效率的工作條件下，當沒有合適的本地勞工或勞工不足時，方能僱用非本地勞工，

且須有固定期限。

二、即使出現上款所載的要件，當會引致顯著減低勞工的權利，或會直接或間接引致作為無理終止

勞務關係合同時，不得僱用非本地勞工。

三、僱用非本地勞工須有獨立給與每一生產單位的行政許可。

四、按市場需要、經濟環境和組別增長的傾向，得以經濟活動組別訂定非本地勞工的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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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施 行

總督將採取必需的措施發展、落實及施行本法律所載的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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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保障男女勞工在就業上獲平等之機會及待遇

十月九日第四十一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第 52/95/M號法令。

八月十八日第三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7/2008 號法律修改第十五條第一款及第

四款，並廢止第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

第 52/95/M號法令

第一條

標的

本法規訂定在勞動關係內須遵守之規定，以保障男女勞工在就業上獲平等之機會及待遇。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法規在無任何例外之情況下，適用於所有勞動關係及所有公營或私營之活動部門。

第三條

定義

為本法規適用之效力，下列詞之定義為 :

a）歧視：所有以危及或拒絕承認、享有或行使由勞動法例所確保之權利為目的或結果之基於性別之

差別、排斥、限制或優先；

b）報酬：根據勞動合同，勞工有權收取之不論有無回報性質、以金錢或實物作出之任何財產性質之

給付，尤其為基礎報酬、勤工獎、晚間或超時工作之回報、在每週休息日及公眾假期工作之回報；

c）同等勞務：指從事同等或在客觀上具相似性質之特定性工作而向同一僱主實體提供之勞務；

d）同等價值之勞務：指從事性質不同但根據評估職能之客觀標準具同等結果之特定性工作，而向同

一僱主實體提供之勞務。

第四條

不歧視

一、工作權意味不存在任何基於性別之直接歧視或涉及婚姻或家庭狀況之歧視。

二、由於有必要糾正事實上不平等之情況或保護作為社會價值觀之母親身分，而訂立按性別作出優

先之臨時性規定，不視作歧視。



59

3. 政策保障

第五條

求取工作之平等

保障婦女對任何就業、職業或工作職位之求取。

第六條

職業培訓方面之機會及待遇平等

僱主應確保婦女在各個層次及種類之職業培訓方面，獲得與男子同等之機會及待遇。

第七條

就業之提供及招聘

一、用於預先甄選及招聘之提供就業公告及其他公布方式，不得直接或間接含有任何基於性別之限

制、確指或優先。

二、僅得定出與職業或與所從事職業之條件有關之體能要求。

三、如從事之特定性工作之性質或條件要求招聘男性或女性，而該特定性工作將因由男子或由婦女

提供勞務而產生不同質素者，則上述之招聘不構成歧視。

第八條

禁止之工作

一、禁止婦女從事可對生育功能構成實質危險或可能危險之工作。

二、上款之規定包括源於工作之危險，以及產生自工作地點或環境之危險。

第九條

報酬平等原則

一、不論為男性勞工及女性勞工，在向同一僱主提供同等勞務或同等價值勞務時，應獲平等之報酬。

二、實際報酬之差別，如基於普遍適用於男子及婦女之報酬分配客觀標準，則不構成歧視。

第十條

在職程中晉升之平等

應保障婦女在與男子同等之條件下發展職業職程，以便能達到在職業上包括主管職位之最高等級。



60

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法例彙編

第十一條

社會保障職業制度內之待遇平等

在社會保障制度內及福利基金內，應保障男子及婦女獲平等之待遇。

第十二條

從事獨立活動之平等

一、從事獨立活動或協助從事該活動之男子及婦女，應獲平等待遇之保障。

二、為上款之效力，獨立活動係指由本人負責從事之盈利活動。

第十三條

舉證責任

一、陳述受歧視之女性勞工，應透過指出與某些男性勞工相比下受歧視而提出有關證明。

二、僱主應提出有關待遇之差別係基於性別以外因素之證明。

第十四條

其他保障

一、僱主實體不得解僱、懲罰或以任何方式對受歧視而提出異議之女性勞工造成損害。

二、如有違反上款規定之情況，女性勞工得根據勞動關係之規範性法律內、關於僱主在無合理理由

亦無預告之情況下解除勞動合同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五條

處罰

一、違反本法規規定者，構成輕微違反，按違法行為所涉及之每一位女性勞工，科 $20,000.00（澳

門幣二萬元）至 $50,000.00（澳門幣五萬元）的罰金。*

二、罰款之酌科應以行為人之過錯程度及經濟財政狀況為之。**

三、如察覺任何之違法行為，有監察權限之實體，應定出不少於一星期亦不超過兩星期之期限，以

便有關之不法性之情況得以糾正；如該違法行為在期限過後仍不糾正者，則科以有關之罰款。**

四、在累犯之情況下，適用之罰金的下限提高三分之一。*

五、罰款之所得應歸社會保障基金。

* 被八月十八日第 7/2008號法律第九十四條所修改。

** 被八月十八日第 7/2008號法律第九十四條所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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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監察

勞工暨就業司勞工事務稽查廳有權限監察本法規之適用。

第十七條

準用

在缺項之情況下，得適用勞動關係之規範性法例。

第十八條

廢止性規定

廢止所有違背婦女在任何活動領域或行業內，自由求取就業、職業或工作職位以及晉升至任何職業

等級之法律規定、規範性規定或行政規定．但第四條第二款及第七條第三款所定者除外。

第十九條

開始生效

本法規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後開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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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勞動關係及勞動合同

4.1 勞動關係法

八月十八日第三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7/2008 號法律。

廢止四月三日第十四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24/89/M 號法令。

廢止七月九日第二十八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32/90/M 號法令。

廢止五月八日第十九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8/2000 號法律。

修改十月九日第四十一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52/95/M 號法令第十五條第一款及第四款，

並廢止第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

修改六月三十日第二十六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9/2003 號法律通過的《勞動訴訟法

典》第九十二條第一款及第九十六條第一款。

四月二十日第十六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2/2015 號法律修改第七十條第四款至第七

款。

八月十七日第三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10/2015 號法律修改第六十五條第二款。

五月二十五日第二十一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8/2020 號法律修改第四十三條第二款

至第八款，第四十五條第二款至第五款，第五十條第二款（三）項、第五十四條第一款、第二款、第五

款（一）項及（二）項及第六款，第五十六條第三款，第七十條第四款，第八十五條第一款（四）項、

第二款（二）項及（三）項及第三款（二）項，並增加第四十二 -A 條、第五十六 -A 條及第五十六 -B 條，

以及在第四章內增加第八節，標題為“侍產假”，並由第五十六 -A 條及第五十六 -B 條組成。

刊登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三日第四十一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 1056 頁的更正書，更正第

四十三條第一款（三）項、第四十五條第一款（三）項、第四十九條，以及第七十一條第二款（五）項

之葡文文本。

十二月十五日第五十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343/2008 號行政長官批示核准的“限制

未成年人提供的工作清單”規範本法律第二十八條第二款所指的有條件限制的工作。

十二月十五日第五十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344/2008 號行政長官批示核准的“禁止

未成年人提供的工作清單”規範本法律第二十九條（五）項所指的禁止提供的工作。

第 7/2008號法律

勞動關係法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一）項，制定本法律。



63

4. 勞動關係及勞動合同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標的

本法律訂定勞動關係的一般制度。

第二條

定義

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下列各詞的定義為：

（一）“僱主”是指透過合同，支配及領導僱員工作，並向僱員支付報酬的任何自然人、法人、無

法律人格之社團或特別委員會；

（二）“僱員”是指透過合同，在僱主的支配及領導下工作，並收取報酬的自然人；

（三）“工作條件”是指不論是在勞動關係或工作地點方面，與僱主及僱員的行為及表現有關的任

何權利、義務或情況；

（四）“基本報酬”是指僱員因提供工作而應獲得的，由僱主與僱員協議或法律規定的所有定期金

錢給付，而不論其名稱或計算方式；

（五）“浮動報酬”是指由僱主酌情給予的所有非定期給付，尤指屬賞贈性質的津貼、獎金、佣金，

以及僱主無法控制的小費等；

（六）“正常工作時間”是指僱員有義務在每日及每週提供工作的時間；

（七）“缺勤”是指僱員在正常工作時間未上班；

（八）“超時工作”是指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進行的工作；

（九）“季節性工作”是指基於工作的性質或情況，而須在一年中的某個季節或時期進行的工作；

（十）“家務工作”是指旨在滿足一家團或等同者及其成員本身及特別需要的工作；

（十一）“具期限的勞動合同”是指隨著具確定或不確定期限的期滿而終止的合同。

第三條

範圍

一、本法律適用於所有業務領域的一切勞動關係，但不影響以下數款的規定。

二、本法律不適用於下列情況：

（一）賦予公共行政當局工作人員身份的公職僱傭法律關係；

（二）配偶或具有事實婚姻關係的人之間的勞動關係；

（三）同膳宿且屬第二親等內的親屬關係的人之間的勞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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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據學徒培訓合同或融入就業市場的職業培訓制度建立的關係。

三、下列事宜由特別法例規範：

（一）與外地僱員之間的勞動關係；

（二）與海員之間的勞動關係；

（三）非全職工作。

第四條

工作條件

一、勞動關係中的工作條件由一般或有關行業特定的強制性法律規範、企業規章及勞動合同訂定。

二、本法律不得被解釋為用作降低或撤銷在本法律生效前已生效的對僱員較有利的工作條件。

第五條

僱主的權限

一、在勞動關係的範圍內，僱主有權根據相關法規訂定提供工作時所應依循的規定，並可為此制定

載明工作安排及工作紀律的企業規章。

二、上款的規定不影響對僱員源於專業規章要求的技術自主權的尊重。

三、僱主須向其僱員公佈第一款所指的企業規章的內容，以便僱員可隨時獲悉及索取副本。

第二章

權利、義務及保障

第六條

平等原則

一、所有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均不受歧視地享有同等就業機會。

二、任何僱員或求職者均不得在沒有合理理由的情況下，尤其因國籍、社會出身、血統、種族、膚色、

性別、性取向、年齡、婚姻狀況、語言、宗教、政治或思想信仰、所屬組織、文化程度或經濟狀況而得

到優惠、受到損害、被剝奪任何權利或獲得豁免任何義務。

三、凡因工作性質，或有關因素對提供的工作構成合理及決定性的要件，則基於上款因素而作出的

行為不構成歧視。

四、上述各款的規定，不影響對需要特定保護的社群的優待，但該待遇必須正當及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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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善意

一、在磋商及訂立勞動合同時，雙方應根據善意規則來進行。

二、僱主及僱員在履行其義務及行使其權利時，應遵循善意規則。

第八條

保護私人生活隱私

一、僱主及僱員均應尊重對方的人格權，尤其有責任不透露對方私人生活隱私範圍的事宜。

二、私人生活隱私權的保留包括限制取得及散佈與雙方隱私及個人有關的事宜，尤其是與家庭生活、

感情生活及性生活、健康狀況，以及政治和宗教信仰有關的事宜。

第九條

僱主的義務

僱主須：

（一）尊重僱員及以禮相待；

（二）向僱員支付與其工作相符的合理報酬；

（三）向僱員提供良好的工作條件；

（四）為提高僱員生產能力的水平採取適當措施；

（五）對僱員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而蒙受的損失按有關法例給予賠償；

（六）保持更新每名僱員的資料記錄；

（七）遵守由規範勞動關係的規定所衍生的其他義務。

第十條

僱員的保障

禁止僱主：

（一）以任何方式阻礙僱員行使本身權利，以及因該等權利的行使而損害僱員；

（二）無理阻礙實際提供工作；

（三）未經僱員書面同意，將其讓與另一對其行使支配及領導權的僱主；

（四）無理降低僱員的職級；

（五）降低僱員的基本報酬，但屬本法律所規定的情況除外；

（六）強迫僱員取得或使用由僱主直接提供或其指定的人所提供的財貨或服務；

（七）扣留僱員的身份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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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僱員的義務

一、僱員須：

（一）尊重並有禮地對待僱主、上級、同事及與所屬企業有聯繫的其他人士；

（二）勤謹及守時；

（三）熱心及努力地工作；

（四）在工作的執行及紀律方面服從僱主，但僱主的命令及指示與僱員本身的權利及保障有抵觸者

除外；

（五）忠於僱主，尤其不得以本人或他人名義與僱主競爭作業，亦不得將與企業的組織、生產方法

或業務有關的資料外洩；

（六）保存及良好使用僱主所交託的與其工作有關的財產；

（七）配合旨在改善企業生產效率的一切行為；

（八）在工作衛生與安全方面，以適當方式與僱主合作；

（九）遵守由規範勞動關係的規定所衍生的其他義務。

二、上款（四）項所指的服從義務，包括服從由僱主直接作出的命令及指示，以及由僱員的上級在

僱主賦予職權的範圍內所作出的命令及指示。

第十二條

職業安全與衛生的條件

一、工作須在良好的衛生及安全的條件下提供，且工作地點須符合法律或規章所定的條件。

二、僱主與僱員須恪守法律及規章的規定，以及遵守主管實體就工作衛生與安全所作的指示。

第十三條

資料記錄

一、僱主須以簿冊、資料卡或資訊系統記錄有關僱員的資料，當中須載明：

（一）僱員的個人資料，尤其是其姓名、性別、年齡及聯絡方法；

（二）錄用日期；

（三）職級或職務；

（四）按第六十三條第六款（四）項至（七）項規定，列明所收取的報酬；

（五）正常工作時間；

（六）已享受的年假；

（七）缺勤的總日數及獲支付報酬的因病或意外受傷的缺勤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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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工作意外及職業病；

（九）由僱員提供的有助於保障其利益的一切資料。

二、在勞動關係存續期間，且在該關係終止後三年內，僱主須保存上款所指的資料。

三、在勞動關係存續期間，僱員有權要求僱主發出載有第一款規定的資料的證明書。

第三章

勞動合同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十四條

合同的訂立

一、僱主與僱員可自由訂立規範工作條件的勞動合同，但不妨礙以下各款規定的適用。

二、僱主與僱員可協定與本法律的規定有異的合同條款，但其施行不可使僱員的工作條件低於本法

律的規定。

三、如在合同中訂定的工作條件低於本法律對僱員的工作條件的規定，則該合同條款視為不存在，

並以本法律的規定代替。

四、如僱主與僱員在合同中沒有對工作條件作出規定，則補充適用本法律的規定。

第十五條

能力

訂立勞動合同的能力受一般法規範，且訂立合同者須年滿十六歲。

第十六條

類型

勞動合同分為具確定或不確定期限的合同及不具期限的合同。

第十七條

形式

一、勞動合同不須遵守特定形式，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訂立，但不妨礙下款規定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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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期限的合同及未成年人的勞動合同必須以書面方式訂立。

三、以書面方式訂立的合同或協議，其內應載有雙方的身份資料及簽名，且由雙方各執一份為據。

第十八條

試用期

一、勞動合同包括試用期，以便雙方在該期間內考慮是否繼續維持有關的勞動關係。

二、在不妨礙有相反的書面協議的情況下，屬不具期限的合同，試用期推定為九十日，屬具期限的

合同，則推定為三十日。

三、如訂立上款所指的協議，得免除試用期或另訂試用期限；屬後者的情況，試用期應遵從下列規定：

（一）對一般僱員不得超過九十日；

（二）對擔任涉及複雜技術或要求特別資格職位的僱員以及對領導人員及主管人員不得超過

一百八十日；

（三）對屬具期限合同的所有僱員不得超過三十日。

四、在試用期內，任何一方均可無須提出理由而終止合同，且無權收取終止合同的任何賠償。

五、在試用期內，終止合同無須預先通知，除非：

（一）雙方有如此的書面協定，但協議中規定的預先通知期不得超過本法律為試用期以外的終止勞

動合同而訂定的預先通知期間；

（二）試用期已持續超過九十日，則雙方須提前七日作出預先通知。

六、僱員的年資由試用期開始之日起計算。

第二節

具期限勞動合同

第一分節

一般規定

第十九條

可接納的情況

一、在不妨礙就業政策特別法例訂定的情況下，僅在為了滿足企業的臨時需要，尤其屬季節性、過

渡性或特殊性的臨時需要，且僅以滿足有關需要所需期間為限的情況下，方可訂立具期限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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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視為企業臨時需要的情況尤其包括：

（一）開展期限不定的新工作；

（二）發展非僱主日常業務的計劃，包括創作、調查、領導及監察的相關工作；

（三）以承攬制度或以直接管理的方式執行、領導和監察建築工程、公共工程、工業裝配及修理工

作，包括有關計劃及其他管制和跟進的補充活動，以及其他性質及時間相近的工作；

（四）提供季節性工作；

（五）因企業業務的特別增長而執行的不可預計的工作；

（六）替代缺勤的僱員。

三、不容許以訂立具不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來提供季節性工作。

四、非在上述數款所指的情況下訂立的勞動合同，均被視為不具期限的勞動合同。

第二十條

必須載明的事項

一、在不妨礙第十七條第三款規定的適用下，具期限的勞動合同須載明下列事項：

（一）訂立合同人雙方的住所；

（二）合同期限及理由說明；

（三）職級或所協議的職務及有關報酬；

（四）工作地點；

（五）上下班時間及正常工作時間；

（六）合同開始生效的日期；

（七）如屬替代缺勤僱員的情況，則需載明被替代僱員的姓名及職務；

（八）訂立合同的日期。

二、欠缺下列任一要件的合同，均視為不具期限的合同：

（一）書面形式；

（二）雙方的身份資料及簽名；

（三）所訂期限的理由說明。

三、所訂期限的理由說明須明確指出構成該理由的各種事實，所指出的理由與所訂的期限之間須有

關聯性。

四、欠缺載明第一款（六）項規定的事項，視為合同自訂立日開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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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節

具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

第二十一條

期限

一、具確定期限的合同以所協議的期間為限，但該期間包括續期在內不得超過兩年。

二、屬第十九條第二款（四）項規定的情況，合同僅得以最長六個月的期限訂立，且不得續期。

三、屬第十九條第二款（五）項規定的情況，不論合同有否續期，其期限不得超過一年。

第二十二條

續期

一、如雙方沒有相反的書面聲明，合同於所訂期限屆滿時終止，不會自動續期。

二、合同的續期須符合訂立合同的實質性要件，如涉及更改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的必須載明事項，

則還須符合形式要件。

三、如屬需續期的合同，有關續期不得多於兩次。

四、以續期為標的的合同，視為同一份合同。

五、在具期限合同終止後三個月內，如雙方訂立新的合同，則視為合同的續期，僱員的年資由第一

份合同開始生效之日起計算，但不包括合同間斷的時間。

第二十三條

合同的轉換

一、如屬下列情況者，合同轉換成不具期限的合同：

（一）超出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二條第三款訂定的限制；或

（二）協議的期間屆滿後，僱員在僱主的指示下繼續提供工作。

二、屬上款規定的情況，年資由第一份合同開始生效之日起計算。

第三分節

具不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

第二十四條

期限

一、具不確定期限的合同以完成合同標的所需時間為期限，但不得超過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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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僱主在得知完成合同標的的預計日期的情況下，須按本法律為解除合同而規定的預先通知期，

以書面方式通知有關僱員。

三、如僱主未按上款規定預先作出通知，須向僱員支付相應於所欠的預先通知日數的基本報酬。

第二十五條

合同的轉換

一、在下列情況下，合同轉換成不具期限的合同：

（一）超出第二十四條第一款訂定的限制；

（二）預先通知期過後，僱員在僱主的指示下繼續提供工作；或

（三）如欠缺上項所指通知，在合同標的完成十五日後，僱員在僱主的指示下繼續提供工作。

二、屬上款規定的情況，年資由第一份合同開始生效之日起計算。

第三節

未成年人的勞動合同

第二十六條

一般原則

一、由年滿十六歲未滿十八歲的未成年人所提供的工作視為未成年僱員的工作，但不妨礙下條第一

款規定的適用。

二、僱主須向未成年僱員提供適合其年齡的工作條件，並須特別預防發生妨礙其接受教育及危害其

安全、健康及身心發展的任何情況。

三、僱主須促進對未成年僱員的職業培訓，並在不具備實現此目的的資源時向主管當局要求協助。

第二十七條

例外情況

一、與未滿十六歲的未成年人訂立勞動合同，須經勞工事務局聽取教育暨青年局的意見後作出批准，

方可例外地獲允許。

二、第一款的規定不適用於年滿十四歲未滿十六歲的未成年人在學校暑假期間向公共或私人的實體

提供工作的情況。

三、在不妨礙上兩款的規定下，完成義務教育的未成年人方可被聘用提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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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只要取得第一款所指的批准，且不影響上學，任何年齡的未成年人均可被聘用從事屬文化、藝

術或廣告性質的活動。

五、向勞工事務局申請批准是由僱主在訂立有關勞動合同前預先辦理，並須附同未成年人的法定代

理人的書面許可。

第二十八條

錄用條件

一、在不妨礙上條的規定下，未成年人須同時具備以下條件方可被錄用提供工作，不論有關報酬的

類別及支付方式：

（一）已滿最低錄用年齡；

（二）具備經醫生書面證明的適合執行職務的身心能力；

（三）具有法定代理人的書面許可。

二、如未成年人的工作涉及由行政長官批示核准的清單中所列的有條件限制的工作，則僱主須在勞

動關係開始前，對僱員接觸具危害性的因素及工作的性質、程度及持續時間作出評估。*

三、勞工事務局得要求僱主採取特殊措施，以避免未成年僱員受有關工作條件的影響。

* 本款所指的有條件限制的工作由十二月十五日第 343/2008號行政長官批示所規範。

第二十九條

禁止

僱主不得安排未成年人：

（一）提供家務工作；

（二）提供超時工作；

（三）在晚上九時至翌日上午七時期間工作；

（四）在禁止未滿十八歲人士進入的場所內工作；

（五）提供載於由行政長官批示核准的清單中所列的禁止提供的工作。*

* 本項所指的禁止提供的工作由十二月十五日第 344/2008號行政長官批示所規範。

第三十條

健康保護

一、僱主須負責安排未成年僱員每年接受身體檢查，以證明其僱員具備適合執行所擔任職務的身心

能力，並防止其健康、身體及心智發展受到損害；該身體檢查的費用由僱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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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僱主須將身體檢查的結果告知未成年僱員；如身體檢查非在勞工事務局進行，則須自未成年僱

員工作滿一年起計的十五日內，將該身體檢查的結果送交勞工事務局。

第三十一條

通知

一、僱主須在與未成年僱員訂立勞動合同之日起計十五日內以合同副本將有關事宜通知勞工事務局，

但屬第二十七條第二款的情況除外。

二、上款所指的通知須附上有關執行所擔任職務的身心方面能力的醫生證明副本，以及第二十八條

第二款所指的評估。

第三十二條

法定代理人的反對

如證實有危及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及阻礙其學業進度的情況，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可隨時以書面方

式反對未成年人工作。

第四章

勞動關係

第一節

工作時間

第三十三條

正常工作時間

一、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二、因應企業的營運特性，僱主可與僱員協議每日的工作時間超出第一款所定的限制，但須確保僱

員每日有連續十小時且總數不少於十二小時的休息時間，以及每週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三、僱主須安排一段不少於連續三十分鐘的時間讓僱員休息，以避免僱員連續工作超過五小時。

四、如僱員在上款所指休息時間不獲允許自由離開工作地點，則該時間須計算入正常工作時間內。

五、第一款所指時間不包括工作前所需的準備時間，亦不包括為完成已開始但尚未完成的交易、業

務及服務所需的時間，但兩者合計每日不得超過三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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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

上下班時間

一、僱主有權訂定為其服務的僱員的上下班時間。

二、修改載於勞動合同內的上下班時間需得到雙方同意。

第三十五條

不受上下班時間的限制

一、從事下列工作的僱員無須受上下班時間的限制：

（一）領導、主管及外勤監察的工作；

（二）在工作場所以外的地方進行且無上級即時監管的工作；

（三）無上級監督的學術或研究的工作；

（四）家務工作。

二、不受上下班時間限制的情況須載明於書面協議內。

三、屬不受上下班時間限制的情況可無須遵守正常工作時間的規定，但不會損害僱員享有休息時間、

每週休息日、強制性假日、年假及其他保障的權利。

第三十六條

超時工作

一、超時工作在下列情況下提供：

（一）在下款規定的情況及限制內，由僱主預先決定，不論僱員同意與否；

（二）由僱主預先要求並徵得僱員的同意；

（三）由僱員主動提供並預先徵得僱主的同意。

二、遇有下列情況時，僱主可無須徵得僱員的同意而安排僱員提供超時工作：

（一）發生不可抗力的情況，僱員的每日工作時間不可超過十六小時；

（二）僱主面臨重大的損失，僱員的每日工作時間不可超過十六小時；

（三）僱主面對不可預料的工作增加的情形，僱員的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小時。

三、僱主須按第三十三條第三款的規定，為僱員安排休息時間。

四、屬第一款（二）項及（三）項所指的情況，須備有證明同意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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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超時工作的報酬

一、僱員在上條第一款（一）項規定的情況下提供超時工作，有權收取超時工作的正常報酬，以及

百分之五十的額外報酬。

二、僱員在上條第一款（二）項及（三）項規定的情況下提供超時工作，有權收取超時工作的正常

報酬，以及百分之二十的額外報酬。

三、上兩款規定的超時工作報酬不會損害僱員享有額外金錢補償的權利，尤其是因提供夜間工作及

輪班工作獲得的權利。

第三十八條

補償休息時間

一、屬第三十六條第二款（一）項及（二）項所指的情況，僱員有權享受按一般規定計算的有薪額

外休息時間，且有關休息時間須按下列方式安排：

（一）如工作時間每達至相關的每日上限，休息時間不少於二十四小時；

（二）如工作時間未達至相關的每日上限，休息時間根據工作時間按比例計算。

二、上款規定適用於僱員連續兩日在第三十六條第二款（三）項規定的情況下提供的超時工作。

三、補償休息時間的權利須在緊接提供超時工作十五日內享受，日期由僱員選定，但須徵得僱主的

同意。

四、如僱員與僱主之間沒有就補償休息時間的日期達成協議，則有關日期由僱主訂定。

第二節

夜間工作及輪班工作

第三十九條

夜間工作

一、於零時至早上六時期間提供的工作，視為夜間工作。

二、僱員有權因提供夜間工作而收取工作的正常報酬，以及百分之二十的額外報酬。

三、明確獲聘用提供包括夜間時段工作的僱員無權收取上款所指的額外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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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條

輪班工作

一、僱員並非按照固定的上下班時間而是於不同時間提供工作，視為輪班工作。

二、如企業的營運時間超出正常工作時間的上限，僱主有權安排輪班工作及指派僱員提供有關的工

作，但須考慮僱員的利益及要求。

三、在安排輪班工作時，須遵守正常工作時間的上限，並須確保僱員每日有連續十小時且總數不少

於十二小時的休息時間；且可以按連續或分段工作的方式訂定上下班時間。

四、如按分段方式訂定上下班時間，則每段工作時間之間須有不少於兩小時的休息時間，而該休息

時間不計入正常工作時間內。

五、如上下班時間橫跨兩日，則所提供的工作時數分別計入每一日的正常工作時間。

第四十一條

輪班工作的報酬

一、提供輪班工作的僱員有權收取工作的正常報酬，以及百分之十的額外報酬。

二、明確獲聘用提供輪班工作的僱員無權收取上款所指的額外報酬。

三、於當月收取輪班工作報酬，且金額等於或超過基本報酬百分之十的輪班僱員，如在強制性假日

提供工作，則無權收取任何的額外金錢補償，但有權在有關強制性假日後的三十日內享受有薪補償休假。

四、於當月收取輪班工作報酬的僱員無權收取夜間工作的額外報酬。

第三節

每週休息日

第四十二條

休息時間

一、僱員在每週有權享受連續二十四小時的有薪休息時間。

二、基於雙方協議或企業活動的性質，得安排僱員非平均性地在每週享受有關休息時間，但僱員有

權每四週享受為期四日的有薪休息時間。

三、有關的休息時間由僱主因應企業的營運需要最少提前三日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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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 -A條 *
重疊的補償

一、如上條規定的有薪休息時間與第四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強制性假日出現重疊，則重疊的假日按

強制性假日處理，僱主須在緊接的三十日內安排僱員享受上條第一款所指的有薪休息時間。

二、上款規定不妨礙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五條規定的適用。

* 經五月二十五日第 8/2020號法律第二條引入。

第四十三條

於休息日工作

一、在下列情況下，僱主可無須徵得僱員同意而安排僱員在休息日工作：

（一）僱主正面臨重大損失或發生不可抗力的情況；

（二）僱主面對不可預料的工作增加的情形；

（三）僱員提供工作對確保企業營運的持續性屬不可缺少。

二、僱員如在上款所指的情況下提供工作，則有權在提供工作後的三十日內享受由僱主指定的一日

補償休息時間，以及有以下權利，但不妨礙第八款規定的適用：*

（一）屬收取月報酬的僱員，收取額外的一日基本報酬或在三十日內享受一日補償休息時間；*

（二）屬按實際工作的時間或按實際生產結果確定報酬的僱員，收取所提供工作的正常報酬另加一

日基本報酬或在三十日內享受一日補償休息時間。*

三、為適用上款（一）項及（二）項的規定，僱員收取一日基本報酬或享受一日補償休息時間，以

及享受該補償休息時間的具體日期，均由僱主與僱員雙方協議選定，如沒有協議，則由僱主因應企業的

營運需要指定。*

四、僱員得自願申請在每週休息日工作，並有權在工作後的三十日內享受由僱主指定的一日補償休

息時間。*

五、如僱員未能享受上款所指的補償休息時間，則有權收取：*

（一）屬收取月報酬的僱員，額外的一日基本報酬；*

（二）屬按實際工作的時間或按實際生產結果確定報酬的僱員，所提供的工作的正常報酬另加一日

基本報酬。*

六、屬第四款所指的情況，須備有可證明僱員自願在每週休息日工作的紀錄。*

七、屬本條所指的由僱主指定補償休息時間的具體日期的情況，該日期須至少提前三日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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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如僱員因自身原因僅完成部分工作時間，不論該情況屬合理或不合理缺勤，第二款、第四款及

第五款所指的補償休息時間或基本報酬根據其已提供工作的時數按比例計算。*

* 被五月二十五日第 8/2020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第四節

強制性假日

第四十四條

假日

一、強制性假日包括：

（一）一月一日；

（二）農曆新年（農曆正月初一、初二及初三）；

（三）清明節；

（四）五月一日；

（五）中秋節翌日；

（六）十月一日；

（七）重陽節；

（八）十二月二十日。

二、僱員須被豁免在強制性假日工作，且不喪失基本報酬。

三、為適用上款的規定，屬按實際工作的時間或按實際生產結果確定報酬的僱員，分別有權收取按

第六十一條第一款（二）及（三）項規定計算的一日基本報酬。

第四十五條

於強制性假日工作

一、在下列情況下，僱主可無須徵得僱員同意而安排僱員在強制性假日工作：

（一）僱主正面臨重大損失或發生不可抗力的情況；

（二）僱主面對不可預料的工作增加的情形；

（三）僱員提供工作對確保企業營運的持續性屬不可缺少。

二、僱員如在上款所指的情況下提供工作，則有權在提供工作後的三個月內享受由僱主指定的一日

補償休假，但該休假可與僱主協商以一日基本報酬作為補償代替，以及有以下權利，但不妨礙第五款規

定的適用：*

（一）屬收取月報酬的僱員，收取額外的一日基本報酬或在三個月內享受一日補償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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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屬按實際工作的時間或按實際生產結果確定報酬的僱員，收取所提供工作的正常報酬另加一

日基本報酬或在三個月內享受一日補償休假。*

三、為適用上款（一）項及（二）項的規定，僱員收取一日基本報酬或享受一日補償休假，以及享

受該補償休假的具體日期，均由僱主與僱員雙方協議選定，如沒有協議，則由僱主因應企業的營運需要

指定。*

四、屬本條所指的由僱主指定補償休假的具體日期的情況，該日期須至少提前三日指定。*

五、如僱員因自身原因僅完成部分工作時間，不論該情況屬合理或不合理缺勤，第二款所指的補償

休假或基本報酬根據其已提供工作的時數按比例計算。*

* 被五月二十五日第 8/2020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第五節

年假

第四十六條

年假權

一、勞動關係滿一年的僱員，於翌年有權享受不少於六個工作日的有薪年假。

二、勞動關係在一年以下三個月以上的僱員，工作每滿一個月於翌年享有半日年假，餘下時間滿

十五日亦可享有半日年假。

三、年假在到期的曆年內享受，但經僱主與僱員雙方協議後，最多可累積兩年。

四、合理缺勤不會對僱員的年假權利造成影響。

第四十七條

年假日期的選定

一、年假的日期由僱主與僱員雙方協議訂定。

二、如沒有協議，則由僱主按企業的營運要求定出。

三、年假的日期至少須提前三十日選定。

第四十八條

在年假期間從事活動

一、在年假期間，僱員不得從事任何其他有薪活動，但原已兼職或獲得僱主書面許可者除外。

二、僱員違反上款規定，僱主有權收回與有關年假期間相應的基本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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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條

年假權的侵犯

如僱主因可歸責於本身的事實而阻止僱員享受年假，須以相應於僱員未能享受年假期間基本報酬的

三倍金額向其作出賠償。

第六節

缺勤

第五十條

缺勤種類

一、缺勤分為合理缺勤及不合理缺勤。

二、下列者視為合理缺勤：

（一）因配偶、第一親等直系的血親或姻親死亡而連續缺勤三個工作日；

（二）因結婚而連續缺勤六個工作日；

（三）因收養而缺勤兩個工作日；*

（四）因母親在生產活產嬰兒過程中或在產假期間死亡，嬰兒之生父缺勤十二個工作日；

（五）須向其家團成員提供不可延誤的援助，該缺勤每曆年最多為十二個工作日；

（六）因職業病或工作意外；

（七）因患病或意外受傷而缺勤，該缺勤每曆年最多為連續三十日或間斷四十五日；

（八）因懷孕、分娩或非自願流產而患病，該缺勤最多為三個月；

（九）因不可歸責於僱員的事實而導致的缺勤，尤指出現不可抗力或履行法定義務的情況；

（十）因自行參加與工作有關的考試而缺勤；

（十一）僱主於事前或事後許可的缺勤；

（十二）法律規定的其他缺勤情況。

三、不屬於上款所指的缺勤，視為不合理缺勤。

四、不合理缺勤的期間不作僱員的年資計算。

* 被五月二十五日第 8/2020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第五十一條

有關合理缺勤的通知及證明

一、如屬合理缺勤，僱員至少須提前三日通知僱主，或如該缺勤屬不可預見，僱員則須儘早通知僱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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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除上款所指的通知外，僱員還須向僱主提交證明以解釋有關缺勤的事實。

三、如沒有通知、沒有提交證據或缺勤的解釋不屬實，有關缺勤視為不合理缺勤。

第五十二條

因病或意外受傷的缺勤

一、僱員在因病或意外受傷而缺勤期間，僅在與其健康狀況相兼容的情況下，方可從事非與治療有

關的活動。

二、僱員因病或意外受傷缺勤時，須提交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出執照的醫生或僱主接受的醫生

所發出的醫生證明。

三、除住院的情況外，僱員因病或意外受傷而缺勤期間，僱主可指定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出執

照的醫生為該僱員作身體檢查，以便核實其健康狀況，但有關費用由僱主支付。

四、如上款所指的身體檢查結果否定所指稱的健康狀況，僱主應立即將該結果通知有關僱員；自接

獲通知的翌日起的缺勤，視為不合理缺勤。

第五十三條

缺勤的報酬

一、除下款及法律有相反的規定，或僱主與僱員另有書面協議外，缺勤不獲發報酬。

二、完成試用期的僱員，每一曆年內因病或意外受傷缺勤而有權收取報酬的日數為六日。

三、如屬獲發給報酬的缺勤，沒有提交醫生證明或不遵守上條第一款的規定，僱主有權收回已支付

的相關基本報酬。

第七節

產假

第五十四條

產假期間

一、女性僱員有權因分娩而享受七十日產假。*

二、上款所規定的七十日產假，其中六十三日必須在分娩後立即享受，其餘日數可由女性僱員決定

全部或部分在分娩前或分娩後享受。*

三、如女性僱員擬在分娩前享受部分產假，須至少提前五日，將該意願通知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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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女性僱員須將已分娩的事實儘早通知僱主，並須提交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出執照的醫生或

僱主接受的醫生所發出的醫生證明。

五、女性僱員在下列情況下也有權享有產假：

（一）如誕下死嬰，享有七十日的產假；*

（二）如屬懷孕超過三個月的非自願流產的情況，視乎女性僱員的健康狀況及根據具適當證明的醫

生建議，享有至少二十一日至最多七十日的產假。*

六、如活產嬰兒在女性僱員產假期間死亡，則該產假延長至嬰兒死亡後的十日，且須保證該女性僱

員至少享有總數為七十日的產假。*

七、如女性僱員沒有提交第四款至第六款所指的事實證明，僱主無須給予其產假，亦無須為該缺勤

的女性僱員保留職位。

* 被五月二十五日第 8/2020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第五十五條 *
產假的報酬

一、在分娩之日勞動關係已超過一年的女性僱員有權收取產假期間的基本報酬。

二、在享受產假期間勞動關係才滿一年的女性僱員有權收取在勞動關係滿一年後仍享受的產假期間

的基本報酬。

三、在產假期間的報酬按女性僱員在正常工作的情況下以相同期間及方式支付。

* 五月二十五日第 8/2020號法律修改了產假的日數，同時，該法律第四條的過渡規定訂定了產假報

酬的支付及產假報酬補貼的發放。

第五十六條

女性僱員的保障

一、不得安排處於懷孕期或分娩後三個月內的女性僱員擔任對其身體不適宜的工作。

二、僱主不得單方面與處於懷孕期或分娩後三個月內的女性僱員終止勞動關係；但具合理理由除外。

三、違反上款規定的僱主，須向被解僱的女性僱員作出相等於七十日基本報酬的賠償，且不影響其

他應作的賠償。*

四、女性僱員須將懷孕或分娩的事實通知僱主後，方有權享有本條規定的保障。

* 被五月二十五日第 8/2020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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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
侍產假

* 經五月二十五日第 8/2020號法律第三條引入。

第五十六 -A條 *
侍產假期間

一、男性僱員有權因成為父親而享受五個工作日侍產假。

二、上款規定的侍產假，男性僱員可連續或間斷地於嬰兒母親懷孕超過三個月至嬰兒出生後三十日

內享受。

三、男性僱員須將嬰兒出生的事實儘早通知僱主；如其擬在嬰兒母親懷孕超過三個月，至嬰兒出生

前的期間內享受部分侍產假，則至少須提前五日通知僱主，或如屬不可預見的情況，則須儘早通知僱主。

四、除上款所指的通知外，男性僱員還須向僱主提交下列任一文件以證明支持其享受侍產假的事實：

（一）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或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方所屬國家或地區主管當局發出的嬰兒出生

證明；

（二）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出執照的醫生或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方所屬國家或地區主管當

局發出執照的醫生所發出的醫生證明。

五、如男性僱員未能提交上款所指的證明文件，則可遞交其他證明文件，只要僱主接受其足以證明

支持享受侍產假的事實。

六、在下列情況下，男性僱員亦有權於有關事實發生之日起計三十日內享有侍產假，且須按第四款

或第五款規定向僱主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一）嬰兒出生時已死亡；

（二）嬰兒母親懷孕超過三個月的非自願流產。

七、如男性僱員未按第四款或第五款的規定提交相關證明文件，僱主無須給予其侍產假。

* 經五月二十五日第 8/2020號法律第二條引入。

第五十六 -B條 *
侍產假的報酬

一、在嬰兒出生之日或上條第六款所指事實發生之日勞動關係已超過一年的男性僱員，有權收取侍

產假期間的基本報酬，但不妨礙下款規定的適用。

二、在享受侍產假期間勞動關係方滿一年的男性僱員，有權收取勞動關係滿一年後仍在享受的侍產

假期間的基本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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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侍產假期間的報酬，按男性僱員在正常工作情況下的相同期間及方式支付。

* 經五月二十五日第 8/2020號法律第二條引入。

第五章

工作的報酬

第五十七條

報酬的訂定

一、僱員有權因提供工作而獲得合理的報酬。

二、在不妨礙遵守適用於特定行業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工作的報酬由僱主與僱員協議訂定，但須考

慮工作的數量、性質和質量，並須遵守同工同酬的原則。

第五十八條

種類

一、工作的報酬包括基本報酬及浮動報酬。

二、向僱員提供的在工作地點使用的服裝、設備或其他配備物件不視為工作的報酬。

第五十九條

基本報酬

一、基本報酬尤其包括下列各項定期給付：

（一）基本工資；

（二）超時工作報酬；

（三）夜間工作或輪班工作的額外報酬；

（四）膳食津貼；

（五）家庭津貼；

（六）所擔任的職務的固有津貼及佣金；

（七）由僱主向顧客收取的附加於帳項上且其後分發予僱員的款項；

（八）雙糧或其他同類性質的定期給付。

二、在不妨礙上款（二）項及（三）項規定的適用下，以及為適用第六十一條的規定，超時工作報

酬、夜間工作及輪班工作的額外報酬僅在該等報酬在最近六個月內，合計不少於每月平均基本報酬百分

之二十的情況下，方被視為基本報酬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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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不妨礙第一款（八）項及第七十六條規定的適用下，雙糧或其他同類性質的定期給付不列入

第六十一條規定的基本報酬的計算內。

四、在僱主與僱員雙方協議下，基本報酬可按月、週、日、小時、實際提供的工作或實際的生產結

果計算；如雙方沒有明確的協議，則推定是以月作計算。

五、僅在雙方書面協議下方能降低基本報酬，僱主於十日內通知勞工事務局後該協議方產生效力。

六、上款所指通知目的在於使勞工事務局知悉協議內容，以便其行使第九十二條規定的監察權。

第六十條

基本報酬的範圍

一、按月計算的基本報酬包括每週休息日、強制性假日、年假及獲支付報酬的因病或意外受傷缺勤

的基本報酬，並不得因在該等期間沒有提供工作而作任何扣除。

二、按實際工作時間或實際生產結果計算的基本報酬只包括每週休息日的基本報酬，僱主須額外支

付強制性假日、年假及獲支付報酬的因病或意外受傷缺勤的基本報酬。

三、同時按上述兩款所指方式確定報酬的僱員，其基本報酬分別按上述兩款的規定計算。

第六十一條

基本報酬的計算

一、每日的平均基本報酬按下列程式計算：

（一）按月收取報酬的僱員：Rb1÷30；

（二）按實際工作的時間確定報酬的僱員：Rb1÷Dt1；

（三）按實際生產結果確定報酬的僱員：（Rb1+Rb2+Rb3）÷ （Dt1+Dt2+Dt3）。

二、平均每小時的基本報酬按下列程式計算：

（一）按月收取報酬的僱員：[（Rb1÷30）÷ Ht]；

（二）按實際工作的時間或生產結果確定報酬的僱員：[（Rb1÷ Dt1）÷ Ht]。

三、為適用上兩款的規定，以下代號為：

（一）Rb1 指僱員在計算事項前一個月的基本報酬；

（二）Rb2 指僱員在計算事項之前的第二個月的基本報酬；

（三）Rb3 指僱員在計算事項之前的第三個月的基本報酬；

（四）Ht 指僱員在計算事項前一個月的每日正常工作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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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Dt1 指僱員在計算事項前一個月的實際提供工作的日數；

（六）Dt2 指僱員在計算事項之前的第二個月實際提供工作的日數；

（七）Dt3 指僱員在計算事項之前的第三個月實際提供工作的日數。

第六十二條

支付期

一、僱主有義務定期及按時支付基本報酬。

二、雙方協議訂定的計算基本報酬期間的最後一日為支付義務的到期日。

三、基本報酬須由有關支付義務的到期日起計九個工作日內支付。

四、僱主如因歸責於本身的理由，未能按時讓僱員取得其基本報酬，僱主則構成遲延。

第六十三條

支付的地點及方式

一、報酬須於僱員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工作地點支付，但另有協議者除外。

二、如僱主與僱員協議不在工作地點支付報酬，僱主須向僱員提供方便，讓其前往收取報酬。

三、禁止在出售含酒精飲品的場所或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的場所支付報酬，但屬向在該等場所工作

的人士支付報酬的情況除外。

四、報酬是以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定貨幣支付。

五、報酬得以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銀行支票或以僱員名義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銀行存款等方式支付，

但該等支付方式對僱員收取報酬產生嚴重或難以克服的困難者除外。

六、僱主須給予僱員一份支付報酬的單據，其內載有：

（一）僱主的身份資料；

（二）僱員的姓名及職位；

（三）社會保障基金受益人編號或倘有的法律規定給予僱員的編號；

（四）與報酬相應的期間；

（五）以分條縷述的方式敘述的報酬項目；

（六）所有扣除的金額；

（七）應收的淨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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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條

抵償及扣除

一、禁止僱主將所欠的報酬抵償僱員的欠債及對僱員的報酬作出任何的扣除，但下列情況除外：

（一）社會保障基金的供款；

（二）由法律規定或經法院裁判確定執行的扣除；

（三）因法院確定裁判而結算出的僱員對僱主所欠的賠償；

（四）因第七十二條第五款規定的解除合同而結算出的僱員對僱主所欠的賠償；

（五）私人退休基金的供款，但須經僱員同意；

（六）因缺勤而喪失的報酬；

（七）因僱員的過錯而對僱主的財產、設備及用具造成的損失；

（八）作為報酬而進行的預支。

二、上款（七）項及（八）項所指的扣除單獨或合共不得超出僱員基本報酬的六分之一。

第六十五條

保障

一、僱員不得將其報酬的不可查封的債權以無償或有償的方式轉讓與他人。

二、如僱員因勞動關係所引起的債權由勞動債權保障基金根據法律規定予以保障，則基金享有該僱

員的相關權利的代位權。*

* 被八月十七日第 10/2015號法律第十六條所修改。

第六章

勞動關係的終止

第六十六條

終止方式

勞動合同可以下列方式終止：

（一）廢止；

（二）解除；

（三）失效；

（四）單方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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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條

廢止

一、僱主與僱員在雙方協議下得終止合同，且無須預先通知及作出任何賠償，但對此不得預先在勞

動合同內訂明。

二、終止合同的協議須以書面方式作成，其內須載明協議訂立的日期及開始生效的日期。

第六十八條

解除

一、無論是否有合理理由，僱主或僱員均可主動提出解除勞動合同。

二、任何導致不可能維持勞動關係的嚴重事實或情況，一般均構成解除勞動合同的合理理由。

第六十九條

僱主以合理理由解除合同

一、如僱主以合理理由解除合同，須在知悉有關事實之日起計三十日內以書面方式將終止勞動關係

的決定通知有關僱員，並須對歸責於僱員的事實作出簡述。

二、下列情況尤其構成僱主解除合同的合理理由：

（一）無正當理由而不服從上級的命令；

（二）重複漠視對所執行的職務或其工作崗位的固有義務的履行；

（三）在沒有批准下，經常遲到、早退或於工作時間內擅離職守；

（四）對企業直接造成嚴重損失的未經合理解釋的缺勤；或不論有否造成任何損失的不合理缺勤每

年超過連續三日或間斷五日；

（五）就缺勤的解釋作虛假聲明；

（六）僱員蓄意令本身的生產能力明顯下降；

（七）屢次挑起與企業其他僱員的衝突；

（八）在企業範圍內，對僱主、上級或企業的其他僱員使用暴力、作出侮辱或法律予以處罰的其他

傷害行為；

（九）嚴重損害企業的利益；

（十）因過錯而違反在工作上的衛生及安全規定。

三、屬僱主有合理理由解除合同的情況，僱主無須支付任何補償性賠償。

四、在無第一款規定的書面通知或所引用的理由缺乏根據的情況下，終止勞動關係的理由被視為不

合理，而僱員則有權收取下條規定的賠償的兩倍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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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條

僱主不以合理理由解除合同

一、在任何時候，僱主得不以合理理由解除合同，而僱員則有權收取以下數額的賠償：

（一）勞動關係的期間超過試用期至一年，七日的基本報酬；

（二）勞動關係的期間為一年以上至三年，每一年獲十日的基本報酬；

（三）勞動關係的期間為三年以上至五年，每一年獲十三日的基本報酬；

（四）勞動關係的期間為五年以上至七年，每一年獲十五日的基本報酬；

（五）勞動關係的期間為七年以上至八年，每一年獲十六日的基本報酬；

（六）勞動關係的期間為八年以上至九年，每一年獲十七日的基本報酬；

（七）勞動關係的期間為九年以上至十年，每一年獲十八日的基本報酬；

（八）勞動關係的期間為十年以上，每一年獲二十日的基本報酬。

二、為適用上款的規定，僱員於勞動關係終止的年度的年資按月數計算，每一個月或不足一個月但

足十五日計算十二分之一。

三、無論勞動關係的期間多長，第一款所指賠償的最高金額以在解除合同之月僱員的基本報酬的

十二倍為限。

四、為適用第一款及第三款的規定，除僱主與僱員另有協定更高金額的情況外，用於計算賠償的月

基本報酬的最高金額為澳門幣二萬一千元。**

五、上款規定的金額須每兩年檢討一次，且可按經濟發展的狀況作調整。*

六、如僱主於合同期限屆滿前，並非以合理理由解除具確定期限合同，須向僱員支付一項賠償，該

賠償按解除日至合同到期日之間的時間計算，每滿一個月或不足一個月須支付相應於三日的基本報酬。*

七、自通知勞工事務局第五十九條第五款規定的降低基本報酬的協議起計兩年內，如僱主並非以合

理理由解除合同，則第一款及第七十二條第四款所規定的賠償按有關僱員在簽署該協議書之前所收取的

基本報酬金額計算。*

* 被四月二十日第 2/2015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 被五月二十五日第 8/2020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第七十一條

僱員解除合同

一、如僱員以合理理由解除合同，須在知悉有關事實之日起計三十日內以書面方式將終止勞動關係

的決定通知僱主，並須對歸責於僱主的事實作出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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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列情況尤其構成僱員解除合同的合理理由：

（一）屢次不按時以雙方協定或法定的形式支付報酬；

（二）因過錯而違反對僱員的權利及保障；

（三）因過錯而違反工作上的衛生及安全規定；

（四）因過錯而侵害僱員的財產利益；

（五）僱主或其正當代理人作出法律所處罰的侵犯僱員的身體完整性、自由、名譽及尊嚴的行為；

（六）轉讓公司；

（七）對合同訂定的勞動條件作重大的更改。

三、僱主連續兩次未在第六十二條規定的期限內支付全部或部分報酬，即被視為屬上款（一）項所

指的情況。

四、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按第三十二條的規定提出反對，視為具合理理由解除合同的情況。

五、如僱員以合理理由解除合同，則有權獲得按上條規定計算的賠償。

六、屬公司轉讓的情況，支付賠償的責任按《商法典》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為之。

七、在無第一款規定的書面通知或所引用的理由缺乏根據的情況下，終止勞動關係的理由被視為不

合理，僱員必須按下條的規定向僱主賠償相應於預先通知期日數的基本報酬。

第七十二條

預先通知

一、屬具合理理由解除合同的情況，提出解除的一方無須為終止勞動關係作出預先通知。

二、屬不以合理理由解除合同的情況，必須按合同所定的預先通知期作出有關的通知，但僱員須遵

守的預先通知期間不應超過僱主須遵守的期間。

三、如合同中沒有規定預先通知期或所定的預先通知期少於本款的規定，則解除合同須遵守的預先

通知期為：

（一）僱主提出時，提前十五日通知；

（二）僱員提出時，提前七日通知。

四、如僱主不遵守預先通知的規定，則僱員有權收取相應於所欠的預先通知期日數的基本報酬；該

期間須計算在僱員的年資內。

五、如僱員不遵守預先通知的規定，則僱主有權收取一項相應於所欠的預先通知期日數的基本報酬

的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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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條

失效

一、合同按一般規定失效，尤其包括：

（一）屬具期限的勞動合同，所訂定的期限屆滿或所訂立的標的完成；

（二）僱員因長期患病或傷殘等原因導致不能提供工作。

二、在不妨礙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適用下，因合同失效而終止勞動關係無須作預先通知，亦不

會有任何賠償。

第七十四條

單方終止

雙方均可按照第十八條的規定，在試用期內終止合同。

第七十五條

尚未享受的年假的補償

一、勞動關係終止時，僱員有權收取以下補償：

（一）相應上一曆年尚未享受的年假日數的基本報酬；

（二）在勞動關係終止的年度按第四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計算的應有年假日數的相應基本報酬。

二、屬首年工作的僱員，有權收取按上款（二）項的規定計算的年假日數的相應基本報酬。

第七十六條

雙糧

勞動關係終止時，雙糧或其他同類性質的定期給付須根據已工作的期間按比例計算。

第七十七條

支付

勞動關係終止之日起計九個工作日內，僱主須全數支付有關僱員應得的款項，尤其是關於報酬、賠

償、及其他由已取得權利衍生的補償的款項。

第七十八條

工作證明書

一、勞動關係終止時，僱員有權要求僱主發給載有任職事實的工作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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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明書應載有下列事項：

（一）開始提供工作及結束提供工作的日期；

（二）工作的性質或曾擔任的職位；

（三）僱員要求的其他有關任職的資料。

第七章

處罰制度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七十九條

適用制度

因違反或不遵守本法律而構成的違法行為制度，由本章規範，並補充適用《刑法典》、《勞動訴訟

法典》及行政違法行為的一般制度。

第八十條

履行未履行的義務

當因不履行義務而構成違法行為時，科處處罰以及繳納罰金或罰款並不免除違法者履行仍屬可履行

的有關義務。

第八十一條

累犯

一、自科處處罰或處分的司法裁判或行政決定轉為確定性之日起一年內作出相同的違法行為，視為

累犯。

二、屬累犯的情況，所適用的罰金或罰款的下限提高三分之一。

第八十二條

法人的責任

一、法人，即使其屬不合規範設立者，無法律人格的社團及特別委員會，均須對其機關或代表以其

名義且為其集體利益而作出本法律所規定的違法行為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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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行為人違抗有權者的明確命令或指示而作出行為，則排除上述責任。

三、第一款所指實體的責任不排除有關行為人的責任。

四、就違法行為人根據上款規定被判支付的罰金或罰款、賠償、訴訟費用及其他給付，法人，即使

其屬不合規範設立者，無法律人格的社團及特別委員會，均須負連帶責任。

第八十三條

繳納罰金或罰款的責任

一、違法者，包括法人，即使其屬不合規範設立者，無法律人格的社團或特別委員會，須負責繳納

罰金或罰款。

二、違法者為法人時，其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代表該法人的人，如被判定須對有關

違法行為負責，亦須就罰金或罰款的繳納與該法人負連帶責任。

三、如對無法律人格的社團或特別委員會科處罰金或罰款，則該罰金或罰款以該社團或委員會的共

同財產支付；如無共同財產或共同財產不足，則以各社員或委員的財產按連帶責任方式支付。

第八十四條

罰金或罰款的歸屬

因違反本法律而科處的罰金或罰款所得，屬社會保障基金的收入。

第二節

輕微違反責任

第八十五條

輕微違反

一、作出下列行為的僱主，按違法行為所涉及的每一僱員，科 $20,000.00（澳門幣二萬元）至

$50,000.00（澳門幣五萬元）的罰金：

（一）違反第六條第二款規定，在沒有合理理由下歧視某僱員或求職者；

（二）違反第十條規定的對僱員的保障；

（三）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款及第二十八條規定，聘用未成年人提供工作；

（四）違反第五十四條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第六款及第五十六 -A 條第一款、第二款、第六款

規定，全部或部分否定享受產假或侍產假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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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下安排女性僱員擔任工作；

（六）違反第六十二條第三款及第六十四條規定，全部或部分否定獲報酬的權利。

二、作出下列行為的僱主，按違法行為所涉及的每一僱員，科 $10,000.00（澳門幣一萬元）至

$25,000.00（澳門幣二萬五千元）的罰金：

（一）在違反第二十九條的禁止規定下安排未成年人提供工作；

（二）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六條第三款、第三十八條第一款至第三款、第四十條第三款及第四

款、第四十二條第一款、第四十二 -A 條第一款、第四十三條第四款、第四十四條第二款、第四十六條第

一款、第二款及第四十九條規定，全部或部分否定休息的權利；*

（三）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五十六 -B 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不履行於產假或侍產

假期間支付報酬的義務；*

（四）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一款至第五款關於支付的地點及方式的規則。

三、作出下列行為的僱主，按違法行為所涉及的每一僱員，科 $5,000.00（澳門幣五千元）至

$10,000.00（澳門幣一萬元）的罰金：

（一）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三款規定，不履行關於具不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方面，因未作出預先通知

而須支付補償的義務；

（二）不遵守第三十七條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三十九條第二款、第四十一條第一款及第三款、第

四十三條第二款、第五款及第八款、第四十五條第二款、第五款及第六十條規定的報酬計算規則；*

（三）違反第五十三條第二款規定，不履行支付有薪缺勤的相關報酬的義務；

（四）不履行第七十五條規定對未享受的假期作出補償的義務；

（五）全部或部分不履行第七十七條規定的按時支付僱員應獲得的金錢給付的義務。

* 被五月二十五日第 8/2020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第八十六條

自動繳納

一、倘輕微違反行為涉及僱員的債權，且在有關筆錄送交法院前，嫌疑人已履行載於欠款計算表內

的金錢債務，則獲免除繳納罰金。

二、倘嫌疑人屬累犯，則不適用上款的規定。

第八十七條

罰金轉換為監禁

第八十五條第一款（六）項規定的罰金可按《刑法典》的規定轉換為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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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行政違法行為

第八十八條

違法行為

一、作出下列行為的僱主，按違法行為所涉及的每一僱員，科 $5,000.00（澳門幣五千元）至

$10,000.00（澳門幣一萬元）的罰款：

（一）不履行第十三條第三款及第七十八條規定的發給證明書的義務；

（二）違反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沒有以書面方式與未成年人訂立勞動合同；

（三）違反第十七條第三款規定，不向僱員提供一份以書面訂立的合同或協議；

（四）違反第三十條第一款規定，不履行安排未成年人定期接受身體檢查的義務；

（五）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二款規定，在沒有得到僱員同意下修改上下班時間；

（六）在不屬第三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情況下安排提供強制超時工作；

（七）在不屬第四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情況下安排於休息日提供強制工作；

（八）在不屬第四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情況下安排於強制性假日提供強制工作；

（九）不履行第六十三條第六款規定的發給支付單據的義務。

二、作出下列行為的僱主，按違法行為所涉及的每一僱員，科 $1,000.00（澳門幣一千元）至

$5,000.00（澳門幣五千元）的罰款：

（一）不履行第十三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的紀錄資料的義務；

（二）訂立欠缺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的必須載明的事項的具期限合同；

（三）不履行第三十條第二款及第三十一條規定的通知義務；

（四）發給欠缺第六十三條第六款規定的必須載明的事項的支付單據。

第八十九條

職權

就本節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科處罰款，屬勞工事務局局長的職權。

第九十條

程序

一、如出現行政違法行為，勞工事務局就該違法行為組成卷宗和提出控訴，並將之通知違法者。

二、在控訴的決定中訂定十五日的期間，以便違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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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正違法行為，但累犯的情況除外；

（二）提出辯護。

三、上款所指期限屆滿後：

（一）如違法行為已被更正，或證明違法行為沒有發生，有關卷宗歸檔；

（二）如違法行為持續，或沒有上項所指的證明，科處罰款。

第九十一條

罰款的繳納

一、罰款應自處罰決定被通知之日起計十五日內繳納。

二、如有關的違法行為已被更正，罰款可於處罰決定被通知前繳納，其金額以本節規定的下限結算。

第八章

最後及過渡規定

第九十二條

監察

監察本法律的遵守情況屬勞工事務局的職權，但不影響法律賦予其他實體的職權。

第九十三條

在時間上的適用

一、本法律的規定適用於在其生效前訂立的勞動合同及協議，但就此前的形式效力條件以及事實效

力或狀況已完結的情況除外。

二、於本法律生效前訂立的合同條款，若為本法律所不容許者，自動被本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所取代。

三、本法律規定的處罰制度適用於在其生效後作出的違法行為。

第九十四條

修改十月九日第 52/95/M 號法令

十月九日第 52/95/M 號法令第十五條修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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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處罰）

一、違反本法規規定者，構成輕微違反，按違法行為所涉及之每一位女性勞工，科 $20,000.00（澳

門幣二萬元）至 $50,000.00（澳門幣五萬元）的罰金。

二、【廢止】。

三、【廢止】。

四、在累犯之情況下，適用之罰金的下限提高三分之一。

五、【...............................................................................................................................................................................................................】。＂

第九十五條

修改《勞動訴訟法典》

由第 9/2003 號法律通過的《勞動訴訟法典》內所載的第九十二條及第九十六條修改如下：

“第九十二條

將筆錄送交法院

一、倘嫌疑人不自動繳納罰金，且不屬獲免除罰金的情況，則在繳納期間屆滿後，須將有關筆錄送

交法院。

二、【....................................................................................................................................................................................................................】。

三、【....................................................................................................................................................................................................................】。

第九十六條

在法院的自動繳納

一、嫌疑人可在審判聽證開始前聲請自動繳納罰金，在此情況下，罰金以最低額結算，並附加最低

的訴訟費用。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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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六條

廢止性規定

廢止一切與本法律的規定相抵觸的法例，尤其是：

（一）四月三日第 24/89/M 號法令；

（二）七月九日第 32/90/M 號法令；

（三）第 8/2000 號法律。

第九十七條

生效

本法律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生效。

二零零八年八月五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曹其真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二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何厚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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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修改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

五月二十五日第二十一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8/2020 號法律。

修改八月十八日第三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第

四十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第四十五條第二款至第五款，第五十條第二款（三）項、第五十四條第一款、

第二款、第五款（一）項及（二）項及第六款，第五十六條第三款，第七十條第四款，第八十五條第一

款（四）項、第二款（二）項及（三）項及第三款（二）項，並增加第四十二 -A 條、第五十六 -A 條及

第五十六 -B 條，以及在第四章內增加第八節，標題為“侍產假”，並由第五十六 -A 條及第五十六 -B 條

組成。

第 8/2020號法律

修改第 7/2008號法律《勞動關係法》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一）項，制定本法律。

第一條

修改第 7/2008 號法律

經第 2/2015 號法律及第 10/2015 號法律修改的第 7/2008 號法律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五條、第

五十條、第五十四條、第五十六條、第七十條及第八十五條修改如下：

“第四十三條

於休息日工作

一、〔..........................................................................................................................................................................................................................〕

二、僱員如在上款所指的情況下提供工作，則有權在提供工作後的三十日內享受由僱主指定的一日

補償休息時間，以及有以下權利，但不妨礙第八款規定的適用：

（一）屬收取月報酬的僱員，收取額外的一日基本報酬或在三十日內享受一日補償休息時間；

（二）屬按實際工作的時間或按實際生產結果確定報酬的僱員，收取所提供工作的正常報酬另加一

日基本報酬或在三十日內享受一日補償休息時間。

三、為適用上款（一）項及（二）項的規定，僱員收取一日基本報酬或享受一日補償休息時間，以

及享受該補償休息時間的具體日期，均由僱主與僱員雙方協議選定，如沒有協議，則由僱主因應企業的

營運需要指定。

四、〔原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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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第四款〕

六、屬第四款所指的情況，須備有可證明僱員自願在每週休息日工作的紀錄。

七、屬本條所指的由僱主指定補償休息時間的具體日期的情況，該日期須至少提前三日指定。

八、如僱員因自身原因僅完成部分工作時間，不論該情況屬合理或不合理缺勤，第二款、第四款及

第五款所指的補償休息時間或基本報酬根據其已提供工作的時數按比例計算。

第四十五條

於強制性假日工作

一、〔..........................................................................................................................................................................................................................〕

二、僱員如在上款所指的情況下提供工作，則有權在提供工作後的三個月內享受由僱主指定的一日

補償休假，但該休假可與僱主協商以一日基本報酬作為補償代替，以及有以下權利，但不妨礙第五款規

定的適用：

（一）屬收取月報酬的僱員，收取額外的一日基本報酬或在三個月內享受一日補償休假；

（二）屬按實際工作的時間或按實際生產結果確定報酬的僱員，收取所提供工作的正常報酬另加一

日基本報酬或在三個月內享受一日補償休假。

三、為適用上款（一）項及（二）項的規定，僱員收取一日基本報酬或享受一日補償休假，以及享

受該補償休假的具體日期，均由僱主與僱員雙方協議選定，如沒有協議，則由僱主因應企業的營運需要

指定。

四、屬本條所指的由僱主指定補償休假的具體日期的情況，該日期須至少提前三日指定。

五、如僱員因自身原因僅完成部分工作時間，不論該情況屬合理或不合理缺勤，第二款所指的補償

休假或基本報酬根據其已提供工作的時數按比例計算。

第五十條

缺勤種類

一、〔..........................................................................................................................................................................................................................〕

二、〔..........................................................................................................................................................................................................................〕

（一）〔....................................................................................................................................................................................................................〕

（二）〔....................................................................................................................................................................................................................〕

（三）因收養而缺勤兩個工作日；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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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

四、〔..........................................................................................................................................................................................................................〕

第五十四條

產假期間

一、女性僱員有權因分娩而享受七十日產假。

二、上款所規定的七十日產假，其中六十三日必須在分娩後立即享受，其餘日數可由女性僱員決定

全部或部分在分娩前或分娩後享受。

三、〔..........................................................................................................................................................................................................................〕

四、〔..........................................................................................................................................................................................................................〕

五、〔..........................................................................................................................................................................................................................〕

（一）如誕下死嬰，享有七十日的產假；

（二）如屬懷孕超過三個月的非自願流產的情況，視乎女性僱員的健康狀況及根據具適當證明的醫

生建議，享有至少二十一日至最多七十日的產假。

六、如活產嬰兒在女性僱員產假期間死亡，則該產假延長至嬰兒死亡後的十日，且須保證該女性僱

員至少享有總數為七十日的產假。

七、〔..........................................................................................................................................................................................................................〕

第五十六條

女性僱員的保障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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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反上款規定的僱主，須向被解僱的女性僱員作出相等於七十日基本報酬的賠償，且不影響其

他應作的賠償。

四、〔..........................................................................................................................................................................................................................〕

第七十條

僱主不以合理理由解除合同

一、〔..........................................................................................................................................................................................................................〕

二、〔..........................................................................................................................................................................................................................〕

三、〔..........................................................................................................................................................................................................................〕

四、為適用第一款及第三款的規定，除僱主與僱員另有協定更高金額的情況外，用於計算賠償的月

基本報酬的最高金額為澳門幣二萬一千元。

五、〔..........................................................................................................................................................................................................................〕

六、〔..........................................................................................................................................................................................................................〕

七、〔..........................................................................................................................................................................................................................〕

第八十五條

輕微違反

一、〔..........................................................................................................................................................................................................................〕

（一）〔....................................................................................................................................................................................................................〕

（二）〔....................................................................................................................................................................................................................〕

（三）〔....................................................................................................................................................................................................................〕

（四）違反第五十四條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第六款及第五十六 -A 條第一款、第二款、第六款

規定，全部或部分否定享受產假或侍產假的權利；

（五）〔....................................................................................................................................................................................................................〕

（六）〔....................................................................................................................................................................................................................〕

二、〔..........................................................................................................................................................................................................................〕

（一）〔....................................................................................................................................................................................................................〕

（二）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六條第三款、第三十八條第一款至第三款、第四十條第三款及第四

款、第四十二條第一款、第四十二 -A 條第一款、第四十三條第四款、第四十四條第二款、第四十六條第

一款、第二款及第四十九條規定，全部或部分否定休息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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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五十六 -B 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不履行於產假或侍產

假期間支付報酬的義務；

（四）〔....................................................................................................................................................................................................................〕

三、〔..........................................................................................................................................................................................................................〕

（一）〔....................................................................................................................................................................................................................〕

（二）不遵守第三十七條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三十九條第二款、第四十一條第一款及第三款、第

四十三條第二款、第五款及第八款、第四十五條第二款、第五款及第六十條規定的報酬計算規則；

（三）〔....................................................................................................................................................................................................................〕

（四）〔....................................................................................................................................................................................................................〕

（五）〔...............................................................................................................................................................................................................〕”

第二條

增加第 7/2008 號法律的條文

在第 7/2008 號法律內增加第四十二 -A 條、第五十六 -A 條及第五十六 -B 條，內容如下：

“第四十二 -A條
重疊的補償

一、如上條規定的有薪休息時間與第四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強制性假日出現重疊，則重疊的假日按

強制性假日處理，僱主須在緊接的三十日內安排僱員享受上條第一款所指的有薪休息時間。

二、上款規定不妨礙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五條規定的適用。

第五十六 -A條
侍產假期間

一、男性僱員有權因成為父親而享受五個工作日侍產假。

二、上款規定的侍產假，男性僱員可連續或間斷地於嬰兒母親懷孕超過三個月至嬰兒出生後三十日

內享受。

三、男性僱員須將嬰兒出生的事實儘早通知僱主；如其擬在嬰兒母親懷孕超過三個月，至嬰兒出生

前的期間內享受部分侍產假，則至少須提前五日通知僱主，或如屬不可預見的情況，則須儘早通知僱主。

四、除上款所指的通知外，男性僱員還須向僱主提交下列任一文件以證明支持其享受侍產假的事實：

（一）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或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方所屬國家或地區主管當局發出的嬰兒出生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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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出執照的醫生或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方所屬國家或地區主管當

局發出執照的醫生所發出的醫生證明。

五、如男性僱員未能提交上款所指的證明文件，則可遞交其他證明文件，只要僱主接受其足以證明

支持享受侍產假的事實。

六、在下列情況下，男性僱員亦有權於有關事實發生之日起計三十日內享有侍產假，且須按第四款

或第五款規定向僱主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一）嬰兒出生時已死亡；

（二）嬰兒母親懷孕超過三個月的非自願流產。

七、如男性僱員未按第四款或第五款的規定提交相關證明文件，僱主無須給予其侍產假。

第五十六 -B條
侍產假的報酬

一、在嬰兒出生之日或上條第六款所指事實發生之日勞動關係已超過一年的男性僱員，有權收取侍

產假期間的基本報酬，但不妨礙下款規定的適用。

二、在享受侍產假期間勞動關係方滿一年的男性僱員，有權收取勞動關係滿一年後仍在享受的侍產

假期間的基本報酬。

三、侍產假期間的報酬，按男性僱員在正常工作情況下的相同期間及方式支付。”

第三條

增加第 7/2008號法律的章節

在第 7/2008 號法律第四章內增加第八節，標題為“侍產假”，並由第五十六 -A 條及第五十六 -B

條組成。

第四條

過渡規定

一、如屬本法律生效後三年內分娩或出現經本法律修改的第 7/2008 號法律第五十四條第五款及第

六款的情況，且發生上述事實時勞動關係已超過一年、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的女性僱員，僱

主根據第 7/2008 號法律第五十五條的規定向其支付產假報酬的日數至少應為五十六日，但如屬第五款

規定的情況除外。

二、按上款規定實際支付的產假報酬與相關女性僱員在本法律生效後根據第 7/2008 號法律第

五十五條規定有權取得的產假報酬之間的差額，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向其發放產假報酬補貼，有關補貼的

上限為十四日基本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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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款所指的產假報酬補貼的申請和發放程序，由補充性行政法規訂定。

四、僱主不得因女性僱員獲發放產假報酬補貼而降低或取消在本法律生效前已生效的對僱員較有利

的工作條件。

五、如本法律生效後三年內出現經本法律修改的第 7/2008 號法律第五十四條第五款（二）項的情

況，且事實發生時勞動關係已超過一年、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的女性僱員所享有的產假日數

少於五十六日，則不適用第一款至第三款的規定。

六、本條規定的產假報酬補貼措施在第一款規定的三年期間屆滿後進行檢討。

第五條

在時間上的適用

一、本法律的規定適用於其生效前訂立的勞動合同及協議；但此前的事實效力或狀況已結束的情況

除外。

二、於本法律生效前訂立的合同條款，如為本法律所不容許者，自動被本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所取代。

三、本法律規定的處罰制度，適用於其生效後作出的違法行為。

第六條

重新公佈

自本法律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內，須以行政長官批示重新公佈第 7/2008 號法律的全文，並須藉必要

的取代、刪除或增加條文方式，將第 2/2015 號法律、第 10/2015 號法律及本法律所作的修改加入適當

位置。

第七條

生效

本法律自公佈翌日起生效。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五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高開賢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九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賀一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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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產假報酬補貼措施

六月八日第二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20/2020 號行政法規。

第 20/2020號行政法規

產假報酬補貼措施

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五）項及第 8/2020 號法律《修改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第四條第三款的規定，經徵詢行政會的意見，制定本補充性行政法規。

第一條

標的

本行政法規訂定向符合第 8/2020 號法律第四條第一款規定的女性僱員發放產假報酬補貼（下稱“補

貼”）的申請及發放程序的規定。

第二條

主管實體

社會保障基金負責補貼的申請、審批及發放程序，並負責監管發放補貼和處理補貼返還。

第三條

手續

一、為申請補貼，符合第 8/2020 號法律第四條第一款規定的女性僱員，應遞交經填寫的社會保障

基金提供的申請表，該申請表中有關僱主實體、勞動關係期間、產假期間及每日基本報酬等資料的部分

須由僱主實體填寫。

二、上款所指的女性僱員應自其分娩或出現經第 8/2020 號法律修改的第 7/2008 號法律第五十四

條第五款及第六款的情況之日起一百二十日內提出申請，且申請時須附同下列任一文件：

（一）嬰兒出生登記證明；

（二）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出執照的醫生或僱主接受的醫生所發出的醫生證明。

三、為妥善組成申請卷宗，社會保障基金可要求女性僱員和僱主實體提交其認為屬需要的其他證明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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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發放和支付

對有關申請，社會保障基金應自收到上條所指的所有文件之日起六十日內作出決定，並於作出批准

決定後的翌月內向女性僱員支付補貼。

第五條

處理個人資料

為執行本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程序，社會保障基金可根據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

規定，採用包括資料互聯在內的任何方式，與其他擁有執行本行政法規所需資料的公共實體核實相關的

人的個人資料。

第六條

返還補貼

一、作虛假聲明、提供不正確或不實資料，又或利用任何不法手段獲發補貼者，其補貼將被取消，

並須返還已收取的補貼款項，以及承擔倘有的法律責任。

二、如勞動關係在享受產假期間終止，女性僱員須返還已收取的補貼與根據第 8/2020 號法律第四

條第二款計算其在勞動關係終止之日有權收取的補貼之間的差額。

第七條

負擔

發放補貼引致的負擔，由登錄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共用開支——共用預算的款項支付。

第八條

生效及產生效力

本行政法規自公佈翌日起生效，並自第 8/2020 號法律生效之日起產生效力。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日制定。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賀一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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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核准限制未成年人提供的工作清單

十二月十五日第五十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343/2008 號行政長官批示。

第 343/2008號行政長官批示

行政長官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賦予的職權，並根據第 7/2008 號法律第二十八

條第二款的規定，作出本批示。

一、核准附於本批示並為其組成部分的“限制未成年人提供的工作清單”。

二、本批示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日

行政長官 何厚鏵

———

附表

限制未成年人提供的工作清單

1—有條件限制未成年人提供涉及下列因素的工作：

1.1—物理因素：

—紫外線放射；

—每日等效聲級超過 85 分貝（A）或峰值聲級超過 140 分貝；

—溫度低於攝氏 0 度或高於攝氏 42 度；

—震動及顫動；

—直接或間接用手搬動可造成人體危害（例如：腰椎）的貨物。

1.2—化學因素：

—腐蝕性物品；

—刺激性物品；

—有害物品；

—易燃性物品；

—助燃性物品；

—氧化性物品。

2—有條件限制未成年人提供下列工作：

—進行危險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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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工作；

—有觸電危險的工作；

—接觸排泄物、皮裘、羽毛或其他受污染的生物物料的工作；

—與收集、處理或保存血液、器官或其他的動物殘餘物，以及與對上述操作中所使用的物料進行

處理、清洗及消毒有關的工作；

—搬動及處理垃圾貯存站及同類處所的固體廢棄物；

—經常以下跪的姿勢及頻密且快速的節奏進行的工作，以及對神經或神經叢造成壓迫的姿勢及動

作的工作；

—有泄漏製冷劑危險的工作；

—工作節奏令人感到束縛及壓力的工作，尤其是報酬是按其成果而定的工作；

—須操作機器的工作，而該等機器在設計、製造及銷售方面有一定的健康及安全要求，尤指操作：

■ 機動壓力機（俗稱啤機），尤指液壓式及氣壓式壓力機；

■ 游刃衝壓機（俗稱刀模啤機）；

■ 銑床；

■ 麵團輥壓機；

■ 麵團混合機；

■ 脫水機；

■ 滾壓機；

■ 洗滌（衣）機；

■ 燙衣機；

■ 紙張壓捆機；

■ 剪床；

■ 手給料壓印機；

■ 手給料壓紋機；

■ 鋸木機器；

■ 砂輪。

3—有條件限制未成年人在下列地點工作：

—飼養兇猛或有毒動物的地方；

—動物飼養所及化驗研究室、細菌學研究室或寄生蟲學研究室；

—醫院、衛生中心、診所及其他須接觸帶菌者的場所或研究室；

—屠場、肉店、魚店、鳥舍、製腸或製造魚、肉罐頭的工廠、奶類分銷庫及奶酪廠；

—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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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核准禁止未成年人提供的工作清單

十二月十五日第五十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344/2008 號行政長官批示。

第 344/2008號行政長官批示

行政長官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賦予的職權，並根據第 7/2008 號法律第二十九

條（五）項的規定，作出本批示。

一、核准附於本批示並為其組成部分的“禁止未成年人提供的工作清單”。

二、本批示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日

行政長官 何厚鏵

———

附表

禁止未成年人提供的工作清單

1—禁止未成年人提供涉及下列因素的工作：

1.1—物理因素：

—離子化輻射；

—在高壓環境下作業；

—高壓電能。

1.2—化學因素：

—致癌性物品；

—放射性物品；

—窒息性物品；

—爆炸性物品；

—生物感染性物品。

2—禁止未成年人在下列工序中工作：

—置身在含有芳烴碳氫聚合物的煙垢、瀝青、松脂、煙霧及煤的塵埃的工序。

3—禁止未成年人提供涉及下列行為的工作：

—操作載有 1.1 項或 1.2 項所指因素的各類型裝置及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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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生產儀器，儲藏或使用被壓縮、被液化或被分解的氣體；

—操作起重機械；

—操作叉式起重車；

—操作吊船及在吊船上工作；

—操作槍彈推動打釘工具；

—電弧焊接；

—氣體焊接；

—火焰切割；

—運載、駕駛或操作車輛，如拖拉機、壓土機或壓土的車輛；

—噴沙；

—傾倒熔融的金屬；

—吹玻璃。

4—禁止未成年人在下列地點及場所工作﹕

4.1—地點

—密閉空間；

—壓縮空氣中；

—機場跑道；

—海底、水下、有危險的高處或狹窄空間。

4.2—場所：

—婚姻介紹所；

—健康俱樂部類型的場所；

—健身院或健美院；

—桌球室﹔

—保齡球場；

—卡拉 OK 場所；

—遊戲機中心；

—酒吧；

—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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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彌補之法律制度

八月十四日第三十三期《澳門政府公報》副刊刊登第 40/95/M 號法令。

廢止八月十日第三十二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78/85/M 號法令。

同時亦廢止所有與本法規相抵觸之關於工作意外及職業病之法律規定，但適用於公共行政工作人員

之工作意外及職業病之法律規定除外。

八月十三日第三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12/2001 號法律增加第七條第一款 f）項。

十二月十七日第五十一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6/2007 號法律修改第二十八條第四款。

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十六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6/2015 號法律修改第三條 a）項（五）

分項至（九）分項、f）項、第七條第三款、第十條第一款 b）項、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五款、第

三十六條第四款、第五十二條第二款、第五十三條、第六十二條、第六十六條（第一款 a）項及 b）項除

外）至第七十條，以及中文版第三十九條第二款及五十條第一款，並增加第六十八-A條及第六十八-B條，

以及廢止第七十一條。

五月十八日第二十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20/2015 號行政命令調整第二十八條第二款

b）項所規定的限額。

七月二十七日第三十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27/2020 號行政命令調整本法令第二十八

條第二款 a）項、第四十一條第五款 a）項及 b）項、第四十七條第二款、第五十條第四款及第五十一條

第一款所規定的限額。

第 40/95/M號法令 *

（* 由於法令內所附載之各表其內容較多，所以本法例彙編不予刊載，有關內容可於勞工事務局或

印務局之網頁內查閱。）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標的

本法規訂定適用於彌補因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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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範圍

一、在任何行業提供服務之勞工，享有本法規所規定之對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彌補權，

但根據專有法例之規定，適用在職時意外之公職人員，不在此限。

二、在澳門招聘而為在本地區合法從事業務之僱主提供服務之勞工，如在外地發生工作意外，該受

害人有權收取本法規所規定之給付，但發生意外地點之法律賦予勞工及其家人享有彌補權之情況除外。

三、如上款所指之彌補低於本法規所規定者，僱主應負擔有關之差額。

第三條

概念

為本法規之效力，下列詞之概念為：

a）“工作意外”或“意外”——指在工作地點及工作時間內發生且直接或間接造成身體侵害、機能

失調或疾病，並由此而引致死亡、暫時或長期無工作能力或謀生能力之意外；

在下列情況下發生之意外亦視為工作意外：

（一）因執行勞務活動或提供僱主指定或經其同意之服務，而非在工作地點或工作時間內發生者；

（二）執行自發提供而可為僱主帶來經濟收益之服務時發生者；

（三）當勞工為收取回報而處於支付回報之地點時發生者，但透過在銀行帳戶入帳之方式作支付者

除外；

（四）勞工在往返因上指意外之原因而需接受療理或治療之地點途中，或為此而處於該地點時發生

者；

（五）勞工在其僱主明示或默示許可下，以乘客身份乘搭任一交通工具往返居所與工作地點的途中

發生者，且意外發生時該交通工具：*

 i）由僱主或他人以僱主名義或依據與僱主達成的協議所駕駛；及 *

 ii）不屬公共交通網絡的一部分；*

（六）勞工基於下列情況駕駛由僱主或他人以僱主名義或依據與僱主達成的協議所提供或安排的任

一交通工具往返居所與工作地點的途中發生者：*

 i）為進行職業活動並就有關活動前往工作地點；或 * 

 ii）在工作時間結束後返回居所；*

（七）勞工於地球物理暨氣象局懸掛相等於八號或以上的熱帶氣旋信號期間，在工作時間開始前或

結束後三小時內直接往返居所與工作地點的途中發生者；* 

（八）勞工經僱主同意或按其指示參加由僱主、僱主代表或僱主指定的機構所提供的急救、支援救

護服務或救援工作的培訓活動或職業培訓活動時在工作地點或以外地方發生者；* 

（九）勞工參與任何急救工作、支援救護服務或救援工作時在工作地點發生者；如屬救援工作，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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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行為須以拯救、協助、保護任何受傷或有受傷危險的人，預防僱主財產遭受嚴重損毀或減低其損毀

程度為目的，即使違反適用於其工作的法律或規章性規定、僱主或僱主代表的指示，又或彼等沒有指示

亦然；*

b）“職業病”——指附於本法規之職業病表所載且勞工完全因在一段時間內處於在曾提供或現提供

服務中存有之工業危險、職業活動危險或環境危險而患上之疾病，而下項所指之疾病視為特別情況；

c）“呼吸系統職業病”或“肺塵埃沉着病”——指因吸入塵埃、氣體、煙霧及噴霧或受離子輻射或

暴露於其他物理因素，而引致確定為與職業活動有因果關係之個人身體健康之變化，不論所表現出之症

狀及所涉及之病理生理機能為何；

d）“勞工”——指以取得回報方式而為他人從事業務者——不論確立該等服務或勞務活動之法律行

為之性質及方式為何——以及按學徒或實習制度提供勞務者，但在任何情況下，以下者不屬“勞工”之

定義範圍內：

（一）與僱主同住且共同生活並為僱主之家庭成員者；

（二）於本身住所或其他地點對所接獲物件或物料作加工、清潔、清洗、改裝、裝飾，最後完工或

維修之人士，但該等人士必須為提供物件或物料之實體工作，而不受其監督或指導；

（三）透過一總價格受聘提供具體確定服務之人士，而該等人士對其所服務實體而言，享有絕對支

配及自主權；

e）“僱主”或“僱主實體”——指勞工直接或間接提供服務或勞務活動之所有自然人或法人，而不

論確立該等服務或勞務活動之法律行為之性質及方式為何；

f）“衛生場所”是指任何醫院或衛生中心；為產生有關效力，相關定義如下：*

（一）“醫院”是指澳門特別行政區衛生局轄下的公立醫院及經該局發出執照的設有住院部及手術

後復甦室的私人衛生單位；*

（二）“衛生中心”是指澳門特別行政區衛生局轄下的提供初級衛生護理服務的單位；*

g）“長期無能力”——指由於意外或職業病，使勞工確定性失去完全之工作或謀生之能力，並分下

列兩種：

（一）“絕對”——指因遭受侵害或疾病而完全不能工作或謀生；

（二）“部分”——指雖然根據附於本法規之“減值表”而確定其工作能力或謀生能力已下降，但

可繼續提供一些服務；

h）“暫時無能力”——指由於意外或職業病，使勞工暫時失去完全之工作或謀生之能力，並分下列

兩種：

（一）“絕對”——指於無能力之期間內，絕對不能工作或謀生；

（二）“部分”——指於上指期間內，可提供在其工作或謀生之正常活動中之一些服務；

i）“侵害”——指因從事職業或因工作意外所引致之身體侵害、機能失調或疾病；

j）“工作地點”——指僱主屬下之勞動或經營地方；

l）“醫生”——指持有由澳門衛生司發出以從事有關職業之准照之醫生或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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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責任人”或“責任實體”——指可將有關意外或職業病之責任歸責於其之實體；

n）“基本回報”——回報由下列者構成：

（一）指僱主實體因勞動法律關係之效力，向勞工支付之未被本法規排除在外之任何金錢給付；

（二）指僱主實體因勞動法律關係之效力，向勞工給予之能以金錢衡量且未被本法規排除之特定給

付，其中尤其包括食品、燃油或住宿；但僅以在發生工作意外或職業病時，不向勞工作該等給付者為限；

（三）指對所進行超時工作之報酬，及因提供工作而收取之以花紅、獎金、津貼、佣金等形式或其

他形式之任何特別之報酬，但在任何情況下，該等報酬須為慣常性之報酬或上述之工作須為慣常進行之

工作；

（四）酬勞，僅以勞工慣常收取且由僱主實體承認者為限。

但基本回報不包括：

（五）對偶然超時工作之報酬；

（六）對勞工作出之非固定性支付；

（七）旅費津貼或其他出外優惠；

（八）僱主實體所支付之與任何定期金或福利基金有關之供款；

（九）向勞工支付用以補償因提供勞務而引致之任何特別開支之金額；

o）“保險人”——指根據法律獲許可於澳門經營工作意外保險之實體；

p）“遇難人”或“受害人”——指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之勞工；

q）“工作時間”——指正常工作時間、該時間開始之前用作進行準備行為之時間、之後用作進行與

工作有關之行為之時間，以及正常中斷或被迫中斷工作之時間。

* 被六月二十九日第 6/2015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第四條

責任

在不妨礙第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及由十月十八日第 58/93/M 號法令核准之社會保障一般制度之情

況下，僱主實體對為其提供服務之勞工負本法規所規定之彌補責任及承擔本法規所規定之負擔。

第五條

工程准照之發出

一、如申請人能充分證明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方面之責任已根據本法規之規定獲擔保，方得獲批給工

程准照。

二、有權限批給上款所指准照之實體，應於作為准照之文件上，列明保險人之認別資料及保險單之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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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兩款之規定，經適當配合後，適用於公共工程之任何類型之判給。

第二章

工作意外

第六條

除外事項

一、在下列情況下發生之工作意外，不屬本法規之適用範圍內：

a）在進行不固定或偶然性短期工作時所發生者，但向營利組織提供服務者除外；

b）在進行偶然性短期工作時所發生者，而該工作提供予通常單獨或僅與家庭成員一起工作之人。

二、上款 b 項所指之除外事項，不包括因使用機器而引致之工作意外。

第七條

不給予彌補權的情況

一、在下列情況下發生之工作意外，不給予彌補權：

a）受害人故意引致者，或因受害人在無正當理由而違反僱主所定安全措施情況下作為或不作為所引

致者；

b）完全因受害人之嚴重且不可原諒之過失而引致者；

c）因受害人長期或偶然喪失理智而引致者，但喪失理智係因提供勞務而引致者，或非屬受害人之意

願，又或在明知勞工喪失理智之情況下，僱主或其代表人仍容許其提供勞務者除外；

d）因不可抗力之情況而引致者；

e）因公共秩序之變更或其他相同性質之事實引致者；

f）因第三人作出的行為，經考慮受害人在有關行為作出前或作出時的行為，以及受害人與行為人之

關係或受害人與行為人的活動圈子之關係，尤其是與有組織犯罪的關係後，證實純屬因受害人之個人原

因而非工作原因所引致者，即使是在受害人從事職業活動時發生者亦然。*

二、上款 b 項之規定不包括因習慣於所提供勞務之危險而引致之作為或不作為。

三、為適用第一款 d 項的規定，不可抗力是指不可避免的、非人為干預的自然力量，但下列情況不

屬不可抗力：**

a）工作條件引致的危險；**

b）執行僱主實體在有明顯危險的情況下明示命令進行的工作；**

c）正常執行由於出現不能預測的自然力量而必須進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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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第三條 a 項（七）分項所指的情況。**

四、發生第一款所指之任一情況，不免除僱主實體向遇難人提供急救及確保將其送往可作醫治之地

點之義務。

* 經八月十三日第 12/2001號法律第一條引入。

** 被六月二十九日第 6/2015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第八條

易感染疾病

意外受害人如易感染疾病，不妨礙其享有完全之彌補權，但如上指之身體狀況為引致侵害或疾病之

唯一原因或被故意隱瞞者除外。

第九條

發生意外前之侵害或疾病

一、如意外所引致之侵害或疾病，因意外前之侵害或疾病而惡化，或意外前之侵害或疾病因意外而

惡化，確定無能力程度時均完全視為因意外所引致者，但意外前之侵害或疾病之損害已獲彌補者除外。

二、如受害人在發生意外前已受無能力之影響，彌補應相應於完全歸責於意外所引致之無能力與先

前之無能力程度之差。

三、如侵害或疾病係在治療意外所引致之侵害或疾病過程中顯示出且係因治療所引致者，亦應享有

彌補權。

第十條

意外的證明

一、勞工在下列情況下所受之侵害或所患之疾病，視為工作意外所引致之後果，但有相反證明者除

外：

a）於工作地點及工作時間內；

b）在第三條 a 項（一）至（九）分項所規定的任一情況下；*

c）意外發生後三日內。

二、如侵害或疾病在上款 c 項所指期間內未得到承認，或在該期間過後方顯示出，受害人或有損害

賠償請求權之法定受益人，應證明侵害或疾病係工作意外所引致之後果。

* 被六月二十九日第 6/2015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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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臨診及有關外科之指示之遵從

一、受害人應遵從責任實體指定之醫生所開之為治愈侵害或疾病及恢復工作能力所必須之臨診指示

及有關外科之指示，並得求助有權限司法當局指定之醫學鑑定人或求助公共衛生部門確認指示之必需性

或適當性。

二、如法院認定無能力係由於無正當理由拒絕接受或不遵守上款所指指示所引致，或係因己意引發

者，不給予本法規所規定之彌補權。

三、如根據外科手術之性質或受害人之狀況，進行手術將危及受害人之生命時，拒絕接受外科手術

視為有正當理由。

第十二條

醫學上治愈

為本法規之效力，當侵害或疾病完全消失時，或當顯示出儘管再予以適當治療亦不能再有進展時，

視為醫學上治愈。

第十三條

復發或惡化

一、如在發出康復證明後病情復發或惡化，給付權仍予保持，而不論康復證明所指之情況為何。

二、上款之規定亦包括對意外所引致之併發症之給付。

第十四條

運輸

一、責任實體應向受害人提供交通工具或支付有關費用，以便其因發生意外而前往診斷及治療地點

以及到公共當局。

二、如前往公共當局係因受害人作請求所引致，而該請求被認為理由完全不成立者，則不適用上款

之規定。

三、所使用之交通工具應為集體運輸工具，但主治醫生在考慮到受害人之狀況後認為應使用其他交

通工具者除外。

四、如受害人年齡小於十六歲或大於五十六歲，又或鑑於所遭受侵害或疾病之性質，需要有人陪同

受害人時，陪同受害人者亦應享有運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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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職業病

第十五條

制度

對職業病適用有關工作意外之規定，但不妨礙適用僅與職業病有關之特定規定。

第十六條

彌補權

一、終止處於風險之日與確定及明確診斷疾病之日之相隔期間，如不超過附於本法規之職業病表內

所規定之期間，有權享有對職業病之彌補權。

二、屬石末沉着病之情況，如勞工處於該風險之期間少於五年，則應由勞工證明疾病為所從事之活

動之必然及直接後果，而非為身體機能之正常損耗。

三、彌補權之範圍包括對以往存在疾病之惡化，但惡化須明顯為勞工所從事之職業活動所引致者。

第十七條

可歸責之期間

一、受害人曾為其提供勞務之每一僱主實體，應分別按受害人提供勞務之時間之比例，對職業病負

起彌補之責任，或由有關保險人以同一制度負起有關責任；但該受害人須在引致疾病之工作終止前之兩

年內在同一行業或於同一環境下為僱主工作最少三個月。

二、最後之僱主實體或有關保險人應作全部彌補，而該實體或保險人對根據上款規定應負起責任之

其他實體有求償權。

第四章

意外及疾病之通知

第十八條

由遇難人或其家人通知意外之發生

一、意外發生後之二十四小時內，遇難人或其家人應以口頭或書面方式向僱主或代表僱主作領導工

作之人通知意外之發生，但當發生意外時該僱主或代表僱主作領導工作之人在場或在上指期間內獲知發

生意外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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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遇難人之狀況或其他經適當證實之情況，不允許作上款規定之通知，上指之期間則由有關障

礙結束時起算。

三、如侵害在發生意外之日後始呈現或獲認定，則第一款所規定之期間由呈現或認定之日起算。

四、因僱主實體或代表僱主作領導工作之人，未於以上各款所規定之期間內獲通知意外之發生，而

不能向勞工提供適當之療理，且法院認定受害人之無能力係因未作通知而引致之後果，則不給予本法規

所規定之給付權。

第十九條

由轉移責任之僱主實體通知發生意外

已轉移責任之僱主實體，應根據保險單內之規定，將意外之發生通知有關保險人。

第二十條

由未轉移責任之僱主實體通知意外之發生

一、如僱主實體之責任未獲得法定方式之擔保，應以書面方式向有權限之法院通知發生引致任何勞

工死亡、長期無能力或為期超過十二個月之暫時無能力之一切工作意外，而不論是否有本法規所規定之

彌補權。

二、屬死亡之情況，應立即透過電報 / 電傳或傳真通知意外之發生；屬長期無能力或暫時無能力之

狀況，應於發生意外之日或獲悉無能力之日起八日內通知。

三、如僱主實體不能履行通知之義務，上兩款所指之通知義務屬負責領導工作之人。

第二十一條

保險人應作之通知

一、於發出康復證明之日起八日內，保險人應以書面方式將引致長期無能力之意外及疾病之情況通

知有權限之法院；如意外或疾病引致死亡，則應立即以電報 / 電傳或傳真通知。

二、保險人應於上指期間內，以上款所指方式將為期超過十二個月之暫時無能力之個案通知法院。

第二十二條

在遇難人入院或收容後之死亡之通知

一、如入住或被收容於衛生場所、救濟場所或監獄之勞工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引致死亡，上述場所

之領導人，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將死亡之情況，通知有權限之法院。

二、負責照顧遇難人之任何人或實體，亦須承擔上款所規定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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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通知法院之權能

下列者亦得將有關工作意外及職業病通知法院：

a）受害人直接或透過他人通知；

b）受害人之家人；

c）有權收取因意外或疾病而引致之給付之款額之任何實體；

d）獲悉受害人發生意外或患上疾病之當局；

e）遇難人入住或被收容於衛生場所、救濟場所或監獄之領導人；

f）勞工暨就業司司長透過勞工事務稽查廳通知。

第二十四條

向社會保障基金之通知

僱主、保險人、醫生及有病人入住或被收容於衛生場所、救濟場所或監獄之領導人，應於獲悉確定

及明確診斷疾病日起八日內，將患有本法規附表所載之呼吸系統職業病之所有個案通知社會保障基金。

第二十五條 *
向勞工事務局作通知

僱主或其代表應按下列規定通知勞工事務局： 

a）在工作地點發生且導致受害人死亡或須住院的工作意外，應自意外發生起或自獲悉意外起二十四

小時內作通知； 

b）非屬上項所指情況的工作意外，應自意外發生起或自獲悉意外起五個工作日內作通知； 

c）在工作地點發生的所有職業病個案，不論職業病所引致的後果為何，應自診斷出職業病當日起或

自獲悉有職業病起二十四小時內作通知。

* 被六月二十九日第 6/2015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第二十六條

工作意外及職業病表

一、保險人應於每年一月底及七月底前，將一份載有在半年內發生且為其所負責之所有工作意外及

職業病之表，送交勞工暨就業司。

二、表內應載有勞工暨就業司所指定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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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彌補

第二十七條

給付

彌補權包括特定給付及金錢給付。

第一節

特定給付

第二十八條

特定給付的內容及支付 ***

一、特定給付旨在使受害人之健康、工作能力或謀生能力得以恢復，其中包括：

a）一般或專門之醫療及外科療理，包括必要之診斷及治療；

b）藥物療理；

c）護士護理；

d）入住醫院；

e）提供、更新或維修假體及矯形器具；

f）機能康復；

g）第十四條所規定之運輸。

二、特定給付不得超過下列最高款額：

a）每名工作意外或職業病受害之勞工：澳門元三百一十五萬元；****

b）在衛生場所以外接受診療：每日澳門幣三百元，此款額包括診療中之診斷及治療上之開支。*

三、如特定給付之開支超過上款 a 項所定之最高限額，則受害人應根據有關求助衛生護理之法定制

度之規定，接受醫療、外科、藥物及住院方面之療理。

四、第二款規定的限額應每年作出分析，且在考慮社會發展狀況及通貨膨脹率，以及聽取勞工事務

局及澳門金融管理局的意見後，得以行政命令調整。**

五、責任實體須自取得受害人有關特定給付的證明文件之日起，每十五日向受害人支付一次特定給

付。***

* 金額經五月十八日第 20/2015號行政命令第一條調整。

** 被十二月十七日第 6/2007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 被六月二十九日第 6/2015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 金額經七月二十七日第 27/2020號行政命令第一條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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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急救

僱主或代表僱主作領導或監察之人，在獲悉發生意外後，不論有關彌補之責任屬誰，應立即確保受

害人獲得必需之急救。

第三十條

前往接受治療

一、如侵害未引致無能力，遇難人應於正常工作以外之時間前往接受治療，但主治醫生有相反決定

者除外。

二、根據主治醫生之決定而應於正常工作時間內接受治療，將不導致回報之喪失。

第三十一條

主治醫生

一、須對意外負責之實體有權為遇難人指定主治醫生，但不妨礙下款之規定。

二、在下列情況下，遇難人得選擇其主治醫生：

a）如僱主或其代表人不在意外現場且急需接受急救時；

b）如責任人無指定主治醫生或尚未指定主治醫生；

c）如責任人放棄選擇主治醫生之權利；

d）如在未治愈前已作出康復證明。

三、如未根據本條之規定指定主治醫生，替遇難人治療之醫生為所有法律效力視為主治醫生。

四、以上各款之規定不妨礙任何公共當局有權力及義務，主動或應他人的要求收回受害人之治療權，

或決定及促使向受害人提供適當之療理，而療理之負擔由意外責任人或有關保險人負責。

第三十二條

療理之義務

屬責任人或受害人得選擇主治醫生之情況，一經責任人或受害人本身要求，任何醫生不得拒絕對工

作意外之遇難人提供療理。

第三十三條

主治醫生之代替

在遇難人住院期間，主治醫生之職務由醫院之醫生代為執行，但主治醫生仍保持跟進對遇難人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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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之權利，且根據有關內部規章之規定為之，或當無內部規章或內部規章內之規定不足時，根據醫院院

長之決定為之。

第三十四條

選擇醫生

一、當外科手術將對遇難人之生命構成嚴重之危險，或屬重大手術之情況，遇難人得選擇為其進行

外科手術之醫生。

二、為上款規定之效力，主治醫生有義務作書面聲明，指出外科手術將危及遇難人之生命。

第三十五條

對醫生決定之異議

遇難人及意外或疾病之責任人，有權不遵從主治醫生或主治醫生之法定代任人之決定。

第三十六條

意見分歧的解決辦法

一、如對第三十一條第二款 d 項所指之康復證明及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所規範之事宜之意見有

分歧，得經遇難人、責任人、主治醫生或主治醫生之法定代任人要求，透過醫生會議解決。

二、如意見分歧未按上款所規定之方式得到解決，則應：

a）屬入住醫院之情況，由有關院長解決；如院長為主治醫生，則由應代替院長之醫生解決；

b）不屬入住醫院之情況，由會診委員會解決，而該會診委員會由遇難人選定之一名醫生及責任人選

定之一名醫生組成。

三、對遇難人之暫時無能力之程度所產生之意見分歧，應根據上款 b 項之規定解決。

四、如第二款 b 項所規定的會診委員會未能達成協議，則由組成會診委員會的醫生和第三名醫生解

決，該第三名醫生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衛生局在收到組成會診委員會的任何一位醫生的聲請之日起五個工

作日內指定。*

五、根據第二款及第四款之規定而作出之決定，應載於文書內。

六、以上各款之規定不妨礙由任何利害關係人或由勞工暨就業司將個案立即提交予有權限之法院之

權能，亦不妨礙根據本法規之規定，須將為期超過十二個月之暫時無能力、長期無能力或死亡之個案通

知有權限之法院之義務。

七、任何利害關係人或檢察院得就法醫學之專門意見向由第四款所指之三名醫生、一名法醫及一名

由澳門衛生司指定之醫生組成之會診委員會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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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由遇難人及責任人分別負擔第二款 b 項所指會診委員中各自選定之醫生之服務費，並平均分攤

第四款所指委員會內第三名醫生之服務費。

* 被六月二十九日第 6/2015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第三十七條

檢查報告及康復證明

一、在開始治療遇難人時，主治醫生應填寫檢查報告，其內載明遇難人所患疾病或所受侵害、呈現

之症狀及已作之檢驗，並應詳細列明受害人聲稱在意外中所遭受之侵害。

二、在治療結束時，主治醫生應填寫康復證明，其內載明停止治療之原因、遇難人之暫時或長期無

能力之程度，以及其結論之充分理由。

三、一式三份之檢查報告，一式兩份之康復證明，應按以下方式分發：

a）一份檢查報告及一份康復證明交予遇難人；

b）一份檢查報告交予責任實體；

c）其餘者用作通知法院意外之發生或當被要求時，送交法院。

四、將上款 a 項及 b 項所指之報告或證明，應最遲於作出有關行為之日起三十日內交予遇難人及僱

主實體。

第三十八條

協助之義務

如經要求，責任人、衛生場所、醫生及其他公共或私人實體必須向有權限法院及勞工暨就業司提供

所有與意外或疾病有關之解釋及文件，尤其是與對遇難人作出之觀察、診斷、檢驗及治療有關之文件。

第三十九條

責任書

一、一經要求，責任實體必須簽署支付遇難人之治療及住院費用之責任書。

二、如遇難人因健康狀況的嚴重性而必須立即入院和接受緊急治療，任何人不得以責任實體拒絕簽

署責任書為由拒絕遇難人立即入院和接受緊急治療。*

三、如衛生場所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上款所指之關於緊急治療及入院方面之義務，則應對因不履行

該義務而導致遇難人侵害或疾病之惡化負責。

* 中文文本被六月二十九日第 6/2015號法律第三條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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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條

住院之類別及等級

一、住院之類別及等級應盡量與主治醫生之指示相符。

二、在不影響上款規定之情況下，責任實體僅負責支付醫院收費表所規定之該住院類別及等級之最

低費用。

第四十一條

假體及矯形器具

一、向遇難人提供之假體及矯形器具應適合於所用作之用途。

二、遇難人享有獲得提供假體及矯形器具之權利，該等器具包括視覺及聽覺上之矯正或補償之器具，

其中包括假牙。

三、關於假體及矯形器具之性質、質量或合適程度及其更新或維修器具之需要方面之意見分歧，將

根據恢復工作能力方面之治療專家之意見解決。

四、屬更新或維修之情況，責任人應付之負擔，不得超過購買與不能使用之器具相同之新器具之費

用；如無相同之器具，則不得超過購買技術上適合於所用作之用途之相似器具。

五、因每一工作意外而向每名勞工提供、更新或維修假體及矯形器具之費用，不得超過以下款額：

a）提供及首次安裝費用之限額為澳門元二萬四千八百元；*

b）自首次安裝起十年內之維修、更新及透過手術安裝之費用之限額為澳門元七萬四千六百元。*

六、上款所指之限額，可根據第二十八條第四款之規定調整。

* 金額經七月二十七日第 27/2020 號行政命令第一條調整。

第四十二條

選擇與假體及矯形器具相應價值之權利

一、如遇難人擬購買價格更高之器具，得選擇與主治醫生指定之假體及矯形器具相應價值之金額。

二、如作上述之選擇，責任實體得在證實有關安裝後，向器具供應者支付上款所指之金額。

三、如責任實體無合理解釋或未得遇難人同意之情況下，延遲進行上款所指之支付或證實有關安裝，

則上款之規定不妨礙遇難人對延遲安裝器具而遭受之損害有彌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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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條

因意外引致不能使用之器具之更新或維修

如工作意外在遇難人身上安裝之假體或矯形器具不能再使用或受損，應由意外之責任人承擔有關更

新或維修所必須之費用。

第四十四條

法院通知及執行

一、如責任實體無合理解釋而拒絕或延遲提供、更新或維修假體及矯形器具，遇難人得申請有權限

之法院通知責任實體於十日內存入有關提供、更新或維修之相應金額，供其支配。

二、如未作上述之存放，根據以確定金額之給付判決為依據之執行程序之規定，對有關金額進行執

行。

三、執行之所得將用作在法院證實器具已正當安裝後，支付有關費用予提供或維修假體及矯形器具

之實體。

四、主動或透過執行支付第一款所指金額，不妨礙遇難人對延遲所引致之損害有彌補權。

第四十五條

器具之更新或維修權之喪失

如器具之損壞或不能再使用係因遇難人之嚴重且不可原諒之過失所引致者，遇難人將喪失假體及矯

形器具之更新或維修權利，但器具之損壞或不能再使用係因使用期間超過正常使用期間所引致者除外。

第二節

金錢付給

第一分節

制度

第四十六條

內容

金錢給付包括：

a）對絕對或部分暫時無工作能力之損害賠償；

b）屬長期無能力之情況，對相應於工作能力或謀生能力下降程度之損害賠償；

c）屬死亡之情況，損害賠償及喪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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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條

因無能力之給付

一、如工作意外或職業病引致受害人之工作能力或謀生能力下降，受害人有權享有以下給付：

a）暫時絕對無能力——相等於基本回報之三分之二之損害賠償；

b）暫時部分無能力——相等於工作能力或謀生能力下降三分之二之損害賠償；

c）長期絕對無能力（100% 之減值）——損害賠償之金額相等於：

1. 如勞工年齡小於二十五歲，每月基本回報之一百三十二倍；

2. 如勞工年齡為二十五歲或大於二十五歲而小於三十五歲，每月基本回報之一百二十倍；

3. 如勞工年齡為三十五歲或大於三十五歲而小於四十五歲，每月基本回報之一百零八倍；

4. 如勞工年齡為四十五歲或大於四十五歲而小於五十六歲，每月基本回報之九十六倍；

5. 如勞工年齡為五十六歲或大於五十六歲，每月基本回報之八十四倍；

d）長期部分無能力（小於 100% 之減值）——損害賠償之金額相應於遇難人如為長期絕對無能力而

根據上款之規定應將款額乘以減值之百分率。

二、上款 c 項所規定之損害賠償以澳門元四十萬五千元為下限及澳門元一百三十五萬元為上限，而

上款 d 項所規定之損害賠償以澳門元一百三十五萬元為上限。*

三、為第一款 c 項及 d 項規定之效力，受害人之年齡按以下方法計算：

a）屬工作意外之情況，受害人於發生工作意外之日之年齡；

b）屬職業病之情況，受害人於獲確定及明確診斷有關疾病之日之年齡。

四、在確定減值之系數時，應採用附於本法規之無能力表。

五、發生工作意外當日之工資由僱主負責。

六、第二款所規定之限額，可根據第二十八條第四款之規定調整。

* 金額經七月二十七日第 27/2020 號行政命令第一條調整。

第四十八條

補充性給付

一、獲確定為長期無能力之受害人，如因侵害或疾病，而必須得到第三者之長期照顧，有權收取根

據上條第一款 c 項或 d 項或第二款規定之應得金額 50% 之補充性給付。

二、確定上款所指之給付時，應與主要給付同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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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條

由暫時無能力轉為長期無能力

一、為期超過二十四個月之暫時無能力推定為長期無能力，而主治醫生應根據附於本法規之無能力

表，確定有關系數。

二、無能力之系數須經法院認可；如未向遇難人提供必需之醫療及康復治療，法院得將上款所規定

之期限最多延長十二個月。

第五十條

因死亡的給付

一、如工作意外或職業病引致受害人死亡，受害人之家人得共同享有相應於以下數額之損害賠償：

a）如受害人未滿二十五歲，每月基本回報的一百二十倍；**

b）如受害人年滿二十五歲但未滿三十五歲，每月基本回報的一百零八倍；**

c）如受害人年滿三十五歲但未滿四十五歲，每月基本回報的九十六倍；**

d）如受害人年滿四十五歲但未滿五十六歲，每月基本回報的八十四倍；**

e）如受害人年滿五十六歲，每月基本回報的七十二倍。**

二、為上款規定之效力，以下者視為受害人之家人：

a）配偶；

b）有權享有扶養金之前配偶；

c）年齡小於十八歲之未成年子女，包括胎兒；

d）年齡不超過二十五歲且經濟上依賴受害人之子女；

e）因身體或精神上患有疾病而不能工作之任何年齡之子女；

f）受害人之直系血親尊親屬，但僅以受害人定期向其提供扶養者為限。

三、為第一款規定之效力，受害人之年齡係根據第四十七條第三款所規定之標準確定。

四、第一款所規定之損害賠償以澳門元三十二萬四千元為下限及澳門元一百零八萬元為上限。*

五、損害賠償之款額按以下方式分配：

a）60% 給予配偶或有權享有扶養金之前配偶；如兩者仍生存，則有關款額應由兩者均分；

b）25% 給予子女，如受害人有超過一名子女，則有關款額由子女均分；

c）15% 給予直系血親尊親屬。

六、如無根據本法規規定享有損害賠償權之子女及直系血親尊親屬，有關款額歸其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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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如受害人屬單身、鰥夫或寡婦，並遺下有損害賠償權之子女及直系血親尊親屬，損害賠償之全

部金額由子女及直系血親尊親屬均分。

八、如受害人屬單身、鰥夫或寡婦，並無具損害賠償權之子女及直系血親尊親屬，損害賠償將全部

歸社會保障基金。

九、應將屬受害人子女之損害賠償存入，供有權限法院支配，並由法院決定損害賠償之處分。

十、為本條規定之效力，根據《民法典》第二千零二十條之規定以事實婚與受害人一起生活者等同

於配偶。

十一、第四款規定之限額，可根據第二十八條第四款之規定調整。

* 金額經七月二十七日第 27/2020 號行政命令第一條調整。

** 中文文本被六月二十九日第 6/2015號法律第三條所修改。

第五十一條

喪葬費

一、受害人喪葬費之款額相等於三十日之基本回報，且最低限額為澳門元四千六百元，最高限額為

澳門元一萬七千八百元，而該款額將交予能證實已支付有關費用者。*

二、如屬移送屍體到外地之情況，上款所規定之款額將提高至兩倍。

三、上兩款所指限額，可根據第二十八條第四款之規定調整。

* 金額經七月二十七日第 27/2020 號行政命令第一條調整。

第五十二條

對暫時無能力的損害賠償的支付

一、遇難人在接受醫院治療，門診治療或恢復機能法治療期間，有權享有絕對或部分暫時無能力之

損害賠償。

二、責任實體須自取得無工作能力證明文件之日起，每十五日計算一次上款所指損害賠償的給付並

支付予受害人。*

*被六月二十九日第 6/2015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第五十三條 *
支付地點

本法規規定的給付，須在責任實體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住所支付。

*被六月二十九日第 6/2015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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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節

基本回報

第五十四條

計算方式

一、損害賠償按以下方式計算：

a）如受害人於意外發生當日獲取之基本回報為其通常收取之基本回報，則以該回報為基礎；

b）屬對職業病之彌補，則以勞工終止處於風險前一年內所獲取之平均報酬為基礎；如確定及明確診

斷職業病之日早於終止處於風險之日，則以確定及明確診斷疾病之日前一年內所獲取之平均報酬為基礎。

二、對於收取週薪、月薪或年薪之勞工，其每日之基本回報分別為週薪之七分之一、月薪之三十分

之一或年薪之三百六十分之一。

三、對於以實際提供勞務之期間、以工作效益或以生產之數量釐定工資之勞工之每日基本回報，為

本法規之效力，係以最近三個月內所獲取之全部款額除以該期間之工作日數計算；屬勞動關係之期間短

於三個月之情況，上指期間則相應縮短。

四、如無上款所指之資料，則以同一僱主實體內與受害人屬同一職級並擔任同類職務之勞工中，在

上指期間內所獲取之每日平均報酬之最低者為計算之基礎。

五、如無具上款所規定條件之勞工，則參考在相同行業之其他僱主實體內處於同樣情況下之勞工之

報酬作計算。

六、如受害人為學徒或實習者且無報酬，損害賠償則以在同一僱主實體內或類似僱主實體內與受害

人屬相應職級之勞工之平均回報作計算基礎。

七、如受害人年齡小於十八歲，損害賠償則以同一僱主實體內或類似僱主實體內之年齡為十八歲或

十八歲以上之非熟練勞工之平均回報為計算基礎；如受害人之實際收入高於上指勞工之回報，則以受害

人之收入為計算基礎。

八、每月基本回報相等於每日基本回報乘以三十。

九、為本條規定之效力，基本回報在任何情況下不得低於企業規章、協定或適用之法律規定所規定者。

第六章

補足規定

第五十五條

於暫時無能力期間內之工作安排及解僱

一、僱主必須在受害勞工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而處於暫時部分無能力之期間內，安排與其健康狀況

相符之職務。



132

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法例彙編

二、處於暫時部分無能力之勞工之報酬，應與其無能力之程度相應，且報酬按以下者計算：

a）屬工作意外之情況，以發生工作意外當日所獲取之回報為基礎；

b）屬職業病之情況，以確定及明確診斷疾病之日或終止處於風險之日前一年內之每日平均回報為計

算基礎。

三、如僱主在受害勞工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而處於暫時無能力時無合理理由而終止與該勞工之勞動

關係，應向其支付相等於三個月工資之損害賠償，而該損害賠償不得少於澳門幣一萬元，且不妨礙現行

勞動法例所定之其他損害賠償，包括解僱損害賠償。

四、如遇難人未在發出康復證明之日起四十八小時內返回工作，上款所規定之損害賠償義務即終止。

第五十六條

由其他勞工或第三人引致之意外

一、如意外係由其他勞工或第三人引致，已作出彌補之僱主實體或保險人有權對所有支付獲償還，

而引致意外者及受害人有承擔該償還之義務，但受害人僅償還其從引致意外者處取得之彌補。

二、為上款之效力，僱主實體或保險人得作為主要當事人而參與由受害人向引致意外者提起之損害

賠償之訴，或得直接要求受害人返還由僱主實體或保險人已作之給付。

三、如意外因故意或嚴重過錯引致者，而受害人在意外發生之日起一年內仍未作償還，僱主實體或

保險人亦得對引致意外者提起償還之訴。

四、僱主實體及保險人如未作出全部或部分彌補，則無義務彌補受害人已從引致意外者處取得之彌

補。

五、如意外非因故意或嚴重過錯引致，僱主實體或保險人不享有向勞工索取償還之權利，但得就受

害人從該勞工取得之彌補要求受害人返還由僱主實體或保險人已作之給付。

第五十七條

由僱主實體或其受託人引致之意外

一、僱主實體或其受託人為引致意外者，上條之規定經必要之配合後亦適用之。

二、如意外係引致意外者故意所為，且受害人在發生意外之日起一年內未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保險

人方得對引致意外者提起償還之訴。



133

4. 勞動關係及勞動合同

第五十八條

交通事故及工作意外

一、如意外同時為交通事故及工作意外，由根據本法規之規定獲轉移而承擔工作意外責任之保險人

作彌補，並由其代位行使遇難人對引致交通事故之車輛之保險人之權利。

二、如引致交通事故之車輛之保險人有責任之情況，該保險人得通知工作意外之保險人於六十日內

行使上款所規定之權利，引致交通事故之車輛之保險人有權能在該期間過後直接向遇難人清償應付之損

害賠償。

三、在針對引致交通事故之車輛之保險人之司法訴訟中，應有遇難人、僱主及工作意外之保險人參

與，而有權限之法院為此目的應依職權傳喚之。

四、無合理理由而妨礙保險人行使第一款所指代位權之遇難人，須對工作意外之保險人負起該行為

而導致費用增加之責任。

五、屬未購保險之情況，以上四款中關於工作意外保險人及交通事故保險人之規定，分別適用於遇

難人之僱主實體及交通事故之責任實體。

第五十九條

失效及時效

一、對關於本法規所規定給付之訴訟權，自下列日期起兩年後失效：

a）屬工作意外之情況，由遇難人在醫學上治愈之日起計；如屬死亡之情況，則由死亡之日起計；

b）屬職業病之情況，由向受害人通知確定及明確診斷有關疾病之日起計；如無發出疾病通知或僅於

死亡前一年內發出通知，則由死亡之日起計。

二、對透過裁判所定之給付之權利之時效期間為兩年，由裁判轉為確定日起算。

三、時效期間由受益人親自獲悉確定給付時開始。

四、時效期間因執行之訴而中斷。

第六十條

無效行為

一、與本法規所賦予之權利或保障相反或抵觸之協定無效。

二、旨在放棄本法規所規定之權利之行為及合同亦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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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條

給付權之特別制度

與本法規所規定之給付有關之債權不可轉讓，不可查封及不可放棄，並為一般法所定作為擔保工作

回報之優先債權，且在法定等級上優先於工作回報。

第七章

風險之保障範圍

第六十二條 *
責任轉移

一、僱主必須將本法規規定的彌補責任轉移予獲許可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經營工作意外保險的保險人。 

二、如僱主豁免勞工在第三條a項（七）分項規定的情況下提供工作，則無須就該情況轉移彌補責任。

三、對附於本法規之職業病表所規定之呼吸系統職業病——肺塵埃沉着病——之彌補，為社會保險

基金之責任。

*被六月二十九日第 6/2015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第六十三條

保險人之責任

一、由保險人支付之給付，係以為保險效力所申報之報酬作計算基礎。

二、如上款所指之報酬低於實際報酬之情況，僱主實體應支付給付之差額，該支付包括第二十八條

所規定之給付。

三、如受保險合同保障之勞工數目，少於在意外或確定及明確診斷疾病之當日之實際提供服務之勞

工數目，由僱主負責證明遇難人為受保險合同所保障者。

四、僱主實體應將有關保險合同上所涉及報酬或勞工數目之修改，於其與保險人雙方協定之期間內

通知保險人；如無協定，應於每半年結束後之三十日內通知保險人。

五、上款所指修改亦在合同之範圍內，且保險人有權根據新接獲之資料，對保險費立即作調整。

第六十四條

保險合同之訂立及續期

一、獲許可經營工作意外保險之保險人，僅得根據第七十二條所指統一保險單之規定、一般條件及

特別條款，訂立保險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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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擬投保之活動或職業具有特別特徵，而不屬工作意外保險費表及條件所定者，或當擬投保之

活動或職業容易發生非常災禍，澳門貨幣暨匯兌監理署有權限按個別情況規定保險合同之接受或續期條

件。

第六十五條

保險之拒絕

一、當最少有三個保險人拒絕訂立保險合同，僱主應請求澳門貨幣暨匯兌監理署訂定保險合同之特

別條件。

二、由僱主選定或由澳門貨幣暨匯兌監理署指定之保險人，必須按所定之特別條件訂立保險合同。

三、按本條規定訂立之保險合同之經營結餘，將根據澳門貨幣暨匯兌監理署以通告所訂之規定由經

營工作意外保險之保險人攤分，而該通告內須載有結餘之確定方式及攤分標準。

四、按本條規定訂立之保險合同，不得有保險中介人之參與，亦不得給予佣金。

第八章

處罰制度

第六十六條

違法行為 *

一、違反下列規定構成輕微違反的違法行為，須科罰金：*

a）違反第七條第四款及第二十九條以及第三十九條之規定者，科澳門幣三千五百元至一萬七千五百

元；

b）促使受害人以貧困者之身分在衛生場所接受治療或入住衛生場所，以不負擔有關費用者，科澳門

幣三千元至一萬五千元；

c）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五款、第五十二條及第五十五條第三款的規定，科澳門幣二千元至一萬元。*

二、違反下列規定構成行政違法行為，須科罰款：*

a）違反第二十五條的規定，科澳門幣二千五百元至一萬二千五百元；*

b）違反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六條的規定，科澳門

幣一千五百元至七千五百元；*

c）違反第六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按每一勞工科澳門幣一千元至五千元。*

* 被六月二十九日第 6/2015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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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條 *
累犯

一、自定出處罰或處分的司法裁判或行政決定確定之日起一年內實施相同的違法行為，視為累犯。

二、屬累犯的情況，所科罰金或罰款的下限提高四分之一。

* 被六月二十九日第 6/2015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第六十八條 *
履行未履行的義務

如因不履行義務而構成違法行為，科處處罰和繳納罰金或罰款並不免除違法者履行仍屬可履行的有

關義務。

* 被六月二十九日第 6/2015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第六十八 -A條 *
法人的責任

一、法人，即使屬不合規範設立者，以及無法律人格的社團及特別委員會，均須對其機關或代表以

其名義且為其集體利益而作出本法規所規定的違法行為承擔責任。 

二、如行為人違抗有權者的明確命令或指示而作出行為，則排除上款所指責任。 

三、第一款所指實體的責任不排除有關行為人的責任。 

四、就違法行為人根據上款規定被判支付的罰金或罰款、賠償、訴訟費用及其他給付，法人，即使

屬不合規範設立者，以及無法律人格的社團及特別委員會，均須負連帶責任。 

* 經六月二十九日第 6/2015號法律第二條引入。

第六十八 -B條 *
繳納罰金或罰款的責任

一、違法者，包括法人，即使屬不合規範設立者，以及無法律人格的社團或特別委員會，須負責繳

納罰金或罰款。 

二、違法者為法人時，其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代表該法人的人，如被判定須對有關

違法行為負責，須就罰金或罰款的繳納與該法人負連帶責任。 

三、如對無法律人格的社團或特別委員會科處罰金或罰款，則該罰金或罰款以該社團或委員會的共

同財產支付；如無共同財產或共同財產不足，則以各社員或委員的財產按連帶責任方式支付。 

* 經六月二十九日第 6/2015號法律第二條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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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條 *
監察

一、監察對本法規的遵守情況，屬勞工事務局的職權。 

二、違法行為及科處罰金或罰款的程序，由九月十八日第 60/89/M 號法令核准的《勞工稽查章程》

及第 26/2008 號行政法規《勞動監察工作的運作規則》規範。 

* 被六月二十九日第 6/2015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第七十條 *
罰金或罰款的歸屬

因違反本法規而科處的罰金或罰款所得，屬社會保障基金的收入。

* 被六月二十九日第 6/2015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第七十一條 *
時效

一、針對違反本法規規定之違法行為而提起之程序之時效期間為兩年，由作出違法行為之日起算。

二、如實況筆錄根據第六十九條第二款所指章程之第十一條之規定獲確認時，程序時效因該實況筆

錄之作出而中斷。

三、罰金時效期間於有罪判決確定後之五年內成立。

* 被六月二十九日第 6/2015號法律第四條所廢止。

第九章

最後規定

第七十二條

統一保險單

僱主實體將其根據本法規之規定而須承擔之責任轉移予保險人，應透過工作意外及職業病統一保險

單為之，而保險單之式樣由總督以訓令核准。

第七十三條

表

工作意外保險之保險費表及條件，由總督以訓令訂定。



138

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法例彙編

第七十四條

歸社會保障基金所有

根據第六十九條第二款所指規章第十六條之規定存入且供勞工暨就業司支配之款項，在領取該款項

之權利之時效根據上指規章第十七條之規定完成後，改為歸社會保障基金所有。

第七十五條

廢止性規定

一、廢止八月十日第 78/85/M 號法令。

二、亦廢止與本法規之規定扺觸之關於工作意外及職業病之任何法律規定，但適用於公職工作人員

之意外及職業病之法律規定除外。

第七十六條

開始生效

本法令於一九九五年九月一日起開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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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僱員的最低工資

四月二十七日第十七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5/2020 號法律。

廢止七月十三日第二十八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7/2015 號法律。

廢止八月二十一日第三十四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43/95/M 號法令。

第 5/2020號法律

僱員的最低工資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一）項，制定本法律。

第一條

標的

本法律旨在為僱員訂定最低工資的法律制度，以確保僱員獲得最基本的工資保障，防止工資過低。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法律適用於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第三條第一款所規範的勞動關係，以及該法律第三

條第三款規定由特別法例規範的勞動關係，但不適用於下列的勞動關係：

（一）與家務工作僱員建立的勞動關係；

（二）與持有第 9/2011 號法律《殘疾津貼及免費衛生護理服務的制度》第二條第二款所指的殘疾

評估登記證的人士建立的勞動關係。

第三條

最低工資的組成

最低工資屬第 7/2008 號法律第五十九條規定的基本報酬，但不包括：

（一）超時工作報酬；

（二）夜間工作或輪班工作的額外報酬；

（三）雙糧或其他同類性質的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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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最低工資金額

一、最低工資金額為：

（一）按月計算報酬，每月澳門元六千六百五十六元；

（二）按週計算報酬，每週澳門元一千五百三十六元；

（三）按日計算報酬，每日澳門元二百五十六元；

（四）按小時計算報酬，每小時澳門元三十二元；

（五）按實際生產結果計算報酬，以當月的基本報酬除以當月實際工作的時數，平均每小時澳門元

三十二元，但不影響第四款規定的適用。

二、按實際生產結果結合按月、週、日或小時任一方式計算報酬，最低工資金額分別對應上款（一）

至（四）項所訂定的金額，但不影響第四款規定的適用。

三、第一款（三）項所指金額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八小時上限計算，對超出正常工作上限的時數，

有關報酬以每小時不少於澳門元三十二元計算。

四、在下列情況下，僱員當月報酬未達最低工資金額，亦視為符合第一款（五）項或第二款的規定：

（一）屬按實際生產結果計算報酬的僱員，當月及前兩個月的基本報酬總和，除以該期間實際提供

工作的時數，平均每小時報酬不低於第一款（五）項所訂的最低工資金額；

（二）屬按第二款規定計算報酬的僱員，當月及前兩個月的報酬平均值，分別不低於對應第一款

（一）至（四）項所訂的最低工資金額。

第五條

強制性

一、僱主向僱員支付的報酬須符合上條規定的最低工資金額。

二、如僱主支付的報酬不符合上條規定的最低工資金額，須向僱員支付計算報酬當月的報酬金額與

法定的最低工資金額之間的差額。

三、如合同中訂定的報酬金額低於本法律規定者，有關合同條款視為不存在，並以本法律的規定取

代。

第六條

超時工作報酬

一、僱員提供超時工作有權收取按第 7/2008 號法律第三十七條規定計算的超時工作報酬，且用以

計算超時工作報酬的每小時正常報酬，不得少於其所適用的最低工資金額按第 7/2008 號法律第六十一

條規定計算的平均每小時基本報酬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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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僱主向僱員支付的超時工作報酬不符合上款的規定，僱主須向僱員支付超時工作報酬的差額。

第七條

處罰制度

一、僱主不按第四條的規定向僱員支付最低工資，則對僱主適用第 7/2008 號法律中有關否定獲報

酬的權利的處罰制度。

二、僱主不遵守上條第一款規定的計算規則，則對僱主適用第 7/2008 號法律中有關不遵守超時工

作報酬計算規則的處罰制度。

第八條

監察

監察對本法律的遵守屬勞工事務局的職權。

第九條

檢討

最低工資金額須於本法律生效後滿兩年進行首次檢討，其後每兩年須進行一次檢討，並可按經濟發

展情況調整有關金額。

第十條

在時間上的適用

本法律的規定適用於在其生效前已訂立且於該日仍存續的勞動合同及協議，但就之前的事實效力或

狀況已完結的情況除外。

第十一條

廢止

廢止：

（一）第 7/2015 號法律《物業管理業務的清潔及保安僱員的最低工資》；

（二）八月二十一日第 43/95/M 號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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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生效

本法律自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一日起生效。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六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高開賢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一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賀一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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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殘疾僱員工作收入補貼計劃

十月二十七日第四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39/2020 號行政法規。

第 39/2020號行政法規

殘疾僱員工作收入補貼計劃

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五）項的規定，經徵詢行政會的意見，制定本

獨立行政法規。

第一條

標的及性質

一、本行政法規訂定向具有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的殘疾僱員發放工作收入補貼（下稱“補貼”）

的應遵規定及程序。

二、殘疾僱員根據本行政法規收取的補貼款項，在適用以收入概念為基礎訂定義務及權利的相關法

律規定時，不被視為收入。

第二條

申請要件

一、同時符合下列要件的僱員，可申請補貼：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

（二）持有第 9/2011 號法律《殘疾津貼及免費衛生護理服務的制度》第二條第二款所指的殘疾評

估登記證；

（三）在申領補貼的季度內出現下列任一情況：

（1）按月累計實際提供工作的總時數少於一百二十八小時，且當月工作收入少於按第 5/2020 號法

律《僱員的最低工資》第四條第一款（四）項規定的每小時最低工資金額乘以當月實際提供工作的總時

數計算的金額；

（2）按月累計實際提供工作的總時數等於或多於一百二十八小時，且當月工作收入少於第 5/2020

號法律第四條第一款（一）項規定的每月最低工資金額。

二、為適用上款（三）項的規定，工作收入是指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第五十九條規定

的基本報酬，但不包括：

（一）超時工作報酬；

（二）夜間工作或輪班工作的額外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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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雙糧或其他同類性質的給付。

三、如僱員為多於一個僱主工作，上款所指的工作收入應為從多個僱主所獲得報酬的總和。

四、為適用第一款（三）項的規定，在確定工作時數時，以僱員於正常工作時間所提供的工作時數

計算，但第 7/2008 號法律規定的下列期間，亦視為僱員已實際提供工作，相關工作時數按僱主與僱員

協定的正常工作時數計算：

（一）強制性假日；

（二）年假；

（三）有權收取報酬的產假；

（四）有權收取報酬的侍產假；

（五）有權收取報酬的因病或意外受傷的合理缺勤，但屬因職業病或工作意外引致的缺勤除外。

第三條

補貼金額

一、屬上條第一款（三）項（1）分項的情況，當月補貼金額為第 5/2020 號法律第四條第一款（四）

項規定的每小時最低工資金額乘以當月實際提供工作的總時數與當月工作收入之間的差額。

二、屬上條第一款（三）項（2）分項的情況，當月補貼金額為第 5/2020 號法律第四條第一款（一）

項規定的每月最低工資金額與當月工作收入之間的差額。

第四條

發放期數

一、補貼每年共發放四期，每一季度為一期。

二、為適用上款的規定，每一曆年的每三個月為一季度，按此劃分為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的四期補

貼。

第五條

申請手續

一、符合第二條所指要件的僱員，應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向勞工事務局提出申請並附同

下列文件，以申請前一季度的補貼：

（一）經填妥的申請表；

（二）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副本；

（三）殘疾評估登記證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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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款（一）項所指的申請表由勞工事務局提供，該申請表中與僱主相關的部分須經僱主填寫及

簽名。

三、如僱員在所申請的季度內，曾轉換僱主或為多於一個僱主工作，則申請表須分別經各僱主填寫

及簽名。

第六條

發放方式

補貼於申請獲批後的翌月內以銀行轉帳方式存入僱員指定的帳戶。

第七條

職權

勞工事務局具職權審批補貼申請、發放補貼及處理補貼的返還。

第八條

對僱主的特別規定

一、僱主不得因其僱員獲補貼而調低該僱員的工作收入。

二、如勞工事務局要求，僱主須向其提供第五條第一款所指申請表內所載資料涉及的證明文件。

第九條

不當獲取補貼

作出虛假聲明、提供不正確或不實資料，又或利用任何不法手段獲發補貼者，其補貼將被取消，並

須返還已收取的補貼款項，以及承擔倘有的法律責任。

第十條

個人資料

為執行本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程序，勞工事務局、財政局、社會工作局及社會保障基金，可根據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採用包括資料互聯在內的任何方式取得及處理其認為所需

的個人資料。

第十一條

負擔

因執行本行政法規而引致的負擔，由登錄於勞工事務局預算的款項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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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過渡規定

一、在本行政法規生效前，已按第 6/2008 號行政法規《工作收入補貼臨時措施》的規定提出的補

貼申請，財政局繼續適用第 6/2008 號行政法規的規定處理有關審批補貼申請的程序，直至完成所需程

序為止。

二、符合第 6/2008 號行政法規第四條第一款（一）項至（三）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一）項的規定，

且於二零二零年十月的工作收入少於澳門元五千元的僱員，可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按第 6/2008 號行政

法規第五條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五款的規定向財政局申請工作收入補貼，並適用下列的規定：

（一）補貼金額為僱員於二零二零年十月的工作收入與澳門元五千元之間的差額，並於申請獲批後

的翌月內以銀行轉帳方式存入僱員指定的帳戶；

（二）本款規定的補貼，適用經作出適當配合後的第6/2008號行政法規第二條、第四條第三款（二）

項及第四款，以及第八條至第十條的規定。

第十三條

廢止

在不影響上條規定的適用的情況下，廢止：

（一）第 6/2008 號行政法規；

（二）第 6/2009 號行政法規《延長工作收入補貼臨時措施的實施期間》；

（三）第 7/2014 號行政法規《延長工作收入補貼臨時措施的實施期間》；

（四）第 12/2017 號行政法規《修改第 6/2008 號行政法規〈工作收入補貼臨時措施〉》；

（五）第 9/2018 號行政法規《修改第 6/2008 號行政法規〈工作收入補貼臨時措施〉》；

（六）第 7/2020 號行政法規《修改第 6/2008 號行政法規〈工作收入補貼臨時措施〉》。

第十四條

生效

本行政法規自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一日起生效。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一日制定。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賀一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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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訂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日為強制性假日

七月十三日第二十八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8/2015 號法律。

第 8/2015號法律

訂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日為強制性假日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一）項，制定本法律。 

獨一條

強制性假日

為適用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的規定，訂定二零一五年九月三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日）為強制性假日。 

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賀一誠

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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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地僱員

5.1 聘用外地僱員法

十月二十七日第四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21/2009 號法律。

廢止六月二十五日第二十五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50/85/M號法令。

廢止二月一日第五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12/GM/88 號批示。

廢止五月十六日第二十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49/GM/88 號批示。

廢止六月十四日第二十四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17/2004號行政法規第一條、第六條、

第九條第一款及第十二條第二款中與本法律相抵觸的內容。

修改十月十八日第四十二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58/93/M 號法令第三條第一款及第四條，

並廢止第四十一條第二款。

修改七月二十七日第三十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4/98/M號法律第七條 g）項。

修改八月二日第三十一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6/2004號法律第十一條第一款（一）項，

並增加第二十六 -A 條及二十六 -B 條。

八月二十三日第三十四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4/2010 號法律增加第五條第六款。

四月十五日第十六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4/2013號法律修改第四條第二款至第四款。

七月六日第二十七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10/2020 號法律修改第四條。

四月十九日第十六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8/2010 號行政法規規範本法律第四十二條

第一款所指的補充性行政法規。

四月十九日第十六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88/2010 號行政長官批示規範本法律第

二十六條第三款所指的有關外地僱員住宿地點應符合的最低衛生、居住條件，以及以現金支付時的最低

金額。

四月十九日第十六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89/2010 號行政長官批示規範本法律第十九

條第一款所指的聘用費。

五月三十一日第二十二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13/2010 號行政法規規範本法律第九條

所指的條件或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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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2009號法律

聘用外地僱員法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一）項，制定本法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標的及範圍

一、本法律訂定聘用外地僱員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提供工作的一般制度。

二、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外地僱員是指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沒有居留權，但獲許可按照與第五條所

指任一僱主簽訂的勞動合同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從事職業活動的人。

三、本法律的規定不適用於由非本地居民透過提供服務合同或以第五條以外實體僱員的身份在澳門

特別行政區提供的工作，尤其是指應本地實體的邀請，偶然前來澳門特別行政區參與宗教、體育、學術、

文化或藝術活動，即使有報酬亦然。

第二條

一般原則

聘用外地僱員須遵守以下原則：

（一）補充——聘用外地僱員是為了在沒有合適的本地僱員或合適的本地僱員不足時，以同等的成

本及效率條件補充勞動力；

（二）臨時——聘用外地僱員須受時間限制；

（三）不歧視——聘用外地僱員賦予該等僱員享有不低於本地僱員的權利、義務及工作條件的待遇；

（四）報酬平等——聘用外地僱員須對外地僱員和本地僱員所提供的相同工作或相同價值的工作給

付相同的報酬；

（五）優先——聘用外地僱員須確保本地僱員優先就業，包括聘用優先及持續就業優先；

（六）可持續——當會引致顯著減低本地僱員的權利，或會直接或間接引致不以合理理由解除本地

僱員的勞動合同時，不得聘用外地僱員；

（七）預先許可——僱主獲給予有關行政許可後，方可聘用外地僱員；

（八）特性——聘用外地僱員時須按市場需要、經濟環境和產業增長趨勢，對每一經濟活動產業或

職業類別的特性作出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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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外地僱員

外地僱員可受聘為：

（一）專業僱員，如受聘者具備高等教育學位，又或具備高度技能或專業工作經驗，且為履行具高

度專業要求的工作；

（二）家務工作僱員；

（三）非專業僱員，如受聘者不具備（一）項所指的要件且非為提供家務工作。

第四條 **
逗留許可

一、外地僱員均獲發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但不影響下款規定以及給予專業僱員居留許可的制度的

適用。

二、擬從事非專業及家務工作的非本地居民獲發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取決於其已取得以工作為目

的的入境憑證並從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區入境，但續期的情況除外。*

三、屬第一款所指的逗留許可被廢止或失效的情況，則六個月內不得向同一非本地居民發出新的許

可，但有關逗留許可基於下列原因而終止效力除外：*

（一）許可期限屆滿，而新的逗留許可是由有關許可失效時僱員所屬的僱主提出申請；*

（二）勞動合同失效；*

（三）僱主獲發的聘用許可被廢止；*

（四）僱主與僱員雙方協議終止勞動關係；*

（五）僱主不以合理理由解除勞動合同或單方終止勞動合同；*

（六）僱員以合理理由解除勞動合同。*

四、屬上款（三）至（六）項規定的情況，同一非本地居民僅在六個月內從事的新工作與其最近的

一份聘用許可中所獲准從事的職業相同，方可獲發新逗留許可。*

五、第一款至第三款的規定不影響關於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例的適用，尤其屬逾期逗留的情

況。

* 被四月十五日第 4/2013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 被七月六日第 10/2020號法律第一條所修改。

第五條

僱主

一、下列者可獲許可聘用外地僱員：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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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所或場所設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人；

（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設有商業或工業場所的非本地居民。

二、下列者亦可獲許可聘用僅提供家務工作的外地僱員：

（一）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官方代表機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企業及公共資本企業的

持特別逗留證的工作人員；

（二）駐澳門特別行政區領事代表或等同者；

（三）獲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工作的專業僱員。

三、獲聘用外地僱員的許可，須以實際從事商業、工業或自由職業活動，又或屬社團或財團時，實

際從事符合其宗旨的活動為前提，但聘用家務工作僱員的情況不在此限。

四、中止從事上款所指活動逾兩個月，即構成廢止聘用許可的依據。

五、給予聘用外地僱員的許可，是單獨向每一僱主作出。

六、獲准聘用外地僱員的僱主須在社會保障基金登記以繳付本法律規定的聘用費。*

* 經八月二十三日第 4/2010號法律第七十六條引入。

第六條

招募

外地僱員可由僱主直接或透過獲發准照的職業介紹所招募。

第二章

聘用許可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七條

形式

一、給予聘用外地僱員許可所採用的形式可以是：

（一）記名許可，用以聘用一名特定的人；或

（二）不記名許可，用以聘用一名不特定的人。

二、專業僱員的聘用許可必須採用記名許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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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專業僱員和家務工作僱員的聘用許可採用不記名許可形式，僱主選擇有關僱員時可自由使用

該許可。

四、給予聘用許可並不免除遵守就非本地居民入境及逗留事宜所規定的義務。

第八條

批給許可的標準

許可聘用外地僱員須符合第二條規定的原則，且須考慮以下因素：

（一）在同等成本及效率條件下，從事同類工種的本地僱員的可供招聘量及僱主在聘用本地僱員方

面已採取的措施；

（二）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市場及各經濟產業的需求；

（三）僱員的體能及所具備的培訓及工作經驗與工作崗位的適合程度；

（四）提供予僱員的工作條件；

（五）作為申請人的僱主在履行對僱員的義務方面所具備的經濟能力。

第九條 *
條件或負擔

許可得根據具體情況設定合理及適當的條件或負擔，尤其是：

（一）設定保證人，以擔保勞動關係中僱主的所有義務得以履行，但僅以外地專業僱員聘用家務工

作僱員的情況為限；

（二）僱員須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三）在特定地點工作。

* 本條所指的條件或負擔由五月三十一日第 13/2010號行政法規所規範。

第十條

許可期限

如僱主不屬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則聘用外地僱員許可的期限不可超過：

（一）給予僱主居留許可的期限；

（二）可知悉的獲委任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擔任職務的期限，如屬第五條第二款（一）項及（二）項

所規定的情況；

（三）給予僱主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提供專業僱員工作的許可期限，如屬第五條第二款﹙三﹚項所規

定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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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自動續期

一、給予聘用家務工作僱員許可的行政行為得明文訂定聘用許可可自動續期的條款。

二、屬上款規定的情況，聘用許可在期限屆滿時以相同的期限續期，但在許可行為中定出更短的期

限除外。

三、第一款所指的條款截至其產生效力之日前九十日可被自由廢止，而有關許可不會自動續期。

四、沒有自動續期條款或自動續期條款被廢止不影響利害關係人申請許可續期的權利，有關申請按

一般規定審理。

第十二條

失效

一、如出現下列情況，聘用許可失效，且不影響法律規定的其他失效情況：

（一）自獲得聘用許可或其續期起計六個月內從未向有權限實體申請僱員逗留許可；

（二）僱員逗留許可或逗留許可續期的程序發起後，基於可歸責利害關係人的原因使程序停止進行

逾三個月；

（三）按聘用許可獲聘用的僱員不在澳門連續超逾三個月，但屬於按不記名許可作出聘用的情況，

且有關僱員已被請求替換者，不在此限。

二、不記名許可不會僅因勞動關係終止而失效。

第十三條

特別情況下的廢止

一、可基於經適當說明的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理由，尤其是因經濟形勢變化而出現的重大理由而隨

時廢止特定經濟產業的聘用外地僱員許可，且不影響法律規定的其他廢止情況。

二、如給予特定僱主的聘用外地僱員許可直接或間接導致有關僱主不以合理理由終止本地僱員的勞

動合同，又或顯著降低本地僱員的勞動條件，則有關許可亦可廢止。

三、如出現部份廢止某一僱主獲給予的不記名聘用許可的情況，則有關僱主須決定因此而須予終止

的勞動合同。

四、第一款規定的廢止在向利害關係人作出通知之日起計未滿九十日及第二款規定的廢止在向利害

關係人作出通知之日起計未滿十日，不得產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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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僱員的移轉

一、專業僱員可在其本人同意及獲許可下，由原僱主移轉予另一僱主，只要有關僱員為後者從事的

工作與其獲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工作所從事職業的類別相對應，且移轉不導致減低僱員的權利及福利。

二、上款規定的許可，在治安警察局對有關僱員的逗留許可證明文件作相應更新前不產生效力。

第十五條

暫時中止

一、基於經濟或社會秩序的重大理由，可暫時中止接受聘用外地僱員的申請或給予新的許可，又或

暫時中止已給予許可的續期。

二、上款所指的中止可僅針對特定的職業類別或行業。

三、中止期最長六個月，但可延長。

四、暫時中止的批示須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

第十六條

權限

作出本節規定的行為屬行政長官的權限，該權限可授予負責經濟範疇的政府司級官員，但不妨礙第

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適用。

第二節

聘用費

第十七條

費用

一、僱主須就每名實際受聘的外地僱員繳付聘用費。

二、僱主不得以任何方式將繳付上款所指費用的負擔移轉予僱員，尤其不得為移轉該負擔而在有關

報酬中作任何扣除。

三、徵收聘用費所得用於社會保障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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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週期

一、聘用費自外地僱員獲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而按月計算。

二、不按時繳付聘用費，構成廢止聘用許可的依據。

第十九條

金額

一、聘用費的金額由行政長官以批示訂定。*

二、得基於經濟政策的理由，以一般及抽象的方式施行以下措施：

（一）因應受聘僱員的人數、僱員的職業類別或產業類別，訂定不同金額的聘用費；

（二）因應生產單位的規模、受聘僱員的人數、僱員的職業類別或產業類別，臨時或長期豁免繳付

聘用費。

* 本款所指的聘用費由四月十九日第 89/2010號行政長官批示所規範。

第三章

勞動關係

第二十條

補充制度

與外地僱員建立的勞動關係，尤其涉及權利、義務和保障的事項，補充適用勞動關係一般制度。

第二十一條

禁止聘用未成年人

不得聘用未滿十八歲的外地僱員。

第二十二條

合同的訂立和生效

外地僱員的勞動合同可在僱主獲給予聘用許可前或非本地居民獲給予以僱員身份逗留的許可前訂

立，但僅在同時具備兩者許可的情況下，合同方可產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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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合同形式

一、與外地僱員的勞動合同須以書面方式訂立。

二、勞動合同須一式兩份，各執一份為據。

三、合同須載明下列事項：

（一）合同各方的詳細身份資料；

（二）合同各方的住所；

（三）僱員的職級或職務及有關報酬；

（四）工作地點；

（五）正常工作時間及時段；

（六）合同的生效日期；

（七）訂立合同的日期。

四、若欠缺上款（六）項規定的事項，合同由同時具備聘用許可及以僱員身份逗留的許可之日起開

始生效。

五、若欠缺其他須載明的事項，僱員可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計一年內提出撤銷合同。

六、不以書面方式訂立的合同可被撤銷，然而，如僱員已開始提供工作，則僱主不得以合同屬可撤

銷對抗該僱員，而應支付僱員已提供工作的報酬和履行其他合同義務。

七、如勞動合同所訂條件與在聘用許可申請中提出的條件存有差異，以對僱員較有利者優先。

第二十四條

合同期限

一、與外地僱員訂立的勞動合同須有確定期限，且不會轉換成不具期限合同。

二、勞動合同的期限不得超越聘用許可的期限。

三、如雙方沒有相反的書面聲明，勞動合同於所訂期限屆滿時終止，不會自動續期。

四、如具有聘用許可，勞動合同可續期，且續期不受時間及次數的限制。

五、勞動合同的續期須符合訂立合同的實質性要件，如涉及更改上條第三款規定的必須載明的內容，

則還須符合形式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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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因廢止許可而導致的合同終止

一、因聘用許可被廢止而失去工作的僱員有權獲得賠償，賠償按一般法為僱主不以合理理由解除合

同所定規則計算，由僱主支付，但不妨礙下款規定的適用。

二、如廢止是按照第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以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理由為依據，則上款規定的賠償由

公帑支付。

第二十六條

僱員的特別權利

一、在不影響一般法所規定的權利下，外地僱員有權獲提供合適的住宿，並於勞動關係終止時獲安

排返回原居地。

二、住宿權利可由僱主或負責進行招募的職業介紹所確保，且可以現金履行。

三、行政長官可透過批示訂定有關住宿地點應符合的最低衛生、居住條件，以及訂定以現金支付時

的最低金額。*

四、獲安排返回原居地的權利是指在勞動關係終止時，僱員有權獲僱主支付返回常居地的交通費。

五、上款規定並不影響僱員選擇其他目的地的權利，但不得因此為僱主帶來任何額外負擔。

* 本款所指的有關外地僱員住宿地點應符合的最低衛生、居住條件，以及以現金支付時的最低金額

由四月十九日第 88/2010號行政長官批示所規範。

第二十七條

報酬的支付方式

外地僱員報酬的支付，僅可透過存入以僱員名義開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銀行帳戶為之。

第四章

處罰制度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二十八條

履行未履行的義務

如因不履行義務而構成違法行為，則科處處罰及繳納罰款並不免除違法者履行仍屬可履行的有關義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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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法人的責任

一、法人，即使其屬不合規範設立者，無法律人格的社團及特別委員會，均須對其機關或代表以其

名義且為其集體利益而作出本法律所規定的違法行為承擔責任。

二、如行為人違抗有權者的明示命令或指示而作出行為，則排除上款所指責任。

三、第一款所指實體的責任不排除有關行為人的責任。

第三十條

繳納罰款的責任

一、違法者為法人時，其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代表該法人的人，如被判定須對有關

違法行為負責，須就罰款的繳納與該法人負連帶責任。

二、如對無法律人格的社團或特別委員會科處罰款，則該罰款以該社團或委員會的共同財產支付；

如無共同財產或共同財產不足，則以各社員或委員的財產以連帶責任方式支付。

第三十一條

罰款的歸屬

因違反本法律而科處罰款所得，屬社會保障基金的收入。

第二節

行政違法行為

第三十二條

違法行為

一、僱主作出下列行為，按違法行為所涉及的每一僱員，處罰款 $10,000.00（澳門幣一萬元）至

$20,000.00（澳門幣二萬元）：

（一）不持有有效的聘用許可而接受外地僱員提供工作；

（二）持有聘用外地僱員的記名許可，但聘用非屬獲許可聘用的僱員；

（三）持有聘用外地僱員的不記名許可，但聘用獲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為其他僱主工作的外

地僱員。

二、僱主作出下列行為，按涉及的每一僱員處罰款 $5,000.00（澳門幣五千元）至 $10,000.00（澳

門幣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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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獲許可聘用外地僱員並與之建立勞動關係，但有關勞動合同非以書面方式訂立；

（二）以書面方式訂立勞動合同，但合同所訂條件低於聘用許可申請中擬提供予僱員者；

（三）有義務安排僱員返回原居地但拒絕作出該安排；

（四）不按照第二十七條所規定的方式支付外地僱員的報酬；

（五）以任何方式將第十七條規定的聘用費負擔移轉予外地僱員；

（六）安排外地僱員在獲明示許可以外的地點工作，即使該地點屬同一僱主的其他場所亦然；

（七）安排外地僱員從事非屬彼等獲許可從事的職業活動。

三、僱主或職業介紹所否定僱員的住宿權，又或不遵守按第二十六條第三款的規定而訂定的有關最

低住宿條件，按涉及的每一名僱員處罰款$5,000.00（澳門幣五千元）至$10,000.00（澳門幣一萬元）。

四、僱主取得聘用許可後以書面方式與外地僱員訂立勞動合同，但該合同欠缺第二十三條第三款中

除（六）項外其他各項所規定的任一事項，按涉及的每一名僱員處罰款 $500.00（澳門幣五百元）至

$1,000.00（澳門幣一千元）。

五、在不影響其他倘適用的措施下，非本地居民作出下列行為，處罰款$5,000.00（澳門幣五千元）

至 $10,000.00（澳門幣一萬元）：

（一）未獲許可以僱員身份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提供工作；

（二）獲許可以僱員身份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但向非獲許可為其工作的僱主提供工作。

第三十三條

附加處罰

一、就上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的違法行為可科處下列附加處罰：

（一）對僱主，全部或部份廢止其聘用外地僱員許可並同時剝奪其申請新聘用許可的權利，為期六

個月至兩年；

（二）對職業介紹所，中止其從事業務，為期六個月至兩年。

二、附加處罰應按違法行為的嚴重性及行為人的過錯，以及在僱員受違法行為損害的情況下，按受

損害僱員的數目而適度科處。

第三十四條

職權

科處本節規定的處罰，屬勞工事務局局長的職權。

第三十五條

程序

一、如出現行政違法行為，勞工事務局就該違法行為組成卷宗和提出控訴，並將之通知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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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控訴的決定中訂定十五日的期限，以便嫌疑人提出辯護。

三、罰款須於處罰通知作出之日起計十五日內繳交。

第五章

最後及過渡規定

第三十六條

監察

監察本法律的遵守情況屬勞工事務局的職權，但不影響法律賦予其他實體的職權。

第三十七條

時間上的適用

一、本法律的規定適用於在其生效後訂立的勞動合同。

二、如非本地居民在本法律生效之日已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僱員身份合法逗留，則本法律中對僱員

較有利的部份亦適用於本法律生效前訂立的勞動合同。

三、第十七條規定的聘用費，自本法律生效後外地僱員獲給予逗留許可或逗留許可獲續期時起計。

第三十八條

修改《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

七月二十七日第 4/98/M號法律第七條修改如下：

“第七條

（措施）

為達致上條所指的目標，須採取措施，尤其是：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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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優先僱用本地勞工；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十九條

修改《非法入境、非法逗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

第 6/2004 號法律第十一條修改如下：

“第十一條

逗留許可的廢止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未獲許可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工作；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十條

增加《非法入境、非法逗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的條文

在第 6/2004 號法律中增加第二十六 -A 條及二十六 -B 條，行文如下：

“第二十六 -A條
附加刑

一、可就第十六條所規定的犯罪科處以下附加刑：

（一）全部或部份廢止聘用外地僱員的許可並同時剝奪申請新聘用許可的權利，為期六個月至二年；

（二）剝奪參與公共工程承攬或公共服務批給的公共競投的權利，為期六個月至二年；

（三）剝奪獲公共實體發給津貼或優惠的權利，為期六個月至二年。

二、上款所指附加刑可單獨或合併科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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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 -B條
法人的刑事責任

一、如出現下列任一情況，則法人，即使屬不合規範設立者，以及無法律人格的社團及特別委員會，

須按本條規定對第十六條所規定的犯罪負責：

（一）其機關或代表人以該等實體的名義及為其利益而實施第十六條所規定的犯罪；

（二）聽命於上項所指機關或代表人的人，以該等實體的名義及為其利益而實施第十六條所規定的

犯罪，只要該犯罪是由於有關機關或代表人故意違反本身所負的監管或控制義務而得以實施。

二、如行為人違反有權者的明示命令或指示而作出行為，則排除上款所指實體的責任。

三、第一款所指實體的責任不排除有關行為人的個人責任。

四、就第十六條所規定的犯罪，對第一款所指的實體科處最高三百六十日的罰金。”

第四十一條

修改社會保障制度

十月十八日第 58/93/M號法令第三條及第四條修改如下：

“第三條

（受益人）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為他人工作，包括以合同方式受僱從事具體個別工作、臨時工作或季節工

作者，必須在社會保障基金登錄為受益人。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條

（供款人）

一、聘用本地勞工的僱主實體須在社會保障基金登錄為供款人。

二、聘用外地勞工的僱主，為繳付有關法例所規定的聘用費，亦須在社會保障基金登錄。”

第四十二條

補充法規

一、行政長官制定旨在執行本法律所需的補充性行政法規，尤其是關於下列事宜的補充性行政法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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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給予本地僱主聘用許可所需的行政程序；

（二）給予外地僱員逗留許可所需的行政程序；

（三）聘用費的繳付方式、繳付時間，以及徵收聘用費所得金額的用途。

二、上款所規定的補充法規可因應產業、職業類別、市場需求、經濟形勢及產業增長趨勢而有不同

的規範。

三、行政長官須將落實執行及適用本法律及有關補充法規所需的資源撥予勞工事務局、人力資源辦

公室及治安警察局。

* 本款所指的補充性行政法規由四月十九日第 8/2010號行政法規所規範。

第四十三條

廢止性規定

廢止：

（一）六月二十五日第 50/85/M號法令；

（二）十月十八日第 58/93/M號法令第四十一條第二款；

（三）第 17/2004 號行政法規中與本法律相抵觸的內容；

（四）二月一日第 12/GM/88 號批示；

（五）五月十六日第 49/GM/88 號批示。

第四十四條

生效

一、本法律自公佈後滿一百八十日起生效。

二、上條（二）項的規定與聘用費的繳付程序的補充法規同時生效，但不妨礙上款規定的適用。

二零零九年十月九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曹其真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何厚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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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聘用外地僱員法施行細則

四月十九日第十六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8/2010 號行政法規。

修改四月十四日第十五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5/2003 號行政法規第五條第二款第

（十）項。

七月二十七日第三十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26/2020 號行政法規修改第八條。

五月七日第十九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59/2018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規範本法律第

二條第一款所指的申請聘用外地僱員的印件式樣。

九月十四日第三十七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191/2020 號行政長官批示規範第十一條

所指的外地僱員身份證明文件。

第 8/2010號行政法規

聘用外地僱員法施行細則

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五）項及第 21/2009 號法律第四十二條第一款

的規定，經徵詢行政會的意見，制定本補充性行政法規。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標的

本行政法規規範下列事宜：

（一）外地僱員聘用許可的發給；

（二）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的發給；

（三）外地僱員聘用費的繳付；

（四）徵收聘用費所得的用途。

第二章

聘用許可

第二條

聘用許可的申請

一、申請聘用外地僱員，須填寫式樣由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核准的印件，並向人力資源辦公室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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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須載明僱主擬提供予僱員的工資及其他主要勞動條件。

三、提出申請時，須視乎情況遞交下列文件：

（一）如申請人為自然人，須遞交其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

（二）商業登記證明；

（三）申請人的代表的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

（四）營業准照影印本；

（五）向財政局遞交的開業申報表影印本或最近年度的營業稅徵稅憑單影印本；

（六）繳交所得補充稅的證明；

（七）向社會保障基金繳交供款及聘用費的證明；

（八）擬聘用的專業僱員的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

（九）擬聘用的專業僱員的學歷、技能或工作經驗的證明文件；

（十）在勞工事務局進行招聘登記的證明。

四、上款的規定，不妨礙申請人在提出申請時遞交其他有助於審批的文件。

五、人力資源辦公室須提供第一款所指印件的紙張本或電子本。

* 本款所指的印件式樣由五月七日第 59/2018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規範。

第三條

調查

人力資源辦公室為審批申請的需要，可提出下列要求：

（一）要求申請人遞交適當的補充資料；

（二）要求其他公共實體提供資料及意見；

（三）要求進入僱主的場所。

第四條

保證

一、如在家務工作僱員的聘用許可中須設定第 21/2009 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第九條（一）項

規定的保證人，則有關保證人須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或住所設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人，並須被設定

為主支付人和明示放棄檢索抗辯權。

二、僅在具職權發給聘用許可的實體許可下方可替換保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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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專業僱員的移轉

第二條及第三條的規定經必要配合後，適用於第 21/2009 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第十四條規定

的專業僱員移轉許可。

第六條

向治安警察局及社會保障基金作出通知

人力資源辦公室須立即將下列事宜通知治安警察局及社會保障基金：

（一）外地僱員的聘用許可；

（二）專業僱員的移轉許可；

（三）聘用許可的續期；

（四）聘用許可的廢止。

第三章

逗留許可

第七條

逗留許可的必要

非本地居民在獲發以僱員身份逗留的許可後，且僅在該許可維持有效的情況下，方可在澳門特別行

政區工作。

第八條

申請逗留許可和發出入境憑證 *

一、以僱員身份逗留的許可，須在獲通知發給聘用許可之日起六個月內，由僱主或其指定的領有准

照的職業介紹所向治安警察局提出申請。

二、申請須附同下列資料，但不影響治安警察局要求提供其他必需的文件：*

（一）聘用許可批示的影印本；

（二）非本地居民的護照或其他旅遊證件的影印本；*

（三）彩色白底正面免冠證件用近照一張。*

三、為適用第 21/2009 號法律第四條第二款的規定，在交妥上款所指資料後，治安警察局可發出以

工作為目的的入境憑證。*

* 被七月二十七日第 26/2020號行政法規第一條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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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申請的變更

上條第一款所指期間屆滿後，不得實質變更待審批的逗留許可申請，但經適當證明具不可抗力的情

況除外。

第十條

有效期

逗留許可的期間與聘用許可的期間相同，但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定制度

的規定而須給予更短期間的情況除外。

第十一條 *
身份證明文件

一、獲許可以僱員身份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的非本地居民經採集指紋後，獲發式樣由行政長官批

示核准的外地僱員身份證明文件，其內須載明僱員及僱主實體的認別資料，以及其他必需的資料。

二、外地僱員須經常攜帶上款所指的身份證明文件，該文件在有效期內為一切法律效力用以確認其

身份。

三、為適用第 21/2009 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第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治安警察局須就本條所

指的身份證明文件的發給向社會保障基金作出通知。

* 本條所指的身份證明文件由七月五日第 197/2010號行政長官批示所規範。

第十二條

費用

一、發出上條所指的身份證明文件及續期的費用為澳門幣一百元。

二、補發上條所指的身份證明文件的費用為澳門幣二百元。

第十三條

臨時逗留許可

一、治安警察局有需要時，可在逗留許可申請或逗留許可續期申請的審批過程中發出有效期最長為

四十五日的以僱員身份逗留的臨時許可。

二、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的規定，不適用於上款所指臨時許可的權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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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逗留許可的續期

一、第八條第二款的規定經必要配合後，適用於逗留許可的續期。

二、按照有自動續期條款的聘用許可而聘用的家務工作僱員，其逗留許可的續期可在第 21/2009 號

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第十一條第三款規定的期限屆滿，但自動續期條款未被廢止時提出申請。

第十五條

拒發及廢止

一、如出現法律規定的拒絕或禁止非本地居民入境或廢止有關逗留許可的前提，須拒發或廢止以僱

員身份逗留的許可。

二、治安警察局須作出下列通知：

（一）就終止外地僱員的逗留許可的情況，向社會保障基金作出通知；

（二）就上項所指的情況中關於外地專業僱員的部分，向人力資源辦公室作出通知。

第十六條

補充法例

澳門特別行政區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定制度的規定，補充適用於本章的規定。

第四章

聘用費

第十七條

繳付週期

一、聘用費自下列日期起按月計算：

（一）如第十一條所指身份證明文件在某月一日至十五日的期間簽發，則自該文件簽發的月份的首

日起計算；

（二）如第十一條所指身份證明文件在某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的期間簽發，則自該文件簽發的翌月

的首日起計算。

二、聘用費自下列日期起停止計算：

（一）如第十一條所指身份證明文件在某月一日至十五日的期間失效或被廢止，則自該文件失效或

被廢止的月份的首日起停止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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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第十一條所指身份證明文件在某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的期間失效或被廢止，則自該文件失

效或被廢止的翌月的首日起停止計算。

三、須在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以式樣經社會保障基金核准的憑單繳付前一季度的聘用費。

第十八條

減收及豁免

一、從事按三月二十二日第 11/99/M 號法令第一條的規定而受該法令規範的加工製造業的僱主，

獲減收百分之五十的聘用費。

二、豁免聘用家務工作外地僱員的僱主繳付聘用費。

第十九條

登記

社會保障基金接獲第六條所指的通知後，以該等通知所載資料為基礎依職權進行十月十八日第

58/93/M號法令第四條第二款所指僱主實體的登記。

第二十條

聘用費的用途

徵收聘用費所得，屬社會保障基金的收入。

第五章

行政違法行為

第二十一條

處罰

一、僱主不在第十七條第三款規定的期間繳付聘用費，按違法行為所涉及的每一僱員，科澳門幣

三百元至一千元罰款。

二、科處上款規定的處罰不免除違法者履行繳付聘用費的義務。

三、獲許可聘用外地家務工作僱員的外地專業僱員在未取得第四條第二款規定的許可而替換有關保

證人，科澳門幣一千元至五千元罰款。

四、非本地居民持有第十一條所指的身份證明文件，但在具職權當局於稽查行動中要求出示該文件

而在無合理理由下不出示者，科澳門幣二百五十元至四百元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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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職權

一、科處上條規定的罰款屬下列實體的職權：

（一）第一款的情況，屬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的職權；

（二）第三款的情況，屬勞工事務局局長的職權；

（三）第四款的情況，屬治安警察局局長的職權。

二、就科處上條所定處罰的決定，可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司法上訴。

三、社會保障基金及勞工事務局須就其科處的處罰通知人力資源辦公室。

第二十三條

罰款的歸屬

罰款所得，屬社會保障基金的收入。

第二十四條

補充法例

經十月四日第 52/99/M 號法令核准的《行政上之違法行為之一般制度及程序》，補充適用於本章

的規定。

第六章

最後及過渡規定

第二十五條

跨部門的監察及協調

勞工事務局、人力資源辦公室、社會保障基金及治安警察局須採取必需的程序，以便彼此迅速交換

對完善執行本行政法規屬必需的資料，並於有需要時，在各自的職權範圍內就出現任何關於許可失效的

情況作出通知。

第二十六條

個人資料的處理

在遵守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確立的原則下，勞工事務局、人力資源辦公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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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保障基金及治安警察局在行使本行政法規及第 21/2009 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所賦予的職權的必

要範圍內，進行個人資料的處理及互聯。

第二十七條

時間上的適用

本行政法規的規定，適用於待決的申請。

第二十八條

修改第 5/2003 號行政法規

第 5/2003 號行政法規《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規章》第五條修改如下：

“第五條

證件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外地僱員身份證明文件持有人。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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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生效

本行政法規自第 21/2009 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生效之日起生效。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二日制定。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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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核准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式樣

九月十四日第三十七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191/2020 號行政長官批示。

廢止七月五日第二十七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197/2010 號行政長官批示。

第 191/2020號行政長官批示

行政長官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賦予的職權，並根據第 8/2010 號行政法規《聘

用外地僱員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作出本批示。

一、核准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式樣，該式樣載於作為本批示組成部分的附件內。

二、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載有以下可見資料：

（一）持證人姓名；

（二）性別，分別以代表男性的字母“M”或代表女性的字母“F”登載；

（三）出生日期；

（四）簽發日期；

（五）外地僱員類別；

（六）職級或職務；

（七）僱主實體；

（八）證件編號；

（九）有效期查閱提示；

（十）持證人樣貌；

（十一）二維碼；

（十二）光學閱讀代碼。

三、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集成電路內儲存以下資料：

（一）上款（一）至（八）項所指的資料；

（二）婚姻狀況；

（三）旅行證件發出國家或地區；

（四）旅行證件類別；

（五）旅行證件編號；

（六）資料最後更新日期。

四、根據第 197/2010 號行政長官批示所簽發的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維持有效，直至有效期屆滿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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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廢止第 197/2010 號行政長官批示。

六、本批示自公佈後滿一百八十日起生效。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日

行政長官	賀一誠

附件

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式樣及特徵：

尺寸：85.6 毫米	x	53.98 毫米，圓角

正面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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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核准申請聘用外地僱員的印件式樣

五月七日第十九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59/2018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

廢止四月十九日第十六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67/2010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

第 59/2018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

經濟財政司司長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六十四條賦予的職權，並根據第 8/2010 號行政

法規《聘用外地僱員法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一款的規定，作出本批示。	

一、核准載於本批示附件的申請聘用外地僱員的印件式樣，有關附件為本批示的組成部份。	

二、廢止第 67/2010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	

三、本批示自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四日起生效。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日

經濟財政司司長	梁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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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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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訂定有關外地僱員住宿地點應符合的最低衛生、居住條件，以及以現金支付時的最低金額

四月十九日第十六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88/2010 號行政長官批示。

第 88/2010號行政長官批示

行政長官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賦予的職權，並根據第 21/2009 號法律第二十六

條第三款的規定，作出本批示。

一、每名外地僱員佔住宿地點的實用面積平均不少於三點五平方米，且住宿地點至少須具備下列設

備，但不影響下款規定的適用：

（一）每名外地僱員一個獨立床位；

（二）在每一配置睡床的間格內設置一台電風扇；

（三）每八名或以下外地僱員獲提供一間具有冷熱水淋浴設備的衛浴間及一台洗衣機；

（四）安放私人物件的衣櫃、餐枱、座椅、廚櫃、電冰箱及煮食爐具，其容量及數量須與僱員人數

相配合。

二、如家務工作僱員於工作地點內住宿，僱主應給予有關僱員合適且能合理地保障其私隱的住宿地

點，並應向其提供基本的生活設備，尤其是睡床、衣櫃及衛浴設備。

三、如以現金支付的方式確保外地僱員的住宿權利，則每名外地僱員每月獲給付的金額不得少於澳

門幣五百元。

四、本批示自第 21/2009 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生效之日起生效。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

行政長官	崔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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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訂定僱主每月須就每名實際受聘的外地僱員繳付的聘用費

四月十九日第十六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89/2010 號行政長官批示。

第 89/2010號行政長官批示

行政長官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賦予的職權，並根據第 21/2009 號法律第十九條

第一款的規定，作出本批示。

一、僱主每月須就每名實際受聘的外地僱員繳付的聘用費為澳門幣二百元，但不影響第 8/2010 號

行政法規《聘用外地僱員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規定的適用。

二、本批示自第 21/2009 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生效之日起生效。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

行政長官	崔世安



190

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法例彙編

5.7  規範聘用外地僱員許可內設定的條件或負擔 

五月三十一日第二十二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13/2010 號行政法規。

第 13/2010號行政法規

規範聘用外地僱員許可內設定的條件或負擔

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五）項及第 21/2009 號法律第四十二條第一款

的規定，經徵詢行政會的意見，制定本補充性行政法規。

第一條

標的

本行政法規旨在規範第 21/2009 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第九條規定的聘用外地僱員許可內設定

的條件或負擔。

第二條

條件或負擔的種類

聘用外地僱員許可內可設定的條件或負擔包括：

（一）設定保證人，以擔保勞動關係中僱主的所有義務得以履行，但僅以外地專業僱員聘用家務工

作僱員的情況為限；

（二）僱員須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三）在特定地點工作；

（四）遵守聘用本地僱員的最低數量保證；

（五）接受對可聘用外地僱員數量的重新評估機制；

（六）審批實體認為屬合理及適當的其他條件或負擔。

第三條

聘用本地僱員的最低數量保證

一、聘用本地僱員的最低數量須以審批實體在考慮給予聘用許可時的市場需要、經濟環境和產業增

長趨勢，以及僱主當時已聘用及承諾聘用的本地僱員數量作為訂定基準。

二、如基於勞動關係終止而導致未能確保按照上款所定的聘用本地僱員的最低數量，僱主須自未能

符合最低數量之日起十五日內採取措施，以便補足聘用本地僱員的最低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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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僱主在採取措施後仍未能在上款所指期限內實際補足聘用本地僱員的最低數量，則須於該期

限屆滿後五日內向人力資源辦公室提出具說明理由的延期申請。

四、人力資源辦公室應在收到上款所指申請後十五日內作出決定，並將有關決定通知僱主。

五、如僱主不遵守本條的規定，可導致有關聘用外地僱員許可被全部或部分廢止。

第四條

可聘用外地僱員數量的重新評估機制

一、如同時聘用本地僱員及外地僱員從事同類職業活動期間，僱主因工作量的變化而減少從事該類

職業活動的僱員數量，則須自減少之日起十五日內通知人力資源辦公室。

二、人力資源辦公室應在收到上款所指通知後十五日內評估是否需要修改已獲許可聘用的外地僱員

數量，並將該評估結果通知僱主。

三、如僱主不遵守第一款所指的通知義務，可導致有關聘用外地僱員許可被全部或部分廢止。

第五條

監察

一、勞工事務局負責監察本行政法規的遵守情況，並將所發現的任何違反本行政法規的行為通知人

力資源辦公室。

二、勞工事務局在處理涉及解除本地僱員勞動合同的勞資糾紛個案時，如獲悉僱主已獲聘用外地僱

員許可，須通知人力資源辦公室，尤其是將該個案涉及的違法行為、性質及適用處罰所作的結論送交該

辦公室。

三、勞工事務局及社會保障基金在監察僱主對社會保障制度所定義務的履行情況時，如發現存有不

正常供款的情況，須通知人力資源辦公室。

第六條

生效

本行政法規自公佈後滿六十日起生效。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制定。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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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禁止非法工作規章

六月十四日第二十四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17/2004 號行政法規。

十月二十七日第四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21/2009 號法律廢止第一條、第六條、

第九條第一款及第十二條第二款中與其相抵觸部份之內容。

刊登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三十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 1256 頁的更正書，更正第五

條及第十二條第一款之中文文本。

第 17/2004號行政法規

禁止非法工作規章

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五）項，經徵詢行政會的意見，制定本行政法規。

  第一條 *
標的

本行政法規規定禁止非法接受或提供工作，以及訂定相關的處罰制度。

* 有關為自身利益從事活動及例外情況的制度仍保留適用，但第二條適用範圍所涉及的非法工作情

況與十月二十七日第 21/2009號法律相抵觸之內容則被該法律第四十三條（三）項所廢止。

第二條

適用範圍

為適用本行政法規的規定，下列者視為非法工作：

（一）非居民在未持有為他人進行活動所需的許可下從事活動，即使無報酬者亦然；

（二）非居民雖持有為他人工作所需的許可，但為並非申請聘用該非居民的實體服務，即使有報酬

或無報酬者亦然；

（三）除（二）項所指的情況外，非居民雖持有為他人工作所需的許可，但在不遵守相關許可批示

強制規定的其他聘用條件下從事活動；

（四）非居民在不遵守下條所定的條件下為自身的利益從事活動。

第三條

為自身利益從事活動

一、非居民為自身的利益親身及直接從事活動必須預先取得為此效力的行政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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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款規定並不適用於由特別規範許可的非居民親身及直接為自身利益從事活動的情況。

三、應透過勞工暨就業局向經濟財政司司長申請第一款所指的許可，且有關申請應遵守適用於聘用

外地僱員的法律制度的程序。

四、單憑開業稅務註冊經已親身及直接為自身利益從事活動的非居民，須自本行政法規生效之日起

計三十日內申請第一款所指的許可。

第四條

例外情況

一、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居民在下列情況下工作，不適用本行政法規第二條（一）項的規定：

（一）住所設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的企業與住所設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自然人或法人協定進行指

定及偶然性的工程或服務時，尤其是需僱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的僱員提供指導性、技術性、品質監控

或業務稽核的服務；

（二）住所設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自然人或法人邀請非居民從事宗教、體育、學術、文化交流及藝

術活動。

二、在第一款規定的例外情況下，非居民為提供工作或服務而逗留的最長期限為每六個月內連續或

間斷四十五日。

三、上款所指的六個月期間由非居民合法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日起計。

四、在第一款（一）項規定的情況下，必須存有非居民實際提供服務的日期記錄，並在下款所指的

稽查實體要求時出示。

五、勞工暨就業局、治安警察局或海關如認為非居民所從事的活動不符合第一款所指的情況，應立

即通知該非居民提供服務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自然人或法人，該自然人或法人在獲悉通知後應立即終止

該非居民的活動。

  第五條 * 
 處罰制度

違反本行政法規的規定將構成行政違法行為，且不影響倘有的刑事責任。

* 本條之中文文本經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三十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 1256頁的更正書

更正。

 第六條 *                             
  繳納罰款的責任

一、違法者須負責繳納罰款，即使其為法人或屬不合規範設立的法人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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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法者為法人時，其行政管理機構的成員或以其他方式代表該法人的人，如被判定須對有關違

法行為負責，亦須就罰款的繳納與該法人負連帶責任。

* 有關為自身利益從事活動及例外情況的制度仍保留適用，但第二條適用範圍所涉及的非法工作情

況與十月二十七日第 21/2009號法律相抵觸之內容則被該法律第四十三條（三）項所廢止。

 第七條
 稽查行動

一、勞工暨就業局、治安警察局或海關根據所參與的相關範圍，負責稽查本行政法規規定的遵守情

況。

二、治安警察局或海關在執行第一款所指稽查任務時，如發現違反本行政法規的行為，應編製實況

筆錄並送交勞工暨就業局，以便確認並酌科罰款。

第八條

通知義務

所有公職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獲知違反本法規的情況，須透過填寫本行政法規附件所載的表格通知勞

工暨就業局，否則將受紀律處分。

第九條

罰款

一、對下列情況科處罰款：

（一）凡聘用屬第二條（一）項所指情況的非居民的實體或違反第四條所規定的限制及條件的澳門

特別行政區的自然人或法人，按所牽涉的每一僱員科處$20,000.00（澳門幣貳萬元）至$50,000.00（澳

門幣伍萬元）的罰款；不遵守第三條規定而為自身的利益從事活動者，科處相同的罰款；

（二）凡聘用屬第二條（二）項所指情況的非居民的實體，按所牽涉的每一僱員科處$10,000.00（澳

門幣壹萬元）至 $40,000.00（澳門幣肆萬元）的罰款；*

（三）凡與屬第二條（三）項所指情況的非居民維持工作關係的實體，按所牽涉的每一僱員科處

$5,000.00（澳門幣伍仟元）至 $20,000.00（澳門幣貳萬元）的罰款；**

（四）凡在第二條（一）項或（二）項所指情況下從事活動或違反第四條所規定的限制及條件的非

居民，科處 $5,000.00（澳門幣伍仟元）至 $20,000.00（澳門幣貳萬元）的罰款。***

二、如經調查後，證實獲許可聘用非居民的僱主實體促使或許可非居民為另一未為此效力而獲許可

的實體服務，同樣科處上款（二）項所指的罰款。

* 只適用於本條第二款所指的情況。

** 被十月二十七日第 21/2009號法律第四十三條（三）項所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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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行文中“違反第四條所規定的限制及條件的非居民，科處 $5,000.00（澳門幣伍仟元）至

$20,000.00（澳門幣貳萬元）的罰款”的內容，而其他不被保留的內容則被十月二十七日第 21/2009號法

律第四十三條（三）項所廢止。

第十條

附加處罰

如發現第二條（一）項、（二）項或（四）項所指情況，自通知繳納有關罰款之日起計兩年內，該

非居民可被禁止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任何勞務活動，而有關禁止的決定必須通知治安警察局。

第十一條

累犯及其效果

一、為適用本行政法規的規定，自確定作出刑罰或處罰的司法裁判或行政決定之日起四年內再違反

本法規者，視為累犯。

二、如屬累犯，將罰款的下限提高四分之一。

三、當違法者為累犯，上條為附加處罰所定的期限提高至兩倍。

第十二條

處罰的職權

一、勞工暨就業局負責對違法者提起程序，以及科處本行政法規規定的處罰。*

二、罰款的科處程序應遵循經適當配合後的《勞工稽查章程》所規定的步驟。**

* 本條第一款之中文文本經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三十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 1256頁的

更正書更正。

** 《勞工稽查章程》的部份條文已被十二月二十九日第 26/2008號行政法規《勞動監察工作的運

作規則》所廢止，而本行政法規中與十月二十七日第 21/2009號法律相抵觸部份之內容亦被該法律第

四十三條（三）項所廢止，故違法事項之處罰程序須各自配合上述兩法例所規定的步驟處理。

第十三條

生效

本行政法規自公佈翌日起生效。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日制定。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何厚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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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非法工作舉報書 
Participação de trabalho ilegal 

 
 

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2），以____________________ 
Em             /               /                      , eu,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身份舉報如下：本人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前往 
                                              , participo pela presente que, em                 /                 /              , me desloque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5）進行巡查時（該場所位 
ao                                                                                                                                                      , sito em 
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6）），發現非居民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para efectuar uma inspecção, tendo verificado que o não residente 

_____________________（7），持有________________（8），編號為_____________________（9）， 
                                        , portador do                                                n.º                                                      , 
正在上述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 encontrava no local acima referido a realizar o seguin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0）。 

上述地點（攤位、場所或公司等）的所有人（或負責人）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 proprietário (ou responsável) do local (tendinha, estabelecimento, sociedade comercial ou outro) acima referid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1），持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2），編號為 
é                                                                         , portador do                                                                          n.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3），居住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4）。 
                                                     , residente em                                                                                               . 
參與是次巡查的工作人員還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5），現連同本人共同簽署此 
A presente participação é também assinada por                                                     que igualmente interveio nesta 
舉報書。 
inspecção. 
 

舉報人  參與巡查的人員 
O participante  Pessoal que também interveio nesta inspecção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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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指引／Orientações para preenchimento: 

（1）  舉報日期／Data da participação; 

（2）  舉報人姓名／Nome do participante; 

（3）  舉報人所屬�/E#!／Entidade à qual o participante está afecto e categoria do mesmo; 

（4）  巡查日期／Data da inspecção; 

（5）  被巡查場所的名稱／Designação do estabelecimento inspeccionado; 

（6）  被巡查場所�>C的HI／Endereço do estabelecimento ou sociedade comercial inspeccionado; 

（7）  所發現的非居民的姓名／Nome do não residente verificado; 

（8）  所發現的非居民�的+件�2／Tipo de documento de identificação do não residente verificado; 

（9）  所發現的非居民�的+件"號／Número do documento de identificação do não residente verificado; 

（10） 巡查�所發現的非居民�G.行的@3�A／Actividade concreta que o não residente se encontrava a 

exercer no momento da inspecção; 

（11）  被巡查H4的所�人�,-人姓名／Nome do proprietário ou do responsável do estabelecimento 

inspeccionado; 

（12） 所�人�,-人所的+件�2／Tipo de documento de identificação do proprietário ou do responsável do 

estabelecimento; 

（13） 所�人�,-人所+件的"號／Número do documento de identificação do proprietário ou do responsável 

do estabelecimento; 

（14） 所�人�,-人的<I／Morada do proprietário ou do responsável do estabelecimento; 

（15） 參與巡查的其他工作人員姓名／Nome do pessoal que também interveio na inspecção. 

 

 

本表屬第17/2004號行政法規的附件。 

A presente ficha faz parte do anexo a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1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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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勞動安全與衛生

6.1 核准工業場所內衛生與工作安全總章程

十月二十二日第四十二期《澳門政府公報》第三副刊刊登第 57/82/M 號法令。

十一月九日第四十五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95/85/M 號法令廢止本法令所核准的《工業場

所內衛生與工作安全總章程》第一百五十一條。

二月十九日第八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2/83/M 號法律訂定違反本法令所核准的《工業場所

內衛生與工作安全總章程》之處罰。

第 57/82/M號法令

第一條

核准附屬本法令的工業場所勞工之衛生與安全總章程，使成為本法令之一部份。

第二條

一、現核准的章程規則，將實施于已設立的或將設立的所有工業場所，且不妨碍衛生與安全之特別

章程所施行于有關活動的範圍。

二、為着本條一款之目的，按照廠商意願將從事某種訂定的生產活動所需之物料集中於同一地點

者，則被視為工業場所。而其設立、復開設、設備的更換或地點的遷移係按照適用的法律規定需具工業

准照。

第三條

在任何時間內，工人及第三者將對屬于本法令範圍內之工業場所之衛生與安全條件予以投訴。

第四條

對于現時進行提出發給准照程序的決定，應按照本法令附屬章程所載規則為之，以便其工作得按照

此規則為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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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場所內衛生與工作安全總章程

第一章

概則

第一節

宗旨與實施範圍

第一條

宗旨

本章程之宗旨為保障在工業場所內之衛生及以技術預防工作危險。

第二條

實施範圍

本章程所載條文，係實施於所有工業場所，而不論其設備、規模、員工數量或生產等其他因素。

第二節

僱主與員工之義務

第三條

僱主之義務

一、僱主應對工作場所內之設備及工作條件負責，並確使員工對意外及其他有害衛生事項獲得保障。

二、對有關職務上所冒危險及該採取之預防措施，應對員工作出適當指示。

第四條

員工之義務

一、員工應遵守有關通用法例所載關於衛生與安全之規定，或僱主或其代表所定之具體規則。

二、未經適當許可，員工不得更改、移動、搬離、損毀或破壞安全設備或任何其他保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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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業場所之設備

第一節

樓宇及其他建築物

第五條

設計

對開設新工業場所，其設計之編制，應考慮有關樓宇結構之適當、座落方向及樓宇間之相互位置，

以及保留放置物品與進行起卸之有關空間之需要。

第六條

建築物之安全

一、所有建築物，不論永久性或臨時性，應具有穩固及結構上之良好條件。

二、對該等樓宇之設計及建造，應遵守所有適用之法律及章程之規定。

第七條

建築物之高度與隔離

一、建築物高度應受之限制為：對防火能力之高低，所容納物品及貨物之性質，及與製造過程有關

而要冒之火險等。

二、所有會引致嚴重爆炸或火險之工業製作，應在被隔離之建築物內進行，而其設備之裝置應以儘

量減少同時遭受該等危險之員工為原則。

三、容易導致火險之工業製作，倘無可能在被隔離之樓宇中進行時，應在彼此以防火牆分隔之場所

內進行。

第八條

工作場所之高度、面積及容積

一、工作場所由樓面至樓底最低限度應有三公尺之高度；而在特殊情況，可以有零點二公尺寬限。

二、在蒸汽鍋爐、火爐、烘房或其他設備之頂部，而在其上需經常進行操作或修理、調校、拆卸或

潤滑工作者，應與樓底或上蓋之最低點保持一個保證在安全情況下進行上述操作及活動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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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場所之面積應以每一員工相當於最少佔一點五平方公尺，可有零點二平方公尺寬限。

四、一工作場所可容人之最高數額為以每人佔十一點五平方公尺，可有一立方公尺寬限。

第九條

牆壁

一、工作場所之牆壁，倘與其有關之工作條件無訂明為其他顏色時，應為非反光性之淺淡顏色。

二、倘有需要時，主要為倘需使用化學物品又或產生多量塵埃時，牆壁最少應有一點五公尺高度之

全部或局部防水外層。

第十條

廊路、通道與出口

一、廊路及出口之闊度，應與有關使用者之數目相配合及保證其在安全情況下通過。

二、倘廊路同時供人、車使用時，其濶度應以足夠保障人車兩者之安全通過為準。

三、建築物內之廊路、內部之通道及出口等之數量與設置應以足夠容許迅速及安全逃離工作場所為

準；倘火險或爆炸之危險愈大，則至出口所經距離應愈短。

四、在工作地點，機器，設備或物品間之距離最少應有零點六公尺；倘機器有可移動部份，則距離

應按照該部份之大小而增加。

第十一條

樓面之使用

一、樓面不應因機器，物品或貨物而使工作員工產生危險。

二、每一機器或生產單位之周圍，應保留足夠空間及採用適當標誌以便確保其正常操作，容許進行

一般性之調校，修理以及放置在製造中或已完成之產品。

第十二條

在樓面及牆壁上之洞穴

一、工作地點內之樓面上所開闢之洞穴或通道應用堅固之上蓋或零點九公尺高而有零點一四公尺高

地檻之防護欄遮擋。

二、在牆壁上之洞穴，倘與樓面之差距足以引致墜物，應用堅固之防護欄連同倘有需要時須用地檻

遮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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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窗檻之高度不得少於零點九公尺，而其厚度不得超過零點二八公尺。

四、在工作地點內之門戶，應向外開，其數量及位置應足以容許員工迅速離開。

第十三條

垂直通道

一、樓梯之濶度應按照預料中之使用人數以比例定出。

二、在每道梯及梯台憑空的一側，應設有最低限度為零點九公尺之護欄或圍護物，而限於兩幅牆壁

之間者，則最低限度有一扶手。

三、倘樓梯並不直接通往外間時，為此目的應設有與逃離人數多寡成比例之防火通道，並清楚指明

出口方向。

四、升降機及載貨升降機，應符合有關特別安全章程所載之一切規定，而不應視為緊急出口。

五、供給人員用之斜面，其傾斜度不得超過百分之十，而關於其濶度及兩旁之防護應符合關於對樓

梯之規定。

六、通往機器底座之固定梯或其他類型梯，其闊度應等於或多於零點六公尺，其傾斜度應少於 60°

並有適當之防護，且梯級闊度不少於零點一五公尺。

七、固定手攀梯之安置應使梯級前面與最接近前方固定點之距離不得少於零點七五公尺，而後面與

最接近之固定點則最少為零點一五公尺，梯之中線兩側需有零點四公尺之空間。

八、超過九公尺之固定手攀梯，應於每九公尺或不足之距離處設置一梯台，而由二點五公尺起設置

防護背部之設施。

第十四條

樓面之質素

一、供人或車使用之樓面，應全無凹凸及障碍。

二、工作地點及通道之樓面連同梯級及梯台，不應易致滑足。

三、樓梯斜面、電梯平台以及其他倘發生滑足即引致嚴重後果之地點，應有防滑足之平面。

四、倘樓面上會有腐壞物品或液體倒瀉於其上，則該樓面應為平滑及防水而有足夠斜度使能迅速將

清理之液體或水排往滙集處。

五、在潮濕工作地點，倘工作人員需要長時間停留者，應設置木製地壇，而與周圍樓面相平者則較

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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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預防物品之墜落及飛脫

工作地點及通道應採用護欄或其他措施，預防物品之墜落或飛脫。

第十六條

在地面下

不應容許在地面下工作，但因特別技術需要而具有適當之通風、照明及防潮之設施者除外。

第十七條

樓宇、廊路用地

一、樓宇廊路用地應儘量為平面且較少斜度，以方便進出樓宇及確保排除搬運物品與設備之危險。

二、倘有需要時，樓宇廊路用地應有適當排水系統，而鍋爐、渠道、沙井及其他洞穴，應加以遮蓋

或圍護。

三、倘有車輛來往，應設置車與行人之不同入口。

四、供行人用之入口，應與車輛入口保持適當距離，且須有足夠濶度使在最繁忙時間容易通過。

五、行人通道，行車路及鐵路之設置，應有適當之安全性而避免與鐵道有危險之平交線。

六、所有與鐵路平交處應有適當之指示。

第二節

照明

第十八條

概則

一、工作地點應有日光照明，倘不足時，則可依賴人為照明補足之；但因技術性理由而無可能採用

日光照明之情況不在此限。

二、上款所指地點之照明，應適合所進行之工作類別及程序。

三、通道應盡量為用日光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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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日光照明

一、以日光照明之面積，其分配及大小，應使所獲得之日間光線平均分配；而倘有需要時，應設置

避免刺眼之設備。

二、日光照明之面積，應保持良好之清潔情況。

第二十條

人為照明

一、倘有需要依賴人為照明時，應為電力照明。

二、普道照明應為平均強度，而其分配應避免出現陰影，光暗對比過大，及有損害性之反射。

三、倘有需要採用強烈照明，應以在進行工作之地點透過一般照明及補充照明之適當配合而達致。

四、人為照明設備應保持良好效能。

第三節

工作地點內空氣情況

第二十一條

通風

工作地點應保持良好的自然通風，如不足時或在化驗室之技術性情況下，得輔助地採用人為通風。

第二十二條

空氣之清新

在工業製造過程或提高溫度之環境所產生或引致之所有氣體、蒸汽、煙、霧或塵埃，應盡量在其形

成之地點吸去或以其他方式排除，以避免工作地點之空氣受污染或引致第三者不舒適或受損。

第二十三條

氣溫及濕度

一、工作地點內之氣溫及濕度，應保持適當範圍以避免損害工作人員之健康。

二、熱水或蒸汽或其他熱源之引槽，應加以絕緣以避免工作人員遭受熱輻射。

三、散熱器及中央系統之引槽，其設置應使工作人員不受熱力之輻射或熱空氣流動之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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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在戶外工作

在戶外工作之工作人員，應有適當保護以預防惡劣環境或過量陽光。

第四節

噪音

第二十五條

噪音之防護

在工作地點應消除或降低所有噪音，並採用適當之技術措施以限制其傳播。

第二十六條

可容許之噪音程度，損傷危險之預防及其保護

因暴露於噪音而引起聽覺受損的危險的估計標準與因暴露於震動而引起的危險的估計標準，應由特

別的規則制定。

第五節

輻射

第二十七條

非離子化輻射之防護

一、引致紫外光輻射之操作或程序：例如電銲及電力切割應由個別佩戴保護皮膚及眼睛設備之工作

人員進行。

二、上款所指操作，應在以固定或可移動之障碍隔離其他無適當保護之工作人員之地點進行，且不

妨碍本章程第五章及第九章或由有關當局所作其他限制之規定。

三、產生紅外線輻射之操作或程序：例如操作鎔融或紅熱之金屬或在火爐及鎔爐工作，應盡量以固

定或可移動之障碍隔離，而有關工作人員應佩戴適當預防紅外線之眼睛防護物連同按個別情況穿戴手套

或有反射性之圍裙。

第二十八條

離子化輻射之防護

在儲藏、操作或採用任何輻射性物品、或使用足以產生離子化輻射之儀器之地點，應採取由有關當

局核准以維護工作人員之適當措施。該等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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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或鉛製牆壁；遙控；個別工作人員之防護，例如眼部的防護、手套、鉛質圍裙等；所有工作

人員應佩用輻射量測定儀；且每週應受檢驗以確保不超出每週所能容許之最高限度。

第六節

火險及火警時之防護

第二十九條

概則

一、工業場所應採取適當預防火險及於火警發生時保護工作人員安全而應符消防局所指之適當措施。

二、火險程度極高之設備或裝置，其設置應儘量配合遇有火警發生時能易於被隔離，而倘屬自動方

式則更為理想。

第三十條

滅火方式

一、工業場所應設有適當與易於取用及在良好工作情況之滅火設備，同時在平常工作時間內備有足

夠及經適當指導之工作人員。

二、按照使用之有關指示，應向消防局申請作定期性檢驗。

第三十一條

警報與自動滅火系統

在火險程度極高之樓宇，應設有警報系統或警報連自動滅火系統。

第三十二條

爆炸性物品之儲藏

爆炸性物品之儲藏應按照現行專有章程之規定。

第三十三條

燃點低於攝氏廿一度之易燃液體之儲藏

一、倘燃點低於攝氏廿一度（按阿卑爾量度器）之易燃液體數量不超過二十公升，得載於經有關當

局核准之容器中而儲藏於工作地點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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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有關當局核定燃點低於攝氏二十一度之易燃液體，倘其容量有限度地超出二十公升，得儲藏

於密封容器內而放置於建築於地面而防火之地點，並用具有截斷火路而有自動門鎖之門的防火牆與其他

樓宇隔離，且應有適當之通風。

三、大量燃點低於攝氏廿一度之易燃液體，應儲藏於防火之獨立樓宇，或在與其他樓宇保持距離之

儲液池，以在地底者較為理想，或在有關當局所指定之其他地點。

第三十四條

壓縮氣體之儲藏

一、載有壓縮氣體之容器，不應露天放置，除非有適當設備可避免溫度之過分變動、直接陽光或長

期性潮濕。

二、倘上述容器放置於樓宇內時，其安放地點應採用防火與防熱間隔隔離，並設有適當通風。

第三十五條

易燃固體之儲藏

易燃固體之儲藏，應按照有關當局核准之專有章程規定。

第三十六條

包裝用易燃物品之儲藏

一、倘數量甚多之木架、乾燥禾草以及包裝用之其他易燃物品，應儲藏於獨立之樓宇、或不可燃、

或用金屬片圍妥而有外層裹以金屬之門之地點內。

二、倘該等物品數量不多，應儲於金屬製或內層為金屬而有自動門鎖箱蓋之箱內。

第三十七條

禁止烟火

在儲藏、放置或操作爆炸性或易燃物品或燃料之地點，不得容許吸煙，點燃火柴、打火機，或存有

其他可產生火焰或火花之物品，以及不可進行例如電銲或氧炔燒銲。

第三十八條

殘餘物料之清除

一、不得容許易燃之殘餘物料堆積於地面上。

二、堆積之殘餘物料應將之焚掉或搬離工業場所，除非經將之包紮妥存於內層為金屬之地點或獨立

而防火之樓宇內。

三、炸藥之殘餘物料，即使屬纖維性質，亦應按照現行規定將之搬離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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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條

避雷

一、在製造、使用、操作或儲藏易燃或爆炸性物品之樓宇，及載有油類、漆油、溶劑或其他易燃液

體之倉庫，又或高處之煙囪，均應有避雷設備。

二、樓宇、水池或其他有上蓋或外層為金屬而有電源連接之建築物，但座落於絕緣性之地基上者，

應接駁適當之地線。

三、絕緣物料構成之建築物或其金屬外層無電源連接者，應設避雷針。

第三章

機器之防護

第一節

概則

第四十條

機器之防護與安全

馬達及傳動系統內運轉部分以及所帶動機器之有危險產生部份，應採用適當之保險設備加以防護，

除非其建造或所安放地點足以避免人與物品之接觸。

第四十一條

機器之突出部份

附於機器傳動軸、汽缸接駁、接合或其他運轉部分之固定或連接機件，例如螺旋、軸鎖，應設置在

凹陷部分或用防護罩蓋好使其外層平滑。

第四十二條

曲柄與活塞桿

將轉動變為往復運動或相反之機件，例如十字頭、活塞桿、偏心輪、曲柄或其他機件，應加以適當

防護，除非其設置地點難以接近。

第四十三條

機器破裂情況之防護

機器倘因其機件運行速度，或其構成材料之性質、或因特別工作程序而產生破裂之危險，因而會引

致其機件或製造物品強烈飛脫者，應採用足以抵受衝擊或遮擋飛脫機件或物品之防護罩或鋼板圍繞，除

非採用由有關當局核准之其他保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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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條

機器之保護設備

一、機器之保護設備或遮擋，其建設或使用應足以確保：一有效之保護以便阻止接近在運行中之危

險地帶；不致阻碍控制員工作；不致影響生產；自動或易於操作；與機器及有關工作互相配合，並與機

器連成一體較為理想；以及方便進行機器之潤滑，調校及修理。

二、所有保護設備應牢固於機器或樓面、牆壁或天花板上，而在機器運行時應保持其作用。

第四十五條

保護或保險設備之臨時遷離

除非要即時修理或調校機器，或機器的保護或保險設備，否則，不應將機器或機器中任何危險機件

之保護或保險設備拆除。

第四十六條

機器運行中禁止保養工作

機器或其機件在運行中不得進行清理或潤滑，除非因技術性之特別規定需要如此；但即使在該情況，

亦應採用適當方式以避免發生意外；此項禁止，應在顯眼處以告示標明。

第四十七條

機器之修理

機器、保護或保險設備倘出現損壞或故障，控制員或其他工作人員應立即提出，而當發生此事時，

應截斷動力、關閉控制器並在機器上放置告示禁止使用，直至有關調校或修理完成而機器回復正常操作。

第二節

發動機

第四十八條

發動機的安裝

倘發動機對其鄰近可能產生危險，應安裝於適當的地方或場所，或予以應有的遮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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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條

速度調節器

倘發動機需要變速而會產生危險，應裝上有效的調節器，以便負荷有變時自動調速。

第五十條

發動機的起動及停止

一、發動機的起動和制動裝置及機件，應容易被操作人員接近，亦應妥為佈置，使不能意外地移動。

二、由同一發動機推動的機器，其起動及全部停止之前，應發出一個機器安裝地方能清晰可聞的常

規響號，必要時還需配合使用一個肉眼可見的信號。

第三節

傳動的機械設備

第五十一條

傳動的機件

傳動的軸、鼓輪、皮帶、鋼纜、鐵鍊、氣缸、摩擦錐體、齒輪及所有其他的傳動機件，凡會以任何

方式引起發生意外者，均應加以遮攔。

第五十二條

傳動的軸、皮帶及鋼纜

傳動的軸、皮帶、鋼纜及相應的鼓輪，倘其整體或部份所在的高度不超過由地台或工作台起計兩公

尺時，應予遮攔至該高度；倘其位置難於接近，則不在此限。

第五十三條

齒輪

齒輪、機輪及其他有齒機件應全部加設金屬外殼，倘屬實心輪，應用能遮蔽由機齒至其底部的外殼

來遮攔，倘機件的所在地並不易於接近時，則不在此限。

第五十四條

摩擦控制及摩擦傳動的裝置

一、摩擦控制機械的接觸區必須加以遮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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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凡摩擦傳動裝置，倘具有無遮攔的曲柄，輪輻或凸輪盆者，必須以護殼將之完全遮蓋。

第五十五條

傳動鍊

傳動鍊及相應的齒輪，倘非難於接近，應全部獲得外殼的遮攔。

第四節

操作區內機器的防護

第五十六條

總則

機件及相應的操作區，倘會對勞工構成危險，應予以有效的防護。

第五十七條

防護裝置的連繫

操作區或其他危險性機件，其可移動的防護裝置，倘為了消除特別嚴重的危險，而技術上亦有可能

時，應使與機器的起動及運行機件連繫，以便機器運行中，能阻止護罩的移動或敞開，又或當護罩移動

或敞開時，能造成機器停止運行。

第五十八條

進料孔或排料孔

機器的進料孔或排料孔應有適當的防禦物如胸牆，鐵欄或封蓋，按技術性需要而定，其大小，形式

及抵抗力需足以避免勞工或任何其他人士可與危險的進料器或排料器接觸。

第五十九條

預防材料的飛脫

倘運行中的機器，會引起任何性質或大小的材料發生飛脫，應配備封蓋，護罩或採取其他阻擋辦法。

第六十條

透明護罩

倘認為適宜觀察機器運行，護板應用透明的，且有足夠抵抗力和硬度的材料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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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條

腳踏控制

用以推動機器或機件的腳踏應有一個連繫的自動裝置或一個固定於地台的∩形護罩。

第四章

起重、運輸和儲存的設備及工具

第一節

起重機，滾輪輸送帶，絞車，差速器及其他起重設備，但升降機除外

第六十二條

建造、電氣設備及保養

一、起重設備的結構和機械的所有組成部份及附件，應以適當的及有抵抗力的材料妥為建成，亦應

保持在良好的保養及運行狀態。

二、起重設備的電氣裝置應按照用電設備的安全章程規定進行安裝及保養。

第六十三條

有關主要機械的規定

一、牽引起重和運輸設備的鼓輪及滑輪，其纜座的大小及縱剖面應足以容許鋼纜自由纏繞，以避免

堆起或其他不正常的負荷。

二、纜端應纏緊於鼓輪的內部，纜尾亦需在鼓輪盤繞兩圈。

三、應設有裝置，以阻止鋼纜正常運行中走離鼓輪座。

四、起重設備的鈎應配備安全裝置，以阻止吊纜走脫。

五、電力推動的起重設備應裝上升高限制器，其用途為：當負荷超越所定的路程上限時，即自動切

斷電流。

六、起重設備的絞車應妥為設計，俾貨物受發動機控制下降，而非作自由下墜。

七、所有起重設備應裝上妥為計算及安裝的制動器，俾能有效地承受一個至少達到認可負荷的倍半

的負荷。

八、控制機件應放在易於接近的地方，清楚指出預防發生意外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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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條

可容許的最高負荷

每一機動的起重設備應以清晰可見的方式，指出可容許的最高負荷。

第六十五條

有關安裝的規定

一、露天工作的起重機及滾輪輸送帶，其穩定性和支承應獲得保證，且要考慮到以當地情況為準的

最強風力，主要為颱風風力，以及載貨操作所引起的最不利的應力。

二、採用軌道的起重設備，其滾動的路程兩端，應裝上掣動裝置。

三、採用軌道的起重機應妥為安裝，以便在下列各處留有充分無阻的空隙：其最高部份與位於較高

處的建築物之間；其任何部份與牆壁、柱，或其他固定性建築物之間；起重機與其他作平行線行走的起

重機之間。

第六十六條

操作信號

用起重設備提升及輸送貨物時，應遵守信號，每進行一項操作，應發出一個獨特的信號，打手號則

更佳，信號員的身份應係肉眼容易辨別者。

第六十七條

查驗

一、起重設備安裝時，或長期停用或發生故障後再度運行時，均必須由勝任的人士進行查驗及試驗。

二、起重設備，每日應由有關司機進行檢查，並定期由熟練的技術人士進行查驗，各部機件前後查

驗的間隔係按使用率而定。

第六十八條

貨物的操作

一、貨物應垂直提升以免中途發生擺動。

二、提升前，應查明鋼纜，吊鍊或縛紮貨物的其他纜繩是否獲得正確的固定，貨物的平衡是否良好，

以及對其他工人的其他危險是否存在。

三、吊貨提升，作水平線運送及下降的過程中，信號員應謹慎地指導操作，以免貨物撞擊任何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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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起重設備的司機應盡量避免在工人頭上運貨，萬一貨物下墜，可能對若干地方構成危險時，亦

應盡量避免在該等地方之上運貨。

第二節

由風壓、引力、皮帶、鍊卷軸及蟲形齒輪推動的運輸工具

第六十九條

建造及安裝

一、輸送設備的裝貨部份，應有足夠的抵抗力，俾能絕對安全地承受預期的負荷。

二、輸送機械的整體應妥為建造，以免活動式機件發生反撞及與固定式機件或物品發生撞擊的危險。

第七十條

通道及平台

經常為人接近的架空輸送設備，應沿其全長設有通道或平台。

第七十一條

地台

沿輸送設備而設的通道與及起卸站內的平台，兩者的地台應是不會使人滑跌者。

第七十二條

各類防護

一、架空輸送設備的通道，以及非全部封閉且位於壕坑或與地台有同一水平的輸送設備，均應用適

當的護身牆及地檻防護。

二、凡非全部封閉的輸送設備，倘在工作地點或通道上空經過者，應裝上用金屬板或網建造的防護

裝置，以擋住任何會從輸送設備跌下的材料或物品。

三、輸送設備的機械的皮帶、鐵鍊、齒輪、主動軸、汽缸、鼓輪或小齒輪，應按照第三章第三節的

規定，加以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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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條

操縱裝置

一、機動的輸送設備，應在起卸站及進行機械推動和電壓調節的地點，裝上發生緊急情況時能制停

機件動力的裝置。

二、輸送設備按一傾斜平面提升貨物，應配備自動煞停的機械裝置，以應付動力意外中斷的情況。

第七十四條

起卸

一、倘在運行中的輸送設備上，對物品或材料進行人力裝載時，輸送設備的速度應低至足以使物品

或材料在不失平衡的情況下獲得裝載。

二、輸送設備運行時，不應對沉重或龐大的材料進行人力搬卸，倘在為此而設的地方進行，則不在

此限。

第七十五條

示警信號

倘輸送設備部份位於操作員的視力範圍外，應裝上音響或光亮的信號，以便機械開動前由操作員發

出，以示通知。

第七十六條

保養

一、機械未全部停頓及其起動未經適當的系統阻止之前，不應進行潤滑，改進及修理工作。

二、輸送設備應接受定期查驗，以確保維持在良好狀態。

第三節

機動及人力輸送車（拖拉機、堆積機及手推車）

第七十七條

建造

進行機動或人力輸送車的設計，建造及使用時，應特別注意其運行的安全性，為此，應配備適當的

控制和信號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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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條

行車路線及鐵道

一、工廠內部的路程應妥為設計，以減少交通所產生的危險，亦需注意車輛的類型，可用的空間及

其他交通路線的所在。

二、車輛的行走路線應妥為編排，以避免角位，急彎，斜度大的斜坡，狹窄通道及低矮的天花板。

三、工廠鐵道建造時，應考慮到土地的抵抗力、橫木及路軌的質量和放置，彎路，斜路，實用負荷

及車速。

四、在工廠場所的出口處及與行車路線直接連繫的通道，應放置圍攔及適當的符號。

第七十九條

操作，裝貨及卸貨

一、自動車及拖車應以清晰可見的方式，指出最高載重量。

二、輸送機械設備的速度，應以路程的特點，貨物的性質及制動的可能性為條件。

三、凡有爆炸塵或易燃蒸汽散發的地方附近，以及通風不足以清除廢氣所造成危險的樓宇內部，均

不應使用內燃機推動的車輛。

第八十條

保養

一、車輛各組成部份應定期由負責保養的人員查驗，必要時需暫停服務，進行修理。

二、行車路線及軌道應定期查驗，行車越頻密，查驗的次數應越多。

第四節

喉管

第八十一條

安裝

一、喉管應穩定地安裝在其支承上成直線並配備附件，活門及其他裝置，俾能絕對安全地輸送物質。

二、用於喉管的管道，龍頭，活門和附件的材料，應足以抵抗在最大壓力下被輸送的物質所起的化

學作用，及抵抗需要抵受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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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以在超過攝氏一百度的溫度輸送水汽，氣體或液體的喉管應屬隔熱者。

四、用作輸送易燃液體的喉管，應遠離鍋爐、發動機、斷流器或容易燃燒流出物的無遮蔽火焰。

五、用以輸送可燃氣體或油類的喉管，應妥為安裝，裝入地底喉內則更佳。

六、用作輸送酸性或其他腐蝕性液體的喉管，其接縫及活門應配備收集流出物的裝置。

第八十二條

認別

管道、龍頭、活門及喉管的附件應妥為佈置，俾易於尋找，亦應用常規漆油塗上或作標誌，俾能辨

別管內物。

第八十三條

保養

喉管應經常定期查驗，凡呈現裂口的活門和附件，以及喉管曾受腐蝕的部份，均予更換。

第五節

材料的提升，輸送和堆積、散庄乾性材料和危險性液體的儲存

第八十四條

材料的提升及輸送

一、在可能範圍內，應使用機械提升及輸送材料。

二、倘有必要由一隊勞工提升或運送十分沉重的物品，應適當地指揮貨物的提升和放下工作，務求

維持操作的統一性及安全性。

三、倘物品有尖釘、利邊、裂縫或其他危險的凸起部份，又或物質屬於可燙傷性的，苛性或腐蝕性者，

負責用手操作或保存工作的勞工，按照第九章的規定，應擁有及使用適當的保護裝備。

第八十五條

材料的堆積

一、應安全地進行堆積材料，倘材料的性質需要時，還需採取特別的預防措施。

二、應妥為堆積材料，以免損及自然或人工光線的適當分配，機器或其他設備的良好運行，通道的

來往，及滅火裝置或材料的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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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六條

散庄乾性材料的儲存

一、散庄乾性材料應盡量可能儲存於容許底卸的地下倉庫。

二、地下倉庫應用防火材料建造，有上蓋及有效的通風系統。

三、保存工作進行時，應確保勞工的絕對安全。

第八十七條

危險性液體的儲藏

一、易燃或可燃液體儲存於池內應經常獲得有關人士的許可，以確保施行必要的安全措施。

二、易燃危險性液體應儲存在位於坭土或壕坑上的池內，並配備必要的裝置，以確保安全保存。

三、用鐵桶或圓桶盛載並儲存於工廠或小商場的易燃液體應放在用防火材料建造，地台防漏，傾斜

及有去水通往非與下水道接駁的渠道沙井的特別房室內，鐵桶或圓桶應佈置在較地台為高的平台上。

四、內含酸性物質的圓桶或大瓶，應排列於清涼的地方，小心處理，更要特別注意按時將之打開，

以阻止內部壓力的增加。

五、凡材料及產品，倘容易互起反應，引致產生氣體或爆炸性或易燃混合物者，應保存於充份遠離

及適當地互相隔開的地方。

第五章

設備、機器及各項用具

第一節

大盆、大缸及池

第八十八條

大盆、大缸及池的安全性

一、盛載任何性質液體及敞開的大盆、大缸及池，倘其口或邊低於地台或工作平面起計零點九公尺

時，應加設用金屬板、扁鐵、格柵或其他適當材料造成的封蓋，或可用圍柵或護身牆遮攔之。

二、盛載任何性質液體的大盆、大缸及池，應設有去水管，其口徑大小應足以容許所盛液流往適當

地點而不會造成溢瀉地台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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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敞開的大盆或大缸或池之上，不應安裝通道，倘不得不安裝，例如以便接近攪拌器和活門的

控制裝置或挑選樣品時，則不在此限。

四、建在坭土水平上，內有腐蝕性，有毒或有高溫液體的池，應圍以壕坑，渠道，沙井或任何窪地，

其容量應足以接受液池破裂時流出的全部液體；此外，還需設有卸出裝置與屋外液池接連。

五、進行或輔助進行選樣，查察活門和其他裝置或液體保存於大盆、大缸或池等工作的勞工，應使

用預防毒性氣味的適當呼吸保護裝備。

第二節

火爐及烘房

第八十九條

火爐及烘房的安全

一、圍繞火爐及任何種類的部份地台，其工作及操作室的較高平台，以及有關通道及進入樓梯，均

應用不易燃燒和防火材料建造。

二、火爐及烘房的牆壁及外部應屬隔熱或給予遮攔，防止因接觸而發生意外。

三、火爐及烘房的門應妥為設計，俾能容易及安全地進行開關操作，尤應特別預先考慮到開啟時應

完全不動。

四、火爐操作員的工作和操作室應用反射屏加以遮攔，免受紅外線輻射（輻射熱）傷害，例如可用

鉛或其他光滑金屬製造反射屏，若需要透明的屏障，可用特別玻璃製造。該等防熱防光輻射的屏障，不

應與熱源接觸，以保存其效用，免變成其他熱源。

五、在火爐及烘房工作的工人，應按照本章程第九章的規定，使用適當的防護衣服和裝備。

六、倘火爐或烘房發出大量蒸汽，氣體或烟，對健康造成不適或不便時，應裝上抽吸杯形器或口，

與配有特別管道的排出喉接駁，俾發出毒性氣味時能避免污染空氣。

第三節

冷藏設備

第九十條

設備的安全

一、凡損害健康的製冰產品，其機器及管道應妥為安裝及保養，以確保其必要的封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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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冷藏設備應予以適當的照明，並留出足夠的空間，以便對冷凝器進行查驗及保養。

三、冷藏庫門應有內外能開的門閂；倘有門鎖，應裝上冷藏庫內部可開動且與機房及設備看守人接

通的報警裝置。

第九十一條

個人防護裝備的使用

在冷藏庫內部工作的人士，應按照本章程第九章的一般性規定，使用保護個人的特別裝備，尤其是

粗冷禦寒衣服，用以護頸、護頭及特別保護耳部，禦寒隔濕的手套及鞋。

第四節

蒸汽鍋爐及加壓設備，機器和容器

第九十二條

蒸汽鍋爐及加壓設備，機器和容器的安全

蒸汽鍋爐及加壓設備，機器和液體，氣體或蒸汽的容器，應按照適用的安全規定進行建成，安裝及

使用。

第五節

電氣設備

第九十三條

電氣設備的安全

電氣設備的安裝及管理應遵守有關人士所定的章程規定。

第六節

銲接及切割的設備和操作

第九十四條

工作地點

一、凡易燃材料或設備或容易放出爆炸性或易燃塵埃、蒸汽或氣體的設備，在其倉庫的附近，不應

進行任何銲接或切割的工作，但採取特別的預防措施時，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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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倘需要在有人停留或來往的地方，進行電弧銲接或切割的工作，應在固定或活動的、表面能吸

收及阻止反射有害輻射的牆壁或屏風或其他適當的防禦物遮攔下，方可進行。

三、應在不易燃燒的枱、支承物或工作枱上進行銲接及切割中或小型物體的工作。

四、倘有需要在狹小的地方，如大缸、鍋爐或其他物體內進行銲接或切割工作，應保持適當的通風。

倘抽氣通風度不大，或其他環境因素要求時，勞工應使用適當的呼吸保護裝備，以預防伏打弧的紫外線

對空氣起作用而產生的含毒媒介和積聚，亦預防金屬性烟霧。

第九十五條

在危險情況下進行銲接及切割的工作

一、應禁止對內有爆炸性或易燃物質的容器進行任何銲接或切割工作。

二、對曾盛載爆炸性或易燃物質，可能已產生易燃氣體的容器，不應進行銲接或切割工作，但經採

取適當措施，則不在此限。

三、倘接受銲接或切割的金屬是或含有毒性成份，如鉛、鎘、鉻、錳等，應使用嚴格的通風，將金

屬紡錘體抽出，並使用適當的個人遮攔，藉以配合。

四、用噴管銲接或切割的金屬塊，事前不應用含氯碳氫化合物，如三氯乙烷，三氯乙烯，高氯乙烯

等所構成的溶劑來清潔，以免產生劇毒光氣的危險。

五、以氧乙炔進行銲接或切割的工作，需使用視覺的保護物及適當的抽氣通風裝置。

第九十六條

氣銲及氣割用氣瓶

一、氣銲及氣割用氣瓶不應存放在正進行此等工作之地點。

二、使用中之氣瓶應直立或輕微傾斜放置。

三、不應令氣瓶遭受高溫或撞擊。

四、應將氣瓶與足以產生火焰、火花或過高溫度之任何工作保持適當距離。

五、操作氧氣瓶時，手或手套不應沾上油類，且不應使用該等物質潤滑其活門、壓力計或其他調校

機件。

六、從有關氣瓶或儲蓄容器輸送乙炔及氧氣之喉管以及輸送該等氣體至噴管之有關喉管應塗上常規

之顏色俾易於識別。

七、乙炔或其他可燃氣體之輸送分路應設有安全活塞以避免火焰、氧氣或空氣回流入氣體喉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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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進行銲接及切割之工作人員，應穿戴適當之鞋、皮製圍裙、手套及裝有防光化性玻璃之眼鏡或

護面鏡，一如本章程第九章之規定。

第九十七條

電銲及電割設備

一、電銲及電割設備應符合可引用條例之規定。

二、進行銲接及切割的人員應在絕緣地台上工作，並穿戴本章程第九章規定之專用鞋、皮製圍裙、

手套及裝有防光化性玻璃的眼鏡或護面鏡。

第七節

手動及機動手提工具

第九十八條

手動工具

一、手動工具應具良好品質及適用於有關之工作。

二、手動工具不應被棄置於地面、通道、樓梯或其他工作或出入地點。亦不應被放置於遠離地面但

無適當保護裝置之高處。

第九十九條

機動手提工具

一、機動手提工具不應有無保護裝置之旋轉或伸縮之凸出部份。

二、使用機動手提工具之工作人員倘可能遭受微粒及灰塵影響時，應使用本章程第九章規定之眼鏡、

護鏡或面罩及其他個人保護裝備以作保護。

第六章

保護及修理

第一百條

樓宇、機器、裝置及設備

一、作工廠或工場用之樓宇及其他建築物或與上述任一者直接相連之建築物、機器、器械、電力或

其他裝置以及一切用具及設備，應保持良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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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養及維修工作應由有資格之人員在有關負責人領導下進行。

三、倘為進行保養或維修工作而有需要拆除保護物或安全設備時，應先將機器、機械或裝置掣停，

並在負責此項工作之主管直接指導下方得進行。

四、除非採取必需方法消除危險，否則應禁止任何可能引起意外之設備，機器或運行中器械及裝置

之清潔或潤滑工作。

第一百零一條

工具、設備及用具的使用

一、負責保養及維修之人員應備有適當工具及為安全進行工作所必需之設備及其他用具。

二、工作人員應接受有效及安全使用工具、設備及用具之適當訓練。

第一百零二條

維修及保養工作之安全措施

進行保養及維修工作，尤其是關於樓宇、地底、機器、器械裝置、電力裝置、鍋爐、儲水池及水管者，

應採取必需之安全措施。

第一百零三條

個人保護裝備的使用

進行保養或維修工作之人員，應使用本章程規定之個人保護特別裝備。

第七章

危險及引致不適之物質

第一節

一般性規則

第一百零四條

減輕危險

危險或引致不適之物質應盡量使用其他不會構成危險或引致不適之物質代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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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五條

保護方法

一、具高度危險性之工作應在隔離地點或屋宇內，盡量使用最少數工作人員及加倍小心地進行。此

等工作並應在密封之器械或容器內進行，以避免工作人員與危險或引致不適之物質接觸及防止灰塵、烟、

氣體、蒸汽或烟霧在工作人員所在地泄漏。

二、倘不可能在密封之器械或容器內進行時，應在有害之灰塵、烟、氣體、蒸汽或烟霧形成地點或

附近使用與適當及有效之抽吸系統相連之吸嘴或吸口吸除，工作地點並須保持空氣流通。

第一百零六條

空氣成份的控制

工場的空氣應按需要作定期分析，以檢查空氣中有害物質有否超逾容許限度。

第一百零七條

容器的標示及標記

儲存危險物質的器具應髹上指定的顏色及加上標記或附上標貼以便易於識別，並附同有關說明書指

示安全的使用方法及急救時應用的藥物。

第一百零八條

殘餘物

危險性或引致不適物質之殘餘應按需要予以收集並移往不會引致危險之地點。收集及搬運時應採取

適當方法，特別避免產生污染。

第二節

爆炸性及可燃性物質

第一百零九條

防止高熱、火花及危險性反應

一、製造、處理或使用爆炸性或易燃性物質或有爆炸性氣體、水氣或灰塵之地點內，有關裝置、機

器及所使用之用具不應產生達至危險程度之高熱或引起火花。

二、上項所指地點之周圍，應設有安全區，其內禁止裝置鎔爐、焗爐、熱櫃、鍋爐或其他產生熱力

或火焰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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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述第一項所指地點之牆壁應能抵受火焰及爆炸力，所有門戶應裝上自動門鎖。

四、上述第一項所指地點之牆壁及地面應設有適當之爆炸活門。

五、與爆炸性或可燃性物質接觸之機器或器械在潤滑時，應使用不會與此等物質產生危險反應之潤

滑劑。

第一百一十條

地面

一、上條所指地點之地面應不滲水，不可燃並以不會產生火花之物料構成。

二、上述地面應有足夠排水裝置，以便排去由本身滅火裝置所噴出之水，使之不會溢過門檻。

第一百一十一條

防止液體流出之措施

一、製造、處理或使用易燃性液體之地點，應設有可將流出之液體引至安全地點之裝置。

二、上項所指地點應以不滲水及有足以阻擋所有存放之液體一同流出之高度之牆壁圍繞，或其建築

方式可絕對防止液體流出外面。

第一百一十二條

太平門

製造、處理或使用易燃性或爆炸性物質之場所應最低限度設有兩個太平門並加以適當標示，當門向

外開啟時不得有任何物件阻塞。

第一百一十三條

電力裝置

製造、處理、使用或儲存易燃性或爆炸性物質之地點，在電力使用裝置方面應遵守可引用之安全規

定。

第一百一十四條

禁止吸烟及生火

禁止在第一百零九條所指地點吸烟、攜帶火柴、火種、燃燒物體或任何其他可引致火警或爆炸之物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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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五條

靜電

第一百零九條所指地點之牆壁及金屬篷頂以及有關裝置及機器應適當地與地下相連。

第一百一十六條

鞋

在第一百零九條所指地點工作之人員應穿著無內藏任何鐵或鋼釘及外面任何部份亦無任何鋼或鐵部

份之鞋。

第一百一十七條

火警探測器

第一百零九條所指地點應設有有效之火警自動探測器，並按消防當局之規定安裝及保證其效用。

第一百一十八條

滅火工具

第一百零九條所指地點應設有當局規定之滅火工具，倘有需要，並設有自動滅火系統。

第一百一十九條

排出易燃或爆炸性灰塵、氣體或水氣之器械

排出易燃或爆炸性灰塵、氣體或水氣之器械，在可能範圍內應設置在適當地點內，並設有適當之排

出灰塵、氣體或水氣裝置以及不會產生任何火花。除此，其結構應能抵受爆炸力或設有於爆炸時膨脹或

縮小爆炸波及其範圍之裝置。例如：防護遮欄或障碍。

第一百二十條

易燃液體之轉注

一、使用氣壓轉注溶劑或其他易燃液體時應使用惰性氣體。

二、將易燃液體注入容器時，只能以導管為之，並應與容器底部或內側接觸，及與容器直接相連。

三、將易燃液體由一密封容器轉注入另一容器之裝置，在可能範圍內應設有回導蒸汽導管。

第一百二十一條

氣體之危險性混合

生產多種本身無爆炸性亦非易燃氣體之場所，倘所生產之氣體相混合後可能引致危險反應時，生產

每種氣體之裝置應設在彼此間有足夠距離分隔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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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二條

爆炸性灰塵、氣體及水氣之抽吸裝置

爆炸性灰塵、氣體及水氣之抽吸裝置應設有設於工作地點以外之爆炸氣門，且其金屬部份有水線與

地相連。

第三節

腐蝕性或高溫物質

第一百二十三條

建築物及裝置之保護

散發腐蝕性灰塵、氣體或水氣之場所應採取足夠預防措施以避免建築及工業裝置受到腐蝕。

第一百二十四條

操作及輸送

腐蝕性或高溫物質的操作及輸送應使用令工作人員不會與該等物質直接接觸之系統進行。倘技術上

不可能採取此等措施時，工作人員應使用適當之個人保護裝備。

第一百二十五條

腐蝕性液體之濺出

生產或處理腐蝕性液體之場所或地點應具有工作人員方便使用之自來水龍頭或存有適用中和劑之

容器。

第一百二十六條

腐蝕性液體之溢出

倘溢出腐蝕性液體時，不應用布碎、木屑或其他有機物吸乾，而應以清水洗淨或以適當物品中和之。

第一百二十七條

個人保護裝備

與腐蝕性或高溫液體接觸之工作人員應備有及使用本章程第九章規定之個人保護衣物及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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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毒性、窒息性、刺激性及感染性物質

第一百二十八條

隔離

生產、使用、處理、運輸或儲存毒性、窒息性、刺激性或感染性物質之地點及可能散播此類灰塵、

氣體或水氣之地點應與其他工作地點或通道隔離，只限備有適當保護裝備之工作人員方得進入上述地點。

第一百二十九條

地面

上條所指地點之地面應平滑、不滲水及具有足夠傾斜度以便排去洗地後之污水。

第一百三十條

地方及設備之清潔

第一百二十九條所指地點及工作枱、機器及一般工作器械應經常小心保持清潔。

第一百三十一條

進入具有毒性或窒息性灰塵、氣體或水氣之地方

進入可能具有或估計有毒性或窒息性灰塵，氣體或水氣之地下室、狹小空間、導管或井內之前，須

採取必要之探測措施並以有效之沖洗或排氣方法或其他適當方法將之清除後方得進入。進行此等工作之

員工應使用呼吸保護裝備直至危險完全消除為止。

第一百三十二條

工作服

暴露於毒性、刺激性或感染性物質下之員工應穿著適當之衣服。

第八章

工作人員健康的保護

第一節

衛生措施

第一百三十三條

供水

一、應在易於抵達之地點存有足量食水以供工作人員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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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水應取自經有關當局核准之水源並應按當局指示監管。

三、食水應按衛生條件使用，禁止使用公用水杯。

四、倘屬工業用或救火用之非食用水，應在供應地點旁邊註明不宜飲用者。

第一百三十四條

工作地點之清潔

一、工場、工作間、通道及所有其他辦公地點，應保持良好衛生。

二、牆壁、天花板、窗門及玻璃，應保持清潔及良好保養。

三、工場地面應保持清潔並盡量保持乾爽及不易滑足。

四、工場應按工作性質之需要，作較多或較少次數的清潔。

第一百三十五條

殘餘物之清除

一、盛載殘餘物、碎屑或廢料之容器應係不會傾側及易於清潔者。

二、殘餘物、碎屑及廢料應搬離工作地點，以免妨碍健康。

三、用作有效地排除污水之喉管，應妥為裝設並良好保養及設有隔氣或其他防止異味的裝置。

第一百三十六條

嚙齒動物及昆蟲的防範

工場或工作地點的建築應能防止嚙齒動物或昆蟲的侵入。

第一百三十七條

座位、工作枱

一、從事可以坐下進行工作之員工，應有適當之座位。

二、為能舒適地工作，工作枱應有適當之高度及濶度。

三、倘存放工具之櫃或玻璃櫃係安放於工作枱上時，其安放位置應能使工人在其工作位置易於拿取

工具。



230

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法例彙編

第二節

衛生設備及衣物間

第一百三十八條

衛生設備

一、衛生設備應符合下列條件：

A） 男、女分廁；

B） 與工作地點非直接相通，但應容易及方便到達；

C） 有自來水並有與總渠網或化糞池相連之渠道，其間應有隔氣設備；

D） 設有按第二章規定之照明及通風設備；

E） 地面應舖上耐用、平滑及不滲水的材料並斜向裝有隔氣設備之排水渠口；

F） 牆壁應髹上淺色漆油及舖上高度最低限度一點五公尺之瓷磚或其他不滲水材料。

二、衛生設備應有適當之裝置，而其數量與有關使用者成比例。

三、衛生設備之裝置須符合下列條件：

A） 洗面盆應備有無刺激性肥皂，不應使用公用毛巾；

B） 花灑浴室應設在專供沐浴用之地方並與廁所及小解處分隔。每間浴室前應設有更衣室，內有衣

架及櫈；具冷熱水設備；地面應不易滑足，每間浴室應有門或其建築形式可將內部適當遮蔽。

C） 每組廁所應設在獨立地點並設有前廂，廂內應設有尿兜及洗面盆，按每二十個廁所設有一尿兜

及一洗面盆之比例設置。

D） 每個廁所設獨立間隔及設有水箱，濶度不得少於零點八公尺，長度不少於一點三公尺，有直接

將空氣抽出室外之設備及獨立向外開啟及裝有門閂之門。間隔高度不得少於一點八公尺，間隔下端離地

面不得超過零點二公尺。

E） 尿兜應有沖水設備並應容易去水及潔淨，每個距離不得少於零點六公尺。

第一百三十九條

更衣室

一、更衣室應專供更衣用，並分別設有男、女更衣室，應有良好照明及通風，與設有花灑及洗面盆

之浴室相通，以及設有足夠數量之個人衣櫃、長櫈或椅。

二、個人衣櫃之尺寸應符合當局規定，裝上門鎖或鎖，櫃門頂部應開有通氣口。

三、倘工作人員暴露於毒性、刺激性或感染性物質下工作時，衣櫃應為雙層者，即由兩個獨立間隔

組成，以便將私人衣物與工作用衣物分別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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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個人保護裝備

第一百四十條

一般性規定

一、倘用以預防及抵消上述危險之技術性裝備不足時，應備有工作服及個人保護裝備供員工使用，

以避免因工作所引起之危險。

二、個人保護裝備應有效及適合人體，並應有良好保養及保持清潔。

第一百四十一條

工作服

工作服應按穿着者於工作時可能遭受之危險之類型而作不同的設計。

第一百四十二條

頭部之保護

一、工作時倘有可能傷及頭部之員工，應戴上安全帽。

二、操作機器或在機器轉動部份，火焰或燃燒中物質附近來往之員工，應戴上緊貼頭部之軟帽或其

相當之保護裝備將頭髮完全遮蓋。

第一百四十三條

眼部之保護

員工在進行對面部及眼部可能構成任何危險的工作時，例如有碎片、灼熱或腐蝕性物質、灰塵，或

危險性或引致不適的烟霧迸射，又或有強光或危險的輻射者，應使用有效地抵消因有害事物所引起效果

之適當技術性裝置或其他保護方法，按情況使用緊貼面部的眼鏡、護面鏡或視覺保護物。

第一百四十四條

耳部之保護

一、長時間在強烈噪音下工作之員工，倘不能以有效方法將噪音消除時，應使用適當及品質良好的

輔助保護裝備。

二、保護耳部不受火花、金屬鎔屑及其他物質損害之保護裝備應以堅固、防銹及輕便之網製成，包

以皮革或相當之保護物，並以可調整位置之彈簧片相連，以便配戴於頭上。

三、一款所指員工應定期作聽覺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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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五條

手及手臂之保護

一、進行有將手切斷、灼傷、燒傷或腐蝕危險工作之員工，應穿戴適當形狀及質料的特別手套。

二、處理毒性、刺激性或感染性物質之員工，應穿戴長筒形手套保護前臂。

第一百四十六條

腳及腿部之保護

一、進行有灼傷、腐蝕、鑽穿、壓傷腳部危險之工作時，員工應穿著堅固及適用之安全鞋。

二、倘有需要，應穿堅固、質料適當及緊急時能立即卸除之縛腿或護膝。

第一百四十七條

身體其他部份之保護

暴露於危及身體其他部份之危險下工作之員工，應穿著適當式樣及質料的衣服、圍裙、頭巾或護胸。

第一百四十八條

呼吸道之保護

暴露於有吸入灰塵、有害氣體、烟霧或水氣危險下工作之員工，倘不可能以行為將環境內之危險消

除時，應使用面罩或其他適用裝備。使用呼吸道保護裝備，只應視為暫時性的解決方法，應適當地減少

工作時間，並應只係在個別工作或其他十分特別情況下方予以使用。

第一百四十九條

安全帶

工作時有墮下危險之員工，應使用安全帶，安全繩及有關之固定位置設備。

第十章

最後規定

第一百五十條

指示牌及標記

本章程所指指示牌及其他標記應以葡文及中文繕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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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一條 *
危險性或引致不適的工業

製造、儲存、處理、使用或釋出爆炸性、易燃、腐蝕性、毒性、窒息性、刺激性或感染性物質或混

合物之場所之設立或與該等物質或混合物有關之經營活動，應預先獲得衛生司及建設計劃協調廳的共同

批准，但並不妨碍聽取合法存在之委員會所發表之意見，該委員會係鑑於其本身任務而被認為適宜聽取

其發表之意見者。

* 被十一月九日第 95/85/M號法令第五十四條 D）項所廢止。

第一百五十二條

未成年者及孕婦的保護、學習

一、禁止十六歲以下人士及孕婦使用機器、工具或危險物質工作，並應有效地禁止彼等進入製造、

儲存、處理、使用或釋出任何毒性、窒息性、感染性、腐蝕性、爆炸性物質或混合物或引起危險反應之

物質及混合物之地點。

二、學習如何使用機器、工具或上款所指物質及混合物時，應由有資格人士在場監管並指出所存在

之危險及指導最安全之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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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違反工業場所內衛生與工作安全總章程之處罰

二月十九日第八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第 2/83/M 號法律。

第 2/83/M號法律

第一條

適用的處分

一、凡僱主不遵守十月二十二日第 57/82/M 號法令核准之工業場所勞工安全與衛生總章程之規定

者，將受下列所定處分，而係按如下範圍每次違例計：

A） 手動及手提的工具及人身保護裝置的使用，以及烙焊設備與操作——罰款五百至一千五百元。

B） 從事非純屬偶然活動的衛生設備、更衣室、渠道、喉管、桶、池、貯藏庫、建築物、裝置及有

關水巷包括垂直通道，以及工作平台——罰款五百至二千元。

C） 機器、發動機、動力裝置及 / 或其他固定裝置的機械裝置的保護、保養、維修或安全——罰款

一千至三千。

D） 照明設備，工作場所環境的條件，尤其通風、噪音、震動及放射——罰款一千至四千。

E） 爐、溫室、冷藏設備、蒸汽爐及其他裝置、壓力器材及貯藏器——罰款一千五百至五千。

F） 電力、消防警報、防火及滅火等設備；危險或妨碍性物品及物料的製造、操作、運輸使用、儲藏、

移動、散放、投擲或脫離——罰款二千至六千。

G） 未有在以上各項特別指明之事宜——罰款二百至一千元。

二、對於罰款的厘定，須注意違例的嚴重性、違例者的應負責任程度及其經濟能力。

第二條

再犯

倘屬刑法一般規定所指的再犯時，上條所指之罰款限額增加一倍。

第三條

特別加重

倘違例屬意外成因，或促成意外之發生，第一及第二條所指罰款限額增為兩倍。

第四條

責任的免除

對違犯十月二十二日第 57/82/M 號法令核准之管制章程規定的違例事宜而是關於不使用僱主在服

務單位內有提供與勞工使用之人身保護設備者，僱主不必負責。



235

6. 勞動安全與衛生

第五條

違例的緝查及罰款的自動繳納

一、由法令所賦予對工業場所勞工安全與衛生規則的遵守負稽查責任的部門負責人，有權在有關的

違例檢控書內，為着自動繳納的目的，厘定本法律所指的罰款金額。

二、倘屬自動繳納情況的罰款，即使有關檢控書已移交法院，亦將永遠按照該檢控書上所定的金額

清付。

第六條

司法權

一、受理及審訊關於工業場所勞工衛生與安全法例或管制章程的違例情況，按照本地區現行法例的

規定，屬於法院之權。

二、對能引致勞工或第三者的健康、或其生命、或其身體的健全有嚴重危險之違例情事，法院得着

令其裝置的封鎖及 / 或場所的關閉。

三、上款所指措施，將不會超過三個月期，而倘經查實所涉及的裝置及 / 或設備以及利用之所進行

的活動已符合章程規定時，就立即予以撤消。

第七條

暫行條文

已獲准照開業或因在本法律頒布時經在進行程序而將獲准開業的工業單位，倘其按照發給准照時法

例規定而由檢查委員會於適當時批准的設立條件，足以成為理由者，將可以透過總督的批示，獲得豁免

遵守十月二十二日第 57/82/M 號法令核准的章程的第十三條，第十七條三及四款，第八十六條一款，

第一百零七條（關於藥物治療部分），第一百三十八條三款 A、B、C 及 D 項以及第一百三十九條一款及

二款。

第八條

生效

一、本法律的規定是：

A） 對在其頒布後有關部門所收到的申請而發出准照的工業單位，立即生效；

B） 對其他工業單位，則於對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之第一七六七號立法條例的修訂法令生效時，

即一併生效。

二、在不妨碍上款 B 項規定情況下，對十月二十二日第 57/82/M 號法令核准的章程的遵守的稽查

責任，係立即對該項所指的工業單位執行，但目的純粹是教育性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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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核准由電流引致意外時之急救指引及張貼於工業場所電氣設施旁之海報式樣

五月二十五日第二十一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第 123/98/M 號訓令。

廢止三月十四日第十一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37/70 號訓令。

第 123/98/M號訓令

第一條 —— 核准由電流引致人身意外時之急救指引，該指引載於本訓令之附件一，而該附件成為本

訓令之組成部分。

第二條 —— 一、根據十月二十二日第 57/82/M 號法令核准之《工業場所內衛生與工作安全總章程》

第九十三條所指之安全規定，急救指引式樣須張貼於工業場所之電氣設施旁，該式樣載於本訓令之附件

二，而該附件成為本訓令之組成部分。

二、上款所指之式樣由澳門政府印刷署專印，並以 420mm ×594mm 尺寸之白紙印製。 

第三條 —— 廢止經三月十四日第 118/70 號訓令延伸至澳門之一月十七日第 37/70 號訓令，上述

兩訓令均公布於一九七零年三月十四日之《澳門政府公報》。

附件一

由電流引致人身意外之急救指引

A）將傷者與電流隔離之即時措施

第一、儘快將傷者與電流隔離及使無需逗留於現場者離開，並按以下情況處理：

a） 如屬低壓電流：

立即切斷電流。如切斷電流需時，應立即將傷者與導體隔離，並注意以下事項： 

1） 接觸傷者前，施救者須站在乾燥之布料或衣物、橡膠墊或其他類似物品上（乾木板、乾木條或

乾木箱等），使自己與地面絕緣。 

2） 利用橡膠手套、乾燥之布料或衣物使雙手絕緣，又或用非常乾燥之長木棍或繩子等將傷者與導

體隔離。 

拯救傷者時，如地板或地面濕滑或潮濕，觸電致死之危險性較高，此時，應特別小心。

b） 如屬高壓電流：

立即切斷電流。如電流未被切斷，須由熟悉該方面危險者幫助，將傷者與導體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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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傷者被導體懸住，須準備草墊、網或拉直之布料等，以減輕傷者墮下時所受之傷害。

B） 救護隊到達前對傷者之護理

傷者與導體隔離後，如救護隊仍未到達，應立即按下列方法護理傷者：

第一、使傷者所在處通風。除非傷者所在處之空氣不淨，否則，不應浪費時間將傷者移至他處。

不應讓多於三或四人聚集於傷者身旁。

第二、鬆解傷者之所有緊身衣物：衣領、腰帶、外套、背心等。

第三、將傷者口中所有異物（如假牙）取出。

清理傷者口鼻中之異物。

第四、如傷者不能自然呼吸，應立即對其施行人工呼吸，直至其恢復有規律之自然呼吸或直至較專

業之人員（急救員、護士或醫生）到達為止，該等人員可估量情況並在有需要時繼續施術；在救護隊到

達前，傷者應得到看護。

如傷者不能恢復自然呼吸，應繼續施行人工呼吸，直至救護隊到達。

如需搬運傷者，亦不得在搬運途中中斷人工呼吸。

第五、當傷者蘇醒時，應避免阻礙其剛恢復之自然呼吸，同時應作好準備，如傷者之自然呼吸減弱，

則立即重新開始人工呼吸。應促進傷者之血液循環，以冷水噴灑傷者面部及胸部，用濕布按摩其胸部，

並用大拇指根部拍打其心臟附近部位，使之受刺激。

隨後，應將傷者移至床上，將其身體蓋好，並讓其側臥，以免吸入嘔吐物。

注意：在傷者蘇醒前不應強迫其飲用任何飲料。

第六、如意外係由高壓電流引致，在傷者恢復知覺後，除上述措施及護理方法外，還須注意以下事項：

a） 儘快將一茶匙碳酸氫鈉溶於三分升水中，讓傷者喝下；

立即將傷者送往醫院；

b） 此外，宜讓傷者多喝淡鹽水（一湯匙鹽和入一公升水）或淡糖水（三湯匙糖和入一公升水），

亦可喝茶、果汁或碱水；

c） 在運送傷者往醫院途中，應儘量減少其體力消耗；到達醫院時，應將傷者已攝入之飲水量告知

院方。

避免以下導致人工呼吸失敗之情況：

延誤施行人工呼吸。延誤施術為人工呼吸失敗之主要原因，故須經常牢記此點。

忘記鬆解傷者之緊身衣物，或忘記清除呼吸道之黏狀物。

過早中斷人工呼吸。

錯誤施行人工呼吸：

a） 人工呼吸節律較正常呼吸節律快；

b） 因傷者頭部之擺放位置不正確而導致呼吸道堵塞。



238

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法例彙編

C） 燒傷處理

意外中，如因觸電或電弧而造成燒傷，即使傷勢看來並不嚴重，亦應召喚救護隊。在救護隊到達前，

應採取以下措施：

第一、處理燒傷之人員，應先用熱水及肥皂小心擦洗雙手及前臂；如有可能，應用酒精消毒雙手及

前臂。

第二、無論燒傷種類及程度如何，最重要係保護傷口，故應用經消毒之沙布或廚房內常用於保存食

物之透明保鮮紙包裹傷口。

立即將傷者送往醫院。

應將傷者身體覆蓋，以免其受涼。

覆蓋物不應觸及傷口。

D） 人工呼吸之方法

 I） 口對口人工呼吸

第一、讓傷者仰臥。

第二、跪於傷者身旁，一手托起傷者後頸，另一手儘量將傷者頭部向後傾，然後，用第一隻手將下

顎往上拉（圖三），為確保呼吸道不受阻並讓空氣順利通過，此位置是必要的，因此，在施行復蘇術之

過程中應保持同一位置。（圖一及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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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工呼吸節律較正常呼吸節律快；

b  ）因傷者頭部之擺放位置不正確而導致呼吸道堵塞。

C） 燒傷處理

意外中，如因觸電或電弧而造成燒傷，即使傷勢看來並不嚴重，亦應

召喚救護隊。在救護隊到達前，應採取以下措施：

第一、處理燒傷之人員，應先用熱水及肥皂小心擦洗雙手及前臂；如

有可能，應用酒精消毒雙手及前臂。

第二、無論燒傷種類及程度如何，最重要係保護傷口，故應用經消毒

之沙布或廚房內常用於保存食物之透明保鮮紙包裹傷口。

立即將傷者送往醫院。

應將傷者身體覆蓋，以免其受涼。

覆蓋物不應觸及傷口。

D）人工呼吸之方法

 I）口對口人工呼吸

第一、讓傷者仰臥。

第二、跪於傷者身旁，一手托起傷者後頸，另一手儘量將傷者頭部向

後傾，然後，用第一隻手將下顎往上拉（圖三），為確保呼吸道不受阻並

讓空氣順利通過，此位置是必要的，因此，在施行復蘇術之過程中應保持

同一位置。（圖一及圖二）

              

                              

 圖一 圖二

 不正確之頭部擺放位置 正確之頭部擺放位置

 （舌頭阻礙空氣進入） （空氣能順利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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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儘量將傷者頭部向後傾

 第三、深吸氣，用按著傷者前額之手之食指及拇指緊捏傷者鼻孔，用

另一承托其下顎之手打開傷者之口。張口並與傷者之口部密接，以防空氣

漏出，接著，對其呼氣，同時觀察傷者胸部有否膨脹。（圖四）

 

圖四

吹氣法

如在吹氣過程中，傷者胸部並無膨脹，應重新檢查傷者頭部及下顎之

擺放位置，如有必要，應改正之。

第四、將口移開，並鬆開緊捏鼻孔之手，以便傷者將肺部空氣由口鼻

排出。（圖五）

  

圖五

自然呼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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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深吸氣，用按著傷者前額之手之食指及拇指緊捏傷者鼻孔，用另一承托其下顎之手打開傷

者之口。張口並與傷者之口部密接，以防空氣漏出，接著，對其呼氣，同時觀察傷者胸部有否膨脹。

（圖四）

如在吹氣過程中，傷者胸部並無膨脹，應重新檢查傷者頭部及下顎之擺放位置，如有必要，應改正之。

第四、將口移開，並鬆開緊捏鼻孔之手，以便傷者將肺部空氣由口鼻排出。（圖五）

第五、在每四至五秒內重複第三及第四步驟，直至傷者恢復有規律之自然呼吸。

 II）口對鼻人工呼吸：

如前述方法向傷者吹氣，但改由口對鼻而非口對口；吹氣時，用承托傷者下顎之手捂緊其口。 

如傷者為兒童，更宜同時對其口鼻吹氣。

E）胸外心臟按壓

第一、讓傷者仰臥於堅硬之平面上。

第二、在感覺到傷者頸動脈停止跳動五秒鐘後，才得開始施行胸外心臟按壓。

第三、用食指及中指沿肋骨邊緣向上摸索至肋骨與胸骨交接處（胸骨尖端）。

另一手之手掌緊貼上述兩指，並放於胸骨上（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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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在每四至五秒內重複第三及第四步驟，直至傷者恢復有規律之

自然呼吸。

 II）口對鼻人工呼吸：

如前述方法向傷者吹氣，但改由口對鼻而非口對口；吹氣時，用承托

傷者下顎之手捂緊其口。 

如傷者為兒童，更宜同時對其口鼻吹氣。

E） 胸外心臟按壓

第一、讓傷者仰臥於堅硬之平面上。

第二、在感覺到傷者頸動脈停止跳動五秒鐘後，才得開始施行胸外心

臟按壓。

第三、用食指及中指沿肋骨邊緣向上摸索至肋骨與胸骨交接處（胸骨

尖端）。

另一手之手掌緊貼上述兩指，並放於胸骨上（圖六）。
 

 

圖六

第四、手掌按於胸骨上，抽回另一手之兩指，再將該手放於另一手

上，雙手手指交叉緊扣。

第五、雙臂伸直按壓胸骨，每次將胸骨壓下四至五厘米（圖七）。按

壓速率為每分鐘八十次。按壓應有規律及有力，但不能用力過度。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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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手掌按於胸骨上，抽回另一手之兩指，再將該手放於另一手上，雙手手指交叉緊扣。

第五、雙臂伸直按壓胸骨，每次將胸骨壓下四至五厘米（圖七）。按壓速率為每分鐘八十次。按壓

應有規律及有力，但不能用力過度。

第六、如有必要，胸外心臟按壓可配合人工呼吸，每按壓十五次便吹氣兩次。

第七、不時檢查頸動脈之跳動（圖八）。

第八、在未肯定心臟恢復自然跳動之前，不得中斷胸外心臟按壓。

附件二

觸電 （電擊）

立刻進行搶救，稍有延誤，即會致命

觸電 （電擊）

在安全條件下迅速採取行動

立刻切斷電源

必須先保護自己，方可搶救傷者﹗

站在乾的絕緣體上（橡膠、木塊、書本）利用同樣能夠絕緣的物體作為手捧，將傷者推或拉離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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臟按壓。

第三、用食指及中指沿肋骨邊緣向上摸索至肋骨與胸骨交接處（胸骨

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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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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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雙手手指交叉緊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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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如有必要，胸外心臟按壓可配合人工呼吸，每按壓十五次便吹

氣兩次。

第七、不時檢查頸動脈之跳動（圖八）。

 

 

圖八

第八、在未肯定心臟恢復自然跳動之前，不得中斷胸外心臟按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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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傷者從意外現場移至通風處並鬆開裹住傷者的衣服。

如果傷者尚有呼吸，應將其置於復原臥式及召喚醫生。

如果傷者已停止呼吸，應立刻施行人工呼吸

1. 檢查傷者的呼吸道是否受阻。消除傷者口內所有異物（例如：假牙）。

2. 用一手將傷者頭部向後推，用另一手將傷者下顎托起。

3. 用姆指及食指將傷者鼻孔捏著。深深吸入一口氣，然後對準傷者口部用力吹氣。檢查傷者胸部是

否搏動，是否有氣從口中呼出。

4. 每四至五秒重覆吹氣。待證實傷者呼吸已恢復正常後或當有更專業人士到來時（急救員、護士或

醫生），才能停止人工呼吸。

5. 檢查頸動脈。如果觸不到脈搏跳動，應施行胸外心臟按壓。

   

胸外心臟按壓

1. 將食指及中指放在肋骨交匯處（胸骨骨尖部位）並將另一隻手的手掌放在此二指旁邊。

2. 抽回手指並以手掌放在另一隻手上，雙手十指交叉。

3. 雙臂伸直按壓胸骨。每次按壓使胸骨下降 4-5 厘米。以每分鐘 80-90 次的節奏施行按壓。

4. 若有必要，胸外心臟按壓可配合人工呼吸，每做十五次按壓便吹氣兩吹。

– 285 –

6. 勞動安全與衛生

附件二

觸電（電擊）

立刻進行搶救，稍有延誤，即會致命

觸電（電擊）

在安全條件下迅速採取行動

立刻切斷電源

必須先保護自己，方可搶救傷者﹗

站在乾的絕緣體上（橡膠、木塊、書本）利用同樣能夠絕緣的物體作

為手捧，將傷者推或拉離電源。

將傷者從意外現場移至通風處並鬆開裹住傷者的衣服。

如果傷者尚有呼吸，應將其置於復原臥式及召喚醫生。

如果傷者已停止呼吸，應立刻施行人工呼吸
 

1. 檢查傷者的呼吸道是否受阻。消除傷者口內所有異物（例如：

假牙）。

2. 用一手將傷者頭部向後推，用另一手將傷者下顎托起。

3. 用姆指及食指將傷者鼻孔捏著。深深吸入一口氣，然後對準傷者口

部用力吹氣。檢查傷者胸部是否搏動，是否有氣從口中呼出。

4. 每四至五秒重覆吹氣。待證實傷者呼吸已恢復正常後或當有更專業

人士到來時（急救員、護士或醫生），才能停止人工呼吸。

5. 檢查頸動脈。如果觸不到脈搏跳動，應施行胸外心臟按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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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外心臟按壓

1. 將食指及中指放在肋骨交匯處（胸骨骨尖部位）並將另一隻手的手

掌放在此二指旁邊。

2. 抽回手指並以手掌放在另一隻手上，雙手十指交叉。

3. 雙臂伸直按壓胸骨。每次按壓使胸骨下降4-5厘米。以每分鐘80-90

次的節奏施行按壓。

4. 若有必要，胸外心臟按壓可配合人工呼吸，每做十五次按壓便吹氣

兩次。

5. 定期檢查頸動脈。

6. 在沒有證實心臟恢復自然跳動之前，不要中斷胸外心臟按壓。

 

繼續觀察傷者直至醫生到達現場。

為傷者蓋上毛氈或被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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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定期檢查頸動脈。

6. 在沒有證實心臟恢復自然跳動之前，不要中斷胸外心臟按壓。

繼續觀察傷者直至醫生到達現場。

為傷者蓋上毛氈或被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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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核准商業場所、辦事處場所及勞務場所之工作衛生與安全總規章

五月二十二日第二十一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第 37/89/M 號法令。

七月五日第二十七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82/GM/99 號批示命令以中文公布本法令。

刊登於一九八九年七月三日第二十七期《澳門政府公報》第 3554 頁的更正書，更正第七條之葡文

文本。

二月十八日第七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13/91/M號法令訂定違反本法令所核准的《商業場所、

辦事處場所及勞務場所之工作衛生與安全總規章》之處罰。

第 37/89/M號法令

第一條

核准

核准《商業場所、辦事處場所及勞務場所之衛生與安全總規章》，該規章為本法令之附件及組成部

分。

第二條

監察

勞工事務室有權限監察上述規章所載之規定，並跟進該規章之執行。

第三條

其他公共機關之合作

勞工事務室行使上條所指之權限時，得請求本地區其他公共機關，尤其是澳門保安部隊及衛生司對

有關職責及權限範圍內之事宜提供協助。

第四條 *
酒店場所及同類場所

本規章所載之規定，不適用於酒店場所及同類場所，該等場所受四月十三日第 30/85/M 號法令所

核准之《酒店活動及同類活動之規章》約束。

*本條所指的法令經四月一日第 16/96/M號法令廢止，而有關場所受四月一日第 83/96/M號訓令所核

准之《酒店業及同類行業之規章》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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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試行期

本規章之試行期為生效日後首六個月。

第六條

新執照之發出

自本規章開始生效之日起，即使在上條所指之試行期間，受本規章約束之新場所之發出執照，應遵

守本規章所載之規定。

第七條

補充性法規

須在第五條所指期限屆滿前公布有關法規，訂定不遵守如今核准之規章之規則者所受之處罰。

第八條

開始生效

本法規自公布起三十日後開始生效。

商業場所、辦事處場所及勞務場所之工作衛生與安全總規章

第一章

宗旨及適用範圍

第一條

宗旨

本規章旨在確保工作時有良好之衛生及安全條件，以及在進行商業活動、辦事處活動及勞務活動之

一切地點有良好之工作環境素質。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規章適用於下列工作場所或地點、實體或機構：

a） 勞工從事商業活動之場所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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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勞工從事文職活動之場所或地點，包括自由職業之辦事處；

c） 不受其他關於衛生及安全之法律規定或規章約束之場所、地點、實體或機構，且其員工主要從

事文職活動。

第三條

其他實體及地點

一、本規章亦適用於下列工作場所或地點、實體或機構：

a） 提供事務性服務者；

b） 提供電訊服務、遠程信息處理服務或其他同類服務者；

c） 提供非直接用於工業生產活動之資訊服務者；

d） 用於表演、公眾娛樂或消遣之場所或地點，尤其是劇院及戲院。

二、屬臨時性質之工作地點或設施，亦受本規章約束。

第二章

工作地點之一般條件

第一節

一般要件

第四條

工作空間

一、任何勞工均應有一足夠及無任何障礙物之空間，以便在不危害其健康及安全之情況下工作。

二、為上款之效力，工作地點應符合下列要件：

a） 每個員工之實用面積，應不少於 1.5 平方米，且不包括固定工作位置所佔之面積；

b） 工作地點之樓高不應低於 3 米；如屬改建之建築物，得寬限至不低於 2.7 米；

c） 專門作倉庫用途之地點，樓高得寬限至不低於 2.2 米。

三、商業場所、辦事處場所及勞務場所在本法規開始生效前已在樓高低於上款要求之設施內運作者，

應安裝通風輔助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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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座位

一、應為各勞工設置足夠座位，以便勞工能坐着工作，但以如此安排與工作性質相符者為限。

二、在固定工作位置，應為勞工設置容易清潔及操作之座位，且其在人體結構方面與工作位置要件

及工作時數相適應。

第六條

工作方式及節奏

一、工作方式及節奏應遵循工作安全及衛生之規則、身體及精神健康之規則以及勞工舒適之規則，

而工作節奏不應引致不良影響，尤其是體力或精神上之疲勞。

二、為避免出現上款所指之影響，應在有需要之情況下規定工作期間之休息時間，或在有可能之情

況下，設立分班制度以分擔工作。

第二節

保養及清潔

第七條

保養及清潔

一切工作地點、通道、共用設施及有關設備，均須是適當的，以及須經常保養及清潔。

第八條

清潔及消毒

一、衛生設施應每日清潔。

二、應定期清潔：

a） 地板；

b） 工作平面板及有關用具；

c） 日常使用之用具及設備；

d） 存衣處及其他供勞工使用之共用設施；

e） 牆壁及天花板；

f） 透出天然光及人造光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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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款及第二款 d 項所指之設施尚需消毒。

四、應根據下列規定進行清潔及消毒：

a） 以不引起灰塵之方式進行；

b） 在非工作時間進行，但有特別之需要且對勞工不造成嚴重影響之情況下得在工作時間內進行；

c） 不使用有毒或刺激性產品。

第九條

殘餘物

一、殘餘物應放在有蓋、堅固及可以清潔之器皿內。

二、如殘餘物由有害物質構成或可能釋放之，尤其是有毒性、刺激性、腐蝕性、易燃性或爆炸性之

物質，則應預先將有關殘餘物中和，然後再放置在堅固之器皿內，並用蓋密封。

三、因應情況每日或每一工作班期完結後運走殘餘物。

第三章

工作地點之環境條件

第一節

空氣條件

第十條

工作地點之空氣

一、工作地點之空氣及共用設施之空氣，應保障勞工之健康及舒適。

二、應透過天然、人工或兩者兼用之通風方式，以清新或淨化之空氣使勞工所使用之任何地點具備

足夠及適當之空氣流通。

三、提供新鮮空氣時不應產生干擾或危害勞工之氣流。

四、使用通風機提供新鮮空氣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a） 根據第十四條之規定，不產生超過危害勞工健康限制之噪音；

b） 提供足夠之新鮮空氣，以保障勞工之健康及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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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將有害或干擾性之物質引入工作地點及共用設施之空氣中。

第十一條

有害或干擾性之物質

一、工作位置能釋放或產生干擾性或有害之物質者，尤其是有毒性、刺激性、敏感性或窒息性之物

質，應與其他工作位置隔離，並應裝置固定位置之抽氣設備，以便從產生污染物之地點將污染物吸走並

排出外部，阻止其在工作環境內擴散。

二、如工作地點在地下面或工作地點無窗口，且在執行工作時經常處理干擾性或有害之物質，則應：

a） 安裝固定位置之抽氣設備，以吸走上述污染物；

b） 提供足夠新鮮空氣，以盡量減低職業危險；

c） 安裝人工電力照明設備，以便有足夠及與有關工作相配合之光線。

第二節

照明條件

第十二條

照明

一、勞工使用之全部地點均應具備照明，不論是天然、人工之照明或兩者兼用之照明，且照明需足

夠及與所進行之工作類型配合。

二、應儘量優先使用天然光而少用人工照明，人工照明亦不應污染工作地點之空氣。

三、除第一款所指之條件外，光源還應符合下列之要件：

a） 在工作地點，尤其在工作平面板上，光源應強度一致，光線之分佈應避免造成強烈之反差及妨

礙性之反射；

b） 不造成目眩；

c） 不產生過熱；

d） 不產生干擾性、毒性或危險性之氣味、煙或氣體；

e） 不引致光線強度有大幅度改變。

四、應根據現行規章之規定，在勞工密集之工作地點安裝緊急及安全之照明系統，以確保通道及出

路指示系統有足夠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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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溫度條件

第十三條

環境溫度

一切工作地點及共用設施，均應保持良好之環境溫度，以便保障勞工之舒適及健康。

第四節

噪音及振動

第十四條

噪音及環境振動

一、工作地點之噪音及振動不應超過危害員工健康之限制。

二、等效連續聲級之最高限制及該聲級之定義，均載於（一九七五年）1999 國際標準化組織（縮

寫為 ISO）之國際規範。

第十五條

噪音及振動之預防

一、在噪音及振動引致危險之工作狀況及工作地點，應從危害之來源消除或減低之，但無法消除或

減低該等危害時，應採取適當之技術措施或工作安排之補充措施，以便在噪音及振動之根源處消除或減

低有關危險；如不能如此為之，則採取該等措施防止或減少噪音及振動之擴散。

二、為上款之規定，尤其得採取下列措施：

a） 編製有關工作活動之程序，以便能夠將產生噪音及振動之工作位置與其他工作位置隔離；

b） 將產生噪音之工作位置進行隔音。

三、如上述兩款所指之措施不足以保障勞工健康，僱主應根據噪音之種類及實際情況為員工設置適

當之個人保護設備。

第四章

預防火災及防火保護

第十六條

滅火設備

一、受本規章約束之工作地點應安裝適當滅火設備，該等設備應保持運作正常，並放置於容易前往

及有明確標示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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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極容易發生火災之地點尚應安裝感應及警報系統。

三、應按有關滅火設備之使用指示，定期檢查其運作情況。

第十七條

勞工之訓練

一、工作地點應有經適當訓練懂得使用滅火設備並在火災時採取適當措施之人員。

二、全部勞工應對撤離工作地點之路線獲給予足夠之指示。

三、為上款之規定，應定期進行發生火災時撤離工作地點之演習。

第十八條

出路及通道

出路及通道應有照明並經常保持暢通，以及與勞工人數相配合，以確保安全通行和迅速、安全撤離

工作地點。

第十九條

通往公眾地方之地點

通往公眾地方之地點，應有以易察覺之方式張貼撤離建築物之路線圖，尤其須有出路指示。

第五章

爆炸性物質及易燃性物質

第二十條

小心保護及保護措施

一、在存放、處理、使用或出售爆炸物質或易燃物質之地方，或在可引致火災或爆炸之氣體、蒸氣

或灰塵等所在之地方，所使用之設施、設備及器具不應產生危險性熱力或火花。

二、如為機器或機械加添潤滑劑時接觸可引致爆炸或燃燒之物質，則應使用不會與上述物質產生危

險反應之潤滑劑。

三、在存放、處理或出售易燃物質或爆炸物質之場所，應至少有一由內向外開啟之緊急出口，該出

口應經常保持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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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述數款所指之場地，應符合十月二十二日第 57/82/M 號法令所核准之《工業場所之工作安

全及衛生總規章》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九條、第一百一十條、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一百一十三條及第

一百一十五條至第一百二十條所規定之要件，但上述有關規定因應可能受約束之場所之性質而作出必要

配合後方予適用。

第六章

有害或干擾性物質

第二十一條

貯存地點及器皿

一、應在專門隔室內貯存有害或干擾性物質，且該隔室不應與工作地點直接相連，並應遵守下列特

徵：

a） 設置有效之通風系統，以避免聚積氣體或蒸氣而引致危險；

b） 緊密關閉，以避免其他工作地點聚積氣味、氣體或蒸氣。

二、貯放上款所指物質之器皿應有：

a） 符合國際規範之有毒物質標籤或標誌；

b） 物質或產品之名稱或其參考名稱；

c） 儘可能對有關物質或產品能影響勞工健康或身體之情況作急救處理之主要說明。

第二十二條

使用及處理

一、僱主或負責人應對使用、處理或在工作上接觸有害或干擾性物質之勞工提供適當之個人保護設

備，以及所須遵守之注意事宜及措施等指示，以預防職業意外及職業病。

二、如存有可能影響未滿十八歲者或孕婦健康之危險產品，則應禁止由其處理或使用該等產品。

第七章

貨倉及貯藏室

第二十三條

一般條件

一、貨倉及貯藏室不應與工作地點直接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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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貨倉及貯藏室應符合下列要件：

a） 充足之天然光或人工照明；

b） 適當之天然通風或人工通風；

c） 放置於入口處之手提式滅火設備。

第二十四條

堆放

一、如以包裹方式保存物品，則堆放時須保持其平穩。所堆放物品之重量不應超過有關地板所能承

受之限度，即使暫時超重亦然。

二、所堆放之物品或產品，不應妨礙天然光或人工光線之適當分佈、通道之通行以及防火設備之有

效運作。

第二十五條

冷藏

一、存放產品之冷藏設施，須符合保障進出該地點之勞工安全所需之要件，尤其是：

a） 門戶應安裝門內或門外均能開啟之門閂；

b） 如安裝門鎖，則應安裝可在冷藏室操作之警報器，該警報器須與機房及設施保安室或企業守衛

室相連；

c） 應有適當照明及足夠空間以檢驗及保養冷凝器；

d） 危害健康之冷藏產品之機器及輸送管道，應保持處於不泄漏之狀態。

二、長期或臨時在冷藏設施內工作之人，應使用特別之個人禦寒設備，尤其是粗羊毛禦寒衣服、保

護頸項及頭部之禦寒物以及禦寒及防水之鞋。

第八章

機器之保護

第二十六條

安全設備

如使用機器，則應為所使用之機器安裝適當保護設備，而該等設備須保持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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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衛生及舒適之設施及設備

第一節

衛生設施

第二十七條

要件

衛生設施應符合下列要件：

a） 儘可能按性別分開設置；

b） 設有引水設備以及透過虹吸封氣彎管與總排水網絡或化糞池連接之排水管；

c） 儘量以天然方式照明及通風；

d） 以堅固、平滑及防水材料鋪設地板。

第二十八條

設備

一、衛生設施應設置：

a） 一固定洗臉盆；

b） 為每一樓層、每二十五個或不足該數目之同時工作之人，設置具蹲式或坐式便盆之廁所；

c） 在便盆前面之空間，按上項所指比例設置尿盆；

d） 為每一樓層、每十五個或不足該數目之同時工作之女子，設置一揭蓋坐式便盆。

二、廁所應配套自動沖水裝置，並備有衛生紙，而洗臉盆應備有不刺激性肥皂，以及儘可能安裝自

動乾手器或備有個人紙巾。

三、尿盆應設有沖洗設備，並容易排走污物及清潔。

第二節

存衣室

第二十九條

存衣室

一、如勞工需更換衣服以執行工作，尤其是勞工須處理有毒性、危險性或腐蝕性之物質，則應儘可

能為該等勞工設置存衣室，以便其在該處更換衣服及存放工作時不穿着之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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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分別設置男性存衣室及女性存衣室。

第三十條

個人衣櫃

一、存衣室內應儘可能設置個人衣櫃，每個衣櫃不得由一個以上勞工同時使用。

二、如不能設置存衣室，則應為每一勞工設置個人衣櫃。

三、如勞工暴露於有毒性、刺激性、腐蝕性物質或產品所產生作用之環境中，則衣櫃應設有兩個獨

立間格，以便分開擺放個人衣物及工作服。

第三節

蓮蓬頭

第三十一條

蓮蓬頭

如工作性質有此需要，尤其在員工處理有毒性、危險性或腐蝕性物質之情況下，則應儘可能為每十

個或不足該數目之同時完成工作之勞工設置一蓮蓬頭。

第四節

飲食

第三十二條

員工之膳食

一、勞工不應在工作位置用膳，僅在例外情況及無其他可行方法時方可如此為之。

二、如勞工獲提供膳食，則僱主實體應儘可能向該等勞工提供用膳之適當空間。

第三十三條

可飲用之水及茶

應在勞工容易前往之地點，向勞工提供足夠之可飲用水，且儘可能是自來水及 / 或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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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個人保護設備

第三十四條

保護措施

一、如無足夠之一般衛生及安全之技術性措施，應向員工提供工作服及 / 或個人保護設備，以預防

在工作或進行工序時所引致之危險。

二、個人保護設備及工作服僅作為補充性安全措施，不應作為任何有效保護或技術措施之替代品。

第十一章

急救

第三十五條

基本要件

一、在整個工作地點內應設置放有最基本之急救物品之櫃、盒或袋，並應適當分佈在各工作部門及

適當標明之。

二、上述急救櫃、盒或袋應按照衛生司所發出之規定放置急救用品，並應保持消毒狀況及在使用後

立即替換。

第三十六條

使用說明

急救櫃、盒或袋內之全部藥物及產品，均須附有相關之使用說明。

第三十七條

負責人

一、應由僱主實體指定之人負責監督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所規定之條件，並優先指定完成急救

課程者。

二、如企業之勞工超過三十人，則應最少有一名勞工為已接受急救訓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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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一般義務

第三十八條

合作之義務

有權限實體、勞工及僱主應相互合作，使確保達成本規章第一條所規定宗旨之條件受到遵守。

第三十九條

僱主之義務

一、僱主有義務經常及以有效方式向勞工提供有關其職業活動之衛生及安全資訊，尤其是關於使用

或處理之干擾性物質固有之危害健康之資訊，以及關於使用個人或集體保護設備之好處及需要之資訊。

二、僱主對工作地點之設施及工作條件負責，並應確保向員工提供預防意外及其他危害健康之保護。

第四十條

勞工之義務

除協助僱主遵守其所承擔之義務外，勞工還應：

a） 遵守適用法例所規定又或由僱主實體或其代表所具體規定之安全及衛生規定；

b） 根據製造商及僱主之指示，正確使用為該勞工提供之一般或個別有關衛生及安全之技術性設備。

第四十一條

禁止

勞工不得改變、移動、搬走、損害或破壞安全設備或任何其他保護系統，但為此目的獲適當許可者

除外。

第十三章

一般及過渡規定

第四十二條

通告及訊號

通告、說明、指示及其他圖示訊號，應以中葡文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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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條

學習

應在合資格人士在場或監督下，學習操作涉及危險之機器、器具、性物質或產品，而該名合資格人

士就應採用之程序、較安全之工作方式、存在之危險及發生災難時所應作出之行為等提供指示。

第四十四條

預防措施

勞工事務室得為保障公眾健康而要求衛生司對本規章所指之場所及地點進行檢查，以採取所認為之

必要衛生措施，在需要時，衛生司得命令暫時關閉該等場所或地點。

第四十五條

配合

不遵守本規章規定之地點或場所，儘可能作出改建及配合以引入必要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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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違反商業場所、辦事處場所及勞務場所之工作衛生與安全總規章之處罰

二月十八日第七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第 13/91/M 號法令。

第 13/91/M號法令

第一條

罰款

一、凡不遵守五月二十二日第 37/89/M 號法令核准之商業場所、事務所及服務場所工作衛生暨安

全總章程所載規則的僱主，將受到因違犯有關下列範圍之規則所訂定的處罰：

a） 清潔及消毒，工作空間及廢料—罰款一千至一萬元；

b） 工作地點的環境情況，尤其是空氣情況及照明設備—罰款一千至一萬元；

c） 防火、滅火、對爆炸性和易燃性物品以及有毒性或不適性物品的儲存、處理及使用—罰款

二千至三萬元；

d） 貨倉和儲物室，機器保養以及個人保護設備—罰款一千至二萬元；

e） 衛生設施、更衣室及花灑—罰款一千至一萬元；

f） 上述各項未有特別載明之事項—罰款一千至五千元。

二、倘發現上款所指的任何違犯事例，負責監察的機關得給予一適當的期限，以便補救有關不合法

的行為，但倘逾期後違犯情況未見改善，其相應的罰款將被科罰。

三、遇有按一般刑法所訂定的再犯情況，上款所定之罰款限額加倍。

第二條

罰款之輕重

罰款是按照違犯的嚴重性，違犯者應受之處罰，其經濟能力及所涉及工作者之人數而訂定其輕重。

第三條

特別之加重罰款

倘違犯係意外的成因或促成意外發生，第一條所指的罰款限額加倍。

第四條

不能替代之原則

按本法令之規定所處的罰款，不得以監禁替代，且成為社會保障基金會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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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罰款之執行

本法令所指罰款之執行，係勞工暨就業司之職權。

第六條

安全措施

一、倘違犯管制規則可引致工作者或第三者的健康、生命或人身有嚴重危險的情況，勞工暨就業司

得決定設備的查封及 / 或關閉其場所。

二、上款所指的措施，一般不應以超過三個月為執行期，並經檢驗後發現有關設備及 / 或設施以及

在該等設施內所進行的活動符合管制規例時，應立即撤銷該措施。

第七條

司法職權

一、當對勞工暨就業司所征收的罰款未能自動遵守，或未有該司參予時，按照本地區現行法例之規

定，本法令規定之違犯事宜係屬法院審訊職權。

二、倘自動繳付罰款時，即使已交由法院處理，該罰款額係按起訴案卷所定款額繳付。

三、上條所指的措施，得由法院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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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核准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

七月十九日第二十八期《澳門政府公報》第二副刊刊登第 44/91/M 號法令。

刊登於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第四十三期《澳門政府公報》第 4285 頁的更正書，引入第六十七

條第二款所指附件一之中文表格，並刪除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所指附件二之中文文本標題的草案二字。

九月十四日第三十七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67/92/M 號法令訂定違反本法令所核准的《建

築安全與衛生章程》之處罰。

第 44/91/M號法令

第一條

章程的核准

核准附屬本法令並成為本法令一部份之澳門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以下簡稱章程。

第二條

適用範圍

章程適用於建築的如下各方面：

a） 所有工作；

b） 所有地盤或地點；

c） 施工機器、工具、器械及物料。

第三條 
稽查

勞工暨就業司負責監督對本章程的遵守及落實。

第四條

其他機關的合作

勞工暨就業司在行使上條所指的職權時，得要求市政廳及其他政府機關，特別是保安部隊、土地工

務運輸司、衛生司及經濟司的合作。

第五條

試行期

章程施行的首年為試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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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補充法例

上條所指期限內將頒佈有關罰則條例。

第七條

生效

本法令在頒佈日對下一個月之首日生效。

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

第一篇

概則

第一條

對象

一、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是有關建築活動的責任和建議的訂定，其對象為工作人員、承造商及經常

或偶然在工地的所有人士。

二、倘在工程中有一或多名承造商時，每一承造商對其承造的工程負責，總承造商亦須負共同責任。

三、承造商對進行建築工程而存放在其工地內的機器、工具、機械及物料負責。

第二條

定義

除上下文所限而須有不同詮釋外，用於本章程條文的下列名詞解釋如下：

a） 承造商——工程的決策人，技術和財政工作的協調人以及工程員工的領導人。

b） 具資格人員——負責工程的技術人員，或由承造商指定負責某些工作，曾接受適當的技術訓練

及具有經驗履行該職責之人士。

c） 地盤——進行建築工程及其毗連的地方。

d） 工作架——供工人進行工程、建築或在拆卸時作搬運物料之用的所有臨時建築物。如：排柵、

吊台、鷹架、橋板、斜橋板及梯等等。

e） 起重機械——吊升及移動的機械，尤其是：起重機、絞車、絞轆、剷車、挖掘機及吊重升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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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承造商的義務

一、建築承造商的一般義務：

a） 遵守本章程之規定和有關當局關於建築安全與衛生的指示；

b） 採取必須措施，以便維持工作地點的機械、器械、工具和其他工作用具以及所有物料的良好安

全條件；

c） 採取必須的適當措施，以便有效預防影響工作人員生命、身體及健康各方面的危險；

d） 不僅向工作人員說明可能面臨的危險及應如何克服，尤其對新僱員進行教育為然；

e） 向工作者免費提供個人保護裝備，並確保其衛生、保護及使用；

f） 衛生間應維持良好衛生及操作正常；

g） 應經常向全體員工提供有關建築安全與衛生的訓練及知識；

h） 鼓勵所有工作人員互相合作，以便避免工作上的危險，安心工作。

二、為達到上款 c 及 d 項所指的目的，凡僱用每日為一百名或以上工人的建築地盤的負責承造商必

須有一名具資格安全督導員為其服務。

三、承造商應在工作意外在工地或工作時間內發生後起計二十四小時內，通知勞工暨就業司。

第四條

工程開始

承造商必須於工程開始前填寫表格一，並須於開始施工後七日內填妥送交勞工暨就業司。

第五條

工作人員的義務

建築工作人員的義務：

a） 為預防工作上的危險，應遵守本章程之規定，以及遵守由負責工程的上級人員或本地區發照當

局或稽查當局發出的命令與指示；

b） 對所提供的安全用具，應保養良好，正確及適當使用；

c） 認真學習由承造商或有關當局提供的安全與急救知識；

d） 對可能引致人或物意外的任何缺漏，應立即報告承造商或其代表人；

e） 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以便保障個人或其他人士的健康及安全，不進行危險活動，尤其是更改、

拆除、破壞、毀壞安全裝置、其他個人或集體的保護裝置；

f） 對工作人員應關懷和尊重，並告知安全方面所有的忠告、知識及可能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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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預防的一般措施

第一章

抗力及穩定

第六條

裝置的抗力及穩定性，保護設施及使用機械

一、棚架、平台、平橋板、斜橋板、梯、模板、支撐物、護牆、踢腳板或其他任何保護裝置與器械、

鏈、纜及所有物料，以及供工作人員使用的工具，均應適合工作所需及不會引致危險。

二、採用的設備、裝置、物料、工具或機械裝置，應具有相應的抗力及穩定性，以支撐負荷及所承

受的壓力，並應維持良好的安全及操作狀況。

第七條

抗力及穩定性的計算

一、凡稽查當局藉書面要求時，承造商必須提交所使用的設備、裝置或機械、裝置的抗力及穩定性

的計算說明。

二、上款所指不應用於竹棚的裝設。

第二章

車輛及機械設備的運作和保養

第八條

車輛通道

車輛行使的平橋板，應有足夠的闊度使車輛安全通過，兩邊並用堅固的圍欄保護。

第九條

訊號員

當車輛駕駛員需要在無足夠視野的情況下進行操作時，應指派一或多名訊號員提供必需的指揮及提

醒其他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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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固定車輛及可移動的機械

當無駕駛員的車輛及可移動的機械停放在傾斜的地方時，應用楔子加強其固定性。

第十一條

機械設備的檢查及規定

一、不論機械設備的類別、推動及移動方式，均應最低限度符合下列的規定：

a）  適用於工作的目的；

b）  應按照製造商提供的有關規定，說明或指示使用及維持良好的保養狀況。

二、倘機械設備在一段時間內未被使用，應由具資格人員經常檢查，再次使用之前須預先檢查及解

決經檢查發現的問題，方可使用。

三、機械運作時，應採取必需措施，禁止與工作無關的人員接近。

第三篇

起重機械

第一章

概則

第十二條

運作及建造條件

一、任何起重機械的構造、機械裝置、用以固定起重機械的部分及其附件，均須構造優良及材料適

當，堅固可靠，並無內在毛病及經常維持良好保養和操作狀況。

二、擺臂起重機結構的任何部份，不應用木材構造。

三、起重機械的發動機、齒輪、傳動裝置、電線及其他危險部份，應設有效的保護裝置，當起重機

械運作時，不可除下上述裝置。

四、倘上款所指之保護裝置有需要拆除時，亦應盡快裝回，在未裝妥之前不得使用該機械。

五、起重機的帶電部份，在工作安全方面，應處於良好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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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起重機的固定

一、起重機應用足夠及堅固地繫牢的壓載，或用其他有效方法將之固定。

二、倘使用壓載為固定時，應在起重機的控制室貼上圖解說明壓載的位置及其重量。

第十四條

活動起重機的軌道及輔助路面

一、活動起重機的軌道，應有足夠的闊度，軌道表面應連續不斷並保持水平狀態。

二、應設有將起重機固定在軌道上的裝置。

三、鋪設起重機軌道的輔助路面，應有足夠抗力，軌道兩端應安裝楔子防止滑出。

第十五條

起重機械的裝置及維修

一、任何起重機械的安裝、固定、緊繫、拆除、再安裝、修改或試驗以及保養，均應符合必需的安

全條件，並在具資格人員的指導下，由熟練工作員進行及檢查。

二、關於起重機械的操作及安全說明所載的指示或製造商倘有的規定，應予重視，但有關當局認為

不適合或可豁免的部份則除外。

三、進行該等機械的清潔、檢驗及潤滑，採取一切必需措施，保障執行此等工作人員的安全。

第十六條

起重機械的檢查及檢驗

一、除上條所指檢查外，每日應由起重機械操作員對起重機械進行檢查，並且最低限度每周由具資

格人員檢驗一次，將有關紀錄用表格二填報。

二、倘在表格內未載明有關起重機械處於安全運作狀態前，不應使用該等起重機械。

三、除每周定期檢查外，應進行下列試驗：

a） 倘起重機安裝好或調整起重機而影響原有之緊繫時，應對起重機的緊繫進行試驗（填寫表格三）；

該試驗使用製造商所定或與上次試驗所得最高負重額多加百分之二十五的負重，又或使用有相同效

果的較輕負重，以不同的半徑進行測試每一緊繫的最大拉力；

b） 倘測試所得的最高安全負重額低於原來所定者，則應將測試所得負重額註明表格內，使成最高

安全負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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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起重機、絞車、起重滑車、絞轆及其他擺臂起重機，其最近一次試驗已經超過四年或曾作重大

修改或修理，而可能影響其吊力或穩定時，須進行試驗（填寫表格四及表格五）。

第十七條

試驗期

一、除吊重機外，所有的起重機械，除上條所指試驗外，最低限度須每十四個月詳細檢查一次（填

寫表格六）。

二、倘起重機械經已接受上款所指檢驗，作不包括上條三款 c 項所指修改或修理，除非經過重新檢

驗及將結果以表格六填報，否則，不應再次使用。

第十八條

最高安全負重額

一、應在每一擺臂起重機清楚標明安全使用的最高負重額，至於斜擺臂起重機，亦應明顯指出擺臂

各不同斜度安全使用的最高負重額。

二、除作試驗外，擺臂起重機的負重不得超出安全使用的最高負重額。

第十九條

使用規則

一、當為升降負重物而同時使用多部起重機或絞車時，應安排每部機不超過本身安全使用的最高限

額，並且使每部機在吊升或降下負重物時，均處於穩定狀況。

二、擺臂起重機同時運作時，應由一名具資格人員指揮。

第二十條

擺臂起重機的掣動及其他安全裝置

一、擺臂起重機應具備掣動或同類的安全裝置，避免吊升負重物時突然下墜。

二、槓桿、手柄、開關或其他用於控制擺臂起重機各部分的運作裝置應：

a） 提供掣動裝置，避免意外轉動或移動；

b） 關於其用途及運作方法，應有清楚標示。

第二十一條

人字起重機

一、除非人字起重機之吊重及上下活動吊臂之鼓輪分別獨立操縱，或上下活動吊臂之鼓輪器械屬自

動上鎖，否則該機在其離合器與控制繞纜鼓輪之掣爪，須裝有適當而有效之互相連鎖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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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字起重機各牽索的距離大致相同，倘無法相同時，承造商應採取必需措施確保該機安全。

三、第三十五條之規定適用於人字起重機上下活動吊臂纜索之質量及長度。

第二十二條

駕駛室

一、起重機及同類機械應有覆蓋的駕駛室，以確保操作員或負責人的安全及有清晰的視野。

二、倘屬遙控擺臂起重機，得免除覆蓋駕駛室，但有關操作員須在有良好視野條件及不會受到任何

下墜物或工具擊中的地方工作。

第二十三條

負重物的升降

每一起重機，只限作垂直升降負重物之用，除非不會引致不正常的損耗、危及該機的穩定及在有關

監督該項工作的具資格人員在場時，才可以其他方式使用。

第二十四條

瞭望員及訊號員

一、當擺臂起重機運作有需要時，應有一或多名觀察員，在可以觀察升降全程負重物各不同角度的

位置，以便向操作員發出必需的訊號。

二、在一般運作條件下，只應由一名人員負責向操作員發出所需的訊號，避免混亂。

三、所有負責傳達訊號的人員，應在不會被下墜的任何物料或工具及擺臂起重機的轉動部份擊中的

地方。

第二十五條

訊號

一、應清楚訂明每一類別的操作訊號，以便接收者按情況能聽到或看到，以及易於明白。

二、用右手完全伸直所作出的主要手號如下：

a） 升高——握拳，拇指向上；

b） 下降——握拳，拇指向下；

c） 停止——張開手掌，掌心朝向操作者。

三、倘以聲響或燈光發出訊號時，應使用有效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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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起重機操作員的義務

一、操作員有責任嚴格遵守訊號指示，當擺臂起重機運作時，不得擅離崗位。

二、當操作員離開崗位時，應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避免其不在場時機械被開動。

三、吊起負重物後，操作員不得離開崗位，任由負重物懸空。

第二十七條

通訊

為方便通訊，可使用手提無綫電通話器，但必須視乎情況是否適宜及使用時遵守紀律，避免指揮混

亂。

第二十八條

聘用

一、承造商應確知所聘用的起重機或其他擺臂機械的操作員是否有經驗及具備有關知識。

二、十八歲以下人士不能擔任上款所指的機器或機械操作員，亦不得向操作員發出操作時所需的訊

號。

三、十八歲以下人士，在有經驗及有關負責人員的帶領下得擔任觀察員或協助指揮，其工作純屬學

習性質，因此無權指揮操作員操作，亦不能直接操作或負責發出指揮訊號。

第二十九條

在吊重時對人及物的保護

一、在行人經常往來的地方升降負重物時，四周應加上圍欄，方可進行升降負重物。

二、倘因負重物的體積或其他可接受的原因而無法執行上款規定時，承造商及具資格人員應採取措

施，以便行人改道或於運作時禁止行人通過。

第三十條

預防措施

一、用作升高或降下磚塊或其他物料的平台，應加設圍欄避免負重物下墜。

二、當升高或降下及搬運物料時，應避免劇烈掽撞。

三、搬運長而尖形的負重物升降，應予綑綁避免鬆散，倘可能時得用繩索輔助穩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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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惡劣天氣

在強風、陣風及颱風吹襲期間，禁止升降負重物：

a） 八號風球懸掛後；

b） 在不能保證負重物的穩定程度達到對人身安全不會構成危險時。

第三十二條

運作擺臂起重機的注意事項

一、應採取預防措施，使擺臂起重機的移動或轉動部份，與旁邊的任何障礙物最低限度保持六十厘

米距離。

二、倘無法與障礙物保持上款所指之距離時，應禁止行人在擺臂起重機與障礙物之間通過。

三、倘障礙物係屬架空電纜時，應根據有關的電壓，保持第一百四十條所規定的距離，但最近的距

離不能少於三米。

第三十三條

距離

一、當擺臂起重機在有工作人員走動的工地附近運作時，起重機的移動部份或負重物的底部與地面

之間的距離，不得少於二米。

二、倘負重物有需要在地面以上二米範圍內經過時，應指派一名工作人員提醒其他人士注意。

第三十四條

禁止

除起重機駕駛室外，禁止利用起重機載人。

第二章

懸吊及固定方式

第三十五條

纜及其他懸吊工具

一、用於升降物料的纜及其他懸吊工具，應具充足的抗力及經常維持良好的保養狀況。

二、纜應有足夠長度，需要使用極限長度時，最低限度仍須留有綑繞鼓輪三匝的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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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

特徵

一、用於升降負重物的纜或鏈，應屬原件，不得用結接縛或有縛口。

二、用於安裝或拆卸起重機的纜、鏈或其他裝置的接縛或臨時結合，應符合其用途及具足夠的抗力。

三、纜的抗力僅以所受的拉力決定。

第三十七條

懸吊工具的可使用最高負重額

一、用於升降大體積物料的吊索最高負重額，係按吊索的抗力及傾斜度而定。

二、最高負重額（CMU）是指能絕對安全承受的負重，並且必須低於能使吊索斷裂的負重（CRE）

的一定分數。

三、建議：

a） 纜方面：足以使新纜斷裂的負重（CRE）與該纜能承受的最高負重額（CMU）之間的比率應大於

或等於六。

b） 鏈方面：

四、用以升、降或懸吊任何荷載的纜，在任何為其直徑十倍的長度內，不能有超過總數百分之五的

鋼線折斷。

第三十八條

懸吊工具的使用

一、承造商應確保用作升降或懸吊工具的任何纜、鏈、吊索或滑車帶符合下列條件：

a） 結構良好，用適當材料構成及有適當抗力且無內在毛病；

b） 曾經檢驗、試驗及獲發試驗證明書（表格七）；

c） 有清晰、易讀及寫明最高負重額的字樣。

二、倘上款 b 項所指之檢驗進行已超過六個月，當再使用纜、鏈、吊索或滑車帶前，應重新進行檢

驗（填寫表格八）。

CRE     
≧ 6

CMU

CRE     
≧ 5

C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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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條

最高負重額

一、纜、鏈及吊索應標明最高負重額（CMU）及識別標誌。

二、纜、鏈或吊索在下列情況下，毋須標明安全範圍內的最高負重額：

a） 最高負重額已詳細列明，同時，鏈、纜或吊索上已有標記，使人容易從試驗佈告中得知其最高

負重額；

b） 在本章程生效之前已使用中的纖維繩、纖維吊索或鋼纜的最高負重額，應在工地當眼處張貼一

表列明，以便查閱。

三、試驗報告或上述表內所載之最高負重額，係被視為纜、鏈或吊索安全範圍內能承受的最高負重。

第四十條

雙吊索或組合吊索

一、當使用雙吊索或組合吊索時，吊索的頂端應用一個圓環串連，並不能個別的放入釦環內。

二、倘總負重未達釦環所能承受的一半重量，且吊索端形成的角度少於六十度時，則毋須一定遵守

上款之規定。

三、吊索所形成的角度，不宜超過九十度。

第四十一條

直徑

一、轆轤直徑及纜直徑之間的比率應超過二十二。

二、鼓輪直徑及纜直徑之間的比率應超過二十。

第四十二條

槽輪的鼓輪及絞車

倘鼓輪及絞車屬槽輪時，槽的半徑應與纜的半徑相同或稍大亦可，且槽坑不能小於纜的直徑。

第四十三條

纜及安全裝置

一、不得使用直徑超過鼓輪槽或轆轤圓圜寬度的纜。

二、轆轤應有一裝置，避免纜突然從圓圜中鬆脫。



272

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法例彙編

第四十四條

措施

一、應採取適當措施，防止纜、鏈及吊索與鋒利的角面接觸。

二、吊重機械的纜及鏈，包括用作吊起人字起重機活動擺臂的纜或鏈，應牢固地緊繫在起重機或絞

車的鼓輪上，避免受損。

第四十五條

纜的鬆脫

絞車的鼓應設有制導或其他裝置，避免纜突然鬆脫。

第四十六條

掣動及安全裝置

絞車、轆轤、滑車及其他同類器械，應設有效的煞掣及必需的安全裝置，避免負重物下墜。

第四十七條

煞掣裝置

手動鼓輪應裝設煞掣，能即時將鼓輪停止，避免手柄回彈及主機的偶然移動。

第四十八條

鈎

一、用作升降物料的鈎，應設有效裝置，避免吊索或負重物鬆脫。

二、鈎與纜、繩或鏈等接觸的部份應圓滑。

第三章

吊重升降機

第四十九條

通告

一、應將下列清楚易讀的標記貼在當眼處：

a） 所有吊重升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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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升降台及絞車標明最高負重額；

b） 載人吊重升降機：

在升降台或升降廂標明每次最高載人數。

二、倘吊重升降機只限作運輸物料之用時，應在所有入口處標貼以下告示：此吊重升降機禁止載人。

三、所有標記均以中葡文繕寫。

第五十條

條件

吊重升降機應具備下列條件：

a） 在各樓層的吊重升降機槽口處裝設 1.8 米高的護欄或等效的圍欄，但出入口處除外；

b） 出入口處應有適當照明，並用不低於九十厘米高的門或等效的圍欄作保護，且門或圍欄應設有

當吊重升降機升降時保持閉合的裝置；

c） 承造商應確保吊重升降機的門只在裝卸物料的時間內打開，倘屬載人吊重升降機，則只在人員

進出升降廂時打開；

d） 升降台結構應確保在輸送時的安全，倘有需要時應設圍欄；

e） 軌道應有足夠強度，不會扭曲及應有足夠抗力，避免升降台在突然急停時發生搖擺；

f） 吊索末端應用鋼線或任何其他等效辦法繫緊，將之固定在升降台上；

g） 應採用適當及安全辦法將纜固定在鼓輪上。

第五十一條

手推車

吊重升降機載運手推車時，應絕對安全地將之固定在升降台上。

第五十二條

使用條件

一、吊重升降機應只能在一處地方控制。

二、吊重升降機的升降，不得在升降台上控制。

三、倘操作員不能見到升降的全程，應採取必須措施，在吊重升降機擬暫停的每一位置上，設有一

名觀察員傳達適當的訊號，以便操作員將升降台安全停於適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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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條

掣動

一、倘吊重升降機用吊重輪升降，當吊重輪之操縱桿或開關掣不在開動位置時，其結構的煞掣應立

即發生作用。

二、當升降台停定時，煞掣應自動發生作用。

三、當裝卸物料時，應使用楔子或等效裝置以確保升降台的穩定。

四、吊重升降機應有自動安全裝置，防止升降台或升降廂在發生機械故障時下墜，並裝設全程終端

掣，使升降台升至吊重升降機的頂點時自動停止。

第五十四條

人員的運送

一、倘吊重升降機用作載人時，須設置升降廂，當廂門關閉後，其結構能防止人從廂內跌出或被夾

纏於廂與結構固定部份之間或被機槽墜下之物件擊中。

二、吊重升降機須設有安全裝置，防止廂門打開時，升降機升降，或在升降機運作時，廂門突然打開。

三、吊重升降機應有自動裝置，以確保升降廂在未到達最低點時自動停止。

第五十五條

最高負荷

除非在具資格人員進行試驗時，否則，不得超出最高的安全負荷。

第五十六條

預先檢驗

在下列情況下，承造商應確保其所負責之吊重升降機，在未經具資格人員檢驗或試驗，並發給有關

證明書證明該機處於最佳安全狀況之前，不應使用：

a） 在本章程生效之後所建造、裝嵌、大修或經重大修改的載物吊重升降機（表格九）；

b） 裝設後的載人吊重升降機或升降廂行程高度被改動者（表格十）；

c） 距最近一次試驗已超過六個月者（表格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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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露天挖掘工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五十七條

安全條件

一、進行挖掘工作時，應確保工作人員及公眾的安全，並避免倒塌。

二、應由具資格人員領導挖掘工作，並負責工程的安排，研究如何撐架及進行定期檢驗。

三、在挖掘前及挖掘時將由具資格人員進行必需的檢驗，有關結果應記錄於表格十二，當稽查人員

要求時，應將記錄出示。

第五十八條

預先注意事項

一、為採取適當安全措施，當在公共地方進行挖掘工程之前，應由具資格人員向有關機關諮詢下列

資料；倘在私人地方進行時，亦應向有關業權人取得下列資料：

a） 過去有否發生泥土移動；

b） 可能通過施工區地下的管道或電纜的位置及性質；

c） 是否存在有害或爆炸性物品滲入地層的危險。

二、有跡象顯示有有害或爆炸性物品存在時，應由具資格人員向消防隊、易燃品倉庫檢查委員會及

爆炸品委員會要求在其職責範圍內提供專業意見。

第五十九條

挖掘工程附近的物料

在挖掘工程附近的樹、大石塊、所有物料或任何性質的物件，在挖掘期間估計該等物料的平衡可能

受到影響時，應予搬離或設法使其不致構成危險。

第六十條

撐架

一、挖掘深度超過 1.2 米及闊度相同或小於深度三分之二的壕溝時，倘溝壁是垂直或接近垂直時，

應裝設撐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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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無倒塌危險的堅實石層或以穩固的斜坡方式進行挖掘時，無論土質如何，毋須遵守上款的規

定。

三、撐架的類別，應適合土質、挖掘深度、濕度、交通或其他來源的震盪及鄰近土地表面所受偶然

性的靜或動荷載。

第六十一條

分小段挖掘

一、挖掘工作應分小段進行，挖成部份隨即支撐，以確保有效防護。

二、上款所指之規定，並不妨礙採用其他方法，確保工作人員獲得等效的安全保障。

第六十二條

挖土機的使用

當使用挖土機或同類設備，並且因工地條件所需而不按照以上數條所訂的辦法施工時，應由具資格

人員作出決定，並對作出的修改及修改後的情況負責。

第二章

撐架

第六十三條

泥土衝力

一、挖掘壁的支撐，通常由垂直或橫向並能承受泥土衝力大板所組成。

二、衝力可由大板直接由支撐柱傳卸或透過相互交叉的構件傳卸。

三、按土質及挖掘深度的不同，直接承受衝力的構件之間的距離以及構件的粗幼亦有所不同，構件

可以是木、竹、金屬或其他任何最低限度有等效抗力的材料構成。

第六十四條

支撐柱

撐架的支撐柱，應將其他的支撐構件保持在原有位置，為此應符合下列條件：

a） 具足夠抗力；

b） 用千斤頂、楔子或其他適當方法逼緊；

c） 倘負荷直接傳卸於地面時，應將支撐柱放在穩固的墊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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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倘為斜放時，其下端應用適當的支承防止支撐柱滑脫；

e） 應用插入的或上螺絲的楔子與橫檔連接。

第六十五條

千斤頂

撐架所用的千斤頂，應符合下列要求：

a） 應適合其目的；

b） 經常處於良好使用狀態；

c） 按有關製造商的指示使用及保養。

第六十六條

板樁簾

一、倘為鬆滑或無黏性之土質時，應採用板樁簾，以確保支撐功能的連續性。

二、倘有靜水壓時，板樁簾應保證有足夠的屏障作用。

三、當處理挖掘深度為三至五米之露天坑道時，應執行第六十七條二款之規定，但立檔應為有足夠

抗力的金屬板或厚度不少於八厘米之木板。

四、挖掘深度超過五米時，應使用金屬板樁簾。

第六十七條

挖掘坑道或壕溝

一、挖掘坑道或壕溝時，應小心從事，防止倒塌危險，應由具資格人員採取必需措施以確保安全。

二、除由挖掘特別土質及因情況而須使用其他裝置外，在挖掘一點二米至三米深度的壕溝時，為確

保必需的安全，防止倒塌，撐架應最低限度符合本章程附件一所表列的條件。

第三章

工作規則

第六十八條

最低距離

一、挖掘時應按所用工具的類別及實際的工作環境，工作人員之間應保持最低限度的安全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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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使用鏟、鋤或同類工具時，應保持最低限度 1.5 米的距離。

第六十九條

挖出物的放置

一、挖出的泥土不可放在坑道邊沿五十厘米範圍內。

二、沿坑邊裝設鋪板或其他適當的材料作為防護，其高度最低限度為十五厘米，以防止物料滾落坑

內。

三、當一款所指未能符合時，上款所指之保護形式須有一最低高度為二十厘米。

第七十條

挖掘面之間的距離

在不同水平同時進行挖掘時，應確保每層挖掘面之間有足夠距離，以保障工作人員的安全。

第七十一條

坑道的檢驗

一、經過一段時間的大雨後，應由具資格人員檢查坑壁，決定是否需要加強或鞏固撐架，倘有需要

時，應採取此等措施。

二、雨後，應用泵或其他辦法抽出坑內積水。

第七十二條

搬離撐架部件

當搬離撐架部件時，應盡可能用繩或纜加以輔助，但當進行此項工作時，坑內不能有任何工作人員。

第七十三條

扶手梯

一、在深度超過兩米的露天坑道，坑內最少每隔二十米應設一扶手梯，梯頂應突出坑外一米。

二、在深度不超過兩米的坑道，坑內每隔二十米應設一梯，梯頂應突出坑外一米。

第七十四條

輔助物

一、倘使用板樁簾或其他輔助物建造護土牆或其他類別的牆時，所建的牆在未有足夠抗力時，該等

輔助物不應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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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拆除上述所指輔助物時，應審慎從事，如有需要則按實際情況分段進行。

第七十五條

鄰近建築物的穩定

一、在圍牆或建築物牆壁附近進行挖掘工程之前，應核實挖掘工程是否影響牆的穩定。

二、倘確定會影響牆壁的穩定，應採取有效措施，例如以樁頂或壓實泥土確保牆的穩定。

三、以上兩款所指的工作，應由具有資格人員指導。

第七十六條

安全條件的改變

倘工作時遇上暴風雨或其他任何影響所定的安全條件，工作人員應立即離開受影響的範圍，在具資

格人員檢驗後，方可恢復工作。

第七十七條

跨越壕溝

倘工作人員有需要跨越超過四十厘米寬的壕溝時，承造商須裝置一安全通過的設備，尤其是適當的

臨時橋板。

第七十八條

坑穴的挖掘

一、進行挖掘坑穴的工作，應遵守本篇的所有規定。

二、倘挖掘坑穴可能影響鄰近樓宇或公共街道時，應採取特別的預防措施，尤其是適當的撐頂或進

行分段挖掘及填塞工作。

第五篇

地下工程

第七十九條

預防

一、對所有地下工程，應採取適合其土質的措施，防止坍塌及大幅塌方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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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凡有工作人員在井穴或隧道工作時，有理由察覺到工作人員可能會遇水位上升或物料瀉入的危

險，必須作出適當安排，使工作人員在緊急情況下走到安全地方。

第八十條

坍塌的預防措施

一、進行鞏固井壁工程及所用的支撐工具，應由具資格人員從井口至井底仔細檢查，以防坍塌。

二、認為土質穩定，不會影響工作人員安全，支撐工具方可拆除。

第八十一條

身份證明

應在有關工程文件中註明被委派檢查地下工程的具資格人員的姓名和職務。

第八十二條

准許

一、任何人必須先獲得具資格人員的准許，方可進入或逗留在地下工地，特別是在建造中的井穴。

二、澆灌混凝土及剛完成澆灌後，或在建築地點附近有另一高水位井穴時，不應進入井內。

第八十三條

保護欄

一、倘井穴深度超過二米時，應在井口裝設保護欄，以防有人墮下。

二、保護欄應有柵欄及踢腳板。

第八十四條

緊急出口

在緊急出口處的井壁上，應設有固定在井壁上的足夠梯級，以便在需要時，能迅速疏散。

第八十五條

安全裝備

一、工作人員必須繫上適當之安全帶，安全帶須與纜連接，並將之適當扣好在身上，纜應穩固在支

撐橫樑。

二、承造商應保證有足夠的安全帶、救援用的繩索或纜及急救設備，以便在發生事故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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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六條

安全帽

井穴內的工作人員，必須使用輕便且堅固適合的安全帽。

第八十七條

升降機

一、倘井穴深度超過二十米時，應用機動設備運送人員升降。

二、在井內運送人員必須使用一些形式及工具使從升降機保證最大的安全以避免存在可能使工人下

跌的條件。

第八十八條

吊桶的固定及支承

一、井穴的載坭吊桶，必須用纜安全和牢固地繫於支撐橫樑，而支撐橫樑亦應安全和堅固。

二、纜或鏈應牢固緊繫在吊桶上。

三、整套吊桶升降裝置，應經常由具資格人員檢查，並在工程文件上載明檢查人員的姓名及檢查日

期。

第八十九條

護耳罩及面罩

進行鑽孔時，工作人員應配帶輕便舒適的護耳罩，並使用輕便的呼吸保護面罩，避免吸入所產生的

塵埃。

第九十條

供給新鮮空氣

一、應使用末端達至井底的導管，以供給充足的新鮮空氣。

二、供給的空氣，應從無污染處引入。

第九十一條

地下空間的進入

准許工作人員進入地下工作前，有關負責人必須根據具資格技術資料書面計劃，表列必須安全條件

以確保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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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下不存在危險或有毒氣體或爆炸性氣體；

b） 地下不存在可能導致危險或有毒氣體或爆炸性氣體的沉積或沉澱物；

c） 地下不含有影響工作人員呼吸的氧氣不足情況。

第九十二條

照明

一、井穴內應有足夠及適當的照明。

二、倘自然光度不足時，必須使用有防護罩的拖線手提燈，防護罩內最好還裝有遮光罩，避免強光

刺眼。

第六篇

上蓋工程

第九十三條

特別措施

一、在天面、拱頂或其他有危險性的上蓋，包括在拱模上工作時，應按其斜度、性質、表面狀況及

進行工作時的天氣情況，採取特別的安全措施。

二、因此，應建造護欄、平台、天面梯或有橫木的適當踏腳板。

第九十四條

平台、天面梯及踏腳板

一、平台、天面梯及有橫木的踏腳板，其闊度應適合用途，且不得少於四十厘米，建造及固定時，

應符合必需的安全。

二、倘屬特殊情況而無法採取上款規定時，工作人員應配戴安全帶，安全帶應緊繫於建築物的穩固

點，此外，應裝設安全網於工作人員可能墮下的範圍。

第九十五條

抗力不足的上蓋

一、在抗力不足的上蓋工作時，應採取必需的安全措施，避免造成危險，以及避免工作人員觸壓脆

弱部分。

二、工人在天面或上蓋工作曾表現無法保持穩定及平衡時，不應繼續在天面或上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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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拆卸

第九十六條

拆卸工程

一、拆卸工程應由具資格人員負責指導，並由其負責採取本章程所規定的安全措施，或因工程可能

危及工作人員及公眾的安全而必需採取的措施。

二、當進行任何拆卸工程之前，應由具資格人員確定此等工程每一部分的抗力及穩定性，以便著令

進行可能需要採取的措施，有效地保障工作人員的安全。

三、預應力的鋼筋混凝土及金屬結構的拆卸，必須在具有此類工程專門技術經驗人員的指導下，方

得進行。

四、拆卸工作不得交由不合資格的工作人員進行。

五、拆卸工程的工作人員應使用保護手套和安全帽。

第九十七條

資料

當稽查當局認為有需要時，可要求提供關於拆卸工程計劃的資料及解釋。

第九十八條

能源

一、當具資格人員未能預先確知將被拆卸建築物的水、煤氣及電力供應是否已終斷，不得開始任何

拆卸工作。

二、倘因工作進展需要水或電時，有關供應應安裝在不會引致不便的地方。

第九十九條

組長

一、進行拆卸的工作人員，每十人最低限度有一組長。

二、倘需要數組工作人員工作時，所有的組長應只由一名負責人領導。

第一百條

同時進行拆卸

預先採取必需的預防措施，確保下方工作人員的安全後，方得在不同水平同時進行拆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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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一條

禁止

工人不得在正拆卸的部分工作，除非經具資格人員認為無其他辦法可行及已作出適當安全措施後則

除外。

第一百零二條

注意事項

一、當開始拆卸房屋前應將建築物所有構成脆弱部分拆除，如玻璃、格架及坭墁等。

二、應事先將圍牆及牆壁上所有木或鐵的突出物拆除，尤其是超過二米的突出物。

三、當有粉屑或塵埃時，負責搬運的工作人員，應用面罩隔慮塵埃，除非向塵埃灑水或以適當方法

掃除則例外。

第一百零三條

拆卸工作

一、所有的拆卸工程，應由上層至下層拆卸被支撐物才拆支撐物。除非在不影響鄰近建築物的情況

下而使用炸藥從底部整座拆卸，使被拆卸的建築物垂直塌下在原地則除外。

二、上款後者所指的方法，只限在先取得有關當局許可後方可採用。

三、本條一款所指之情況，負責技術員或具資格人員應制訂安全計劃，此計劃應被遵守。

第一百零四條

支撐物

倘需預先拆除任何支撐才可拆卸被支撐物的工作時，負責技術員或具資格人員應計劃適當的安全程

序，在未採取適當或已計劃的措施前不准拆卸，避免引起工作上的危險。

第一百零五條

物料的塌下

用金屬纜、繩索或同類裝置的拉力拆卸，應非常謹慎界定建築物被拆卸部分塌下的範圍。

第一百零六條

壓力或撞擊拆卸

倘透過壓力或撞擊方法拆卸建築物某一部分時，應採取必需的措施，避免被拆卸部分塌向工作人員

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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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七條

剩餘部分或毗鄰的倒塌

在拆卸建築物的一部分後，剩餘部分或毗連建築物的穩固受影響時，應採取安裝纜索、交叉撐、直

撐或其他適當措施，避免發生倒塌，以保障工作人員安全。

第一百零八條

墻壁、煙囪，梯級及欄杆

一、對墻壁、煙囪或其他部分的拆卸，應逐步進行。

二、至於梯級及欄杆，盡量長時間保留，直至需拆卸為止。

第一百零九條

特別注意事項

拆卸金屬上蓋、檐口及有入墻橫樑的墻壁，除按照本章程明文規定的預防措施外，還須特別小心。

第一百一十條

拆卸物

一、拆卸所得的物料，不應從足以引致工作人員或地盤附近行人受傷的高處擲下。

二、拆卸的物料，特別是大量或笨重者，須使用吊重機械小心安全卸下，卸下的範圍禁止進入及逗留。

第一百一十一條

使用炸藥

只限有合理的理由及先取得當局的許可方得採用其他拆卸方法，特別對使用炸藥為然。

第八篇

工作平台

第一章

概則

第一百一十二條

工作平台

倘工人須在高出地面或缺乏必需安全條件的連續平面二米以上處工作時，必須使用工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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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三條

豁免

倘有需要在工地進行現澆混凝土工程或使用預制件，因而需使用與本章程規定的不同的平台時，稽

查當局可批准，但必須採取經適當證明的合理的等效安全措施。

第一百一十四條

特別預防措施

一、在暴風雨期間，倘平台的穩定或其上工作人員的安全受到影響時，不得使用工作平台。

二、倘工作平台因潮濕或其他原因出現明顯濕滑時，應採取特別預防措施，以保證所需的安全。

三、工作平台應保持清潔及無坭頭或碎片。

第一百一十五條

物料的搬運

一、只限超過十六歲的工作人員方可在平台上用人手搬運物料。

二、人手搬運物料的重量及高低差，分別不得超過五十千克和九米。

第二章

棚架

第一節

概則

第一百一十六條

分類

一、棚架是用木、竹、金屬或綜合材料搭建而成。

二、棚架分為建築、拆卸、進行結尾工程或維修等用途。

第一百一十七條

必需條件

一、所有棚架應：

a） 結構良好並用堅固耐用及無明顯毛病的材料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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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良好保養。

二、棚架應具適當抗力，其結構可安全承受負荷，並不會偶然擺動。

三、棚架各部分，應有足夠抗力，以免因動、靜荷載引致斷裂。

第一百一十八條

搭建、拆卸、更改及保養

一、棚架的搭建、拆卸及更改以及保養，應在具資格人員指導下由有經驗的工人進行。

二、凡擔任上款所指任何工作的工人，應使用安全帽以及適當的鞋和衣服並盡可能使用安全帶。

第一百一十九條

檢查

一、在搭建棚架之前，應將用料逐件檢查，不得使用不符合本章程規定的材料。

二、每隔三十天作定期檢查棚架一次。在暴風雨過後或超逾十五天未曾使用時亦須檢查。

三、本條所指檢查的結果，應將之紀錄在工程文件，並由具資格人員簡簽，倘無填寫表格十三作出

此等紀錄時，則被視為未有進行檢查論。

第一百二十條

單或雙行棚架

一、由單行垂直支撐構成的棚架，應與建築物或有足夠抗力的任何接觸點有效地連接。

二、倘不能將棚架與建築物有效地安全連接或垂直支撐或其連接點不能承受所需的負荷時，必須使

用雙行垂直支撐搭建，雙行之間應有一定距離確保棚架獨立豎起，並須考慮所承受的壓力，例如風力。

第一百二十一條

固定及建造

一、不得將棚架固定在石屎模殼、樁頂或模板上，但在特別情況下，經具資格人員在有關工程文件

上以書面作出適當註釋，證明不會減低安全程度時則除外。

二、棚架不得與狀況欠佳或無足夠抗力的建築物或非建築物部分連接。

三、棚架的結構應做到當使用時，其任何一部分都不會歪斜。

四、棚架應有橫向或對角支撐，以保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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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二條

垂直支撐的豎立

一、棚架的垂直支撐應經常保持垂直，負荷分佈適當及有適當墊板。

二、承托垂直支撐的部位，應有足夠抗力及負荷分佈適當。

第一百二十三條

垂直支撐的墊承

一、在地面或承支面上放置墊板承托垂直支撐。

二、垂直支撐的承支面，倘傾斜度超過百分之五，除一般的墊板外，應採用其它辦法防止垂直支撐

的滑移。

三、倘地面傾斜度超過百分之三十時，垂直支撐應入地至足夠深度，以保證棚架的安全。

第一百二十四條

踏板組成的平台

一、棚架平台的踏板應符合下列必需條件：

a） 結構堅固及有適當抗力，且無明顯毛病；

b） 根據支撐物之間的距離，踏板應有足夠厚度，以確保安全。

二、不准使用有足以減低抗力的結節的木板。

第一百二十五條

踏板的固定及特徵

一、構成平台的踏板，應平放整齊、連續不斷，並固定於承支點上。

二、踏板應穩妥固定及並排，板之間應緊貼，對頭處用疊瓦式接疊，且不少於二十厘米。

三、踏板的接疊部分應穩固於小橫杆或斜撐的小橫杆上。

第一百二十六條

平台闊度

一、棚架平台作行人通道時，最低限度應有四十厘米闊。

二、倘棚架平台不但作行人通道且作搬運物料之用時，最低限度應有六十五厘米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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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七條

在墻角處搭棚架

在墻角處搭棚架應特別小心，以確保整座棚架接合良好及墊板穩固。

第一百二十八條

禁止吊重機械固定在棚架上

除非經過適當加強強度的位置，否則不得在棚架上裝繫吊重機械，以免影響棚架的抗力及穩定。

第一百二十九條

通道

倘不能在安全情況下從建築物內到達棚架各不同位置的工作平台時，應使用符合本章程的橋板或梯

輔助。

第一百三十條

禁止

棚架上只限安放施工絕對所需的物料及人員工作。

第二節

金屬及混合棚架

第一百三十一條

安全條件

一、整座金屬棚架及混合棚架的結構，應符合良好的安全條件。

二、逾三十米高的金屬或混合棚架，須按力學數據及裝嵌圖則建造，有關力學數據及圖則須存放工

地內。

第一百三十二條

踏板的固定及立杆墊底的要求

一、金屬及混合棚架的踏板，應牢固在棚架的結構上。

二、在地面承托立杆的墊底，其面積及厚度應足以承受負荷而不致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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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竹棚

第一百三十三條

特徵

一、搭建棚架所用的竹料，不能有霉爛及破裂，亦不應有任何足以影響棚架各部分抗力的缺點，並

應有良好保養。

二、竹杆兩端的直徑應相約，其橫切面應垂直。

第一百三十四條

綁紮、更換及修理

一、構成竹棚架的竹杆的連接，只可用竹篾或尼龍篾，綁紮方法必須有效力。

二、所用竹篾或尼龍篾，應為耐用且足夠韌力及無明顯毛病。

三、倘竹料或竹枝由於受硬物撞擊或其他原因折斷時，承造商應盡速負責將之更換或有效復修。

四、必須使用斜擋棚以有效地承擔下跌物體，並應符合下列特徵：

a） 由地面至首個擋棚之垂直距離不超過十米；

b） 擋棚間之垂直距離不超過二十米；

c） 由垂直棚架起計，每個擋棚之水平闊度不少於兩米；

d） 擋棚表面為金屬板或木夾板連造藉以阻擋物體下跌並應連結牢固。

五、竹棚主竹之水平距離不應超過四米。

六、在竹棚之交接面，橫竹應相遇於同一水平並與位於交接面之垂直竹構成一結。

七、任何斜撐竹在水平或垂直量度之距離必須少於二十米。

八、垂直棚架應使用防止物體外跌之保護網，並應垂直及與棚架緊繫。

第三章

吊台

第一百三十五條

搭建及固定

一、倘吊台未經具合資格人員檢驗及不按第一百一十九條三款之規定將檢驗結果紀錄（表格十三）

時，則不准使用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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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將吊台絕對安全地固定於肘托或其它懸掛點上，禁止用重物維持承支橫樑的均衡。

第一百三十六條

特徵

一、吊台四邊應有最低限度九十厘米的圍欄，且不准有容人通過的空隙。

二、在整個升降過程中，為減低擺動，應裝設拉緊的導纜，但亦可用證實其他有效的方法。

三、吊台只限一個控制系統操作，以確保吊台平穩，並以差速系統運作，有把柄及在兩端裝設安全

掣。

四、與最高負荷比較，吊纜應常常有最低限度十的安全系數。纜的長度應足夠將平台降至最低點時

仍有兩匝繞在鼓輪上。

五、吊台的轆轤應裝設在易於檢查的位置。

六、吊台的纜鏈及其他主要的金屬部份和配件應有適當的保護，防止銹蝕。

第四章

橋板、斜橋板及固定梯

第一百三十七條

必需條件

一、使用橋板、斜橋板及梯時，兩端應穩妥固定，由二米高度起，須有踢腳板及扶手。

二、跨度在三米以內的橋板的踏腳板係以橫木連接其底部。

第一百三十八條

斜橋板的建造

一、斜橋板與棚架的結構各自獨立，斜橋板須符合下列條件：

a ） 最高九米；

b） 最大傾斜度：每米為三十厘米；

c） 最低闊度：六十厘米。

二、傾斜度超過百分之十五的斜橋板，應在其表面釘上橫木或其他裝置，防止滑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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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活動梯

第一百三十九條

規則

一、梯應符合下列條件：

a） 以耐用的材料建造及有良好的保養；

b） 將上端穩繫於固定位置上，倘不可能時，將下端繫穩；

c） 梯級堅固，不可靠在疏鬆的磚塊或其他物料上；

d） 靠穩、以防搖擺、失平衡或滑移；

e） 有足夠長度，以便在不同位置使用時，手可扶穩，腳可支撐；

f） 倘梯用於登上樓面時，其長度應足夠高於樓面。

二、摺合梯的兩部份，應拉牢或固定，以免發生搖擺。

第九篇

在電線、管道及電氣設備的附近工作

第一百四十條

與架空電線、地下電纜及電氣設備的距離

一、倘在架空電線、地下電纜或電氣設備附近進行工程時，承造商應預先向有關電力公司查詢關於

電線及設備的電壓，以便作出適當措施，使工作人員及施工時所用的用具、器械、工具或機器最低限度

保持下列的距離：

a） 當架空電線、地下電纜或電氣設備的最高電壓低於六萬伏特時，為三米；

b） 當架空電線、地下電纜或電氣設備的最高電壓是六萬伏特或以上時，為五米。

二、為決定上款所指的最低限度距離，除應考慮帶電部份的可能移動外，尚需考慮施工所用的機器

或任何物料的移動或墜下。

第一百四十一條

中斷電源

一、當某項工作不能遵守上條所指規定的最低限度距離時，承造商應通知電力公司將電纜的電源中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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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與電力公司取得協商後，承造商須在適當地點標示工作日期及每日的工作時間。

三、當承造商在未收到電力公司書面通知證實已中斷電線或電纜的電源之前不得進行工作。

四、工作完成後，承造商當未確知所有工作人員已離開施工範圍時，不得恢復通電。

第一百四十二條

標記

無論何種原因無法中斷地下電纜的電源時，承造商應立即向澳門電力公司申請將該電纜搬離一個不

少於一點五米的距離，並應採取特別措施保護工作人員的安全，特別應：

a） 標明電纜的位置；

b） 裝設有效屏障，避免工作人員進入距離電纜一點五米的範圍。

第一百四十三條

低壓電纜或電氣設備的注意事項

一、在有低壓電纜或電氣設備的地點施工前，承造商應採取措施將電源中斷，並在工作人員離開施

工地點後方可恢復電源。

二、倘不能將電纜或電氣設備的電源中斷時，應採取特別保護措施，尤其是：

a） 安裝堅固有效的屏障，避免與任何電氣設備直接或間接接觸；

b） 有效地將無絕緣及絕緣不足的電線分隔。

第十篇

個人保護措施

第一百四十四條

個人保護裝備

一、按本章程所指的情況及認為有需要時，承造商應對工作人員提供安全帽、安全帶、面罩、護眼罩、

特別服裝、手套及適當的鞋。

二、該等保護裝置應經常保養良好及適用於其目的。

第一百四十五條

安全帽

一、在有可能墮下物料、工具及用具危險的所有工地內，工作人員必須配戴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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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遵守上款之規定，工地應有足夠安全帽供所有工作人員包括任何身份或因執行任何職務而需

進入工地的人士配戴。

第一百四十六條

安全帶

一、安全帶應除有腰帶、吊索外，還應有配件保障足夠的安全。

二、安全帶吊索的長度，應按工作需要而調校，但不得超過一米，除非有適當裝置使下跌時不會超

過一米者則除外。

三、倘一名工作人員只用安全帶作為保護時，則不應單獨工作。

第一百四十七條

護眼罩

進行可能會產生反彈物的工作的工人，應配戴適當護眼罩。

第一百四十八條

護耳罩及聽力測試

一、長期在對健康有害的高噪音地點工作的人，倘不能採取有效措施減低噪音的擴散或產生時，應

配戴適當護耳罩。

二、護耳罩應保養良好，堅固舒適，並能有效減低噪音。

三、一款所指的工作人員，應定期接受聽力測試。

第一百四十九條

呼吸保護器

倘因施工產生有害氣體或塵埃時，應為有關工作人員提供呼吸器，以避免吸入該等氣體或塵埃。

第一百五十條

絕緣手套

當操作電動器械或工具時，應採取謹慎措施，避免觸電，因此，潮濕、汗水或絕緣體損壞會有觸電

危險時，工作人員應配戴絕緣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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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一條

焊接、鉚釘及噴沙除銹工作

一、在進行焊接、鉚釘及噴沙除銹工作時，應為工作人員及其助手提供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作為保

護。

二、擔任焊接的人員，應穿著適當的鞋，使用防止光化反應的眼鏡或護眼罩及手套。

第十一篇

集體保護措施

第一百五十二條

圍欄、踢腳板及安全帶

一、工地的人員，當需在超過二米高，且有下墮危險的地方工作或走動時，應在工作或走動的平面

上，安裝九十厘米高的圍欄及最少十五厘米高的踢腳板。

二、倘施工期不超過一天時，上款所指的規定，並非強制性，只需為工作人員提供有足夠保護作用

及適合其進行工作的安全帶便可。

第一百五十三條

危險區域

建築物毋須施工的部份，倘工作人員進入該部份會有危險時，應將該部份清楚界定及標明，並應使

用適當裝置，防止有人進入。

第一百五十四條

樓面及平台的開口

供工作人員或物料通過的樓面或工作平台，以及裝設升降機、樓梯或作其他任何用途的開口，必須

裝有符合第一百五十二條所規定要求的圍欄及踢腳板。

第一百五十五條

牆壁開口的保護

距離樓層地面或平台面不足九十厘米的牆壁開口，應有一或多個適當圍欄保護，倘有需要，並裝上

高度不少於十五厘米的踢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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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六條

補償

一、倘因進行某項工作而需將現有的保護裝置拆除時，應採取適當安全措施，用以代替原來的保護

裝置。

二、當該項工作完成後，應將所拆除的安全裝置裝回原處。

第一百五十七條

整理

一、所有在工地內非使用中的物料、工具及部件，應適當放置、堆疊或放置的方式不應對人構成危

險。

二、應先將木料、竹杆上的釘或突出物除去，然後存放，或在存放時將釘或突出物掩蓋保護，不致

危及工作人員。

三、禁止將有尖銳突出物的木板或竹杆棄置在工地內。

第一百五十八條

惡劣天氣

倘發生足以影響工作人員安全的暴風雨時，不論正在進行何種工作，均應採取必需措施，特別是將

容易被風吹走的物件移去。

第一百五十九條

卸下、覆蓋及保護

一、應小心將棚架部件、工具、用具及任何其他物料卸下，禁止從高處擲下，以免傷及附近的任何人。

二、為避免從棚架或其他工作地點墮下物件傷人起見，除應遵守上款規定外，應建造平面及垂直屏

障或採取最低限度有同等保護作用的任何其他措施。

三、保護屏障可用適合其目的的任何材料製成，包括編織物、布、或網。

第一百六十條

圍板及保護裝置

所有毗鄰街道的工地及工程，特別是拆卸、興建、重建、改建或天面與門面的維修工程，必須在整

個工程範圍安裝圍板或其他保護裝置，以保障公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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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一條

平台、圍欄及上蓋

一、倘因工程性質或街道特徵而有需要時，得規定除建造與工地相連的行人道圍板外，還需建造平

台、圍欄或上蓋，以保障行人安全。

二、上蓋應有足夠的安全承受力，並應使用厚度不少於兩厘米之木板或具有同等抗力之任何其他物

料作為行人道上蓋。

三、倘利用上蓋擺放物料時，特別是擺放拆御所得的物料時，應根據專業技術所需採取措施藉以加

強抗力。

第一百六十二條

工地示警訊號

一、倘因工地未能容易或及時被人發覺而可能發生危險的碰撞或誤闖時，應長期設示警系統，提醒

公眾注意，以免發生危險。

二、一款所指之示警系統，倘需佔用部份任何街道的行車路面時，應在夜間或有霧天設燈號示警，

以確保行車安全。

三、倘不能採用上款所指的燈號時，應在適當距離放置明顯反光物代替。

第一百六十三條

坑道及車輛出入口的訊號

所有毗連街道的工程或工地，除須遵守以上各條規定外，並須遵守下列事項：

a） 車輛出入口處，應設置標誌，車輛進出應由訊號員指揮及提醒行人避免駕駛操作引致的危險；

b） 標示坑道的燈號或反光物，應沿護欄裝設。

第一百六十四條

機械的保護裝置及保護罩

一、機器的運轉部份，應有適當保護。

二、保護裝置及保護罩的設計、製造及使用應：

a） 提供有效保護，防止在操作時觸及危險部份；

b） 不會對操作人員造成妨礙；

c） 不妨礙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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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得拆除機器的保護裝置或使之失效，除非對機器進行修理、調校或清潔時則除外。

四、當修理、調校或清潔工作完成後，應將保護裝置或安全設備即時裝回。

第一百六十五條

鋸木機器

一、應小心使用鋸木機器，避免發生意外。

二、圓鋸須設有：

a） 活動開合的上護罩，護罩須達到所鋸木料的位置；

b） 下護罩；

c） 鋸尾刀；

d） 縱割擋板。

三、使用圓鋸鋸木料時，倘用手推木料，應使用推棍，只有在鋸闊木料及雙手放置正確時，方得免

用推棍。

四、帶鋸應在整條鋸條設置護罩，只在木料進入部份開口。

五、帶鋸的上下飛輪應用網罩或鐵片罩保護，鋸木時使用推棍或壓板。

第一百六十六條

謹慎措施

一、當工程開始前及施工期間，承造商應採取適當措施，防止因電力而產生的意外，特別須避免工

作人員直接或間接與機器、工具、物件或用具的帶負荷導電體接觸。

二、當進行裝置臨時供電系統時必須同時裝置合格及獨立的水線系統，接地水線的電阻不能超過四

歐姆（Ω）。

三、在提供電力時，不存在任何環境使到水線之導電能力必須少於與其對應導線之導電能力。

四、存在地盤的所有接駁任何電力系統的金屬設備必須透過適當的系統接地。

五、必須對存在於地盤中的所有臨時電氣系統作每六十天最少一次的覆驗及稽查，並應對此作出一

技術報告。

第一百六十七條

燒焊及電力切割

一、倘屬燒焊或電力切割設備，應小心謹慎，避免發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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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a） 接駁電網的電焊機，應使用安全跳掣；

b） 保險絲應設保護裝置，避免在熔解時彈射；保險絲祗能由具資格的技術人員更改或修理；

c） 電焊機在通電前應接上水線；

d） 電線應狀況良好；並且愈短愈好；

e） 插座內夾，應有掩蓋保護，避免意外觸及；

f） 不得利用電焊機本身的電綫拖動電焊機；

g） 電焊把手應保持良好狀況。

第一百六十八條

阻礙

不應在存有易燃品或排放灰塵、爆炸性或易燃性氣體的地點進行燒焊或切割，除非採取特別預防措

施時則除外。

第一百六十九條

禁止吸煙或生火

在建築地點使用易燃或爆炸性液體或物品時，禁止吸煙或生火。

第一百七十條

噪音及照明

一、工作地點的噪音，應盡可能從來源處消除，尤其對產生噪音的機器為然。

二、所有工作地點及其通道，應有適當的照明，特別是有危險的開口、物料及人員上落地點，緊急

出口以及自然光線不足的地方。

第一百七十一條

打樁工作

進行打樁工作時應小心謹慎，特別是緊繫良好，使用堅固的纜索及梯，並且樁柱要接駁適當。

第一百七十二條

塌方、火警及水浸

一、在有塌方、火警、水浸危險的地點工作時，應有可以即時使用的必需救援工具，採取一切措施，

以便身處危險的人可以及時獲救，並有適當標誌的緊急出口，以便人員能迅速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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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工地內應有滅火工具，特別是滅火筒且工作人員應有使用滅火設備的基本常識。

第十二篇

工地衛生與急救

第一百七十三條

衛生間

一、所有建築地盤應盡可能設置有洗手盆、廁所、淋浴設備及更衣設備的衛生間。

二、凡面積超過四百平方米的建築地盤，必須設有經適當標明目的的衛生間，其內最低限度要有一

個洗手盆及一個廁所。

三、凡上款所指地盤每天平均工人超過四十名必須最低限度設置兩個洗手盆及兩個廁所。

第一百七十四條

急救箱

一、在所有建築工地的當眼處及易於到達的地方為每五十名或不足五十名的工作人員設一符合衛生

司規定的急救箱。

二、倘急救箱因安全理由，不能放在當眼處或易於到達的地方時，應在當眼處以中葡文或以一紅

『十』字及箭咀符號清楚標明急救箱所在。

三、按照上款所指情況，應最低限度有一人員負責及開關急救箱。

四、最低限度在急救箱正面中心部份明顯劃一紅色『十』字，並以中葡文分別在『十』字的上端寫

上『急』字，下端寫上『救』字。

第一百七十五條

內含物

一、急救箱應經常備有所需的急救物品，並保持良好及清潔。

二、急救箱內亦應存有一份以中葡文繕錄的急救箱負責人名單。

第一百七十六條

擔架床

凡每天平均工人數目超過五十名必須在急救箱側設置一張擔架床。



301

6. 勞動安全與衛生

第一百七十七條

急救

凡超過三十名工作人員工作的建築工地，最低限度須有一名受過急救訓練的人員。

第十三篇

最後規定

第一百七十八條

發出准照或稽查機關

只限在無法及時接觸工程負責人或該負責人拒絕即時遵守命令或指示時，負責發出准照及稽查的機

關方應直接向工作人員發出命令或指示。

第一百七十九條

表格的核准及修訂

一、本章程所指之各種表格，載於附件二。

二、各類表格得由總督以訓令修訂之。

附件一：第六十七條二款所指之表 *

木質的立檔、橫檔及支柱

土質

立檔 橫檔 支柱

以厘米計

的切面

以米計的

距離

以厘米計

的切面

以米計的

距離

以厘米計

的切面

以米計的

垂直距離

以米計的

橫向距離

中堅固性 5 x 15 1.80 10 x 15 1.20 1.80

低堅固性 5 x 15 0.90 10 x 9.5 1.20 10 x 15 1.20 1.80

無堅固性 5 x 15 連續橋板 10 x 15 1.20 10 x 15 1.20 1.80

* 中文版表格經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第四十三期《澳門政府公報》第 4285頁的更正書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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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法令 *

第一百七十九條所指之附件二

* 行文經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第四十三期《澳門政府公報》第 4285頁的更正書更正。

.. //..

– 3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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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法令 *

第一百七十九條所指之附件二

 

承 造 商 所 屬 公 司
名 稱 及 地 址

Se o empreiteiro fizer
parte de uma firma,
preencher o nome e
morada da firma

分 包 商 姓 名 及 地 址
O nome e morada dos
sub-empreiteiros, no
caso de existirem

承 造 商 地 址

Morada do empreiteiro

承 造 商 姓 名

Nome do empreiteiro

（印務局專印）
(Exclusivo da Imprensa Oficial)

七月十九日法令第四四 / 九一 / M 號

澳門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

第一百七十九條，附件二

D.L. n.º 44/91/M, de 19 de Julho

Regulamento de Higiene e Segurança no

Trabalho da Construção Civil de Macau,

Artigo 179.º, Anexo II

表 格 一

FORMULÁRIO 1

建 築 安 全 章 程

Regulamento de Segurança na Construção Civil

開 始 施 工 通 知
Comunicação do início dos trabalhos

在 開 始 施 工 後 七 日 內 填 妥 送 交 勞 工 事 務 局

A ser completado e enviado à D.S.A.L. dentro de sete dias após o início dos trabalhos.

致 勞 工 事 務 局 局 長

Ao Director dos Serviços para os Assuntos Laborais

*  行文經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第四十三期《澳門政府公報》第4285頁更
正書更正。

.. //..

03) 澳門現行勞動法例彙編.indd   364 2011/10/7   4:26:5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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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365 –

6. 勞動安全與衛生

.. //..

施 工 地 點

Local do estaleiro

工 程 性 質

Natureza do trabalho

開 工 日 期
Data do início dos
trabalhos

倘 需 使 用 機 械 動
力 ， 應 列 明 其 性
質 及 類 型

Se for necessária a
uti l ização de força
(potência) mecânica
deverá descrever a sua
natureza e classificar o
seu tipo

預 計 的 施 工 期
Duração prevista para o
trabalho

公 司 蓋 章
Carimbo da Firma

簽 名
Assinatura

職 位
Lugar que ocupa

日期 / /
Data

.. //..

03) 澳門現行勞動法例彙編.indd   365 2011/10/7   4:26:5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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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366 –

澳門現行勞動法例彙編

.. //..

表 格 二

FORMULÁRIO 2

建 築 安 全 章 程

Regulamento de Segurança na Construção Civil

起重機械每周檢驗結果報告（吊重機、起重機、其他擺臂起重
機及吊重升降機）
Relatório dos Resultados Semanais de inspecção aos aparelhos
elevatórios (gruas ou guindastes e outros aparelhos de elevação
e movimentação e ainda monta-cargas)

七月十九日法令第四四 / 九一 /M 號

澳門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

第一百七十九條，附件二

D.L. n.º 44/91/M, de 19 de Julho

Regulamento de Higiene e Segurança no

Trabalho da Construção Civil de Macau,

Artigo 179.º, Anexo II

（印務局專印）
(Exclusivo da Imprensa Oficial)

僱主姓名或承造商姓名
Nome do empregador ou empreiteiro

工 程 地 點
Localização da obra

開 始 施 工 日 期
Data do início dos trabalhos

起 重 機 械 說 明
及 識 別 標 誌

檢查日期 檢查結果（指出是否符合安全） 檢驗者簽署及職階

Descrição do aparelho eleva-
Data de Resultado da verificação Assinatura e designação da pessoa

tório e meio de identificação
verificação (Indicar se se encontra em ordem no que fez a inspecção

que respeita a segurança)
)4()3()2()1(

.. //..

03) 澳門現行勞動法例彙編.indd   366 2011/10/7   4:26: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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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3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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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表 格 三

FORMULÁRIO 3

建 築 安 全 章 程

Regulamento de Segurança na Construção Civil

七月十九日法令第四四 / 九一 /M 號

澳門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

第一百七十九條，附件二

D.L. n.º 44/91/M, de 19 de Julho

Regulamento de Higiene e Segurança no

Trabalho da Construção Civil de Macau,

Artigo 179.º, Anexo II

起重機緊繫及壓載之試驗結果報告
Relatório dos resultados dos ensaios
feitos nos guindastes relativos a
ancoragem e lastro

僱主姓名或承造商姓名
Nome do empregador ou empreiteiro

工 程 地 點
Localização da obra

開 始 施 工 日 期
Data do início dos trabalhos

（印務局專印）
(Exclusivo da Imprensa Oficial)

起重機說明及識
別標誌

Descrição do
guindaste

緊繫試驗
Ensaio de
ancoragem

鐵臂半徑
（以公尺為單位）
Alcance da lança

do guindaste
(metros)

負重額（以公噸為單位）

Carga (toneladas)

試驗方法
Ensaio aplicado

不影響穩定之安全操
作負重額
Cargas máximas de
utilização de Segurança
de forma a haver esta-
bilidade

試驗簽署及職階
Assinatura e
designação
da  pessoa
que procedeu
ao ensaio

負重
（以公噸為單位）

Carga aplicada
(toneladas)

試重日期

Data do
ensai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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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3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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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格 四

FORMULÁRIO 4

建 築 安 全 章 程

Regulamento de Segurança na Construção Civil

起重機試驗及檢驗結果證明書
Certificado do Ensaio levado a cabo através de exame aos guindastes

證明書編號
Certificado n.º

七月十九日法令第四四 / 九一 / M 號

澳門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

第一百七十九條，附件二

D.L. n.º 44/91/M, de 19 de Julho

Regulamento de Higiene e Segurança no

Trabalho da Construção Civil de Macau,

Artigo 179.º, Anexo II

1. 對該起重機負責之承造商姓名及地址

Nome e morada do empreiteiro responsável pelo
guindaste

2. 起重機製造廠名稱及地址

Nome e morada do fabricante do guindaste

3. 起重機類型及性質（例如：人字起重機）

Tipo do guindaste e sua natureza (por exemplo
guindaste DERRICK)

4. 起重機製造日期

Data do fabrico do guindaste

5. 識別編號 製造廠編號

Número de Identifi- Número  de  fabrico  em
cacão série

物主之識別標誌或編號

Marca de Identificação do
proprietário ou número

（印務局專印）
(Exclusivo da Imprensa Oficia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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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3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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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安全操作之最高負重額
倘該起重機是有伸縮性之採作半徑者（包
括人字起重機）則須列明鐵臂在使用各種
半徑操作時之安全負重額
試驗各種半徑時所用之負重量填於（3）
Carga ou cargas máximas de utilização de
segurança
No caso dum guindaste com alcance de ope-
ração variável (incluindo um guindaste
derrick) terá de estabelecer-se a carga de
segurança a vários alcances da lança/lanças
Estas cargas a vários alcances ficarão apon-
tadas na coluna (3)

7. 倘屬人字起重機則註明在鐵臂伸至最長時之
半徑（以公尺為單位）
No caso dum guindaste derrick, assinalar o
máximo alcance ao qual a lança ou lanças
devem ser usadas (em metros)

8. 註明所發現之毛病及該起重機使用之所需作
之修改或修理（倘無不妥，則填“無”字）
Defeitos  encontrados  e  alterações  ou
reparações  necessárias  antes  de  pôr  o
guindaste  em  funcionamento  (Se  não
houver nenhum escrever “nenhum”)

(1) (2) (3) (4)

鐵臂長度 半徑 試驗時所用負重量 安全操作負重額
（以公尺為單位） （以公尺為單為） （以公噸為單位） （以公噸為單位）

Comprimento Alcances Carga de Carga de
da da ensaio utilização de

lança lança (toneladas) segurança
(metros) (metros) (toneladas)

9. 茲 證 明 本 人 曾 檢 驗 及 試 驗 本 證 明 書 所 指 之 起 重 機
Eu abaixo assinado certifico que o guindaste descrito neste certificado foi examinado e ensaiado por mim

且 上 述 各 項 均 屬 確 實 無 訛 。
e atesto que o descrito anteriormente é verdadeiro.

簽 名
Assinatura

職 業
Profissão

僱人執行此試驗之人士、公司或機構之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Nome e morada da pessoa, companhia ou associação onde se encontra empregada a pessoa que conduziu o ensaio

 簽 發 日  期
Data do certific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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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九日法令第 44/91/M 號
澳門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

第一百七十九條，附件二

D. L. n.º 44/91/M, de 19 de Julho
Regulamento de Higiene e Segurança no
Trabalho da Construção Civil de Macau,

Artigo 179.º, Anexo II

註明所發現之毛病及所需之修改或

修理。倘無不妥，則填“無”字

Defeitos encontrados, alterações ou

reparações necessárias. Se não for

encontrado nenhum escrever “nenhum”

該機械之說明類別及識別標誌

Descrição do aparelho, tipo e

marca de identificação

Nome e morada do empreiteiro responsável pela aplicação e exame do ensaio

安全操作之最高負重額

（以公噸為單位）

Carga máxima de utilização de

segurança (toneladas)

試驗時所使用之負重

（以公噸為單位）

Carga de ensaio aplicada

(toneladas)

表 格 五

FORMULÁRIO 5

建 築 安 全 章 程
Regulamento de Segurança na Construção Civil

絞 車、起 重 滑 車、絞 轆 及 其 他 擺 臂 起 重 機 之 試 驗 及 檢 驗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de ensaio relativo ao exame de guinchos, cábreas, talhas e outros aparelhos de elevação e movimentação

（印務局專印）
(Exclusivo da Imprensa Oficial)

對接受試驗及檢驗之機械負責之承造商姓名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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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九日法令第四四 / 九一 /M 號

澳門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

第一百七十九條，附件二

D.L. n.º 44/91/M, de 19 de Julho

Regulamento de Higiene e Segurança no

Trabalho da Construção Civil de Macau,

Artigo 179.º, Anexo II

檢驗結果註明所需之修理或毛
病 之 詳 情 （ 倘 無 不 妥 ， 則 填

“安全”字樣）
Resultado do exame
Indicar detalhes das reparações
necessárias ou defeitos existentes
(se tudo estiver bem indicar “em
segurança”)

(3)

執行或負責檢驗者簽名
Assinatura da pessoa que fez, ou
responsável pelo exame

(4)

該機械之說明（例如：識別標
誌，安全操作之最高負重額）
Descrição do aparelho (Por
exemplo: marcas de identifica-
ção, carga máxima de utilização
de segurança)

(1)

檢驗日期
Data do
exame

(2)

（印務局專印）
(Exclusivo da Imprensa Oficial)

表 格 六

FORMULÁRIO 6

建築安全章程
Regulamento de Segurança na Construção Civil

吊重機械（吊重升降機除外）
Aparelhos elevatórios (excepto monta-cargas)

每隔十四個月一次或經過修改或修理後進行之檢驗報告
Relatório dos exames efectuados de 14 em 14 meses ou depois de uma alteração ou de uma reparação

填寫報告日期
Data deste relatóri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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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九日法令第四四 / 九一 /M 號

澳門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

第一百七十九條，附件二

D.L. n.º 44/91/M, de 19 de Julho

Regulamento de Higiene e Segurança no

Trabalho da Construção Civil de Macau,

Artigo 179.º, Anexo II

表 格 七

FORMULÁRIO 7

建 築 安 全 章 程

Regulamento de Segurança na Construção Civil

（印務局專印）
(Exclusivo da Imprensa Oficial)

對鏈、纜索、其他懸吊及固定裝置（最高負重額）之試驗及檢驗證明書
Certificado de ensaio efectuado através do exame das correntes, cabos e outros meios de suspensão e fixação

 (cargas máximas de utilização)

證明書編號
Certificado n.º

受檢驗之鏈纜索、吊鏈或其他
懸吊裝置之說明及識別標誌

Descrição das correntes, cabos,
lingas ou outros meios de
suspensão examinados e mar-
cas de identificação

試驗時所使用之負重量
（以公噸為單位）

Carga aplicada no ensaio
(toneladas)

安全操作之最高負重額
（以公噸為單位）

Carga máxima de utilização de
segurança (toneladas)

註明所發現之毛病
（倘無不妥，則填“無”字）

Defeitos encontrados (se não
houver   nenhum,   indicar
“nenhum”)

承造商之姓名及地址
Nome e morada do empreiteiro responsá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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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 證 明 本 證 明 書 所 指 之 起 重 機 械 附 件 於 業 經 本 人
Eu abaixo assinado certifico em que os acessórios dos aparelhos elevatórios descritos neste certificado

試 驗 及 檢 驗 ， 且 上 述 各 項 均 屬 確 實 無 訛。
foram sujeitos a ensaios e examinados por mim e que o referido acima é correcto e verdadeiro.

簽名
Assinatura

資格
Qualificação

僱人執行此項檢驗之人士或商號
Empregador ou firma onde se encontra empregada a pessoa que efectuou o exame

簽發日期
Data do certificado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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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鏈、纜索或其他懸吊及固定裝
置之說明，例如：類別，尺寸及
識別標誌

Descrição  da  cadeia,  cabo  ou
meio  de  suspensão  e  fixação,
por  exemplo  tipo,  tamanho  e
marca  de  identificação

(1)

七月十九日法令第四四 / 九一 /M 號

澳門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

第一百七十九條，附件二

D.L. n.º 44/91/M, de 19 de Julho

Regulamento de Higiene e Segurança no

Trabalho da Construção Civil de Macau,

Artigo 179.º, Anexo II

僱主或承造商姓名或名稱
Nome do empregador ou do empreiteiro

地址
Morada

纜索、鏈、吊鏈、其他懸吊及固定裝置，每隔不超過六個月或於
必要時進行一次之結構及保養檢查結果
Resultados das verificações da estrutura e da manutenção dos
cabos, correntes, linga e outros meios de suspensão e fixação,
em intervalos não excedendo 6 meses, ou sempre que
necessário

表 格 八

FORMULÁRIO 8

建 築 安 全 章 程

Regulamento de Segurança na Construção Civil

上次檢查日期

Data do último
exame

(2)

檢查結果（註明所需之修理或毛病所
在）倘無不妥，則註明“效能良好，使
用安全”

Resultado do exame (Refira as repara-
ções necessárias ou defeitos). Se nada
houver a assinalar, refira: “em condi-
ções de segurança”

(3)

檢驗日期

Data do exame

(5)

（印務局專印）

(Exclusivo da Imprensa Oficial)

檢驗者簽名

Assinatura da pes-
soa que efectuou o
exa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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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格 九

FORMULÁRIO 9

建 築 安 全 章 程

Regulamento de Segurança na Construção Civil

七月十九日法令第四四 / 九一 /M 號

澳門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

第一百七十九條，附件二

D.L. n.º 44/91/M, de 19 de Julho

Regulamento de Higiene e Segurança no

Trabalho da Construção Civil de Macau,

Artigo 179.º, Anexo II

對吊重升降機負責之承造商證明
Nome do empreiteiro responsável pelo monta-cargas

地址
Morada

吊重升降機之檢驗證明書
Certificado respeitante a verificações em monta-cargas

1. 吊重升降機或升降機之類別、識別編號及說明
Tipo de monta-cargas ou elevador seu número de
identificação e descrição

（b）

（a）

建造日期（倘能確定者），倘可能並填寫上次進行修改或
修理之日期
Data de construção (se fôr conhecida) e, se possível, data
da última modificação ou reparação sofrida

2. 設計及建造
吊重升降機或升降機之各部份機件構造是否良好，材料是否
堅固及負重力是否充足
Desenho e construção
Referir se todas as partes do monta-cargas ou do elevador são
de boa construção mecânica, de material resistente e se
possuem robustez adequada

附註：
倘需進行修改或修理，應在下述第 4 及 5 項詳細列明

Nota:
Deverá indicar nos n.os 4 e 5 pormenorizadamente quais as
alterações ou reparações necessárias

（印務局專印）
(Exclusivo da Imprensa O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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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養

吊重機或升降機之一下列所指部份是否適當及保養妥善，倘
不是這樣，則指出毛病所在

Manutenção

As partes do monta-cargas ou do elevador referidas nas
alíneas seguintes são adequadas e mantêm-se em boas
condições? Se tal não acontecer indique os defeitos encon-
trados

（a）吊重升降機或升降機箱的圍欄
Vedações da caixa do monta-cargas ou do elevador

（b）上落閘門及機門
Portas do patamar e da cabina

（c）上落閘門及機門之聯鎖
Encravamentos nas portas do patamar e da cabina

（d）其他之關閘構接機件
Outros fechos da porta

（e）升降機箱或平台、升降機道軌緩衝器及吊重通道
Cabina ou patamar, guias, pára-quedas e curso

（f）速度限制器
Limitador de velocidade

（g）吊鏈、纜及其附屬裝置
Cadeias de suspensão, cabos, suas ligações

（h）安全裝置，即防止平台或升降機墜下之預防措施
Aparelhagem de segurança, isto é, sistema de prevenção
de quedas da plataforma ou cabina

（i）煞掣
Travões

（j）螺旋齒輪或正齒輪
Roscas de parafuso ou rodas dentadas

（k）其他電器裝置
Outro equipamento eléctrico

（l）其他部分
Outras partes

4. 為吊重升降機或升降機可供使用或繼續安全使用所需之修
理、改良或修改

Reparações, melhoramentos ou alterações necessárias para
permitir que o monta-cargas ou elevador possa ser utilizado
ou continuar a ser utilizado, com segurança

（a）立即
Imediatamente

（b）在某段時間內（需列明時間）
Dentro de um certo espaço de tempo (indique-se qual o
tempo)

倘毋需進行任何修理、改良或修改工程時，則填“無”字
Se não forem necessárias reparações, melhoramentos ou
alterações preencha “nenhu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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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列舉應予注意之毛病（在前第 4 項列明者除外）
Especificar  os  defeitos  que  requerem  atenção  (excepto
aqueles  que  já foram  especificados  no  n.º 5  anterior)

6. 倘沒有發現毛病及毋需進行修理、改良或修改工程者，則註
明該吊重升降機效能良好
Se  não  se  encontrarem  defeitos  e  não  forem  precisos
reparações,  melhoramentos  ou  alterações,  indique-se  que  o
monta-cargas  se  encontra em  boas  condições

7. 倘需進行第 4 項所指之修理，改良或修改工程者，則在該工
程完成後，該機之最高負重額
Carga máxima admissível após reparações, melhoramentos ou
alterações especificados no n.º 4

9. 其他備註
Outras observações

8. 該吊重升降機是用以載人者，註明其可安全運載之最高人數
Se o monta-cargas é usado para transportar passageiros,
especifique o número máximo de pessoas que podem ser
transpotadas em segurança

填寫認為有關係的備註
Espaço para preencher com observações que considere pertinen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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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證明本人曾於 日 月 年 檢驗此吊重升降機或升降機，而上述一切均屬
Eu, abaixo assinado, declaro que em de  de  examinei este monta-cargas ou  elevador e que o

正確。
acima relatado é verdadeiro.

簽名：
Assinatura

職位：
Posto ocupado

地址：
Morada

日期： / /
Data

倘屬受僱於公司或機構者，該公司或機構之名稱及地址：
Se é empregado duma companhia ou associação, indique qual o seu nome e mor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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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及識別標誌

Descrição e meios
de identificação

(1)

七月十九日法令第四四 / 九一 /M 號

澳門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

第一百七十九條，附件二

D.L. n.º 44/91/M, de 19 de Julho

Regulamento de Higiene e Segurança no

Trabalho da Construção Civil de Macau,

Artigo 179.º, Anexo II

僱主或承造商姓名或名稱
Nome da entidade patronal ou do empreiteiro

建築地點
Local da construção

開始施工日期
Data do início dos trabalhos

載人吊重升降機裝設後或更改升降高度後之試驗及檢驗結果報告

Monta-cargas utilizados para transporte de pessoas
Relatório dos resultados dos exames e ensaios após montagem
ou alteração da altura do percurso

表 格 十

FORMULÁRIO 10

建 築 安 全 章 程

Regulamento de Segurança na Construção Civil

試驗及檢驗結
果註明是否效
能良好，使用
安全

Resultado do
exame e en-
saio
Indique se se
encontra em
condições de
segurança

(6)

試驗及檢
驗日期

Data do
ens a i o  e
exame

(5)

執行或負責試驗及
檢驗者簽名

Assinatura da pes-
soa que procedeu
ou que é responsável
pela execução dos
exames ou dos en-
saios

(7)

上次裝設日期或上次
更改升降高度日期

Data da última mon-
tagem ou da última
alteração da altura do
percurso

(4)

升降機經試驗所得之
最高升降高度

Altura máxima do
percurso da cabina
a que foi realizado
o ensaio

(3)

可安全運載之最高
人數

Número máximo de
pessoas que podem
ser transportadas
em segurança

(2)

（印務局專印）
(Exclusivo da Imprensa O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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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十一

FORMULÁRIO 11

建 築 安 全 章 程

Regulamento de Segurança na Construção Civil

吊重升降機
Monta-cargas

每六個月一次之試驗結果報告
Relatório dos resultados dos ensaios
efectuados de 6 em 6 meses

僱主或承造商姓名
Nome da entidade patronal

或名稱
ou do empreiteiro

施工地點
Local de construção

七月十九日法令第四四 / 九一 /M 號

澳門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

第一百七十九條，附件二

D.L. n.º 44/91/M, de 19 de Julho
Regulamento de Higiene e Segurança no
Trabalho da Construção Civil de Macau,

Artigo 179.º, Anexo II

（印務局專印）
(Exclusivo da Imprensa Oficial)

上次試驗日期

Data em que se efec-
tuou o último ensaio

(2)

檢驗結果
註明毛病所在及需進行之
修理，倘無不妥，則註明

“效果良好”字樣

Resultado do exame
Indique quais são os defeitos
encontrados e as reparações
necessárias
Se tudo estiver bem, indique
“em boas condições”

(3)

執行或負責檢驗及試
驗者簽名

Assinatura da pessoa
que procedeu ou que
é responsável pela
execução dos exames
ou dos ensaios

(4)

檢驗及試驗
日期

Data  dos
exames  e
ensaios

(5)

吊重升降機之說明，例如：類別、識別
標誌、容量

Descrição do monta-cargas, i. e., tipo,
identificação, marca, capacida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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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或承造商姓名
Nome do empregador
或名稱
ou empreiteiro

進行掘挖工程的地點
Localização da escavação

開始施工日期
Data de início dos trabalhos

表格十二

FORMULÁRIO 12

建 築 安 全 章 程

Regulamento de Segurança na Construção Civil

七月十九日法令第四四／九一／ M 號

澳門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

第一百七十九條，附件二

D.L. n.º 44/91/M, de 19 de Julho

Regulamento de Higiene e Segurança no

Trabalho da Construção Civil de Macau,

Artigo 179.º, Anexo II

每周檢驗結果報告
Relatório dos resultados após averiguações
efectuadas semanalmente

掘 挖 工 程
Escavações

說明或所在
地點
Descrição ou
localização

(1)

檢驗人員簽名及職階
Assinatura e posto ocupado pela pessoa que
fez a averiguação

(4)

檢驗日期
Data do
exame

(2)

檢驗結果
(註明該項掘挖或相關的工程或連帶建立之構築
物是否安全穩固）
Resultado após averiguação
(Assinalar se a escavação ou os trabalhos a ela
inerentes e a estrutura em conexão com a
escavação se encontram em condições de
segurança)

(3)

（印務局專印）
(Exclusivo da Imprensa O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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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九日法令第四四 / 九一 /M 號

澳門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

第一百七十九條，附件二

D.L. n.º 44/91/M, de 19 de Julho

Regulamento de Higiene e Segurança no

Trabalho da Construção Civil de Macau,

Artigo 179.º, Anexo II

柵架 / 吊台
Andaimes/Plataformas suspensas

每月一次或在其他場合執行之視察結果報告
Relatório dos resultados relativos a inspecções mensais ou
outras inspecções

說明
Descrição

視察日期
Data da

Inspecção

視察結果（註明該座棚架是否安全可用）
Resultado da inspecção
(Indicar se o andaime se encontra em ordem no que
respeita a segurança no trabalho)

視察人員簽名及職階
Assinatura e designação da pessoa que fez a
inspecção

（印務局專印）
(Exclusivo da Imprensa Oficial)

僱主或承造商姓名
Nome do empregador

或名稱
ou empreiteiro

施工地點
Localização da obra

開始施工日期
Data de início dos trabalhos

表格十三

FORMULÁRIO 13

建 築 安 全 章 程

Regulamento de Segurança na Construção 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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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違反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之處罰

九月十四日第三十七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第 67/92/M 號法令。

第 67/92/M號法令

第一條

罰 款

一、對違反七月十九日第 44/91/M 號法令通過之《建築安全與衛生規章》之規定之行為所科處之

罰款如下：

a） 違反第八條、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四條、第五十六條、第五十七條、第

八十一條至第八十四條、第八十八條、第九十一條、第九十三條、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一十二條、

第一百二十六條、第一百三十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百三十七條、第

一百五十二條至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百六十條、第一百六十六條、第一百六十八條、第一百六十九條

之規定者，科 3,000.00 元至 15,000.00 元罰款；

b） 違反第三條第二款及第三款、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八條、第

四十三條、第四十五條至第四十八條、第六十條、第六十九條、第七十三條、第七十七條、第八十七條、

第九十二條、第九十八條、第一百一十五條、第一百一十九條、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百七十二條之規

定者，科 2,500.00 元至 12,500.00 元罰款；

c） 違反第七條第一款、第十條、第四十九條、第七十二條、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百七十三條第

二款及第三款之規定者，科 2,000.00 元至 10,000.00 元罰款；

d） 違反第四條、第九十九條、第一百七十四條至第一百七十七條之規定者，科 1,500.00 元至

7,500.00 元罰款；

e） 違反第八十五條、第八十六條、第八十九條、第九十六條第五款、第一百零二條第三款、第

一百一十八條第二款、第一百四十四條至第一百五十一條之規定者，就違法行為所涉及之每一勞工，科

1,000.00 元至 5,000.00 元罰款；

f） 違反未在上述各項中特別列明之規定者，科 1,500.00 元至 7,500.00 元罰款。

第二條

罰款之酌科

須考慮違法行為之嚴重性、違法者之罪過程度及其經濟能力酌科罰款。

第三條

累 犯

在根據一般刑事法例定為累犯之情況下，第一條所訂定之罰款限額提高至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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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特別加重

如違法行為係引致工作意外之原因，或間接引致工作意外者，將罰款之限額提高至三倍。

第五條

罰款之科處

科處罰款之程序及訴願權須遵守九月十八日第 60/89/M 號法令通過之《勞工稽查規章》所規定之

程序。

第六條

罰款之繳納

繳納罰款並不免除違例者在規定之期間內彌補有關缺陷之義務。

第七條

罰款之歸屬

根據本法規科處之罰款，撥歸社會保障基金。

第八條

保全措施

一、凡違反規章之規定之行為對勞工或第三人之健康、生命或身體完整性引致嚴重危險者，勞工暨

就業司司長得透過有依據之批示，命令中止與該危險有關之工作。

二、只有經監察實體審查並認為已彌補缺陷後，工作方得重新開始。

第九條

開始生效

本法規自一九九二年十月一日開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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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適用於職業性噪音的法律制度

七月十二日第二十八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第 34/93/M 號法令。

九月五日第三十六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48/94/M 號法令核准因違反適用於職業性噪音的

法律制度之處罰。

第 34/93/M號法令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標的

本法規旨在保護在工作時因曝露於噪音而受其損害之勞工，尤其是對聽覺之損害。

第二條

適用範圍

一、本法規適用於一般勞工，包括公共行政當局、市政廳、公務法人及其他公法人之工作人員，亦

適用於有關僱主。

二、從事公職之活動如係受治安或緊急之規則所限制，則本法規不適用之，但不妨礙採取盡量保障

有關工作人員健康之措施。

第三條

技術詞彙

本法規技術詞彙之定義載於附件一。

第四條

預防之一般規則

為預防因噪音而引致失聰之危險，應採用下列規則：

a） 促進資訊及培訓，以避免該危險；

b） 評估不可避免之噪音曝露；

c） 就生產程序之設計、工作崗位之研究、工作設備之選擇及工作之組織與方法等方面從聲源上消

減噪音；

d） 集體保護措施優於個人保護之補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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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般義務

第五條

僱主之義務

僱主有下列義務：

a） 評估勞工曝露於噪音是否超過本法規所定之極限或聲級，及在必要時對有關情形作出適合之預

防措施；

b） 關注技術之發展及控制噪音之措施，尤其是應用於現有裝置及設備上之從聲源上控制噪音之措

施，在技術上盡可能將因曝露於噪音而引致之危險減至最低程度；

c） 提供已應用或將應用之預防措施之資料，如有需要，應對勞工進行培訓，尤其是新僱用的或從

其他工作崗位轉至之勞工；

d） 向勞工代表提供上項所指之資料，如有衛生及安全委員會，亦向其提供有關資料；

e） 確保嚴格遵守本法規所定之特定規定。

第六條

勞工之義務

勞工有下列義務：

a） 在評估本法規所指之噪音曝露時提供合作；

b） 知悉評估結果並要求所需之解釋，以便瞭解其影響；

c） 取得評估結果後，知悉已應用或將應用之預防措施；

d） 嚴格遵守僱主有關保護聽覺功能之規定及指示；

e） 如發現保護系統或噪音控制設備有任何缺陷或故障，應立即通知上級；

f） 正確使用提供之聽覺保護器，如有需要，須妥善保存。

第三章

危險情況及曝露程度

第七條

危險情況

下列活動可能有使勞工因噪音而引致聽覺減退或失聰之危險：

a） 機械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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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紡織纖維之管筒工序、上線工序或紡織工序；

c） 繩索產品之製造；

d） 包裝紙皮之製造；

e） 紙品或紙皮之印刷；

f） 飲料工業之裝瓶工序；

g）使用壓機製作金屬或塑料產品之工序；

h） 金屬錘擊、鉚接或衝壓；

i） 釘之製造；

j） 使用攪拌機或旋轉滾筒之工作；

l） 噴砂工序或金屬噴灑工序；

m）公共工程中使用打樁機、挖掘機、壓路機、石屎槍之工作；

n） 使用錘或氣動鑽頭之工作；

o） 使用壓縮空氣工具進行之工作；

p） 使用發電機或壓縮機進行之工作；

q） 爆炸式引擎、反應式引擎或推動式引擎之測試及維修；

r） 爆破；

s） 在機場停機層上由地勤人員進行之工作。

第八條

對噪音曝露之評估

一、評估勞工曝露於噪音之程度係以測量噪音為基礎。

二、對噪音之測量應能反映該噪音之曝露情況，且容許按附件二及附件三所定標準訂定每日等效聲

級或峰值聲級。

三、如勞工因工作地點之特點使其每日曝露於噪音有顯著變化，則僱主得使用每周等效聲級而不使

用每日等效聲級評估有關之噪音曝露，但須監察實體同意。

四、如直接證實工作地點之每日等效聲級及峰值聲級分別少於 85dBA 及 140dB，則免除對測量之評

估。

第九條

警戒聲級

在每日等效聲級超過 85dBA 之工作地點，僱主必須採取下列預防措施：

a）提供損傷聽覺之潛在危險及已採取有關之保護與預防措施之資料，以及必須採取之防備措施，尤

其是提供有關聽覺保護器之使用及須對聽覺作醫療觀察之資料，如有需要，應對勞工進行有關之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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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根據附件四所載之規則，在有關工作開始時，應對勞工之聽覺功能作一次醫療檢查，且以後每三

年至少定期檢查一次；

c）根據附件五第三款規定之標誌對危險作出標誌，以及向所有曝露於噪音之勞工免費提供聽覺保護

器。

第十條

曝露之極限聲級

一、在每日等效聲級或峰值聲級分別超過 90dBA 或 140dB 之工作地點，僱主必須：

a）識別引致該等噪音聲級之原因；

b）制訂屬技術性質之預防措施計劃以減少噪音之產生或傳播，及制訂屬組織性質之預防措施計劃以

消減勞工曝露於噪音之程度；

c）向所有受影響之勞工提供資料。

二、如工作之地點在技術上及理由上不可能將每日等效聲級或峰值聲級減至低於上款所指之極限，

且適當之預防措施計劃仍在制訂階段時，僱主必須：

a）採取上款 a 項所指之預防措施；

b）根據附件四所載之規則，在工作開始時，應對勞工之聽覺功能進行一次醫療檢查，且以後每年至

少定期檢查一次；

c）所有勞工使用聽覺保護器，以及根據附件五第二款所指之標誌作出強制使用之標誌；

d）如證實有危險，應界定各工作地點及對進入該等工作地點作出限制。

第四章

數據之紀錄及檔案

第十一條

環境及醫療數據

僱主必須設立及更新在遵守第五條、第八條、第九條及第十條之規定時，對噪音曝露作評估及對聽

覺功能作醫療觀察取得之數據之檔案。

第十二條

噪音曝露

評估噪音曝露之紀錄，除未列出者外必須包括下列各項：

a）識別每一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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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曝露之評估結果；

c）列明所使用之測量儀器。

第十三條

醫療觀察

一、聽覺功能之醫療觀察紀錄，除未列出者外必須包括下列各項：

a）勞工之認別；

b）社會保障基金受益人號碼；

c）有關之工作崗位；

d）定期檢查或額外檢查之結果；

e）列明勞工是否使用聽覺保護器，如使用，則列明其種類及每日使用之時數；

f） 因醫生之建議而作出工作崗位之變動；

g）有關聽覺病理之發病率。

二、評估勞工健康狀況所取得之數據，只得作為改善工作環境及為勞工醫療目的之指導基礎，並須

遵守其保密性質。

三、僱主必須開放檔案予監察實體、醫務人員及有關之勞工。

四、有關業務之終止應向監察實體作出通知，僱主應將其存檔之所有文件集送交該實體。

第五章

控制噪音曝露之措施

第十四條

發出噪音之設備

一、在市場售賣之工作設備，因其技術特徵可預見產生過量之噪音者，應附同足夠之資料，並按製

造商所指之方式及條件使用。

二、上款所指之資料，必須使人能估計勞工使用該等設備或接近該等設備而曝露於噪音之程度。

三、如設備在工作崗位可能產生之每日等效聲級或峰值聲級分別超過 85dBA 或 140dB，則取得該工

作設備之僱主應向該設備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供應商要求必需之資料。

四、如不能確定工作崗位，聲壓應在距離設備外圍 1m 及距離地面或工作臺 1.6m 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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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從聲源上控制噪音

從聲源上控制噪音，除應用其他技術外必須包括下列各項：

a） 變更結構，以避免或減少衝擊；

b） 使用減弱器，以減低機件之顫動聲；

c） 在內燃機之進氣及排氣裝置內安裝滅聲器；

d） 評估機械結構之勁度；

e） 氣動壓力須配合所使用之氣動裝置之真正需要；

f） 將發出噪音之設備之運作時間減至最短；

g） 使用根據良好空氣動力學原理構造之氣動工具；

h） 對機件施以動態平衡；

i） 在發出噪音之設備中應用隔聲介質；

j） 裝置柔順軟件，以減低機械之顫動聲；

l） 改良通風器及壓縮器之設計或製造；

m）用其他較少噪音之設備代替發出噪音之設備；

n） 改良品質管制或改善設備製造之程序。

第十六條

噪音傳播之控制

控制噪音之傳播，除應用其他技術外必須包括下列各項：

a）在工作地點安裝聲音檔板、隔聲或吸聲介質；

b）在機械下面應用抗震裝置；

c）增加機械與操作者間之距離；

d）對發出噪音之設備作全面或部分罩封；

e）排氣出口須遠離工作崗位；

f）將發出噪音之工序或設備隔離，以減少曝露於噪音之勞工人數。

第十七條

個人保護

一、僱主必須免費提供足夠數量之聽覺保護器，其式樣之選擇應與有關勞工合作為之。

二、聽覺保護器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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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適合使用之勞工及其工作之特定條件；

b）能減輕曝露於噪音之程度，令佩戴聽覺保護器之勞工實際之聽覺曝露程度，等效於其他未佩戴聽

覺保護器之勞工在低於第十條所指之噪音，或在技術上合理可行之情況下低於第九條所指之噪音曝露程

度。

三、如使用聽覺保護器有引致事故之危險，則必須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以減少該危險。

第六章

最後規定

第十八條

權限

對促使遵守本法規之規定及對遵守之監察，屬勞工暨就業司之權限。

第十九條

合作之義務

一切機構及公共機關有義務對遵守本法規提供必要合作。

第二十條

試行期間

本法規之規定，在其生效之第一年視為試行期間。

第二十一條

補足法規

應在上條所指之期間終結前，公布本法規所定制度之處罰規定。

第二十二條

開始生效

本法規自公布日起六十日後開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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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技術詞彙之定義

一、聲壓級 Lp：以 dB 為單位之聲級由下列方程式表達：

 Lp ＝ 10 log10（p/po）
2

其中 Po 係參考氣壓（2.10-5 Pa），p 係以 Pa 為單位之聲壓，表示一名得或不得離開其原工作位置至

另一工作位置之偶然使用個人保護器之勞工，在無個人保護器時曝露於噪音之聲壓。

二、由 A 計權網絡描述之聲壓級 LpA 根據 CEI 規範 651，以計權頻率 A 過濾確定且以 dB 為單位之聲

壓級值由下列方程式表達：

 LpA ＝ 10log10（pA /po）
2

其中 pA 係由 A 計權網絡描述之聲壓級，以 Pa 為單位。

三、以 dB 為單位，由 A 計權網絡描述之等效連續聲級由下列方程式表達：

 L A e q. r ＝ 10log10 [1/Tt1∫
t2（pA（t）/po）

2 dt]

其中 T ＝ t 2 - t 1 係勞工曝露於噪音之時間。

四、每日等效聲級 LA e q. D：以 dB 為單位之聲級由下列方程式表達：

 LA e q. D ＝ LA e q. r +10 log10 T/8

其中 T 係曝露於噪音之時間，以小時／日為單位。

五、每周等效聲級 LA e q. s：以 dB 為單位之聲級由下列方程式表達：

 LA e q. s ＝ 10 log10 [1/5 i ＝ 1Σ i ＝ m 100.1（LA e q. D ）]

其中 m 係勞工在一周內曝露於噪音之日數。

六、峰值聲級 Lmax：以 dB 為單位之聲級由下列方程式表達：

 Lmax ＝ 10 log10（pmax/po）
2

其中 Pmax 係勞工曝露於噪音之瞬時聲壓最大值，以 Pa 為單位，而 Po 係參考氣壓（2.10-5 Pa）。

七、穩定噪音：由 A 計權網絡描述之聲壓級基本不變，且根據 CEI 規範 651，由時間特性“SLOW”

取得之 LpA 最大值與最小值間之差別少於 5dB 之噪音為穩定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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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噪音之測量

一、為測量每日等效聲級，應注意與本法規訂定之極限或聲級作比較，以及為確定是否超過 140dB

之峰值聲級，必須使用附件三所列之儀器（連同有關之應用條件），或其他能提供等效結果之儀器。

二、在每次或在一系列測量前後，應於實驗室用聲音校準器或等效系統校準測量儀器。

三、測量應優先在不影響工作崗位而有聲音之場所內進行，尤其是勞工不在場時，傳聲器應放置於

耳朵曝露於較高聲級之地點。

如有關之勞工必須在場時：

a）應將傳聲器放置於盡可能減少測量值受衍射及距離影響之地方，較適當為距離頭部 0.1m 處；

b）如傳聲器須放置於接近身體處，應進行必要調整，以確定一不受等效騷擾之壓力場。

四、選擇測量之次數，時數及實行時刻時，應考慮其根本目的係為決定應採用本法規所規定之何種

預防行為。

因此，當本法規所訂定之極限或聲級處於測量誤差之間時，得選擇：

a）視為超過有關極限或聲級；

b）根據所使用之儀器增加測量次數並統計處理結果，及／或增加測量時數並延長測量時間以配合曝

露時間，直至減少有關之測量誤差。

附件三

測量儀器及應用條件

一、每日等效聲級之測量

a）測聲計：

測聲計得用於測量由 A 計權網絡描述之穩定噪音之聲壓級（LpA）。

測量之讀數視為與由 A 計權網絡描述之有關噪音之等效連續聲壓級（LA e q. r）相同。

每日等效聲級（LA e q. D）係以附件一第四款所指之方程式計算。

測聲計應遵守 CEI 規範 651 之規定，至少必須使用由 A 計權網絡描述及具時間特性“SLOW”之“第

二類”儀器，如要求更準確之測量時，應優先使用 “第一類”儀器；

b）積分測聲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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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分測聲計得用於測量由 A 計權網絡描述之任何種類噪音之等效連續聲級（LA e q. r），但須遵守 CEI

規範 804 有關 “第二類” 儀器之規定，如要求更準確之測量時，應優先使用“ 第一類”儀器。

每日等效聲級（LA e q. D）係以附件一第四款所指之方程式計算；

c）劑量計：

劑量計得用於測量任何種類噪音之每日等效聲級（LA e q. D），但劑量計須具有與 CEI 規範 651 或

804 之規定相同之特性。

二、峰值聲級之測量

用於測量峰值聲級或用於直接確定是否超過 140dB 之儀器，在噪音密度增高時應具有一少於 100

微秒之時間常數。

如測聲計具有 A 計權網絡及“ IMPULSE”特性，根據 CEI 規範 651 得視為峰值聲級不超過 140dB，

但由 A 計權網絡描述之聲級必須少於 130dBA。

附件四

勞工聽覺功能之觀察

為觀察本法規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三條所指勞工之聽覺功能，必須遵守下列規則：

一、觀察之方法旨在診斷勞工在工作地點因曝露於噪音而引致任何聽覺減退，以及保護其聽覺功能，

以便適時採取適當之預防措施。

二、觀察應在醫生負責下進行，醫生在測試及檢查時，得由具有關資格者協助。

三、每次檢查至少須使用耳鏡並與聽力測試結合，聽力測試包括單聲聽力測試，以確定空氣傳導之

聽覺範圍，並需根據 ISO 規範 6189 － 1983 及以下附加情況為之：

—聽力測試亦包括 8000Hz 頻率；

—根據 ISO 規範 389 － 1975，環境聲級應容許測量相等於 0 dB 之聽覺範圍。

四、觀察應包括下列種類之檢查：

a）初次檢查：檢查在噪音曝露前或在曝露初期進行，至少須備有病歷及與聽力測試結合之耳鏡檢查，

且聽力測試應在十二個月內再次進行；

b）定期檢查：由醫生根據危險程度規定檢查之相隔時間，但至少須遵守第九條及第十條所規定之期

間；

c）額外檢查：在醫生建議下，對偶然及無適當保護而曝露於峰值聲級超過 140dB、對噪音過敏或有

聽覺減退症狀之勞工進行額外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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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安全之標誌

一、安全之標誌旨在快捷及明確提醒注意可能引致直接危險之情況，但只用於作出安全指示。

二、強制使用第十條第二款 c 項所指之聽力保護器之標誌為長方形標誌板，底色為白色，其上印有

一象徵性圖案之藍色圓形及以中文與葡文印上“ 必須採用聽覺保護器”之標題，如下圖所示：

三、第九條 c 項所指之危險標誌為長方形標誌板，底色為黃色，其上印有一象徵性圖案之三角形及

以中文與葡文印上“ 發出高噪音之機器 ”及“ 必須採用聽覺保護器 ”之標題，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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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違反適用於職業性噪音的法律制度之處罰

九月五日第三十六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第 48/94/M 號法令。

第 48/94/M號法令

第一條

處罰

一、不遵守七月十二日第 34/93/M 號法令所載之規定者，構成可科處以下罰款之違法行為：

a） 違反第五條 a 項及 b 項、第八條第二款、第十一條，以及第十三條第三款之規定者，罰款澳門

幣 3,000 至 15,000 元；

b） 違反第九條 b 項、第十條第二款 b 項及 c 項、第十三條第一款，以及第十七條之規定者，按每

一勞工計，罰款澳門幣 1,500 至 7,500 元；

c） 違反第五條 c 項、d 項及 e 項，第九條 a 項及 c 項、第十條第一款及第二款 a 項及 d 項、第十三

條第四款以及第十四條之規定者，罰款澳門幣 1,000 至 5,000 元；

d） 違反前幾項未特別列出之規定者，罰款澳門幣 500 至 2,500 元。

二、如有累犯，前款所規定罰款之最低及最高限度加倍；如違法行為導致職業病或促使其發生，該

最低及最高限度增至三倍。

第二條

罰款之科處

一、科處本法規所規定罰款屬勞工暨就業司（葡文縮寫為 DSTE）之權限。

二、罰款之科處程序及上訴權遵照九月十八日第 60/89/M 號法令核准之《勞工稽查章程》所規定

之程序。

三、繳交罰款不免除違法者，在勞工暨就業司司長指定之期限內，消除所發覺之不良情況。

第三條

時效

科以本法規規定罰款之程序之時效為兩年，由作出違法行為之日起算。

第四條

罰款之歸屬

罰款所得歸本地區公鈔局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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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開始生效

本法規自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一日起開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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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建築業職安卡制度

 四月八日第十四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3/2014 號法律。

 六月九日第二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145/2014 號行政長官批示核准第四條第三

款所指的建築業職安卡的式樣。

 六月九日第二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146/2014 號行政長官批示訂定第七條第二

款所指的補發建築業職安卡的費用。

 六月九日第二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147/2014 號行政長官批示訂定第六條第二

款所指的訓練課程及重溫課程的大綱。

第 3/2014號法律

建築業職安卡制度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一）項，制定本法律。

第一條

標的

本法律訂定建築業職安卡制度，以確保在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參與施工的人士具備建築業安全施工

的基礎知識。 

第二條

適用範圍

一、本法律適用於所有在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參與施工的人士。 

二、上款所指的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是指經七月十九日第 44/91/M 號法令核准的《建築安全與衛

生章程》規範的所有地盤或地點。 

第三條

定義

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下列用語的含義為： 

（一）“建築業職安卡”是指由勞工事務局發出的，用以證明持有人具備建築業安全施工基礎知識

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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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業職安卡訓練課程”，下稱訓練課程，是指受訓者學習建築業安全施工基礎知識的課程； 

（三）“建築業職安卡重溫課程”，下稱重溫課程，是指建築業職安卡持有人重溫及鞏固建築業安

全施工基礎知識的課程。 

第四條

發卡制度

一、勞工事務局具職權向完成訓練課程或重溫課程且被該局評為合格者，以及參加由該局舉辦的建

築業職安卡公開考試且成績合格者發出有效期為五年的建築業職安卡。 

二、參加由勞工事務局舉辦的建築業職安卡公開考試但成績不合格者，須按情況參加上款所指的相

關課程。 

三、建築業職安卡的式樣由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的行政長官批示核准。*

* 本款所指的建築業職安卡的式樣由六月九日第 145/2014號行政長官批示所核准。

第五條

報讀課程及參加公開考試的條件及限制

一、下列人士均可報讀訓練課程及重溫課程，以及參加公開考試，但不影響下款規定的適用：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 

（二）獲准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且獲許可於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提供工作的非本地居民。 

二、上款所指的人士不得既報讀訓練課程或重溫課程，同時又參加公開考試。 

第六條

課程範圍

一、訓練課程及重溫課程包括理論、實踐及考試三部分，內容主要包括建築業安全施工規定、工作

危害與預防措施，以及個人保護措施的認識及實習。 

二、訓練課程及重溫課程的大綱由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的行政長官批示訂定。*

* 本款所指的訓練課程及重溫課程的大綱由六月九日第 147/2014號行政長官批示所訂定。

第七條

補發建築業職安卡

一、如遺失或損毀建築業職安卡，其持有人應向勞工事務局申請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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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人須就上款所指的補發建築業職安卡繳付費用，金額由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的

行政長官批示訂定。 *

三、補發的建築業職安卡的有效期與原卡的有效期相同。 

* 本款所指的金額由六月九日第 146/2014號行政長官批示所訂定。

第八條

義務

一、不論是否屬僱員身份，所有在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參與施工的人士均須： 

（一）持有有效的建築業職安卡； 

（二）應勞工事務局勞動監察人員的要求出示有效的建築業職安卡。 

二、僱主只可僱用持有有效的建築業職安卡的人士在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工作。 

第九條

非參與施工的人士

一、非參與施工的人士在知悉潛在的危險且在經七月十九日第 44/91/M 號法令核准的《建築安全

與衛生章程》第二條 b 項所定的具資格人員帶領下，方可在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進行活動。 

二、上款所指的人士進入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時，須採取經七月十九日第 44/91/M 號法令核准的

《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第十篇所定的個人保護措施，而其途經處亦須採取該章程第十一篇所定的集體

保護措施。 

三、直接負責管理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的實體須在第一款所指的人士進入有關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

前對其作出識別，並記錄其個人資料、停留的日期、時段及原因，以便在勞工事務局勞動監察人員要求

時出示。 

四、上款的規定不適用於參加工程的奠基、平頂或其他類似儀式的人士。 

五、第一款及第三款的規定不適用於為執行法定職務而進入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的公務人員。 

第十條

罰款

違反本法律的規定屬行政違法行為，並科下列罰款： 

（一）違反第八條第一款（一）項的規定，未持有有效的建築業職安卡而在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參

與施工的人士，科澳門幣五百元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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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第八條第二款的規定，僱用未持有有效的建築業職安卡的人士在建築工地或工程地點工

作的僱主，按違法行為所涉及的每一僱員，科澳門幣一千五百元至七千五百元罰款。 

第十一條

累犯

一、屬違反第八條第二款規定的情況，在違法行為的處罰決定轉為不可申訴後一年內再作出相同性

質的違法行為，視為累犯。 

二、如屬累犯，上條（二）項所定罰款的下限提高四分之一，而上限則維持不變。 

第十二條

法人的責任

一、法人，即使其屬不合規範設立者，無法律人格的社團及特別委員會，均須對其機關或代表以其

名義且為其集體利益而作出本法律所規定的違法行為承擔責任。 

二、如行為人違抗有權者的明示命令或指示而作出行為，則排除上款所指責任。 

三、第一款所指實體的責任不排除有關行為人的責任。 

第十三條

繳納罰款的責任

一、違法者為法人時，其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代表該法人的人，如被判定須對有關

違法行為負責，須就罰款的繳納與該法人負連帶責任。 

二、如對無法律人格的社團或特別委員會科處罰款，則該罰款以該社團或委員會的共同財產支付；

如無共同財產或共同財產不足，則以各社員或委員的財產以連帶責任方式支付。 

第十四條

罰款及費用的歸屬

科處罰款及補發建築業職安卡費用的所得，屬社會保障基金的收入。 

第十五條

職權

科處罰款屬勞工事務局局長的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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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程序

一、如發現作出行政違法行為，勞工事務局須組成卷宗及提出控訴，並將控訴通知違法者。 

二、控訴通知內須訂定十五日的期限，以便違法者提出辯護。 

三、罰款須自處罰決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繳付。 

四、經十月四日第 52/99/M 號法令核准的《行政上之違法行為之一般制度及程序》補充適用於本

法律所定的處罰制度。

第十七條

過渡規定

勞工事務局在本法律生效前已發出的建造業職安卡，其效力等同於本法律的建築業職安卡，且繼續

有效，直至有效期屆滿為止。 

第十八條

個人資料的處理

勞工事務局根據第 8/2005 號法律的規定，在行使本法律所賦予的職權的必要範圍內，與其他擁有

適用本法律所需的相關資料的公共實體進行個人資料的處理及互聯。 

第十九條

生效

本法律自公佈後滿一百八十日起生效。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賀一誠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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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核准建築業職安卡的式樣

 六月九日第二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145/2014 號行政長官批示。

第 145/2014號行政長官批示

行政長官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賦予的職權，並根據第 3/2014 號法律《建築業

職安卡制度》第四條第三款的規定，作出本批示。 

一、核准建築業職安卡的式樣，該式樣載於作為本批示組成部分的附件。 

二、本批示自第 3/2014 號法律《建築業職安卡制度》生效之日起生效。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行政長官 崔世安

____________

附件

建築業職安卡式樣

尺寸和色彩：8.5 厘米 X 5.4 厘米、彩色。 

     

正面 背面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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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訂定補發建築業職安卡的費用

 六月九日第二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146/2014 號行政長官批示。

第 146/2014號行政長官批示

行政長官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賦予的職權，並根據第 3/2014 號法律《建築業

職安卡制度》第七條第二款的規定，作出本批示。 

一、訂定補發建築業職安卡的費用為澳門幣伍拾元。 

二、本批示自第 3/2014 號法律《建築業職安卡制度》生效之日起生效。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行政長官 崔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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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訂定建築業職安卡訓練課程及重溫課程的大綱

 六月九日第二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147/2014 號行政長官批示。

第 147/2014號行政長官批示

行政長官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賦予的職權，並根據第 3/2014 號法律《建築業

職安卡制度》第六條第二款的規定，作出本批示。 

一、訂定建築業職安卡訓練課程及重溫課程的大綱，該大綱分別載於作為本批示組成部分的附件一

及附件二。 

二、本批示自第 3/2014 號法律《建築業職安卡制度》生效之日起生效。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行政長官 崔世安

____________

附件一

《建築業職安卡訓練課程》大綱

課時：6小時

第一部分：理論及實習課（5小時）

一、簡介七月十九日第 44/91/M 號法令及其核准的《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的規定 

—適用範圍和對象 

—承造商和工作人員的義務 

—預防的一般措施 

—起重機械 

—露天挖掘工程 

—地下工程 

—上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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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 

—工作平台 

—在電線、管道及電氣設備的附近工作 

—個人保護措施 

—集體保護措施 

—工地衛生及急救 

二、建築業內常見的工作危害、成因及預防工作意外的方法 

三、認識及預防職業病 

—矽肺病 

—石棉沉著病 

—電弧眼 

—職業性失聰 

四、個人保護措施的示範及實習 

—示範及實習使用隔音耳塞、防塵口罩、全身傘式安全帶及防墮裝置 

第二部分：課後評估（1小時）

五、評估方式：筆試或口試 

附件二

《建築業職安卡重溫課程》大綱

課時：3小時

第一部分：理論及實習課（2小時 30分）

一、簡介七月十九日第 44/91/M 號法令及其核准的《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的規定 

—適用範圍和對象 

—承造商和工作人員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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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的一般措施 

—起重機械 

—露天挖掘工程 

—地下工程 

—上蓋工程 

—拆卸 

—工作平台 

—在電線、管道及電氣設備的附近工作 

—個人保護措施 

—集體保護措施 

—工地衛生及急救 

二、建築業內常見的工作危害、成因及預防工作意外的方法 

三、認識及預防職業病 

—矽肺病 

—石棉沉著病 

—電弧眼 

—職業性失聰 

四、個人保護措施的示範及實習 

—示範及實習全身傘式安全帶及防墮裝置 

第二部分：課後評估（30分鐘）

五、評估方式：筆試或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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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職業培訓

7.1 訂定融入就業市場之職業培訓之法律框架

九月十六日第三十八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第 51/96/M號法令。

第 51/96/M號法令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範圍

一、本法規訂定為就業市場而舉辦之職業培訓之制度，旨在使個人獲取從事某一職業活動所需之技

能或使個人提高從事某一職業活動之知識。

二、本法規適用於不論行業、方式或實習人員為何之任何校外職業培訓，但僅以為求取職業作好準

備以及使個人更適應工作崗位為限。

三、職業培訓制度之範疇包括任何培訓之參與人、培訓之方式與活動、其內部關係以及與其他情況

之協調，尤其與教育制度、經濟及社會活動間之協調。

第二條

概念

為本法規之效力，下列詞語之定義為：

a）職業培業，以下簡稱“培訓”，係指青年及成年人藉此獲培養良好舉止，獲取及擴充普通及技術

知術以及與從事職業直接有關之實際技能之方式；

b）職業要求，係指對執行某一類似職業組別、職業或工作崗位之職務而需之一系列技能、舉止及行

為之描述；

c）培訓要求，在培訓中反映職業之要求及內容；

d）培訓實體，係指開展職業培訓活動之任何公共實體或私人實體；

e）培訓員，係指在職務上具備符合培訓所需之技術學術資格及教育教學資格之專業人員；

f）受訓人，係指根據本法規之規定參與職業培訓課程或活動之人；

g）企業，係指從事與生產或提供勞務有關之職業活動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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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目的

職業培訓尤其具有下列目的：

a）使個人以和協方式融入職業及社會，以便在個人、經濟及職業各方面獲得提升；

b）促進及發展其才能，以維持或提高工作效率；

c）在培訓就業方面儘量向每個人提供較多選擇，以便選出更適合其個人特點之培訓；

d）為經濟及社會之發展作出貢獻；

e）為糾正社會經濟之不協調作出貢獻。

第四條

一般原則

鑑於上條所指之目的，職業培訓制度應遵守下列原則：

a）確保任何人及機構在職業指引及職業培訓方面之平等機會；

b）確立所涉及部門及實體間之持續合作關係，尤其代表僱主及勞工之組織間之持續合作關係；

c）確立對培訓制度之統籌，但不影響不同部門、實體或培訓領域之專門性及自主性；

d）就職業指引、職業培訓及就業確立緊密合作及協調；

e）從就業之需求及不斷獲取更高專業水平之目的出發，計劃培訓活動。

第五條

與其他實體之配合

在制定及補充職業培訓制度中，應顧及各公共及私人機構間之緊密合作之需要，以便在職業之資訊、

指引、重新取得專業技能、職業衛生及安置方面，向擬接受培訓之人及培訓受益者提供可在培訓及就業

方面作適當選擇之足夠條件。

第二章

培訓之編排

第六條

編排之方式

培訓係透過在培訓大綱內所編排之課程或活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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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培訓計劃

由培訓實體所制定之年度培訓計劃，應特別考慮：

a）社會對培訓需求之演變及就業提供之演變；

b）教育政策及經濟發展政策；

c）對技術及工作方式可預見之演變；

d）在社會中處於不利地位之群體之狀況。

第八條

規則及要件

一、除上條所指之計劃外，應由總督應職業培訓統籌委員會之提議，以批示之方式訂定職業培訓機

構在運作上須遵守之特別規則以及在舉辦職業培訓活動時須具備之最基本要件。

二、上款所指之規則及要件，應顧及不同培訓模式、其參與人、對象、所涉及之經濟或社會活動領

域之專門性。

第九條

培訓大綱

一、職業培訓大綱應由負責執行該大綱之實體主動制定及補充。

二、在不影響上款規定之情況下，應由職業培訓統籌委員會核准制定及執行培訓大綱之一般及特別

規定。

三、培訓大綱之制定，應顧及適當實踐培訓之必要性。

第十條

受訓人之權利

受訓人有權：

a）選擇培訓項目；

b）求取有關職業之資訊及指引；

c）獲得與工作有關之職業培訓之認可及獲得與工作有關之專業知識之提高；

d）獲得已完成之職業培訓之證明。



349

7. 職業培訓

第十一條

受訓人之義務

一、受訓人有義務：

a）以勤謹及守時之態度參與培訓活動，以便在所教授之內容方面獲得所要求之成績；

b）尊重培訓員及其他受訓人；

c）使用因培訓而獲交託之設備及其他物料，且關注或照料其保存；

d）完成培訓活動範圍內所要求之工作及考核。

二、嚴重及屢次違反上款所指之義務者，構成在培訓中除名之原因。

第十二條

培訓員

一、培訓員之地位尤其應涉及：

a）在職務上須具備之要件，尤其技術及教育學培訓方面須具備之要件；

b）權利及義務之制度。

二、專業培訓人員及具備適當技能或培訓之其他人員，可取得上款所指之培訓員地位。

第十三條

培訓證明

完成每一項培訓活動者有權獲發證明書。

第十四條

培訓地點

職業培訓得在任何適當之地點進行，尤其在企業、企業團體或勞工團體之中心、屬行政當局之中心、

教育場所以及透過議定書而設立之中心進行。

第三章

負責之實體

第十五條

負責之實體

本地區行政當局、企業、僱主及勞工之團體、一般企業組織及行業組織以及舉辦職業培訓之其他私

人實體，均為培訓之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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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本地區行政當局

本地區行政當局尤其應：

a）提供在技術及財政資源上允許之輔助及鼓勵，並進行必要之技術監管；

b）顧及相應之需要，尤其為人力資源方面之需要，儘量發揮本地區現有之培訓能力，並為此促進對

培訓員之培訓；

c）透過職業技術更新、轉業及職業進修確保勞工之培訓，旨在使其更好融入勞動市場；

d）舉辦認為有必要之職業培訓及促進在企業及其他實體內推廣培訓；

e）促進職業培訓方面之研究及更新。

第十七條

企業

一、企業尤其應：

a）提供使勞工適應工作崗位之職業培訓；

b）為配合該適應以及技術、企業本身之組織及管理之演變、執行特定培訓活動；

c）與負責職業培訓之公共及私人機構合作，以便充分發揮培訓制度之能力及效益，從而以持續及有

效方式利用人力資源。

二、為提供上款 b項所指之培訓，企業應具有必要之技術及人力資源。

三、職業培訓活動按本法規之規定，得獲行政當局給予輔助，而下列之企業有優先權：

a）能保證在實習期滿後安置較多受訓人；

b）在所從事之行業或職業內應用新技術；

c）能在其設施內提供理論培訓；

d）非為社會保障基金之債務人。

第十八條

其他實體

第十五條所指之其他實體，尤其應：

a）使會員或使用者關注培訓問題；

b）在落實職業培訓活動上與本地區行政當局合作；

c）在培訓領域內進行研究工作，以及引入新技術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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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統籌之架構

第十九條

職業培訓統籌委員會

一、設立直接從屬於總督之職業培訓統籌委員會，以下簡稱“統籌委員會”。

二、統籌委員會為制定職業培訓政策以及統籌及評估培訓制度方面之諮詢機關。

第二十條

權限

職業培訓統籌委員會之權限為：

a）提交用以制定整體職業培訓政策之建議書；

b）就由行政當局開展之培訓或由其資助之培訓之年度計劃發表意見，就訂出落實上述計劃之優先次

序發表意見，並跟進其執行；

c）建議訂定第八條所指之特別規定；

d）確保所有職業培訓活動之統籌，包括任何程度之職業培訓活動；

e）應總督之要求發出意見書；

f）通過其內部規章。

第二十一條

組成

一、職業培訓統籌委員會由主席一名、副主席一名、各委員及秘書長一名組成。

二、統籌委員會主席由總督擔任。

三、統籌委員會副主席由總督從政務司中委任。

四、下列者為統籌委員會之委員：

a）經濟司司長；

b）教育暨青年司司長；

c）行政暨公職司司長；

d）勞工暨就業司司長；

e）澳門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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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澳門理工學院院長；

g）	旅遊培訓學院院長；

h）	澳門生產力暨技術轉移中心代表一名；

i）	澳門中華教育會代表一名；

j）	澳門中華總商會代表一名；

l）	澳門廠商聯合會代表一名；

m）澳門旅業商會代表一名；

n）	澳門建築置業商會代表一名；

o）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代表一名；

p）	澳門建築業總工會代表一名；

q）	澳門製造業總工會代表一名；

r）	澳門旅業總工會代表一名；

s）	總督為此以批示方式委任之人。

五、統籌委員會秘書長由總督以批示方式從委員中委任。

六、在統籌委員會設有代表之實體應自本法規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內，將指定之有關代表及候補人通

知總督。

七、統籌委員會成員應由總督以公布於《澳門政府公報》之批示委任。

第二十二條

統籌委員會之機關

統籌委員會之機關為：

a）主席；

b）全會；

c）學徒培訓委員會；

d）專業技能證明委員會；

e）其他專責委員會。

第二十三條

主席之權限

一、主席之權限為：

a）代表統籌委員會；



353

7. 職業培訓

b）召集統籌委員會成員舉行會議；

c）核准工作程序；

d）主持會議；

e）提出表決及宣布有關結果；

f）促使內部規章獲遵守。

二、主席得將其權限授予副主席。

第二十四條

全會

一、全會由第二十一條第一款所指之統籌委員會全體成員組成。

二、全會得闡明統籌委員會在第二十條所指權限方面之立場。

第二十五條

學徒培訓委員會

一、學徒培訓委員會之權限為：

a）研究及建議有關發展學徒培訓方面之政策、策略及立法措施；

b）研究以青年之職業培訓為標的之法規提案，並對之發表意見；

c）建議學徒培訓之研究活動及推廣活動；

d）就學徒培訓活動之計劃及預算發表意見；

e）整體評估學徒培訓制度；

f）通過學徒培訓制度在運作上所需之規章性規定，並交予全會審議；

g）發出訂定學徒培訓法律制度之法規第九條第二款所指證明企業能力之文件；

h）通過有關規章。

二、學徒培訓委員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a）勞工暨就業司代表一名；

b）教育暨青年司代表一名；

c）旅遊培訓學院代表一名；

d）每一參與學徒培訓方案之公共實體之代表各一名；

e）代表僱主之團體之代表一名；

f）代表勞工之團體之代表一名；

g）在青年職業培訓及使其融入就業市場方面具有公認資格之三位人士。

三、學徒培訓委員會由勞工暨就業司司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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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專業技能證明委員會

一、專業技能證明委員會之權限為：

a）訂定專業技能證明之特別規定；

b）訂定職業培訓評核之一般標準；

c）整體評估專業技能證明制度；

d）按行業或專業範圍設立專責技術委員會；

e）確認有權限發出培訓證明書之實體之資格；

f）制定內部規章。

二、專業技能證明委員會由下列者組成：

a）勞工暨就業司代表一名；

b）教育暨青年司代表一名；

c）行政暨公職司代表一名；

d）旅遊培訓學院代表一名；

e）每一開展職業培訓活動之公共實體之代表一名；

f）代表僱主之團體之代表一名；

g）代表勞工之團體之代表一名。

三、專業技能證明委員會由勞工暨就業司司長主持。

第二十七條

委員會成員之委任

一、為上兩條所指委員會成員之實體，應自本法規公布之日起十五日內指定有關代表。

二、上兩條所指委員會成員之委任，由總督以公布於《澳門政府公報》之批示為之。

第二十八條

秘書長

秘書長之權限為：

a）列席統籌委員會之全體會議，但無投票權；

b）對統籌委員會所需之技術行政輔助進行統籌；

c）編制工作程序及全會之會議紀錄；

d）執行由主席、副主席及內部規章所賦予之其他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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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運作

一、統籌委員會全會每年舉行平常會議兩次；主席得由其主動提議或應至少三分之一成員之請求而

召集特別會議。

二、全會得在主席及大多數統籌委員會委員出席之情況下運作。

三、全會之決議應取決於出席成員之記名投票之絕對多數，但主席在票數相同時有權作決定性投票。

四、每次會議均應繕立會議紀錄，在紀錄內應簡略載明所發生之事，尤其應指明會議日期及地點、

出席成員、工作程序、討論事項、發出之意見書及建議書以及投票聲明；會議紀錄應由出席成員簽名。

五、專責委員會之組成、目的及運作方式應由專業技能證明委員會訂定。

六、在全會會議中得邀請就分析所討論之事項具特別資格之官員或個人參與，但該等人員無投票權。

第三十條

技術、行政及財政上之輔助

一、勞工暨就業司應確保統籌委員會在技術、行政及財政上所需之輔助。

二、統籌委員會在運作上所需之財務資源登錄於勞工暨就業司之預算內。

第三十一條

出席費

統籌委員會成員及其他列席者，均有權根據法律規定及條件收取出席費。

第五章

最後及過渡規定

第三十二條

資金之提供

一、本地區行政當局應對其主辦之培訓提供資金，且得對其他實體及企業所主辦之培訓提供財政輔

助。

二、企業及其他實體應對由其主辦或相互間協辦之培訓直接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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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過渡規定

本年度內因執行本法規而引致之負擔，由本地區總預算內有關勞工暨就業司之章節內所登錄之撥款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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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學徒培訓之法律制度

九月十六日第三十八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第 52/96/M號法令。

第 52/96/M號法令

第一章

一般規章

第一條

目的

本法規訂定學徒培訓之法律制度。

第二條

概念

一、學徒培訓係一培訓方式，目的為確保能力之發揮及為從事某一要求專業技能之職業所需知識之

取得，並得給予等同學歷。

二、學徒培訓包括：

a）一般培訓；

b）技術職業性質之特別培訓，該培訓將於企業或對該培訓為適當之培訓中心內交替進行。

三、為本法規規定之效力，企業係指從事與生產或提供勞務有關之職業活動之組織。

四、學徒係指根據本法規之規定修讀學徒培訓課程之人。

第三條

學徒之報名

一、擬以學徒培訓制度接受培訓之人，應在勞工暨就業司（葡文縮寫為 DSTE），代表僱主或勞工之

團體，或獲證明合資格提供學徒培訓之企業內報名。

二、如在僱主團體、勞工團體或企業內報名，有關表格應送交勞工暨就業司。

三、報讀人在報名後，應參與由勞工暨就業司負責之職業指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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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企業之登錄

一、擬提供學徒培訓之企業，應在勞工暨就業司或在企業所屬之代表僱主之團體內登錄。

二、如在僱主團體內報名，有關表格應送交勞工暨就業司。

三、勞工暨就業司負責公布合資格培訓學徒之企業之名單，並負責公布每年開辦之學徒培訓課程。

第二章

學徒培訓合同

第一節

概念及效力要件

第五條

學徒培訓合同

一、學徒培訓合同係指一企業承諾獨自或在與其他機構合作下確保學徒之職業培訓，而學徒須承擔

執行培訓固有工作之義務之合同。

二、該合同既不產生從屬勞動關係，亦不得以之作為從屬勞動關係之依據，並在作為訂立合同標的

之活動結束時失效。

第六條

合同方式

一、學徒培訓合同須以書面方式且應以一式三份訂立。

二、該三份合同均由企業代表及學徒簽署；如學徒為未成年人，則由其法定代理人簽署。

三、學徒培訓合同之式樣，載於本法規之附件內。

第七條

內容

學徒培訓合同必須載有訂立合同人之認別資料、標的、培訓津貼之金額、期限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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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學徒要件

一、已完成小學課程且年齡介於十四至二十四歲間之青年，得獲接納為學徒。

二、為上款規定之效力，總督得以訓令設立學徒培訓預備課程，並給予等同於法律規定為小學程度

之學歷。

三、報名時，已逾報讀小學年齡上限之青年，方得修讀學徒培訓預備課程。

第九條

企業要件

一、具備工作環境，並具備為學徒確保職業培訓之人力及技術資源之企業，得簽訂學徒培訓合同。

二、企業能力係透過由學徒培訓委員會簽發之證明文件證明，且得隨時予以重新審查。

第十條

登記

一、為審查及登記之目的，企業應在合同訂立後十個工作日內，向勞工暨就業司遞交學徒培訓合同

之正本，並附具宜由勞工醫生發出證明學徒身體健康之文件。

二、如不遵守本法規之規定及第二十四條所規定之規章性規定，則勞工暨就業司應拒絕登記。

三、合同僅在登記後產生效力。

四、勞工暨就業司自收到合同後五個工作日內，應將登記或拒絕登記之決定通知企業；屬拒絕登記

者，亦應將有關理由通知之。

五、勞工暨就業司應在通知登記之同時，將學徒培訓簿冊送交企業，該簿冊之式樣由總督以批示核

准。

第二節

當事人之權利與義務

第十一條

培訓津貼

一、學徒有權在涉及培訓方面之期間內收取由行政當局支付之培訓津貼以及在涉及工作方面之期間

內收取由企業支付之培訓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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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訓津貼之金額，每年由總督以批示訂定。

第十二條

強制保險

在學徒培訓合同生效期間，有關工作意外及職業病風險之強制保險制度亦適用於學徒。

第十三條

每周休息、年假及公眾假期

學徒有權根據澳門勞動關係一般制度之規定，享受每周休息、年假及公眾假期。

第十四條

社會保障

一、不允許學徒以學徒身分在任何社會保障制度中登錄。

二、學徒得保持其擁有之所有社會保障福利，尤其因其為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之受益人而獲之所有社

會保障福利。

三、為上款規定之效力，不論年齡，學徒亦等同於在官方教育制度內註冊之學生。

第十五條

培訓實體之義務

培訓實體之義務為：

a）向學徒提供為從事某一要求專業技能之職業所必需之培訓；

b）不要求學徒從事與所接受之職業培訓無關之工作；

c）向學徒提供修讀屬一般培訓之科目；

d）與負責一般培訓之公共或私人機構合作；

e）遵守與學徒年齡相符之衛生安全條件及工作環境條件；

f）定期將學徒在學徒培訓內之表現，知會學徒之法定代理人；

g）準時向學徒支付培訓津貼；

h）將一切發生在學徒培訓期間之重要事實登錄於學徒培訓簿冊內，尤其包括學徒培訓之開始、學徒

之不合理曠課、學徒須定期接受測試之結果、終止合同之日期及導致終止合同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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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學徒之義務

學徒之義務為：

a）勤謹、守時並熱心專注於工作；

b）以禮對待在學徒培訓期間所接觸之人及因學徒培訓而接觸之人；

c）接受並遵從負責其培訓之人之指示；

d）忠於培訓實體並忠於協助提供培訓之人；

e）小心使用及良好保存所交託之資產及物料；

f）遵守由學徒培訓合同及規範該合同之有關規定所產生之其他義務。

第三節

學徒培訓合同之終止

第十七條

終止原因

一、學徒培訓合同得因下列原因而終止：

a）合同之失效；

b）雙方協定；

c）合同之解除。

二、企業應最多在十日內將終止學徒培訓合同之事實以書面知會勞工暨就業司，並指出終止合同之

原因。

第十八條

因失效而終止

學徒培訓合同在下列情況下終止：

a）學徒培訓最後考核後；

b）遇學徒嗣後不能接受培訓或遇培訓實體嗣後不能提供培訓者。

第十九條

因雙方協定而終止

學徒培訓合同得透過雙方協定而終止；屬此情況，第十七條第二款所指之通知應由雙方當事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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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合同由企業解除

一、除其他情況外，遇下列事實，企業尚得解除學徒培訓合同：

a）學徒明顯缺乏學習從事某一專業之能力；

b）學徒因曠課或因表現無興趣而達不到及格要求；

c）學徒在非正當情況下不服從所給予之命令或指示；

d）因過錯而侵害企業之重大利益。

二、解除合同之意願應最少在八日前以書面知會學徒及勞工暨就業司。

第二十一條

合同由學徒解除

一、學徒培訓合同得由學徒解除。

二、如為未成年之學徒，則解除之效力取決於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三、解除合同之意向以及有關之理由，應最少在八日前以書面知會培訓實體。

第二十二條

延期

如學徒在學徒培訓之最後考核中不及格，合同得在取得勞工暨就業司之贊同意見後，延長不逾一年

之期限。

第二十三條

新合同之訂定

遇下列情況，得訂立新學徒培訓合同：

a）如學徒在原先訂立之合同之有效期內之首六個月中選擇學習另一職業技能；

b）合同由企業根據第二十條第一款 a項之規定解除；

c）合同根據本法規之規定，經雙方協定而終止；

d）合同由學徒根據第二十一條之規定解除；

e）屬第十八條 b項所指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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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學徒培訓之提供

第二十四條

學徒培訓之規定

一、對每一職業或職業組之學徒培訓之規章性規定，應由學徒培訓委員會建議，並由職業培訓協調

委員會通過。

二、上款所指之規定，尤其應訂定：

a）參加學徒培訓之最低學歷標準；

b）一般培訓及特別培訓之大綱內容；

c）每一職業或職業組之學徒人數上限；

d）根據職業或職業組之特點而定之學徒培訓之實際期限；

e）根據法律規定之正常工作時數之上限及學徒培訓之大綱內容而定之學徒培訓之每日及每周時數；

f）評估學徒之定期性及評估方式；

g）主持學徒培訓最後考核之典試委員會之組成，而該委員會應由行政當局之代表、僱主團體及勞工

團體所指定之技術員組成；

h）給予學徒培訓課程等同學歷之方法及條件。

第二十五條

課程結構

一、學徒培訓包括一般培訓及特別培訓，而特別培訓應設有技術性質之理論培訓及實踐培訓。

二、培訓大綱之內容應以精簡及有條理之方式訂定，且應優先根據適合本地區居民之技術教學結構

而訂定。

三、對於所要求之最低學歷為六年級或九年級之課程，一般培訓應由能符合等同學歷擬達至目標之

科目組成。

四、一般培訓由勞工暨就業司在教育暨青年司協助下確保，且應保證一般及共同知識能符合所給予

之某一等同學歷。

第二十六條

學徒培訓之期限

一、學徒培訓之期限不得逾三年，但不影響第二十二條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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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徒培訓之期限，僅在參與培訓之人擁有適當之職業培訓時，方得縮短。

第二十七條

學徒培訓之時間

一、經學徒培訓委員會通過之學徒培訓時間，每日不得逾八小時，每周不得逾四十八小時。

二、時間包括特別培訓時間及一般培訓時間。

三、時間由培訓實體在七時至二十時之間訂定；但一般培訓須在晚間進行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八條

最後考核之準備

為準備參加學徒培訓最後考核，學徒有權在考核舉行前之十五日內無須上課三日，而不喪失培訓津

貼。

第二十九條

專業能力證明書

勞工暨就業司向通過最後考核之人發出專業能力證明書，而該證明書得根據第二十四條所指之規章

性規定給予等同於某一程度之學歷。

第四章

學徒培訓之編排、評估及監管

第三十條

學徒培訓委員會

本法規所指之學徒培訓委員會之組成及權限，載於訂定職業培訓制度之法令內。

第三十一條

勞工暨就業司之權限

勞工暨就業司有權限：

a）統籌及開展與學徒培訓有關之一切活動，並確保該等活動計劃之執行；

b）向學徒培訓委員會提交有關學徒培訓課程之規章性規定之提案；

c）提供技術教育輔助予參與學徒培訓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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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確保學徒培訓活動之推動、跟進及監管；

e）負責聘用為保障該等活動正常運作所需之培訓員；

f）編制對正常開展學徒培訓為必要之規範性規定之提案；

g）確保訂立能保障學徒在學徒培訓期間及因學徒培訓而承受之風險之保險。

第三十二條

技術輔助

行政當局應向提供學徒培訓之實體，給予技術教育輔助，尤其有關下列領域之技術教育輔助：

a）組織性及推動性之顧問工作；

b）對青年提供職業指引及心理教學輔導；

c）培訓員之培訓；

d）教學資料之供應。

第三十三條

評估及統籌

評估及統籌係由勞工暨就業司在其他參與實體之協助下確保，且尤其針對下列事宜：

a）適用於學徒培訓之所有規定之履行；

b）所採用之技術教學方法及工具；

c）培訓員之資格及表現；

d）用於學徒培訓之設施及設備之衛生安全條件以及其適宜性。

第三十四條

人員之招聘

一、根據現行法例，並為本法規之效力，得徵用或派駐服務於公共實體之教師或其他工作人員到勞

工暨就業司服務。

二、勞工暨就業司亦得與服務於私人實體之教師或其他工作人員簽訂勞務提供合同。

第三十五條

合作

為實現尤其與製作大綱及其他教材有關之研究、調查及其他技術性工作，勞工暨就業司得與本地區

內外之實體簽訂合作議定書，並在簽訂前將之送交總督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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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最後及過渡規定

第三十六條

學徒培訓臨時規章

一、擬提供學徒培訓之培訓實體，應在第二十四條所指之規章性規定公布前，編制臨時規章，並將

之送交學徒培訓委員會通過。

二、規章內應載有學徒培訓之期限及大綱、每日及每周之培訓時數、培訓地點、學徒與勞工人數之

百分比。

三、學徒培訓委員會在通過第一款所指之規章時，應訂定考試之條件、職業能力證明之發出條件及

學徒培訓之監管制度。

第三十七條

規章性規定

本法規第二十四條之規章性規定，應在本法規開始生效後最多一百二十日內制定。

附件

學徒培訓合同

..........................，持有准照，編號為 .............................，以下稱為培訓實體，住所設於 .............................，代表為

.............................，持有 .............................（身分證明文件），由 ............................. 發出，.............................，具備為此目的

之必要權力且以 ............................. 身分，與 .............................，以下稱為學徒，持有 .............................（身分證明文件），

由 ............................. 發出，出生日期為一九 ............... 年 ............... 月 ............... 日，居住於 ..........................................................，

訂立本學徒培訓合同，條款如下：

第一條

培訓實體承諾向學徒確保以學徒培訓制度之方式提供為取得從事 ............................. 專業技能所必需且適

當之職業培訓。

第二條

培訓係由培訓實體根據 ............................. 規定所訂定及核准之規範學徒職業培訓之規章性規定，以及其

他規範性規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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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培訓係在屬培訓實體位於 ............................. 之設施內或在由培訓實體所指定之其他設施內提供。

第四條

培訓時間為：.............................。

第五條

學徒有權收取培訓津貼，金額為 .............................。

第六條

學徒有權根據澳門勞動關係之一般制度之規定，享受每周休息、年假及公眾假期。

第七條

雙方當事人聲明完全遵守載於九月十六日第 52/96/M號法令有關各自之權利及義務之規定。

第八條

本合同之有效期為 ............................. 年，且自培訓實體在勞工暨就業司登記合同之日起產生效力。

第九條

如有缺項，九月十六日第 52/96/M號法令之規定及其他規範性規定適用於本合同。

第十條

根據適用於學徒培訓合同之法例，合同得因失效、雙方協定或單方解除而終止。

本合同一式三份，於 ......... 年 ......... 月 ........ 日簽署。

培訓實體之代表	 學徒或其法定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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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專業資格證明之法律制度

九月十六日第三十八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第 53/96/M號法令。

第 53/96/M號法令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標的

本法規訂定專業技能證明之法律制度，該證明與為就業市場舉辦之培訓及從事職業活動之其他要件

有關。

第二條

概念

一、專業技能證明用以證實曾接受職業培訓或具有專業經驗或專業資歷，以及證實符合從事某一職

業活動所要求之其他條件。

二、專業技能證明書係指文憑、證書或其他同等文件，而透過該等文件證明專業技能。

第三條

專業技能證明書之類別

專業技能證明係透過發出下列文件為之：

a）職業培訓證明書；

b）專業能力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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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專業技能證明書

第一節

職業培訓證明書

第四條

職業培訓證明書

一、職業培訓證明書係證實其持有人達到職業培訓課程或活動大綱所定目標之文件，此外，亦可證

實持有人具備：

a）某一資歷水平；

b）從事某一職業活動所需之培訓；

c）等同學歷。

二、應受訓人之要求，得證明其及格完成課程或活動內之某部分培訓，但僅以該部分為獨立之部分

或單元為限。

第五條

有權限之實體

一、培訓實體有權限發出職業培訓證明書。

二、預先獲專業技能證明委員會確認資格之私人培訓實體，得發出職業培訓證明書。

三、確認資格之特別規則，應由總督以公布於《政府公報》之批示訂定。

第六條

內容

一、職業培訓證明書應載有：

a）發出實體之認別資料；

b）持有人之身分資料；

c）課程或活動之認別資料；

d）課程或活動之大綱；

e）課程或活動之時數；

f）最後之評核結果；

g）發出證明書權限之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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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培訓證明書亦應載明職業、資歷水平以及培訓所對應之等同學歷，	但僅以倘有之情況為限。

第二節

專業能力證明書

第七條

專業能力證明書

專業能力證明書為一官方證書，且透過適當評核證實：

a）具有從事某一職業活動之技能，該技能係以培訓證明書或專業經驗證實；

b）具有資歷水平；

c）具有倘有之等同學歷；

d）符合從事某職業活動可要求之其他條件。

第八條

發出

開展為就業市場舉辦之職業培訓活動之行政當局機關，有權發出專業能力證明書。

第九條

要件

一、專業能力證明書之發出應以典試委員會所作之評核為依據；該委員會應由行政當局以及在有關

專業範圍內分別代表僱主及勞工之團體之三方代表組成。

二、上款所指之典試委員應由專業技能證明委員會指定。

三、評核得透過履歷審查或考核之方式作出。

第十條

內容

專業能力證明書應載有：

a）發出該證明書之實體之認別資料；

b）持有人之身分資料；

c）關於培訓證明書或作為依據之專業經驗之說明；

d）持有人因具認可之能力而得從事之職業活動、有關資歷水平以及倘有之等同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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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發出證明書權限之法律依據；

f）其他適用之法例，尤其適用於有關職業活動或培訓之法例。

第十一條

證明之共同規定

在發出培訓證明書及專業能力證明書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a）學歷、專業要求、培訓要求、資歷水平、大綱內容、經驗；

b）從事職業活動所要求之最低年齡；

c）評核方法之特別規則，尤其錄取條件之特別規則。

第十二條

專業資歷水平

專業資歷水平應以附於本法規之表所定者為準。

第三章

最後規定

第十三條

專業技能證明委員會

本法規所指之專業技能證明委員會之組成及權限，由訂定職業培訓制度之法令定出。

第十四條

等同學歷

培訓實體應每年向教育暨青年司呈交說明資歷水平之課程科目計劃，以便在六十日內定出等同學歷。

第十五條

已發出之培訓證書

在本法規生效前由行政當局機關發出之用以證明曾接受為合資格從事任一職業之訓練之培訓、能力、

資格或類似培訓、能力、資格之證明書或其他證明，為一切效力，視為專業能力證明書，但其持有人須

向專業技能證明委員會要求替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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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十二條所指之表

專業資歷水平 職務 培訓

I ──	半熟練工人 已完全計劃及定出之執行性職

務，該等職務大多為機械或體力

性質，不複雜，一般具例行性，

有時具重複性。

在特定範圍內之完整職業培訓或

實踐知識及基礎知識。

II	──	熟練工人 複雜或精細之執行性職務，一般

不具例行性，其職務由總指示具

體定出，但要求了解其執行計

劃。

（腦力或體力）傳統行業或職業

內之完整職業培訓，該等培訓應

包括理論及實踐知識。

III	──	高級熟練工人 要求較高技術之執行性職務，其

職務由上級之總指示定出。

除理論及實踐知識外，亦要求專

門化之完整職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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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帶津培訓計劃

八月二十四日第三十四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33/2020 號行政法規。

四月二十六日第十七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14/2021 號行政法規修改第三條、第四

條第一款、第二款（二）項、第四款、第五款、第五條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二）及（三）項、第

六條（三）項及第九條。

第 33/2020號行政法規

帶津培訓計劃

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五）項，經徵詢行政會的意見，制定本獨立行

政法規。

第一條

標的及目的

本行政法規訂定帶津培訓計劃與發放相關培訓津貼的要件及安排，以減輕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造

成的影響，提升在職人士的工作技能，以及協助失業人士投入就業市場。

第二條

培訓計劃類別

帶津培訓計劃分為以下兩類：

（一）就業導向帶津培訓計劃；

（二）提升技能導向帶津培訓計劃。

第三條 *
共同規定

一、符合以下兩條規定的要件，且從未參加勞工事務局在同一年度開辦的漁民休漁期培訓計劃的澳

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可分別參加上條規定的培訓計劃各兩次，但下條第五款的規定除外。	

二、擬第二次申請參加同一帶津培訓計劃者，在報讀時須遵守以下規則：	

（一）屬確定未能完成前次培訓課程者，可報讀任一培訓課程；	

（二）屬已獲發放前次培訓課程的培訓津貼者，不得再報讀同一培訓課程。	

三、就上條規定的培訓計劃，勞工事務局或其他合辦機構可優先甄選首次參加計劃者入讀相關培訓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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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適用本行政法規的規定，完成課程是指以下任一情況：	

（一）學員無缺勤；	

（二）獲勞工事務局接納為合理缺勤的時數不超過課程總時數的百分之二十。	

五、為適用上款（二）項的規定，學員須自缺勤之日起十五日內提交下列文件：	

（一）屬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第五十條第二款（六）項至（八）項規定的合理缺勤，

須提交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出執照的醫生所發出的醫生證明；	

（二）屬第 7/2008 號法律第五十條第二款（一）項至（五）項、（九）項及（十二）項規定的合

理缺勤或獲勞工事務局接納的其他缺勤，須提交書面解釋及倘有的證明文件。	

六、為計算學員在培訓課程的出席率，如在一節課內缺席累計十五分鐘或以上，則視其在該整節課

中缺勤。

七、屬第五款（二）項規定的合理缺勤的時數不獲發培訓津貼。	

* 被四月二十六日第 14/2021號行政法規第一條所修改。

第四條

就業導向帶津培訓計劃

一、符合以下任一要件者，可向勞工事務局提出申請參加就業導向帶津培訓計劃：*

（一）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因勞動關係終止而處於失業狀況；

（二）於二零二零年或之後完成高等教育課程，且處於非受僱狀態。*

二、勞工事務局可要求申請人於指定期間內提交以下文件及認為屬必需的其他證明文件：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副本；

（二）屬上款（一）項者，須提交第 7/2008 號法律第七十八條所指工作證明書的副本或其他獲勞

工事務局接納可證明已終止勞動關係的文件；*

（三）屬上款（二）項者，須提交由所修讀課程的高等教育機構發出證明完成課程的文憑或證書的

副本，或其他獲勞工事務局接納可證明已完成高等教育課程的文件。

三、本條規定的培訓計劃的學員，如在完成課程並參加課程考核後的兩個月內處於下列任一情況，

可獲發放相應的培訓津貼：

（一）成功就業或自己經營業務者，可獲發放培訓津貼澳門元六千六百五十六元；

（二）在配合勞工事務局求職登記及倘有的職業配對安排下，非屬下項規定的情況而未能就業者，

可獲發放培訓津貼澳門元六千六百五十六元；

（三）因可歸責於學員本身的原因而未能配合勞工事務局的求職登記或職業配對安排，又或因不接

受聘用而未能就業者，可獲發放培訓津貼澳門元三千三百二十八元。

四、屬上款（一）項所指學員如非經勞工事務局轉介而就業或自己經營業務，須自開始就業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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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務之日起十五個工作日內通知勞工事務局，並提交下列證明文件及資料：*	

（一）屬非經勞工事務局轉介而就業者，須提交財政局職業稅登錄的證明文件副本或其他可證明學

員就業的文件或資料；*	

（二）屬自己經營業務者，須提交財政局的開業申報證明文件副本或其他可證明學員自己經營業務

的文件或資料；*

（三）勞工事務局認為屬必需的其他證明文件或資料。*	

五、曾參加勞工事務局開辦的技能提升及就業培訓計劃者，僅可參加本條規定的就業導向帶津培訓

計劃一次。	*

* 被四月二十六日第 14/2021號行政法規第一條所修改。

第五條

提升技能導向帶津培訓計劃

一、符合下列任一要件者，可向勞工事務局提出申請，推薦僱員參加提升技能導向帶津培訓計劃：*

（一）屬第 19/2020 號行政法規《僱員、自由職業者及商號經營者援助款項計劃》第五條第三款或

第六條第一款規定的獲發援助款項的自由職業者或商號經營者；*

（二）屬第 16/2001 號法律《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第二條規定並獲許可經營的博彩活動

及博彩中介活動的、符合第 19/2020 號行政法規第六條第一款（一）項及（二）項所定要件的商號經營

者。*

二、如上款所指自由職業者或商號經營者的僱員處於無薪假期間且不獲僱主推薦，可自行向勞工事

務局提出申請參加本條規定的培訓計劃。*

三、符合第 19/2020 號行政法規第五條第一款或第六款所指要件而獲發援助款項的自由職業者，亦

得以個人名義向勞工事務局提出申請參加本條規定的培訓計劃。

四、勞工事務局可按第九條規定的方式核實以上數款所指申請人的資格，並要求申請人於指定期間

內提交以下文件及認為屬必需的其他證明文件：

（一）屬第一款所指參加本計劃的情況，提交由僱主、僱員簽名的申請確認書，僱主或其代理人及

僱員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二）屬第二款所指參加本計劃的情況，提交由僱員簽名的載明不獲推薦參加該計劃的申請確認書，

以及其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副本；*

（三）屬上款所指參加本計劃的情況，提交由自由職業者簽名的申請確認書及其澳門特別行政區居

民身份證副本。*

五、如本條規定的培訓計劃的學員完成課程並參加課程考核，培訓津貼按下列規定發放：

（一）如僱主安排其僱員在正常工作時間內參加培訓計劃，且在推薦相關僱員參加培訓計劃至完成

培訓課程的期間內，沒有降低相關僱員的基本報酬，亦沒有與其協商安排無薪假，可按參加計劃的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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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僱員獲發放澳門元五千元；

（二）如僱員在處於無薪假期間參加培訓計劃，可獲發放澳門元五千元；

（三）如第三款所指的自由職業者參加培訓計劃，可獲發放澳門元五千元。

* 被四月二十六日第 14/2021號行政法規第一條所修改。

第六條

發放方式

本行政法規規定的培訓津貼，經勞工事務局核實受益人的資料及資格後，由澳門基金會按下列方式

發放：

（一）培訓津貼按受益人在銀行登記有關收取經銀行轉帳的財政局退稅金或其他給付金的紀錄存入

其銀行帳戶內；

（二）未能以上項所指方式獲發培訓津貼的受益人，培訓津貼按其向財政局申報的稅務通訊地址，

以郵寄劃線支票的方式發放；

（三）未能按以上兩項所指方式獲發培訓津貼的受益人，培訓津貼按身份證明局檔案所載的受益人

最新通訊地址，以郵寄劃線支票的方式發放；*

（四）屬第五條第五款（一）項規定獲發培訓津貼的受益人，如為自然人，培訓津貼按（一）項規

定的方式發放，但未能以此方式發放，或如為法人，則按（二）項規定的方式發放。

* 被四月二十六日第 14/2021號行政法規第一條所修改。

第七條

返還

一、作出虛假聲明、提供不正確或不實資料，又或利用任何不法方式獲發培訓津貼者，須取消其培

訓津貼，並返還已收取的款項及承擔倘有的法律責任。

二、屬第五條第五款（一）項規定已獲發放培訓津貼的受益人，如在推薦相關僱員參加培訓計劃至

完成相關培訓課程的期間內，降低相關僱員的基本報酬或與其協商安排無薪假，則須按所涉及的每名僱

員計算，返還澳門元五千元。

三、為適用以上兩款的規定，受益人須自接獲返還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返還款項，否則由財政局稅

務執行處進行強制徵收。

第八條

職權

一、勞工事務局具職權開辦或與其他機構合辦本行政法規規定的帶津培訓計劃，以及核實培訓津貼

受益人的資料及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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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門基金會具職權處理上款所指開辦或合辦帶津培訓計劃所產生的費用，以及培訓津貼的發放

及返還。

三、勞工事務局及澳門基金會在執行帶津培訓計劃時，可要求其他公共部門提供協助，有關公共部

門亦可委託本地機構及實體提供協助。

第九條 *
個人資料的處理

為執行本行政法規的規定，勞工事務局、澳門基金會、財政局、身份證明局、市政署、旅遊局、交

通事務局、海事及水務局、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旅遊學院、其他相關的公共部門及合辦本行

政法規規定的帶津培訓計劃的其他機構在有需要時，可根據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

定，採用包括資料互聯在內的任何方式處理及核實屬必需的個人資料。

* 被四月二十六日第 14/2021號行政法規第一條所修改。

第十條

公款的退回

一、不當支付或返還的款項須退回澳門基金會。

二、上款所指退回款項的時效期間，按現行法律有關公共行政領域的部門及機構預算的一般規定處

理。

第十一條

負擔

因執行本行政法規規定引致的負擔，由登錄於澳門基金會預算的專屬款項承擔。

第十二條

生效

本行政法規自公佈翌日起生效。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九日制定。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賀一誠



378

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法例彙編

7.5 核准電氣裝置、電子及通訊、汽車機電課程之學徒培訓規章性規定及課程計劃

十一月二十二日第四十七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第 247/GM/99 號批示。

五月八日第十九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45/SEF/2000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核准電氣

裝置、電子及通訊、汽車機電課程之專業能力證明書式樣。

第 247/GM/99號批示

獨一條—核准載於本批示附件並作為其組成部分的電氣裝置、電子及通訊、汽車機電課程之學徒

培訓規章性規定及課程計劃。

附件一

電氣裝置、電子及通訊、汽車機電課程之學徒培訓規章性規定

I — 一般規定

一、本規章規範電氣裝置、電子及通訊、汽車機電課程交替式（學徒培訓）制度職業培訓之運作。

二、根據這制度開辦的培訓需遵守以下要件：

a）設立以類似職業分組的多功能培訓，並提供有關行業人員必需具備的基本知識；

b）針對從事職業所需之各項要求，提供適合的技術及職業培訓，以跟上技術發展及善用已有的知識，

轉到其他技術基礎要求相同的職業。

II — 入學條件

凡具有相等於九年級學歷、年齡介乎 14至 24歲的人士可入讀職業培訓。

III — 職業出路

一、開辦電氣、電子及通訊、汽車維修及保養等學徒培訓課程考慮到以下職業出路：

a）電氣裝置技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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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電子技術員；

c）汽車機電員。

二、為上款之效力，上述職業之專業要求如下：

a）電氣裝置技術員：

電氣裝置技術員是能夠在規定期限內獨立計算尺寸並進行低壓安裝、檢驗、電氣和機械保護、啟用

和維修電氣和電子裝置和儀器的專業人員。

b）電子技術員：

電子技術員是能夠在規定期限內獨立安裝、檢查、啟用和維修電子裝置和儀器的專業人員。

c）汽車機電員：

汽車機電員是能夠在規定期限內獨立對汽車進行維修及電氣和機械保養的專業人員。

IV — 職業要求

以學徒培訓制度開辦的電氣裝置、電子及通訊、汽車機電等職業培訓課程的總指引方針，按照下列

職業要求訂定：

a）電氣裝置課程

按照規定的教學大綱內容、規範的技術資料及現行規定，學生畢業時能夠勝任以下工作：

1.	 選擇和購置必需的原料，並檢查是否符合要求；

2.	 測量該行業特有的電學和非電學的數值；

3.	 安裝電線和電纜；

4.	 檢查電線和電纜的截面，確定其數值；

5.	 安裝照明、加熱、空調、動力及信號系統的供電電路；

6.	 安裝和檢查接地裝置；

7.	 安裝和檢查防雷裝置；

8.	 確定及安裝電和機械的保護裝置；

9.	 安裝和修理專門的保護裝置，包括接地裝置，以保護人和財產的安全；

10.		檢查安裝，以保證設備的正確和安全運轉。

b）	電子及通訊

按照規定的教學大綱內容、規範的技術資料及現行規定，學生畢業時能夠勝任以下工作：

1.	 挑選和購置必需的原料，並檢查是否符合要求；

2.	 測量該行業特有的電學和非電學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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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裝配和連接元件和設備，尤其是印刷電路；

4.	 安裝、修理和保養家用電器；

5.	 安裝、修理和保養數碼設備；

6.	 修理和保養模擬和數碼技術之電訊設備和系統；

7.	 修理和保養應用於操作和控制工業功率設備上的電子裝置；

8.	 檢查、啟用和維修電聲學裝置、紀錄和複製儀器；

9.	 安裝和維修保護人和財產的專用裝置；

10.	檢查安裝好的裝置，以保證其安全和正確運轉；

11.	記錄有關工作和工作結果的數據。

c）汽車機電：

按照規定的教學大綱內容、規範的技術資料及現行規定，學生畢業時能夠勝任以下工作：

1.	 挑選和購置必需的原料，並檢查是否符合要求；

2.	 測量該行業特有的電學、機械和其他有關的數值；

3.	 安裝電氣和電子裝置；

4.	 檢查、修理和保養汽油馬達；

5.	 檢查、修理和保養柴油馬達；

6.	 檢查、修理和保養懸掛、轉向和剎車系統；

7.	 檢查、修理和保養液壓系統；

8.	 檢查、修理和保養空調裝置；

9.	 為了保護人和財產，安裝和修理專門的保護裝置；

10.	檢查裝置，以保證其正確和安全運轉。

V— 學徒培訓之實際期限

一、根據課程計劃，本規章規定之學徒培訓課程為期兩年。

二、為本法規規定之效力，培訓學年為 12個月，其中有 6個工作日的假期。

三、考慮到上款規定及因強制或自願的公眾假期而停課，各課程每年的實際培訓期為 45周。

VI — 課程之學生人數

訂定各課程學生人數的上限，應考慮舉辦機構之實際培訓能力，尤其是考慮人力及技術資源是否能

保證學校教育及職業培訓，並考慮勞動市場吸納上述課程畢業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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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學徒培訓時間表

一、培訓時間表由培訓機構訂定，上午八時至晚上八時為優先時段，但可根據專業特性訂定其他時

間表。

二、如有可能，課程應保留一段時段作為補充培訓，如學員與從業指導及社工的聯繫，以及開展文

娛體育活動。

VIII —課時之分配

一、課程計劃訂定各單元及培訓年期之課時下限。

二、根據可動用之人力及物力、企業所在地及規模，課時之分配可以星期、月、季或年為基礎，但

要確保學徒培訓之教學原則。

IX — 學員之評核

一、整項課程中，應提供條件，進行學員在課程各領域的形式及持續評核。

二、一般培訓、技術培訓及實踐培訓等領域，應採用知識測驗或考試為評核方式。

三、在不妨礙持續評核下，形式評核應分三段，第三段評核在學徒培訓每年年終進行，並作為反映

培訓課程各單元的全年學習成果的整體評核。

四、第三段評核為各培訓單元之年評分。

五、各培訓單元或領域之評分採用 0至 20分制。

六、一般培訓、技術培訓及實踐培訓之及格平均分為 10分。

七、在不妨礙上款規定下，允許有一個不低於 8分的培訓單元或領域，但實踐培訓除外。

八、根據上述各款規定，每年的期末評分，是三個培訓領域得分的平均值。

九、三個培訓領域的成績均及格，方可升級，但在特殊情況及有合理解釋下，准予重讀。

十、學員在兩年培訓期，課程成績及格，可參加專業能力考試。

十一、所有評核資料須記錄於學徒培訓簿冊，並提交典試委員會，作為課程期末評核考慮之用。

十二、第九款及第十款採用「適合」或「不適合」的定性評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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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專業能力考試

一、學員在兩年培訓期內完成課程各科，可參加由試題委員會及典試委員會組織的專業能力考試。

二、專業能力考試必需具備一項根據有關課程的最低要求而制訂的職業操作考試。

二‧一、考試由勞工暨就業司委任有關專業技術員負責制訂，並優先考慮相應行業的導師。

二‧二、考試包括一個或多個以學徒培訓職業領域最具代表性的工作為基礎的實踐工作，同時應盡

量評核在其他培訓領域取得的必需的知識。

XI — 典試委員會及試題委員會之組成

一、學徒培訓專業能力期末考試典試委員會成員不少於三名，由公共行政代表及僱主及僱員團體指

派相關技術領域之技術員組成。

二、試題委員會由最少三名相關技術領域專業技術員組成，負責組織及制訂專業能力考試，必要時

並協助典試委員會評核。

XII — 證書

一、學員專業能力考試及格後，獲勞工暨就業司發給專業能力證書 *。

二、該證書指明課程名稱及有關職業出路；第三級課程獲授予等同高中教育二年級之學歷。

* 電氣裝置、電子及通訊、汽車機電課程之專業能力證明書的式樣經五月八日第 45/SEF/2000號經濟

財政司司長批示所核准。

XIII —最後及過渡規定

一、學徒培訓委員會有權限解釋本批示及解決遺漏情況。

二、屬本規章涵蓋並完全符合其規定的職業領域所開辦的學徒培訓課程，其已畢業學員可獲發給 XII

點所指的專業能力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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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與就業市場接軌的職業培訓

培訓方法 學徒培訓 

課程計劃

大致時間安排

課程每學年周數 45

每學年培訓班期終考核周數 1

培訓期間每周上課時數 40

實習期間每周時數 48

公眾假期
假期

23天，約 5周
6個工作天

時間分配 第一年 第二年 總計

01 培訓周數 41 38 79

02 實習周數 3 6 9

03 培訓時數 1640 1520 3160

04 實習時數 144 288 432

05 一般培訓時數 620 620 1240

06 特別培訓時數 1020 900 1920

07 期終考核 （小時） 36 36 72

培訓班時數 1820 1844 3664

培訓領域 培訓單元

時間安排

科學技術培訓 單元持續
的時間
（H）第一年 第二年

一般培訓

01 中國語言和文化 120 120 240

02 個人和社會的發展 72 72 144

03 英文 96 96 192

04 數學 144 144 288

05 物理和化學 68 68 136

06 葡文初階 120 120 240

總計： 620 620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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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範圍 01 電力、電子及通訊

專業門類 01 電學

培訓課程 01 電氣裝置

職業出路 01 電氣裝置技術員 水平：3級

培訓領域 培訓單元

時間安排

科學技術培訓 實踐培訓 單元持續
的時間

(H)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一年 第二年

特   

別   

培   

訓  

01 金屬機械工場實習 40 100 140

02 電工學 60 30 80 40 210

03 基礎電子學 30 30 60 56 176

04 測量技術 7 35 42

05 繪圖的一般概念 15 35 50

06 略圖 15 10 60 40 125

07 電氣零件和設備的工藝技術 100 40 140

08 工作衛生和安全 45 45

09 信息導論 5 5 36 36 82

10 勞動法 20 20

11 工業組織和人際關係 40 40

12 質量 30 30

13 建築工藝 70 70 140

14 電氣裝置 40 40 187 176 443

15 自動化系統 40 197 237

小計： 427 355 593 545 1920

專業實習 實習應以實際操作的性質進行， 該等操作應符合電氣裝置技術員的工作特徵。

專業能力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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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範圍 01 電力、電子及通訊

專業門類 02 電子學

培訓課程 01 電子及通訊

職業出路 01 電子技術員 水平：3級

培訓領域 培訓單元

時間安排

科學技術培訓 實踐培訓 單元持續
的時間
（H）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一年 第二年

特   

別   
培   

訓

01 金屬機械工場實習 40 30 70

02 電工學 60 30 80 40 210

03 基礎電子學 100 150 250

04 測量技術 7 35 42

05 繪圖的一般概念 14 35 49

06 略圖 15 15 40 40 110

07 電氣與電子零件和設備的技術 80 80

08 工作衛生和安全 45 45

09 信息導論 5 5 36 36 82

10 勞動法 20 20

11 工業組織和人際關係 40 40

12 質量 30 30

13 模擬電子學 68 110 178

14 數碼電子學 30 50 40 94 214

15 視聽和電視 120 220 340

16 天線傳播系統 30 40 70

17 微波 10 30 40

18 光電子學 10 40 50

小計： 464 360 556 540 1920

專業實習 實習應以實際操作的性質進行， 該等操作應符合電子技術員的工作特徵。

專業能力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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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範圍 汽車修理和保養

專業門類 機械學和電學

培訓課程 汽車機電

職業出路 汽車機電員 水平：3級

培訓領域 培訓單元

時間安排

科學技術培訓 實踐培訓 單元持續
的時間
（H）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一年 第二年

特   

別   

培   
訓

01 金屬機械工場實習 40 100 140

02 電工學 60 30 80 40 210

03 基礎電子學 30 30 60 56 176

04 測量技術 7 35 42

05 繪圖的一般概念 15 35 50

06 略圖 15 10 60 40 125

07 汽車系統技術 100 40 140

08 工作衛生和安全 45 45

09 信息導論 5 5 36 36 82

10 勞動法 20 20

11 工業組織和人際關係 40 40

12 質量 30 30

13 電子和電氣系統 30 15 79 30 154

14 傳動系統 30 80 110

15 懸掛及轉向系統 18 60 78

16 刹車 10 50 60

17 汽車馬達 40 143 183

18 柴油馬達 40 110 150

19 空調 35 50 85

小計： 395 345 625 555 1920

專業實習 實習應以實際操作的性質進行， 該等操作應符合汽車機電員的工作特徵。

專業能力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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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核准電氣裝置、電子及通訊、汽車機電課程之專業能力證明書式樣

五月八日第十九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45/SEF/2000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

第 45/SEF/2000號

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

經濟財政司司長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六十四條賦予的職權，並根據十二月二十日第

6/1999 號行政法規第三條第一款第七項以及第 12/2000 號行政命令之規定，作出本批示。

一、鑑於十一月二十二日第 247/GM/99 號批示核准電氣裝置、電子及通訊、汽車機電課程之學徒

培訓規章性規定及有關課程計劃，核准載於本批示附件並作為其組成部份的電氣裝置、電子及通訊、汽

車機電課程之專業能力證明書式樣，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印務局專印。

二、上款所指之式樣是以白底黑字印制，並於四周留有 20毫米闊度的白邊。

三、專業能力證明書應由勞工暨就業局局長或其合法代表人簽發，並於簽名上加蓋該局專用鋼印。

二零零零年五月四日

經濟財政司司長

譚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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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課程計劃（4）

社會文化部份（6）	 總課時：...................................................................................................................................（5）

專業科技及實踐部分（6）	 總課時 :	....................................................................................................................................（5）

專業實習（6）	 總課時 :	....................................................................................................................................（5）

能力要求（7）：

（4）	課程的識別及相關的核准批示
（5）	第一年及第二年的課時
（6）	實習的內容和舉行實習的地點
（7）	能力的界定
（8）	注意：刪除沒有填寫的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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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勞動債權保障

8.1 勞動債權保障制度

八月十七日第三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10/2015 號法律。

廢止十月十八日第四十二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58/93/M 號法令第三十八條及第

三十九條。

修改八月十八日第三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7/2008 號法律第六十五條第二款。

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五十二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24/2015 號行政法規規範本法律第三

條所指的勞動債權保障基金。

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五十二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25/2015 號行政法規訂定本法律第八

條第四款所指的金額。

第 10/2015號法律

勞動債權保障制度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一）項，制定本法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標的及目的

本法律對因勞動關係而產生的債權訂定保障制度，以確保有關債權未獲債務人履行時得到支付。 

第二條

受保障的債權

一、勞動關係終止後，僱員的下列債權的支付受保障： 

（一）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規定的僱員基本報酬，但僅以勞動關係終止前六個月內產

生者為限； 

（二）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規定的僱員賠償或補償，但僅以勞動關係終止前六個月內

產生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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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引致損害且須由僱主作出的彌補，但僅以僱主未按八月十四日第 40/95/

M 號法令第六十二條的規定將相關責任適當轉移至保險實體的情況為限； 

（四）第 21/2009 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因廢止聘用許可而導致的賠

償； 

（五）外地僱員的住宿費，但僅以僱主或職業介紹所根據第 21/2009 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第

二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經協議以現金履行該權利且以勞動關係終止前六個月內產生者為限； 

（六）第 21/2009 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第二十六條第四款規定的返回原居地的交通費。 

二、無論勞動關係是否終止，僱員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獲賠償所引致的債權的支付受保障，但僅以

相關責任已按八月十四日第 40/95/M 號法令第六十二條的規定轉移至保險實體而其因處於破產程序未

能履行有關義務的情況為限。 

三、八月十四日第 40/95/M 號法令第五十條第二款所指的人亦獲確保支付該條規定的賠償，但僅

以相關責任未按該法令的規定適當轉移至保險實體，或該責任已轉移至保險實體而其因處於破產程序未

能履行有關義務的情況為限。 

四、本條規定的保障包括應付的延遲利息。 

第三條 *
勞動債權保障基金

一、為確保本法律規定的保障，設立具有法律人格的勞動債權保障基金。 

二、勞動債權保障基金享有行政、財政及財產自治權，並由勞工事務局提供技術及行政支援。 

三、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的組織、管理和運作透過補充性行政法規訂定。 

* 本條所指的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由十二月二十八日第 24/2015號行政法規所規範。

第四條

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的收入

自上條第三款所指的行政法規生效之日起，下列款項為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的收入： 

（一）第 21/2009 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第十七條規定的聘用費的百分之五，由社會保障基金

每半年一次轉予勞動債權保障基金； 

（二）來自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的轉移的收入； 

（三）勞動債權保障基金按本法律的規定支付而代位取得的債權款項； 

（四）根據第十條的規定獲返還已支付的款項及倘有的相關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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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勞動債權保障基金依法運用本身可動用的資金所產生的利息或其他收益； 

（六）根據第十一條規定科處的罰款所得； 

（七）法律或合同賦予的任何其他收入。 

第五條

個人資料的處理

為執行本法律所需的行政程序，勞動債權保障基金可根據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

規定，與其他擁有適用本法律所需的相關資料的公共實體進行個人資料的處理及互聯。 

第六條

申請

一、利害關係人必須提出申請方能獲勞動債權保障基金支付本法律所保障的債權；申請時須提交經

該實體核准並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公佈式樣的申請表，表內尤應列明申請人及債務人的身份資料，

以及詳述所申請的債權。 

二、在不影響下條規定的情況下，僅在利害關係人未能透過司法途徑收回全部或部分欠款時，方可

作出向其支付的決定。 

三、在不影響下條規定的情況下，收到申請時，如尚未有法院的確定判決，則根據《行政程序法典》

第三十三條的規定，中止相關程序。 

第七條

墊支

一、勞動關係終止後四十五日內，僱員可就第二條第一款規定的債權向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申請墊支

不超過受保障金額的一半的款項。 

二、第二條第二款所指僱員可在破產程序進行期間向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申請墊支不超過受保障金額

的一半的款項。 

三、第二條第三款所指的人亦可向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申請墊支不超過受保障金額的一半的款項。如

相關責任未轉移至保險實體，在僱員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導致死亡後的四十五日內提出申請；如屬責任

已轉移的情況，則可在保險實體的破產程序進行期間提出。 

四、墊支申請不得獨立於上條規定的申請而提出，且僅在勞工事務局就申請理據發出意見後方可作

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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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勞工事務局須自勞動債權保障基金提出請求之日起六十日內提供上款規定的意見；如屬特別複

雜的個案，經濟財政司司長可決定將有關期間延長六十日。 

六、勞動債權保障基金須在收到勞工事務局的意見後三十日內對墊支申請作出決定。 

第八條

代位取得債權

一、勞動債權保障基金以支付有關債權款項及應付的遲延利息代位取得本法律所保障的受益人債權，

但不影響下款規定的適用。 

二、在執行程序中，勞動債權保障基金根據上款的規定代位取得的債權，在受償順位上僅次於僱員

的債權。 

三、為保障勞動債權保障基金代位取得的債權，並使有關債權得到償付，該基金應採取一切法定的

適當方法，尤其是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申請假扣押財產、提起執行程序、對可削弱債權的財產擔保的

行為提出爭議、在必要時請求宣告債務人破產或無償還能力，以及參與待決的訴訟。 

四、如債權的相應價值明顯低微，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無須採取上款所指的措施，而有關金額由補充

性行政法規訂定。*

* 本款所指的金額由十二月二十八日第 25/2015號行政法規所訂定。

第九條

通知

一、勞動債權保障基金根據第六條或第七條的規定作出任何支付的決定，須通知： 

（一）債務人，於支付日前至少八日作出； 

（二）初級法院； 

（三）檢察院。 

二、通知內須列明支付的金額、相關受益人及債務人的身份資料。 

第十條

返還義務

一、按本法律的規定獲任何支付的受益人，在下列情況下必須將款項返還勞動債權保障基金： 

（一）獲債務人以任何方式償付全部或部分債權； 

（二）獲勞動債權保障基金支付的金額超過其有權收取者，尤其是法院確定判決裁定不存在債權，

或判決所定的債權金額少於勞動債權保障基金所支付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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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獲債務人償付部分債權的情況下，受益人須返還的金額為其從勞動債權保障基金及債務人收

取的總額中扣除債權總額後的差額。 

三、返還應自下列最先出現的情況發生之日起四十五日內向勞動債權保障基金作出： 

（一）獲債務人償付債權； 

（二）第一款（二）項所指的法院判決轉為確定； 

（三）勞動債權保障基金在其他情況下作出返還通知。 

四、不在上款規定的期間返還款項者，勞動債權保障基金向其發出債務證明，以便按稅務執行程序

進行強制徵收。 

五、徵收欠款並不免除下條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責任。 

第二章

處罰制度

第十一條

行政違法行為

不在上條第三款所定期間返還款項構成行政違法行為，科相等於須返還金額百分之二十五的罰款。 

第十二條

職權

科處罰款屬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的職權。 

第十三條

處罰程序

一、如發現作出行政違法行為，勞動債權保障基金須組成卷宗及提出控訴，並將控訴通知違法者。 

二、控訴通知內須訂定十五日的期限，以便違法者提出辯護。 

三、罰款須自處罰決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繳付。

四、十月四日第 52/99/M 號法令的規定補充適用於本法律所定的處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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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過渡及最後規定

第十四條

初始撥款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向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發放金額為澳門幣一億六千萬元的初始撥款。 

第十五條

移轉債權

社會保障基金根據十月十八日第 58/93/M 號法令第三十九條的規定或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

係法》第六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代位取得的債權於第三條第三款規定的行政法規生效之日移轉予勞動債

權保障基金。 

第十六條

修改第 7/2008 號法律

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第六十五條修改如下： 

“第六十五條

保障

一、.................................................................................................................................................................................................................................... 

二、如僱員因勞動關係所引起的債權由勞動債權保障基金根據法律規定予以保障，則基金享有該僱

員的相關權利的代位權。” 

第十七條

時間上的適用

一、本法律適用於由第二條規定並在本法律生效後產生的債權。 

二、十月十八日第 58/93/M 號法令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九條的規定繼續適用於由該法令規定並在

本法律生效前產生的債權，且該法令賦予社會保障基金的職權，自第三條第三款規定的行政法規生效之

日起轉由勞動債權保障基金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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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廢止

廢止十月十八日第 58/93/M 號法令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九條，但不影響上條第二款規定的適用。 

第十九條

生效

本法律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二零一五年八月六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賀一誠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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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勞動債權保障基金

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五十二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24/2015 號行政法規。

第 24/2015號行政法規

勞動債權保障基金

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五）項及第 10/2015 號法律《勞動債權保障制

度》第三條的規定，經徵詢行政會的意見，制定本補充性行政法規。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標的及性質

一、本行政法規規範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的組織、管理和運作。 

二、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為一具有行政、財政及財產自治權的公法人。 

第二條

職責

勞動債權保障基金旨在為僱員提供第 10/2015 號法律《勞動債權保障制度》規定的保障，並承擔相

關的負擔。 

第三條

監督

一、勞動債權保障基金受行政長官監督。 

二、行政長官行使監督權時具有下列職權： 

（一）核准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的本身預算、補充預算及預算修改； 

（二）核准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的管理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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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准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的年度活動計劃及年度管理報告； 

（四）許可勞動債權保障基金取得及轉讓不動產，以及為不動產設定負擔； 

（五）給予下條第二款規定的許可。 

三、行政長官的監督權限可授予經濟財政司司長。 

第二章

財產及財政制度

第四條

財政管理

一、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的收入存放於庫房的代理銀行的專用帳戶內，由行政管理委員會支配，但不

影響下款規定的適用。 

二、經監督實體許可，勞動債權保障基金可作出下列行為： 

（一）與住所不論是否設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管理公司訂立合同，以管理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的資源； 

（二）為相同目的，參與設立或加入上項所指的公司； 

（三）在住所不論是否設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信用機構進行其他財務運用。 

第五條

資源的運用

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的資源用於承擔： 

（一）第 10/2015 號法律《勞動債權保障制度》規定的保障； 

（二）收回債權所需的開支；  

（三）勞動債權保障基金運作的固有開支； 

（四）符合勞動債權保障基金性質及職責的其他開支。 

第六條

帳目往來

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的款項往來以支票或付款委託書為之；有關的支票或付款委託書須由行政管理委

員會的兩名成員簽署，且其中一人須為主席或其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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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行政管理委員會

第七條

組成

一、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由一行政管理委員會管理。 

二、行政管理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其中兩名成員分別為勞工事務局局長及財政局代表，並由前

者擔任主席一職。 

三、行政管理委員會成員及相關代任人由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的行政長官批示委任。 

四、行政管理委員會成員的任期為兩年，可續期。 

第八條

職權

一、除法律賦予的其他職權外，行政管理委員會尚具有下列職權： 

（一）收取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的收入； 

（二）根據適用法例的規定，許可由勞動債權保障基金負擔的開支； 

（三）審議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的本身預算草案、補充預算草案及預算修改，並將之呈交監督實體

核准； 

（四）編製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的管理帳目，並將之呈交監督實體核准； 

（五）就不屬其本身職權範圍但有利於勞動債權保障基金妥善管理財務的措施，向監督實體提出

建議； 

（六）編製並向監督實體提交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的年度活動計劃及年度管理報告； 

（七）對行政違法行為提起程序及科處相關罰款； 

（八）議決所有與勞動債權保障基金的管理有關且未被法律排除在其職權範圍外的事宜。 

二、行政管理委員會可授權主席，以許可金額上限為澳門幣五萬元的開支，但對主席行使該授權作

出的行為，須由行政管理委員會在有關行為作出後的首次會議中予以追認。 

三、主席尤具下列職權： 

（一）將一切須由行政管理委員會議決的事宜交由該委員會審議，並建議採取其認為對勞動債權保

障基金良好運作屬必要的措施； 

（二）在法庭上及在任何行為或合同事宜上代表勞動債權保障基金； 

（三）促使執行監督實體的決定及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決議； 

（四）行使行政管理委員會授予的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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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運作

一、行政管理委員會每月舉行兩次平常會議，並在主席主動提出或應任一成員建議時召開特別會議。 

二、行政管理委員會僅在過半數成員出席時方可舉行會議。 

三、決議取決於出席成員的多數票；如表決時票數相同，主席所投的票具決定性。 

第十條

報酬

一、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及其他成員有權每月收取金額相等於公職薪俸表一百點的百分之五十的報

酬。 

二、如屬代任，代任人每次出席會議有權收取按上款所指金額除以當月會議次數所得的份額，且該

份額在被代任人的報酬中扣除。 

第四章

最後規定

第十一條

轉移卷宗

社會保障基金須將所有申請十月十八日第 58/93/M 號法令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九條規定的保障給

付的卷宗轉移至勞動債權保障基金，並由其負責處理。 

第十二條

生效

本行政法規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四日制定。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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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訂定價值明顯低微的債權金額

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五十二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25/2015 號行政法規。

第 25/2015號行政法規

訂定價值明顯低微的債權金額

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五）項及第 10/2015 號法律《勞動債權保障制

度》第八條第四款的規定，經徵詢行政會的意見，制定本補充性行政法規。

第一條

價值明顯低微的債權金額

第 10/2015 號法律《勞動債權保障制度》第八條第四款所指的金額訂為澳門幣一千元。

第二條

生效

本行政法規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四日制定。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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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社會保障

9.1 社會保障制度

八月二十三日第三十四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4/2010 號法律。

廢止十月十八日第四十二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58/93/M 號法令，但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九

條除外。

廢止十月十八日第四十二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59/93/M 號法令第二十八條。

廢止七月六日第二十七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29/98/M 號法令。

廢止六月三十日第二十六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37/GM/97 號批示。

廢止六月三十日第二十六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38/GM/97 號批示。

廢止六月三十日第二十六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39/GM/97 號批示。

廢止五月二十五日第二十一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45/GM/98 號批示。

廢止七月五日第二十七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84/GM/99 號批示。

廢止九月十三日第三十七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234/2004 號行政長官批示。

廢止七月三日第二十七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192/2006 號行政長官批示。

廢止八月六日第三十二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229/2007 號行政長官批示。

廢止四月二十八日第十七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93/2008 號行政長官批示。

修改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五十一期《澳門政府公報》第二副刊刊登之經第 87/89/M 號法令核准的《澳

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二百五十九條。

修改五月二十七日第二十二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25/96/M 號法令第六條。

修改八月二十八日第三十五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8/2006 號法律第二十二條。

增加十月二十七日第四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21/2009 號法律第五條第六款。

七月十六日第二十九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6/2018 號法律廢止第三十七條第一款

（二）項。

刊登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第四十二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 910 頁至第 911 頁的更正書，

更正第二十九條之中文文本、第四十九條（二）項之葡文文本、第五十一條（二）項之葡文文本，以及

第六十七條第二款之中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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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四日第四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357/2016 號行政長官批示訂定第十六

條第六款所指的供款比例，以及第十八條第二款所指的供款金額。

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五十二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212/2019 號行政長官批示調整第

二十六條所指給付的金額及第六十七條第一款及第五款所指救濟金的金額。

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五十二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10/PRES/FSS/2010 號批示核准供款

及給付的印式樣。

第 4/2010號法律

社會保障制度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一）項，制定本法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節

標的及目的

第一條

標的

本法律訂定社會保障制度。

第二條

目的

社會保障制度旨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尤其是養老保障，以改善居民的生

活素質。

第二節

原則

第三條

普遍性原則

凡符合本法律所規定要件的居民，均有平等權利參與社會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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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可持續原則

一、受益人、僱主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承擔向社會保障制度提供資金的責任。

二、依法撥予社會保障制度的財政資源與所提供的社會福利至少須保持平衡；在釐定供款及給付的

金額時，須確保該制度的可持續性。

三、澳門特別行政區對於社會保障的給付負連帶責任。

第五條

供款原則

為收取社會保障制度的給付，必須符合法律訂定的最少期間供款條件。

第六條

不可放棄原則

任何涉及放棄本法律賦予的權利的合同條款均無效。

第三節

行政安排

第七條

執行機關

一、社會保障基金根據本法律及其他適用法例的規定，執行社會保障制度。

二、執行本法律所需的印件式樣，由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核准，並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公報》。

第八條

個人資料的處理

為處理本法律中各項與社會保障制度有關的行政程序，社會保障基金可根據第 8/2005 號法律的規

定，透過包括資料互聯在內的任何方式，與其他擁有為適用本法律具意義的資料的公共實體提供、互換、

確認及使用利害關係人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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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會保障制度的結構

第一節

對象範圍

第九條

制度

社會保障制度包括強制性制度與任意性制度。

第十條

強制性制度

一、強制性制度適用於以下人士：

（一）根據勞動關係的一般制度，透過合同在僱主的支配及領導下工作並收取報酬的澳門特別行政

區居民，包括受聘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登記的企業於外地分支或代理機構工作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

（二）屬任何任用方式的公共行政工作人員，但不妨礙下條（二）項規定的適用。

二、在不妨礙上款（一）項規定的適用下，根據第 7/2008 號法律第二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提供

工作的未成年僱員不受社會保障制度的約束。

第十一條

任意性制度

任意性制度適用於下列人士：

（一）根據第 7/2008 號法律第三條第二款（二）項至（四）項的規定建立勞動關係的僱員；

（二）在公共行政工作人員一般法訂定的退休及撫卹制度登記的在職公共行政工作人員；

（三）其他成年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

第十二條

受益人的登錄

一、在社會保障制度登錄須按以下規定申請：

（一）屬強制性制度者，由與其建立首次勞動關係的僱主，於該關係開始的緊接供款月份內申請登

錄；

（二）屬任意性制度者，於任何時候自行申請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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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錄只需辦理一次，登錄者獲賦予受益人的身份，並獲發給社會保障基金終生受益人編號。

三、登錄按受益人所屬的強制性或任意性的制度進行，但不妨礙在供款過程中可改變有關制度。

四、申請登錄須透過填報式樣經社會保障基金核准的身份資料報表為之。

五、如申請獲得批准，登錄日期為：

（一）屬強制性制度者，為建立勞動關係之日；

（二）屬任意性制度者，為提交申請之日。

六、在第一款（一）項所指的勞動關係開始至登錄期限屆滿前，僱主按照第 7/2008 號法律第

六十三條第六款規定發給僱員的支付報酬單據，無須載明社會保障基金受益人編號。

第十三條

特別要件

一、有意根據第十一條（三）項的規定在社會保障制度登錄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在提出登錄申

請的前十二個月中須至少有一百八十三日身處澳門特別行政區方可進行登錄。

二、為適用上款的規定，申請人於相關期限內因下列原因而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期間，亦視為身

處澳門特別行政區：

（一）就讀由當地主管當局認可的中學或高等程度課程；

（二）因傷病住院；

（三）年滿六十五歲並以內地為常居地；

（四）負擔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配偶及直系親屬主要生活費而在外地工作。

三、基於人道或其他適當說明的理由，行政長官在聽取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意見後，得許

可上款所指以外原因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期間視為身處澳門特別行政區。

四、提出登錄申請時，申請人須聲明其符合第一款所指身處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期間要件。

五、如申請人因第二款所指的原因而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則須提供相關證明；如無法提供該等證

明，則在具適當說明理由的情況下，可由申請人及兩名證人以聲明的方式為之。

六、社會保障基金可根據公共實體的資料，查核申請人的登錄申請文件。

第十四條

制度的轉換

一、每當引致受益人登錄的事實出現變化而導致受益人改變所屬制度類別，其在社會保障制度中的

登錄隨之轉變。



407

9. 社會保障

二、在制度轉換的情況下，受益人已作出的供款維持有效。

第十五條

僱主的註冊

一、所有與他人建立勞動關係的僱主，須在社會保障基金註冊，以履行供款責任。

二、註冊只需辦理一次，並發予僱主永久性註冊編號。

三、申請註冊須透過填報式樣經社會保障基金核准的身份資料報表為之。

第二節

供款

第十六條

強制性制度的供款

一、屬強制性制度者，受益人及相關的僱主有義務向社會保障制度進行供款。

二、供款義務在勞動關係開始的月份開始，在勞動關係終止的翌月終結。

三、如受益人在勞動關係開始或終止的月份提供工作少於十五日，則該月無須進行供款。

四、如根據第二款的規定仍存在供款義務，則養老金的發放並不妨礙受益人繼續進行供款。

五、任何涉及由受益人全部或部分繳付應由相關僱主承擔的供款的合同條款均無效。

六、由受益人及相關僱主各自承擔的供款比例，由行政長官在經聽取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的意見後，

以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的批示訂定。*

* 本款所指的供款比例由十月二十四日第 357/2016號行政長官批示第二款所訂定。

第十七條

任意性制度的供款

一、屬任意性制度者，受益人可自作出登錄或制度轉換的月份開始向社會保障制度進行供款，並最

長可供款至三百六十個月。

二、受益人如有收取社會工作局的一般援助金，其收取該援助金期間所承擔的供款金額可由社會工

作局補助，為此受益人須向社會工作局作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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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供款金額

一、供款按月以定額作出，且不論是強制性或任意性制度，供款金額均相同，但不妨礙第三款規定

的適用。

二、供款的金額，由行政長官經聽取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的意見後，以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

報》的批示訂定。*

三、以具期限勞動合同提供工作者，如當月提供工作少於十五日，該月供款金額減半。

* 本款所指的供款金額由十月二十四日第 357/2016號行政長官批示第一款所訂定。

第十九條

供款的繳納

一、供款按相關的金額向社會保障基金繳納。

二、供款按下列規定繳納：

（一）屬強制性制度者，由僱主全數繳交與其有勞動關係的受益人的所有供款，並應為此目的在給

付的報酬中扣除由該受益人承擔的供款；

（二）屬任意性制度者，由受益人自行繳納全份供款。

三、繳納供款的月份為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須繳納前一季度的有關供款。

四、對於以具期限勞動合同提供工作的情況，須在工作月份的翌月內繳納供款。

五、繳納供款須透過填報一份由社會保障基金核准式樣的供款憑單為之。

第二十條

等同繳納供款

一、為計算不同形式給付的供款期，下列期間視為已繳納供款：

（一）已獲發放殘疾金、失業或疾病津貼期間；

（二）已獲發放賠償的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引致的暫時失去工作能力期間；

（三）僱主依法在僱員報酬中扣除供款但不將之繳交予社會保障基金期間。

二、在不妨礙上款規定的適用下，因失業或疾病而作出等同繳納供款的期間均不計入在將來為發放

相應的失業及疾病津貼所需的最少供款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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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供款的不繳納

一、屬強制性制度者，不在法定期限內繳納供款，將徵收遲延利息及進行相關的強制徵收。

二、屬任意性制度者，不在法定期限內繳納供款，欠繳的供款不得補交，除非：

（一）在相關法定期限屆滿後兩個月內，加上遲延利息進行繳納；

（二）屬於經由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接納的不可抗力情況。

第二十二條

遲延利息

一、因欠繳供款而需支付的遲延利息，其每月利率為所欠供款總額的百分之三，不足一個月亦按一

個月計算。

二、如按上款規定所計算的利息金額少於 $50.00（澳門幣五十元），則按 $50.00（澳門幣五十元）

徵收。

三、在繳納所欠供款時，須同時繳納相關的遲延利息。

第二十三條

強制徵收

屬強制性制度者，如不在有關的法定期限內繳納供款，將連同相關的遲延利息一併透過財政局稅務

執行處，以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發出關於拖欠供款決算的證明作為執行名義，進行強制徵

收。

第二十四條

供款義務的時效

一、供款義務的時效為五年，自應完成該義務的日期起計。

二、時效因任何關於債務清償或徵收且為債務人知悉的行政措施的實施而中斷。

第三章

社會保障的給付

第一節

一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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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給付

一、社會保障制度包括下列給付形式：

（一）養老金；

（二）殘疾金；

（三）失業津貼；

（四）疾病津貼；

（五）出生津貼；

（六）結婚津貼；

（七）喪葬津貼。

二、社會保障制度亦可包括經行政長官核准的特定援助計劃內的其他社會保障措施。

三、養老金、殘疾金、失業津貼及疾病津貼的給付不得互相重疊。

四、如受益人同時具備要件申領多於一項上款所指的給付，則社會保障基金應將較有利的給付告知

該受益人，並按其選擇作出支付。

五、收取養老金或殘疾金的受益人於每年一月份可獲發相等於當月給付金額的額外給付。

第二十六條 *
給付金額

各項社會保障給付的金額，由行政長官經聽取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的意見後，以公佈於《澳門特別

行政區公報》的批示訂定。

* 本條所指的金額由十二月三十一日第 212/2019號行政長官批示第一款所調整。

第二十七條

不可查封性及不可移轉性

社會保障給付不可查封及不可移轉，但不影響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條規定的適用。

第二十八條

不當收取給付的償還

一、所有不當收取的社會保障給付均應予以償還。

二、償還可藉扣除受益人隨後取得的社會保障給付為之，但扣除的金額不可超過應予發放的給付金

額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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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無可作扣除的社會保障給付，則受益人應自接獲通知之日起九十日內償還或申請分期償還。

四、分期償還的許可應訂明分期償還的期數、每期償還的金額及有關的到期日。

五、在下列任一情況下，將透過財政局稅務執行處，以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發出的證

明作為執行名義，進行強制徵收：

（一）在第三款所指期限內不償還亦不申請分期償還；

（二）已許可分期償還但在任一期到期日後逾六十日仍不自願繳清所欠款項。

六、如基於可歸責受益人的原因而不當收取社會保障給付，並基於其嚴重性，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

理委員會可議決中止受益人享有第二十五條所指任何一項給付的權利最多至兩年。

第二十九條 *
給付的時效

到期給付的時效為五年，自債權人知悉獲發放有關給付之日起計。

* 本條之中文文本經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第四十二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 910頁至第 911

頁的更正書更正。

第三十條

受益人死亡

如屬受益人死亡的情況，則其去世當月的養老金及其他尚未收取的到期給付，根據《民法典》第

四百八十九條第二款的規定發放予自受益人死亡翌日起九十日內提出申請的其中一名家庭成員，但不妨

礙第五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適用。

第二節

福利金

第一分節

養老金

第三十一條

要件

同時具備下列要件的受益人，透過申請可獲發養老金：

（一）年滿六十五歲；

（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至少七年；



412

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法例彙編

（三）已向社會保障制度供款至少六十個月。

第三十二條

養老金的計算

一、 受益人收取的養老金金額以實際供款月數為基礎按以下公式計算：

Pe =  
Pm x Co

      360

當中：

Pe：受益人實際收取養老金的金額；

Pm：養老金金額上限；

Co：實際供款月數，最多為三百六十個月。

二、實際供款月數是指在養老金開始發放的前一季度最後月份所累計的總供款月數。

三、如屬在開始發放養老金後供款月數發生變化的情況，則此後每年四月份對養老金的金額進行調

整，並按截止前一曆年的十二月所累計的總供款月數作計算。

四、如按第一款的規定計算的養老金金額的尾數不足一元，則按一元計。

第三十三條

提前獲發養老金

一、年滿六十歲並符合第三十一條規定的其他要件的受益人，可請求提前發放部分養老金，且不影

響第三款規定的適用。

二、選擇提前發放養老金的受益人在年滿八十歲時有權獲發按上條第一款計算的養老金。

三、如經社會保障基金的會診委員會證明為明顯早衰並符合第三十一條規定的其他要件的受益人，

可從六十歲起獲發按上條第一款計算的養老金。

第三十四條

提前獲發養老金的計算

一、上條第一款所指的受益人可按附於本法律並屬其組成部分的附表所載的、與其於養老金發放生

效日的年齡相對應的百分比獲發養老金。

二、上款所指的百分比計算公式如下：

Pe =
  Pm x Co x Pc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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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

Pe：受益人實際收取養老金的金額；

Pm：養老金金額上限；

Co：實際供款月數，最多為三百六十個月；

Pc：附表所指養老金的百分比。

三、按上款規定發放養老金的百分比在受益人年滿八十歲前維持不變，即使日後基於任何理由養老

金被中止後獲再次支付者亦然。

四、受益人的實際供款月數按第三十二條第二款及第三款的規定進行計算。

五、如按第二款的規定計算的養老金金額的尾數不足一元，則按一元計。

第三十五條

養老金的發放

一、養老金為一項按月計的金錢給付。

二、養老金自以下日期起開始發放：

（一）如受益人於符合上述各條所規定的要件後提出申請，則為遞交已附同所需文件的申請之日；

（二）如受益人於符合上述各條所規定的要件前遞交已附同所需文件的申請，則為符合該等要件之

日。

三、為適用上款（二）項的規定，受益人可自預計符合有關要件之日起計提前最多一個月遞交發放

養老金的申請，而該申請在社會保障基金確認有關要件前處於待決狀況。

第三十六條

在生證明

一、養老金的維持發放取決於每年的一月受益人證明其在生。

二、不在法定期限內作出證明將導致中止養老金的支付。

三、在作出證明的月份恢復發放養老金且具有追溯力，但不妨礙第二十九條規定的時效期限的適用。

四、在生證明由本人親臨作出，或如有合理理由且獲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接納者，以證明

文件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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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節

殘疾金

第三十七條

要件

一、同時具備下列要件的受益人，透過申請可獲發放殘疾金：

（一）經社會保障基金會診委員會證明處於殘疾狀況；

（二）須在取得受益人的資格後才出現上項所指的殘疾；*

（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至少七年；

（四）已向社會保障制度供款至少三十六個月。

二、為適用上款（一）項的規定，如因一般疾病或意外，又或職業病或職業意外，暫時或長期絕對

喪失全部工作能力或謀生能力的受益人，視為處於殘疾情況。

* 被七月十六日第 6/2018號法律第一條所廢止。

第三十八條

殘疾金的開始及維持發放

一、殘疾金為一項按月計的金錢給付。

二、殘疾金自下列日期開始發放：

（一）如受益人於符合上條所規定的要件後提出申請，則為遞交已附同所需文件的申請之日；

（二）如受益人於符合上條所規定的要件前遞交已附同所需文件的申請，則為符合該等要件之日。

三、為適用上款（二）項的規定，受益人可自預計符合要件之日起計提前最多一個月遞交發放殘疾

金的申請，而該申請在社會保障基金確認有關要件前處於待決狀況。

四、殘疾金的維持發放取決於第三十六條所規定的在生證明，但如屬暫時殘疾的情況，還需取決於

會診委員會在其訂定的期限內所進行的覆查。

第三節

津貼

第一分節

失業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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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條

要件

一、屬強制性制度的受益人，如同時具備下列要件，透過申請可獲發失業津貼：

（一）處於非自願失業狀況；

（二）已在勞工事務局就業拓展處作出登記；

（三）隨時接受勞工事務局提供的工作配對安排及與其專業能力相符的工作；

（四）在作出（二）項所指登記的季度前的十二個月中，至少有九個月以屬強制性制度的受益人身

份向社會保障制度供款。

二、為適用上款（一）項的規定，因下列原因終止勞動合同且未從事任何有報酬活動者，視為處於

非自願失業狀況：

（一）僱主解除勞動合同；

（二）僱員以合理理由解除勞動合同；

（三）勞動合同失效；

（四）因企業重組而引致在職人員或部門裁減的情況下廢止的勞動合同；

（五）僱主在試用期內終止合同。

三、因之前曾聲明喪失能力的受益人，在按第三十八條第四款規定由醫生對殘疾狀況進行的覆查中

被斷定已恢復工作能力而仍無工作者，亦視為處於非自願失業狀況。

四、處於上款所指情況的受益人，如在被認為有能力工作的季度後的三個月內已在勞工事務局就業

拓展處作出登記，則不適用第一款（四）項規定的要件。

五、僱員拒絕具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的續期，不構成非自願失業狀況。

第四十條

開始、期間及終止

一、失業津貼為一項按日計的金錢給付。

二、失業津貼的發放以每十二個月為一期，自受益人在勞工事務局就業拓展處登記之日起計，每期

最多可發放九十日的津貼。

三、自於勞工事務局就業拓展處作出登記之日起至少十五日內仍處於失業狀況者，可獲發放失業津

貼。

四、受益人可由上款所指期間屆滿日起至失業狀況終止後三十日內申請失業津貼；如受益人的失業

狀況超越有權收取失業津貼的最長期間，則最遲於該最長期間終止後三十日內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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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失業津貼是於受益人有權收取該項津貼的期間屆滿時全數支付，或應受益人的申請，以最少

十五日為一期分開支付，受益人須在每一期末遞交申請書。

六、申請書須附同勞工事務局的確認文件，該文件確認受益人處於非自願失業狀況，亦已在就業拓

展處登記，且未曾拒絕接受與其專業能力相符的工作。

七、非自願失業狀況一旦終止，享有失業津貼的權利即告消滅。

第四十一條

限制

獲發放上條第二款所指最長期間的失業津貼的受益人，在獲最後一次給付一年後，方可重新申請失

業津貼。

第四十二條

受益人的義務

一、受益人的義務為：

（一）如建立新勞動關係或自己經營業務，須在其開始後兩日內向社會保障基金作出通知；

（二）在社會保障基金或勞工事務局所指定的日期及地點報到；

（三）如更改居所，立即通知上項所指的實體。

二、如不履行上款（一）項所指的義務，並基於其嚴重性，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可議決中

止享有失業津貼權利最多至兩年。

第二分節

疾病津貼

第四十三條

要件

一、同時具備下列要件的受益人，透過申請可獲發放疾病津貼：

（一）處於患病的情況，但不妨礙第三款的適用；

（二）在患病期開始的季度前的十二個月中，向社會保障制度供款至少九個月； 

（三）在患病期間沒有從事任何有報酬的活動。

二、為適用上款（一）項的規定，受益人因任何健康問題而超過一日未能從事任何有報酬的活動，

視為處於患病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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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屬下列情況，不予發放疾病津貼：

（一）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造成的損害；

（二）由第三人的行為所引致且應由其負責賠償的疾病；

（三）由受益人本身故意造成的疾病。

第四十四條

疾病津貼的發放

一、疾病津貼為一項按日計的金錢給付。

二、疾病津貼的發放係透過受益人的申請為之，有關申請應附同證實患病或住院的醫生證明。

三、在患病或住院不超過三十日的情況下，醫生證明應註明患病開始和痊癒、入院和出院的日期。

四、醫生證明須由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出的執照的醫生開具及適當簽署，並由作診斷的衛生

機構或入住的醫院認證。

五、受益人可由患病翌日起至患病狀況終止後三十日內申請疾病津貼；如受益人的患病期間超越有

權收取疾病津貼的最長期間，則最遲於該最長期間終止後三十日內提出申請。

第四十五條

開始及期間

一、自患病翌日起，有權獲發放包括該日在內的疾病津貼。

二、疾病津貼可按下列期間發放：

（一）屬沒住院的情況，以連續或間斷的方式，每年發放不超過三十日；

（二）屬住院的情況，以連續或間斷的方式，每年發放不超過一百八十日。

三、如獲津貼的患病期的開始及終結發生在不同曆年內，患病期在其終結的曆年所占的日數，不包

括在該年須遵守的上款所指的每年日數限制內。

第四十六條

疾病津貼權利的中止

一、屬下列情況，受益人享有疾病津貼的權利中止：

（一）虛報疾病；

（二）本人故意造成的疾病；

（三）受益人在無合理解釋的情況下離開其住所，或在住院期間離開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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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益人在患病期間從事有報酬的活動。

二、在上款所指的情況下，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可議決中止享有疾病津貼權利最多至兩年。

第四十七條

不當支付疾病津貼的償還

屬下列情況，對疾病負法律責任的實體應就不當支付的疾病津貼作出償還，但不妨礙第二十八條規

定的適用：

（一）職業病或因工作意外而引致的疾病；

（二）因第三人的行為所引致且應由其負責賠償的疾病。

第四十八條

受益人的義務

受益人有義務：

（一）在患病期間，接受社會保障基金為核實有關的患病情況而指定的體格檢查；

（二）方便醫生上門診斷；

（三）如患病但未住院，留在住所；僅在有合理解釋或遵從醫囑的情況下，方可外出；

（四）誠實作出聲明及提供資訊。

第三分節

出生津貼

第四十九條

要件

受益人在每名子女出生或被收養時只要具備下列其中一項要件，可獲發出生津貼： 

（一）在出生或收養事實所在的季度前十二個月中最少已向社會保障制度供款九個月；

（二）正在領取養老金或殘疾金。

第五十條

發放

一、出生津貼為一項單一的金錢給付。

二、出生津貼的發放係透過受益人在子女出生或被收養日起計六十日內提出申請為之，並應附同出

生登記證明或設立收養關係的法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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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分節

結婚津貼

第五十一條

要件

受益人在結婚時只要具備下列其中一項要件，可獲發結婚津貼：

（一）在結婚行為所在季度前十二個月中最少已向社會保障制度供款九個月；

（二）正在領取養老金或殘疾金。

第五十二條

發放

一、結婚津貼為一項單一的金錢給付。

二、結婚津貼的發放係透過受益人在結婚日起計六十日內提出申請為之，並應附同結婚登記證明。

第五分節

喪葬津貼

第五十三條

發放

喪葬津貼為一項單一的金錢給付並在受益人死亡的情況下發放。

第五十四條

支付

一、喪葬津貼支付予提出申請並證明已承擔受益人喪葬費用的人士。

二、收取有關津貼的權利的時效為一年，自受益人死亡日起計。

第四章

處罰制度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五十五條

適用制度

因違反本法律而構成的違法行為制度由本章規範，並補充適用《刑法典》及行政違法行為的一般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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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條

履行未履行的義務

當因不履行義務而構成違法行為時，科處處罰以及繳納罰金或罰款並不免除違法者履行仍屬可履行

的有關義務。

第五十七條

法人的責任

一、法人，即使其屬不合規範設立者，無法律人格的社團及特別委員會，均須對其機關或代表以其

名義且為其集體利益而作出本法律所規定的違法行為承擔責任。

二、如行為人違抗有權者的明確命令或指示而作出行為，則排除上款所指責任。

三、第一款所指實體的責任不排除有關行為人的責任。

第五十八條

繳納罰金或罰款的責任

一、違法者為法人時，其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代表該法人的人，如被判定須對有關

違法行為負責，須就罰金或罰款的繳納與該法人負連帶責任。

二、如對無法律人格的社團或特別委員會科處罰金或罰款，則該罰金或罰款以該社團或委員會的共

同財產支付；如無共同財產或共同財產不足，則以各社員或委員的財產按連帶責任方式支付。

第五十九條

罰金或罰款的歸屬

因違反本法律而科處的罰金或罰款所得，屬社會保障基金的收入。

第二節

刑事責任

第六十條

不正當據有供款

一、僱主意圖將全部或部分依法從僱員的報酬中扣除的社會保障制度供款不正當據為己有，而不在

法定期限屆滿後六十日內將之繳交予社會保障基金，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二、如實施犯罪者為法人，處最高三百六十日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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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行政違法行為

第六十一條

違法行為

一、作出下列行為的僱主，按違法行為所涉及的每一僱員，科 $200.00（澳門幣二百元）至

$1,000.00（澳門幣一千元）的罰款：

（一）不按照第十二條第一款（一）項的規定進行僱員登錄；

（二）不按照第十五條第一款及第二款的規定進行僱主註冊。

二、僱主在第十九條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的期限屆滿六十日後仍不繳納其負責繳納的供款，科不超

過所欠供款金額一半的罰款，但最低為 $500.00（澳門幣五百元）。

第六十二條

累犯

一、自科處處罰或處分的司法裁判或行政決定轉為確定性之日起一年內作出相同的違法行為，視為

累犯。

二、屬累犯的情況，所適用的處罰的下限提高三分之一。

第六十三條

權限

一、執行本節規定的處罰，屬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權限。

二、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可將上款所指的權限授予其主席。

第六十四條

程序

一、如出現行政違法行為或在收到實施行政違法行為的實況筆錄後，社會保障基金就該違法行為組

成卷宗和提出控訴，並將之通知有關嫌疑人。

二、在控訴的通知中訂定十五日的期限，以便嫌疑人提出辯護。

第六十五條

罰款的繳納

一、罰款自處罰決定被通知之日起計十五日內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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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在上款所指期間不自願繳納罰款，將透過財政局稅務執行處，以科處罰款的批示證明作為執

行名義，進行強制徵收。

第五章

最後及過渡規定

第一節

過渡規定

第六十六條

轉制

一、本法生效前已在社會保障基金登錄的受益人，由社會保障基金依職權按照本法生效後受益人登

錄的方式分別轉入第十條及第十一條規定的受益人制度。

二、本法生效前已作出的供款，產生本法律規定的效果。

三、本法生效前已在社會保障基金登錄的僱主，視為已按本法律規定註冊且產生本法律規定的效果。

第六十七條 *
在時間上的適用

一、已獲發放十月十八日第 58/93/M 號法令的規定社會保障給付的受益人，維持其按該法令的規

定收取有關給付的權利。

二、本法生效前已登錄且已具備要件收取十月十八日第 58/93/M 號法令規定的社會保障給付的受

益人，即使至本法生效日尚未申請發放有關給付，維持按該法令規定的要件和方式收取社會保障給付的

權利，但不妨礙下款的規定。**

三、本法生效前已登錄的受益人維持按十月十八日第 58/93/M 號法令規定的要件和方式收取養老

金的權利，即使至本法生效日尚未具備收取該養老金的要件。

四、十月十八日第 58/93/M 號法令所規定的社會保障給付制度，適用於在本法律生效前已遞交但

在本法律生效後才有決定的申請。

五、根據十月十八日第 58/93/M 號法令發放的給付的金額等同於本法律第二十六條規定的相對應

給付的金額。

* 本條第一款及第五款所指救濟金的金額由十二月三十一日第 212/2019號行政長官批示第二款所調
整。

** 本款之中文文本經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第四十二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 910頁至第 911
頁的更正書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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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條

補扣供款

一、在下列情況下，受益人可補扣供款：

（一）在本法律生效後登錄且於本法律生效時年滿三十五歲；

（二）在本法律生效前已登錄且於本法律生效時年滿六十歲但未滿六十五歲，且即使一直供款至

六十五歲，其所累計的供款月數少於申領養老金所需的最少供款月數；

（三）在本法律生效前已登錄且於本法律生效時年滿六十五歲，而累計的供款月數少於申領養老金

所需的最少供款月數。

二、補扣供款的月數為受益人在本法律生效前的十五曆年內，身處澳門滿一百八十三日的曆年相對

應的月數總和，但不可以超過按下列公式計算的月數，且在任何情況下不可超過一百八十個月：

Mcr =
  Ib – 420

         2

當中：

Mcr：補扣供款月數；

Ib：本法律生效時受益人年齡相對應的月數。

三、按上款公式計算的月數不足一個月者，亦按一個月計算。

四、第十三條第二款至第六款的規定，經適當配合後，適用於認定第二款所指身處澳門的期間。

五、補扣供款的申請須在本法律生效日起計一年內提出。

六、屬第一款（二）及（三）項所指的情況，養老金按第三十二條的規定計算。

第六十九條

補扣供款的繳納

一、補扣供款的金額與在本法律生效前已生效的每月總供款金額相同。

二、繳納補扣供款由受益人負責，且須一次性繳納。

三、在例外情況下，社會保障基金得許可補扣的供款於最長十二個月內分期繳納；在許可中應訂明

分期繳納的期數、每期繳納的金額及有關的到期日。

四、在申請補扣供款的情況下，只要具備發放有關給付所需的要件，社會保障的給付將於受益人繳

納補扣的供款後發放；如屬分期繳納補扣供款的情況，則在作出最後一期供款後發放。

五、如受益人因經證實的經濟困難而獲准分期繳納補扣的供款，社會保障基金得許可在開始分期繳

納供款時，發放有關的社會保障給付，並以該給付的月金額抵銷每期應繳納的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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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益人如在任一期到期日後六十日內仍不繳納供款，則喪失補扣供款的權利，已分期繳納的供

款須予以退還。

七、享有補扣供款權利的受益人如在提出補扣供款申請的前十二個月均有收取社會工作局的一般援

助金，可向該局申請為繳納補扣供款的津貼。

第七十條

最少供款月數

一、受益人按第六十八條第一款規定作出的補扣供款，不計入發放社會保障給付所需的最少供款月

數內，但不妨礙下列各款規定的適用。

二、屬下列任一情況者，補扣供款計入第三十一條（三）項所指發放養老金所需的最少供款月數內：

（一）在本法律生效時年滿六十五歲的受益人；

（二）按下款規定計算的最少供款月數與已補扣的供款月數之和少於六十的受益人。

三、在本法律生效時年滿六十歲但未滿六十五歲的獲補扣供款的受益人，第三十一條（三）項所指

的最少供款月數按以下公式計算，但處於上款（二）項所指情況者除外：

Mmc = 780–Mib+Mcb

當中：

Mmc：最少供款月數；

Mib：本法律生效時與受益人年齡相對應的月數；

Mcb：本法律生效時受益人倘有的已供款月數。

第二節

最後規定

第七十一條

監察

社會保障基金及勞工事務局具職權監察僱主對本法律所定義務的遵守情況。

第七十二條

會診委員會

一、本法律所指的會診委員會的組成、有關的內部規章及委員會成員的報酬，由行政長官在聽取社

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的建議後，以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的批示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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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保障基金及衛生局須就衛生局向會診委員會提供協助的事宜訂定議定書。

第七十三條

呼吸系統職業病

一、社會保障基金承擔因呼吸系統職業病而引致僱員喪失工作能力或死亡所造成的負擔及補償，包

括喪葬費用；該等疾病由適用於對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彌補的法律訂定。 

二、由社會保障基金支付的損害賠償金額，根據上款所指的法律訂定。

第七十四條

公共行政工作人員

一、有意按第十一條（二）項的規定，於社會保障制度登錄的在職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須將有關加入

的申請遞交予其所屬的部門，並由該部門轉交予社會保障基金。

二、登錄於任意性制度的在職公共行政工作人員，其供款由所屬部門在給付報酬中扣除並繳交予社

會保障基金。

三、無論屬登錄於任意性制度或強制性制度的公共行政工作人員，當其仍為行政當局提供實際服務，

又或其於公務人員公積金制度的登記尚未註銷之前，除養老金外無權收取社會保障的其他給付。

第七十五條

修改第 8/2006 號法律

第 8/2006 號法律第二十二條修改如下：

“第二十二條

社會保障制度

一、公積金制度供款人必須登錄於社會保障制度。

二、公積金制度供款人於其在公積金制度的登記尚未註銷之前，除養老金外無權收取社會保障的其

他給付。”

第七十六條

增加第 21/2009 號法律的條文

在第 21/2009 號法律第五條中增加第六款，行文如下：

“六、獲准聘用外地僱員的僱主須在社會保障基金登記以繳付本法律規定的聘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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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條

修改《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

經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87/89/M 號法令核准的《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二百五十九條修改

如下：

“第二百五十九條

（登記及扣除）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

八、﹝ ....................................................................................................................................................................................................................... ﹞

九、根據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規定不得在澳門退休基金會登記之工作人員，或得作出登記但無行使此

權能之工作人員，均須登錄於社會保障制度。

十、關於上款所指工作人員之登錄、期限、支付方式及供款額，須遵守第 4/2010 號法律之規定。 

十一、已登錄於社會保障制度之工作人員，當仍為行政當局提供實際服務時，除養老金外無權收取

社會保障之其他給付。”

第七十八條

修改五月二十七日第 25/96/M 號法令

五月二十七日第 25/96/M 號法令第六條修改如下：

“第六條

（給付）

受本法規範的人員，當仍為行政當局提供實際服務時，除養老金外無權收取社會保障之其他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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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條

以前法例的提述

對十月十八日第 58/93/M 號法令的準用，經作出必要配合後，視為對本法律相關規定的準用。

第八十條

廢止

廢止：

（一）經七月二十九日第 41/96/M 號法令、七月六日第 29/98/M 號法令、第 19/2008 號行政法

規及第 21/2009 號法律修改的十月十八日第 58/93/M 號法令，但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九條除外；

（二）十月十八日第 59/93/M 號法令第二十八條；

（三）七月六日第 29/98/M 號法令；

（四）六月三十日第 37/GM/97 號批示；

（五）六月三十日第 38/GM/97 號批示；

（六）六月三十日第 39/GM/97 號批示；

（七）五月二十五日第 45/GM/98 號批示；

（八）七月五日第 84/GM/99 號批示；

（九）第 234/2004 號行政長官批示；

（十）第 192/2006 號行政長官批示；

（十一）第 229/2007 號行政長官批示；

（十二）第 93/2008 號行政長官批示。

第八十一條

生效

本法律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一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劉焯華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七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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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三十四條第一款所指者）

提前發放養老金的百分比計算表

　
已屆滿的年歲

60 61 62 63 64

已

屆

滿

的

月

數

0 75.0% 78.9% 83.3% 88.2% 93.8%

1 75.3% 79.3% 83.7% 88.7% 94.2%

2 75.6% 79.6% 84.1% 89.1% 94.7%

3 75.9% 80.0% 84.5% 89.6% 95.2%

4 76.3% 80.4% 84.9% 90.0% 95.7%

5 76.6% 80.7% 85.3% 90.5% 96.3%

6 76.9% 81.1% 85.7% 90.9% 96.8%

7 77.3% 81.4% 86.1% 91.4% 97.3%

8 77.6% 81.8% 86.5% 91.8% 97.8%

9 77.9% 82.2% 87.0% 92.3% 98.4%

10 78.3% 82.6% 87.4% 92.8% 98.9%

11 78.6% 82.9% 87.8% 93.3%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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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調升社會保障制度的每月供款金額

十月二十四日第四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357/2016 號行政長官批示。

廢止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五十二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373/2010 號行政長官批示

第 357/2016號行政長官批示

經聽取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的意見； 

行政長官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賦予的職權，並根據第 4/2010 號法律《社會保

障制度》第十六條第六款及第十八條第二款的規定，作出本批示。 

一、向社會保障基金作出的供款金額為每月澳門幣九十元。 

二、由受益人及相關僱主各自承擔的供款比例為一比二。 

三、廢止第 373/2010 號行政長官批示。

四、本批示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九日 

行政長官 崔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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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修改第 4/2010 號法律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一）項至（七）項所指給付的金額以及救濟金的
金額

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五十二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212/2019 號行政長官批示。

默示廢止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五十二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307/2018 號行政長官批示。

第 212/2019號行政長官批示

行政長官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賦予的職權，並根據第 4/2010 號法律《社會保

障制度》第二十六條及第六十七條的規定，作出本批示。

一、第 4/2010 號法律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一）項至（七）項所指給付的金額改為：

養老金 每月三千七百四十澳門元；

殘疾金 每月三千七百四十澳門元；

失業津貼 每日一百五十澳門元；

疾病津貼 屬沒住院的情況，每日一百一十四澳門元；

　 屬住院的情況，每日一百五十澳門元；

出生津貼 五千四百一十八澳門元；

結婚津貼 二千一百二十二澳門元；

喪葬津貼 二千七百五十澳門元。

二、按第 4/2010 號法律第六十七條第一款及第五款、第 6/2007 號行政法規《向處於經濟貧乏狀

況的個人及家團發放援助金制度》第二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發放救濟金的金額改為每月二千四百五十七

澳門元。

三、本批示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起產生效力。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行政長官 賀一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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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

六月十九日第二十五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7/2017 號法律。

廢止九月十日第三十七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14/2012 號法律。

第 7/2017號法律

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一）項，制定本法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節

標的、目的及定義

第一條

標的

本法律訂定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下稱“非強制央積金”）。

第二條

特性及目的

一、非強制央積金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子體系，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組織及管理，並由下列制度組

成：

（一）供款制度，體現於自願參與根據本法律的規定設立的公積金計劃；

（二）分配制度，體現於從公帑轉移款項，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發放鼓勵性基本款項或預

算盈餘特別分配。

二、設立非強制央積金旨在：

（一）加強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的社會養老保障；

（二）對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作出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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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定義

為適用本法律及相關補充法規的規定，下列用語的含義為：

（一）“公積金共同計劃”：是指由僱主根據本法律的規定，於某一基金管理實體設立的藉開放式

退休基金獲取資金的退休供款計劃，且供擁有非強制央積金個人帳戶的僱員參與；

（二）“公積金個人計劃”：是指由一名擁有非強制央積金個人帳戶的自然人根據本法律的規定，

於某一基金管理實體設立的藉開放式退休基金獲取資金的退休供款計劃，且相關參與人是該個人帳戶的

擁有人；

（三）“私人退休金計劃”：是指根據二月八日第 6/99/M 號法令設立的退休金計劃； 

（四）“基金管理實體”：是指獲得二月八日第 6/99/M 號法令第五條第一款規定的許可，且根據

本法律的規定獲准在非強制央積金登記其管理的一項或多項退休基金的實體。

第二節

行政安排

第四條

執行實體

社會保障基金負責執行非強制央積金。

第五條

個人資料的處理

為處理本法律各項與非強制央積金有關的行政程序，社會保障基金可根據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

資料保護法》的規定，以包括資料互聯在內的任何方式，與其他擁有執行本法律所需資料的公共實體及

基金管理實體進行利害關係人的個人資料的提供、互換、確認及使用。

第六條

提供資訊

基金管理實體須向社會保障基金提供：

（一）上月有關第十條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三款所指的資訊，期限為每月的十五日或之前；

（二）有關上一季度其管理的退休基金的資料，尤其是有關資產說明、投資政策、每一出資單位的

價格、投資表現和收取的管理及行政費用，以及公積金計劃的參與情況的資訊，期限為每季第二個月的

十五日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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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非強制央積金個人帳戶

第一節

帳戶的變更

第七條

擁有及開立

一、下列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為非強制央積金個人帳戶擁有人（下稱“帳戶擁有人”）：

（一）年滿十八歲者；

（二）未滿十八歲，但已根據第 4/2010 號法律《社會保障制度》第十條第一款（一）項的規定在

社會保障制度登錄者。

二、社會保障基金依職權開立非強制央積金個人帳戶（下稱“個人帳戶”）。

第八條

組成

個人帳戶可由三類子帳戶組成，尤指：

（一）政府管理子帳戶；

（二）供款子帳戶；

（三）保留子帳戶。

第九條

政府管理子帳戶

一、政府管理子帳戶用作記錄政府所發放的款項，尤指：

（一）鼓勵性基本款項；

（二）預算盈餘特別分配。

二、政府管理子帳戶在對第三十九條規定發放的鼓勵性基本款項進行登記時，由社會保障基金予以

啟動。

三、政府管理子帳戶須包含下列資訊：

（一）已記錄的金額及相關記錄日期；

（二）倘獲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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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倘有從私人退休金計劃轉入的權益；

（四）款項於子帳戶之間的轉移；

（五）款項的提取；

（六）總結餘。

第十條

供款子帳戶

一、供款子帳戶用作記錄公積金計劃的供款。

二、供款子帳戶在繳納首次供款前，由基金管理實體開立。

三、供款子帳戶須包含下列資訊：

（一）參與公積金計劃的日期，倘屬銜接者，銜接日期；

（二）倘有從私人退休金計劃轉入的權益；

（三）屬公積金共同計劃者，僱員當月的基本工資、僱員及僱主各自的供款比率，以及僱員所獲得

的僱主供款權益百分比；

（四）每月供款金額；

（五）供款投放項目的分配；

（六）退休基金出資單位的認購及結算；

（七）投放的損益；

（八）款項於子帳戶之間的轉移；

（九）基金管理實體收取的管理及行政費用；

（十）款項的提取；

（十一）總結餘。

四、基金管理實體於下列情況取消供款子帳戶：

（一）屬公積金共同計劃者，經僱主通知已終止相關勞動關係；

（二）屬公積金個人計劃者，經帳戶擁有人通知終止其供款。

第十一條

保留子帳戶

一、保留子帳戶用作記錄因取消供款子帳戶而轉入的結餘。

二、保留子帳戶在取消供款子帳戶時，由基金管理實體予以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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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留子帳戶須包含下列資訊：

（一）供款子帳戶的款項及僱員獲得僱主的供款權益的轉入；

（二）倘有從私人退休金計劃轉入的權益；

（三）供款投放項目的分配；

（四）退休基金出資單位的認購及結算；

（五）投放的損益；

（六）款項於子帳戶之間的轉移；

（七）基金管理實體收取的管理及行政費用；

（八）款項的提取；

（九）總結餘。

四、每間基金管理實體僅可為每一帳戶擁有人開立一個保留子帳戶。

五、如保留子帳戶無結餘，基金管理實體須取消該子帳戶。

第十二條

款項的轉移

三類子帳戶內的款項可根據補充法規的規定互相轉移。

第十三條

款項的管理

一、政府管理子帳戶所記錄的款項由社會保障基金根據審慎及低風險原則管理，其目標是使帳戶擁

有人受惠於因管理而可能產生的收益。

二、社會保障基金為政府管理子帳戶擁有人的利益並以其名義，作出一切與管理該帳戶所記錄的款

項有關的行為。

三、政府管理子帳戶所記錄的款項可用作下列金融投資：

（一）在住所設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信貸機構存款；

（二）直接或透過聘請住所設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或以外地方的管理實體，認購投資計劃。

四、澳門特別行政區按現行法例的規定，就因其機關或人員的過錯不法行為而造成政府管理子帳戶

擁有人的損害承擔民事責任。

五、記錄於供款子帳戶及保留子帳戶的款項，根據第三章第三節的規定進行投放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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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資訊紀錄

社會保障基金將基金管理實體提供的供款子帳戶及保留子帳戶的資訊轉錄並記載於個人帳戶。

第十五條

個人帳戶的取消

一、個人帳戶僅在其擁有人死亡且帳戶結餘已由相關繼承人全數提取時，方予取消。

二、屬帳戶擁有人死亡者，其個人帳戶的最後結餘計入其遺產內。

三、自社會保障基金知悉有關帳戶擁有人死亡之日起計滿五年後，如繼承人不領取有關個人帳戶的

最後結餘，則社會保障基金須通知基金管理實體取消該帳戶擁有人的供款子帳戶和保留子帳戶，而有關

款項轉入相關的政府管理子帳戶。

第二節

帳戶擁有人的權利

第十六條

不可查封及不可移轉

個人帳戶內的結餘不可查封及不可移轉，但不影響上條第二款、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四條第二款的

規定，以及依法退回公款的規定。

第十七條

資訊權

一、帳戶擁有人有權取得其個人帳戶的資訊，尤其是相關結餘。

二、僱主有權取得其僱員供款子帳戶所記錄有關僱主本身的供款資訊。

三、資訊權亦包括與供款投放項目有關的資訊，尤其是：

（一）可供選擇的退休基金；

（二）相關退休基金的轉換及結算條件；

（三）資產說明、投資政策、每一出資單位的價格、風險程度、投資表現和收取的管理及行政費用。

四、基金管理實體收到根據以上數款規定作出的要求後，最遲應在十個工作日內提供有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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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金管理實體須於每年第一季度內向帳戶擁有人提供有關其供款子帳戶及保留子帳戶截至上一

曆年年底所記錄的資訊。

第十八條

取回權

帳戶擁有人有權在符合下條所指條件下，取回記錄於其個人帳戶內的款項，包括經本身資本化後的

所得，但須扣除管理及行政負擔。

第十九條

款項的提取

一、年滿六十五歲的帳戶擁有人可申請提取其個人帳戶內的全部或部分結餘。

二、未滿六十五歲的帳戶擁有人基於下列任一原因，可向社會保障基金申請提前提取其個人帳戶內

的全部或部分結餘：

（一）本人的嚴重傷病而需負擔龐大的醫療開支；

（二）年滿六十歲且沒有從事有報酬活動；

（三）人道或其他適當說明的理由。

三、未滿六十五歲的帳戶擁有人處於下列任一情況，可向社會保障基金申請提前提取全部或部分於

其個人帳戶內根據第九條第一款規定已記錄的、屬政府所發放的款項：

（一）因配偶、任一親等的直系血親或姻親的嚴重傷病而需負擔龐大的醫療開支； 

（二）根據第 4/2010 號法律的規定正收取殘疾金，且已收取超過一年；

（三）根據第 9/2011 號法律《殘疾津貼及免費衛生護理服務的制度》的規定正收取特別殘疾津貼。

四、帳戶擁有人每年只可提取全部或部分款項一次，提前提取款項所提出的理由應以文件證明。

五、曾以第二款（二）項的理由獲准提前提款者，其後不得再以同一理由提前提取款項。

六、提取帳戶擁有人個人帳戶內的全部或部分結餘不影響隨後的附加款項或供款的記錄。

七、提前提取部分款項的金額須由社會保障基金根據帳戶擁有人的具體情況及其提交的文件作出釐

定。

八、基金管理實體須經社會保障基金許可，方可向帳戶擁有人支付供款子帳戶及保留子帳戶記錄的

結餘。

九、屬帳戶擁有人死亡者，其繼承人可根據第十五條的規定提取相關個人帳戶內的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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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供款制度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二十條

公積金計劃

非強制央積金的供款制度須透過下列計劃的設立及參與而執行：

（一）公積金共同計劃；

（二）公積金個人計劃。

第二十一條

設立及參與的自由

公積金計劃的設立及參與均屬非強制性。

第二十二條

公積金計劃的設立

一、公積金計劃的設立由以下人士決定：

（一）僱主，倘屬公積金共同計劃；

（二）帳戶擁有人，倘屬公積金個人計劃。

二、公積金計劃的設立是透過與基金管理實體訂立合同為之，其內須載有：

（一）設立實體名稱；

（二）擬設立的公積金計劃；

（三）投放項目名稱；

（四）供款金額；

（五）本法律有關提取款項的規定；

（六）公積金共同計劃內的權益歸屬比率；

（七）基金管理實體收取的管理及行政費用；

（八）接受基金管理實體管理規章的聲明。

三、公積金計劃的設立應符合本法律的規定，但不影響第三十八條規定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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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公積金共同計劃的參與

一、如僱主設立公積金共同計劃，符合下列條件的任一僱員均可參與：

（一）是個人帳戶的擁有人； 

（二）根據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的規定，為該僱主提供工作，即使提供工作的地點為

登記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企業在澳門以外的分支或代理機構亦然。

二、參與是透過簽訂參與同意書落實，並由僱主將之通知基金管理實體。

三、參與同意書中須包括僱員有關根據第三十一條的規定在投放供款方面所作出的選擇。

四、參與公積金共同計劃不影響可設立公積金個人計劃。

第二十四條

行政許可及生效

一、公積金計劃的設立及修改須獲得社會保障基金的許可。

二、社會保障基金自收到已齊備補充法規要求的所有文件的許可申請之日起計六十日內作出決定。

三、公積金計劃的設立及修改自獲許可的翌月首日起生效。

四、公積金共同計劃的修改僅對獲得有關許可後才參與計劃的僱員產生效力，但屬僱主繳納更高的

供款金額或設定更有利於僱員獲得僱主供款權益者除外。

第二十五條

公積金計劃的資金

公積金計劃的資金是透過資本化金融體系尤其是作定期供款的退休基金提供。

第二節

供款

第二十六條

供款的計算

一、公積金共同計劃供款屬按月供款並以僱員當月的基本工資為計算基礎。

二、僱員及僱主的供款均是計算基礎的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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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計算基礎經扣除上款所指的供款後低於第 7/2015 號法律《物業管理業務的清潔及保安僱員

的最低工資》第三條第一款（三）項所指的金額，則：

（一）僱員獲豁免供款； 

（二）僱主應繼續根據上款的規定履行繳納相關供款的義務。

四、如計算基礎高於第 7/2015 號法律第三條第一款（三）項所指金額的五倍，則僱員及僱主均豁

免就超出的部分供款。

五、在不影響以上數款規定的適用下，僱員及僱主經向基金管理實體作出通知後，可進行屬下列情

況的供款：

（一）按僱主的決定，在計算基礎內加入其他在第 7/2008 號法律第五十九條第一款規定的定期給

付；

（二）供款比率高於百分之五；

（三）根據第三款及第四款的規定獲豁免繳納供款。

六、根據上款的規定計算的供款：

（一）如屬（一）項者，則由僱主及僱員共同作出；

（二）如屬（二）及（三）項者，則可由僱主及僱員共同或分別作出。

七、如計算出的供款金額的尾數不足一元，則按一元計。

八、在不影響下款規定的適用下，公積金個人計劃每月供款為澳門幣五百元，帳戶擁有人可繳納更

高金額，但須為澳門幣一百元的整倍數。

九、公積金個人計劃的每月最高供款金額為根據第四款的規定計得金額的百分之十，如計算出的金

額非為一百元的整倍數，則須下調至最接近澳門幣一百元的整倍數。

第二十七條

供款的開始

一、屬公積金共同計劃者，供款自僱員書面同意參與該計劃的翌月開始，並在勞動關係終止的翌月

終結。

二、屬公積金個人計劃者，供款自有關計劃生效的當月開始。

第二十八條

供款的繳納

一、須於每月最後一日前向基金管理實體繳納上月的相關供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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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須按下列方式繳納供款：

（一）屬公積金共同計劃者，由僱主繳交與其有勞動關係的帳戶擁有人的所有供款，並可為此目的

在僱員的報酬中扣除其供款的金額；

（二）屬公積金個人計劃者，由帳戶擁有人自行繳納。

三、基金管理實體須在收到供款之日起計五個工作日內，在帳戶擁有人的供款子帳戶內記錄有關供

款。

第二十九條

中止繳納供款

一、向公積金共同計劃繳納供款，僅在下列情況且經社會保障基金許可下方可中止：

（一）僱主提出重大經濟理由，且中止供款是在同等條件下適用於其所有僱員；

（二）如僱員提出的理由為僱主已根據上項的規定中止供款。

二、中止繳納供款的期間不得超過一年，但得以相同期間續期，為此須於期間屆滿前至少六十日提

出申請。

三、在未獲得許可下，僱主中止繳納供款將導致：

（一）進行相關的強制徵收。

（二）取消根據第五十四條給予的臨時稅務鼓勵。

第三節

供款的投放

第三十條

投放項目

一、供款將投放於認購經社會保障基金登記為非強制央積金供款投放項目的退休基金的出資單位。

二、為適用上款的規定，退休基金管理實體可向社會保障基金申請登記由其管理的一項或多項已獲

澳門金融管理局批准設立的開放式退休基金。

三、社會保障基金將已登記為非強制央積金供款投放項目的退休基金及有關基金管理實體的名單公

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下稱“《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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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供款的分配

一、得以價值百分比分配的方式，將供款投放於已登記為相關公積金計劃投放項目的退休基金。

二、屬公積金共同計劃者，僱員及僱主須以明示方式，作出各自供款部分的投放選擇；且不影響僱

主可將其供款的投放權轉予相關僱員，但轉移須在同等條件下適用於其所有僱員。

三、如僱員的供款時間符合獲得其僱主的全部供款權益，該僱員則有權以相關僱主的供款進行投放。

四、基金管理實體須於僱員獲得上款所指權利至少六十日之前，通知其行使有關權利。

五、屬公積金個人計劃者，帳戶擁有人以供款百分比分配的方式將供款投放於其所選定的供款投放

項目。

第三十二條

管理及行政費用

因管理投放項目而產生的管理及行政費用是由供款承擔，有關承擔已反映於退休基金的每一出資單

位價格上。

第三十三條

投放風險

供款的投放項目不保障已投放的資金，但相關的管理規章另有明確規定者除外，而固有的風險由供

款的受益者承擔，且不影響其按一般規定追究第三人倘有的民事責任。

第四節

權益歸屬

第三十四條

取得僱主供款的權利

一、屬公積金共同計劃者，僱員有權在終止勞動關係時，根據本法律組成部分的附表所指的供款時

間及比率，取得僱主的供款結餘。

二、僱員根據上款的規定無權取得的僱主供款的結餘部分的款項歸僱主所有，僱主可向社會保障基

金申請提取款項或使用該款項以繳納其他僱員的供款。

三、在不影響第一款的適用下，僱主可在設立公積金共同計劃或隨後對計劃作出修改時，訂定分別

較下條所指的計算及本法律附表所指的比率，更有利於僱員的供款時間計算及權益歸屬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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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

供款時間的計算

一、為適用上條的規定，供款時間是指向公積金共同計劃作出供款的期間，包括只有僱主供款的時

間或其中一方中止供款的時間。

二、如雙方於勞動合同終止後三個月內簽訂新合同，則累計兩份合同的供款時間，但合同終止後至

新合同簽定前的期間不予計算。

三、供款時間按日計算，計得的時間應轉化為年數及日數，三百六十五日視為一年。

第五節

公積金共同計劃與私人退休金計劃的銜接

第三十六條

銜接

一、凡根據本法律的規定設立公積金共同計劃者，如根據二月八日第 6/99/M 號法令規定，已設立

資金來源於在澳門金融管理局已作出登記的退休基金且屬確定供款的私人退休金計劃，則可將相關公積

金共同計劃與私人退休金計劃銜接。

二、銜接將導致：

（一）私人退休金計劃及公積金共同計劃同時生效； 

（二）終止向私人退休金計劃繳納供款，並向公積金共同計劃供款；

（三）保留按私人退休金計劃的規則所獲得的權益並按該計劃的規則作相關處理。

三、銜接不影響可根據一般的規定，取消原私人退休金計劃。

四、為計算僱員權益，須將僱員在公積金共同計劃的供款時間計入私人退休金計劃的供款時間內，

但不影響第二款（三）項規定的適用。

五、從私人退休金計劃所獲得的權益，經帳戶擁有人申請，可轉移至非強制央積金。

第三十七條

選擇權

一、如屬銜接者，已參與原私人退休金計劃的僱員可選擇維持參與有關計劃或參與公積金共同計劃。

二、選擇參與公積金共同計劃的僱員須自僱主通知其行使選擇權之日起計三個月內，以明示方式表

達其參與意願且不得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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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僱員選擇維持參與原私人退休金計劃不影響其隨後參與公積金共同計劃。

四、沒有參與私人退休金計劃的僱員，只可根據第二十三條的規定，參與公積金共同計劃。

第三十八條

計劃的接續

一、本法律的規定適用於根據本節規定與公積金共同計劃銜接的私人退休金計劃，但不影響適用對

僱員更為有利的私人退休金計劃條件，尤其關於：

（一）僱主供款比率；

（二）供款計算基礎；

（三）權益歸屬。

二、在不影響上款的適用下，須根據下列規定提取款項：

（一）如屬私人退休金計劃的款項，則按該計劃規定的條件；

（二）如屬公積金共同計劃的款項，則按第十九條規定的條件。

三、為適用第三十五條的規定，僱員在原私人退休金計劃的供款時間計入公積金共同計劃的供款時

間內。

第四章

分配制度

第三十九條

鼓勵性基本款項

一、在發放款項當年的一月一日仍在生，並在前一曆年內同時符合下列要件的帳戶擁有人，可獲發

放鼓勵性基本款項：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二）年滿二十二歲；

（三）至少有一百八十三日身處澳門特別行政區。

二、鼓勵性基本款項為一項單一的金錢給付。

三、帳戶擁有人因下列理由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期間，用以計算第一款（三）項所指要件的最少

逗留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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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讀由當地主管當局認可的高等教育課程；

（二）住院；

（三）住所在內地且：

（1）年滿六十五歲者；

（2）未滿六十五歲者，基於健康原因，尤其因須接受非住院護理、姑息治療、康復服務或須家人照

顧；

（四）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方為在社會保障基金註冊的僱主提供工作；

（五）負擔住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配偶、任一親等的直系血親或姻親的主要生活費而在澳門特別

行政區以外地方工作；

（六）公務、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服務而擔任職務或履行其他公務。

四、在上款規定的情況外，基於人道或其他適當說明的理由，行政長官在聽取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

理委員會的意見後，得許可帳戶擁有人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期間，用以計算第一款（三）項所指要件

的最少逗留期間。

五、帳戶擁有人可向社會保障基金聲請其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具合理理由，而所提出的理由應以文

件證明；如無法提供有關文件，則帳戶擁有人得以聲明作證，並由兩名證人確認。

六、鼓勵性基本款項的金額為澳門幣一萬元。

第四十條

預算盈餘特別分配

一、如歷年財政年度預算執行情況允許，於第四款所指批示公佈的曆年的一月一日仍在生且於前一

曆年內同時符合下列要件的帳戶擁有人，可獲發放預算盈餘特別分配：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二）年滿二十二歲；

（三）至少有一百八十三日身處澳門特別行政區。

二、上條第三款至第五款的規定經作出適當配合後，適用於認定上款（三）項所指身處澳門特別行

政區的逗留期間。

三、以預算盈餘特別分配名義發放的金額記錄於個人帳戶的權利的時效為三年，自作出分配的年度

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計。

四、經聽取財政局的意見後，預算盈餘特別分配及相關金額將由公佈於《公報》的行政長官批示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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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處罰制度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四十一條

履行未履行的義務

如因不履行義務而構成違法行為，科處處罰以及繳納罰金或罰款並不免除違法者履行仍屬可履行的

有關義務。

第四十二條

法人的責任

一、法人，即使其屬不合規範設立者，無法律人格的社團及特別委員會，均須對其機關或代表以其

名義且為其集體利益而作出本法律規定的違法行為承擔責任。

二、如行為人違抗有權者的明確命令或指示而作出行為，則排除上款所指責任。

三、第一款所指實體的責任不排除有關行為人的責任。

第四十三條

繳納罰金或罰款的責任

一、違法者為法人時，其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以其他方式代表該法人的人，如被判定須對有關違法

行為負責，須就罰金或罰款的繳納與該法人負連帶責任。

二、如對無法律人格的社團或特別委員會科處罰金或罰款，則該罰金或罰款以該社團或委員會的共

同財產支付；如無共同財產或共同財產不足，則以各社員或委員的財產按連帶責任方式支付。

第四十四條

罰金或罰款的歸屬

因根據本法律的規定而科的罰金或罰款所得，屬社會保障基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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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刑事責任

第四十五條

不正當據有供款

一、僱主意圖將全部或部分依法從僱員的報酬中扣除的非強制央積金供款不正當據為己有，而不在

法定期限屆滿後六十日內將之繳交予基金管理實體，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二、如實施犯罪者為法人，科最高三百六十日罰金。

第三節

行政違法行為

第四十六條

違法行為

一、違反第六條、第十七條第四款及第五款、第二十八條第三款及第三十一條第四款的規定，可科

澳門幣五千元至一萬元罰款。

二、違反第十九條第八款的規定可科澳門幣一萬元至五萬元罰款。

第四十七條

累犯

一、自違法行為的處罰決定轉為確定性之日起計一年內再作出相同的行政違法行為，視為累犯。

二、屬累犯的情況，所科處的處罰下限提高四分之一，而上限則維持不變。

第四十八條

程序

一、如發現作出行政違法行為，社會保障基金須組成卷宗和提出控訴，並將控訴通知有關違法者。

二、控訴通知內須訂定十五日的期限，以便違法者提出辯護。

第四十九條

職權

一、科本法律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的罰款，屬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的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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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可將上款所指的職權授予其主席。

第五十條

罰款的繳納

一、罰款須自處罰決定通知之日起計十五日內繳納。

二、如在上款所指期間不自願繳納罰款，將透過財政局稅務執行處，以科處罰款的批示證明作為執

行名義，進行強制徵收。

第六章

過渡及最後規定

第五十一條

補充適用

本法律未規範的一切事宜，經作出適當配合後，適用二月八日第 6/99/M 號法令及保險業務相關的

法規。

第五十二條

監察

一、監察對本法律及其補充法規的遵守情況屬社會保障基金的職權。

二、上款的規定不影響其他公共實體獲賦予的監察職權，尤其是按二月八日第 6/99/M 號法令賦予

澳門金融管理局對退休基金及基金管理實體的監察職權。

第五十三條

稅務制度

一、與設立及參與公積金計劃相關的法律行為獲豁免所有費用或稅項。

二、在稅務法例所定限制內，為釐定僱主在所得補充稅及職業稅的可課稅利潤，僱主向公積金共同

計劃作出的供款視為經營成本或從事業務的負擔。

三、根據本法律的規定，僱員在非強制央積金收取的金錢給付不構成職業稅的計稅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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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條

臨時稅務鼓勵

在本法律生效後首三年內，上條第二款所指金額額外作供款的雙倍計算。

第五十五條

優惠退回

在根據第三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向僱主退還供款的情況下，上條規定的優惠不生效力，僱主須退回

已支付稅項與無優惠時應支付稅項兩者之差額。

第五十六條

通知

一、所有通知須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的規定作出，但不影響遵守以下數款的特別規定。

二、按下列地址作出的通知可以單掛號信送達，並推定被通知人自信件掛號之日起計第三日接獲通

知，如第三日並非工作日，則推定自緊接該日的首個工作日接獲通知：

（一）社會保障基金的檔案所載的最後住所；

（二）被通知人曾在本法律所指的行政程序中指定的通訊地址或住所。

三、如被通知人的地址屬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的地方，上款所指期間僅在《行政程序法典》第

七十五條規定的延期期間屆滿後起計。

四、屬因可歸咎於郵政服務的事由而令被通知人在推定接獲通知的日期後才接獲通知的情況，方可

由被通知人推翻第二款所指的推定。

第五十七條

負擔

因執行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條的規定而引致的財政負擔，由登錄於相關財政年度的澳門特別行政區

財政預算的相應撥款承擔。

第五十八條

補充法規

行政長官核准旨在執行本法律所需的補充性行政法規，尤其是關於下列事宜的補充性行政法規：

（一）開立、取消子帳戶，以及轉移相關款項；

（二）投放款項、轉換投放、結算及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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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資訊；

（四）發放政府款項。

第五十九條

法律審視報告

一、社會保障基金須於本法律生效滿三年後製作審視本法律執行情況的報告，而該報告應於緊接的

一百八十日內完成。

二、法律審視報告尤應對可能採用強制模式中央公積金制度的必要條件，以及該措施對社會及經濟

構成的衝擊方面作出審定。

第六十條

廢止

一、廢止第 14/2012 號法律《公積金個人帳戶》。

二、上款的規定自動產生下列效果： 

（一）公積金個人帳戶轉換為非強制央積金個人帳戶；

（二）公積金個人帳戶擁有人成為非強制央積金帳戶擁有人；

（三）為一切法律效力，公積金個人帳戶的結餘轉入非強制央積金帳戶擁有人的政府管理子帳戶內。

三、為適用第三十九條的規定，根據第 14/2012 號法律規定的鼓勵性基本款項的發放，視為向非強

制央積金個人帳戶作出的發放。

第六十一條

生效

本法律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賀一誠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三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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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三十四條所指者）

權益歸屬比率

供款時間 權益歸屬比率

未滿三年 0%

三年至未滿四年 30%

四年至未滿五年 40%

五年至未滿六年 50%

六年至未滿七年 60%

七年至未滿八年 70%

八年至未滿九年 80%

九年至未滿十年 90%

十年或十年以上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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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訂定《就業輔助及培訓規章》

一月十九日第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6/2004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

廢止二月四日第五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27/2003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

廢止五月五日第十八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43/2003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

一月三日第一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85/2004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終止接受報讀《就

業輔助及培訓規章》第七條所指的就業輔助課程。

第 6/2004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

經濟財政司司長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六十四條賦予的職權，並根據第 6/1999 號行政

法規第三條的規定，作出本批示。

一、訂定《就業輔助及培訓規章》。該規章附於本批示並為其組成部分。

二、在不影響《就業輔助及培訓規章》適用的情況下，廢止第 27/2003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及第

43/2003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

三、本批示自公佈之翌日起生效。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三日

經濟財政司司長 譚伯源

《就業輔助及培訓規章》

第一條

標的

一、本規章訂定由社會保障基金（葡文簡稱為 FSS）將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中專項撥款的收入

用作幫助本地失業人士就業輔助及培訓之發放制度。

二、上款所指之制度，旨在增加工作職位數目，故不得因實行該制度而導致有關企業現有勞工由按

本制度之規定而加入之勞工代替。

第二條

規章之目的

社會保障基金得根據本規章之規定給予幫助，以達成以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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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勞動市場難覓得工作之失業者得以就業；

（二）幫助身體或行為上有缺陷之失業者投入社會及就業；

（三）聘用初次求職之青年；

（四）培訓失業者，使其能再投入勞動市場；

（五）向失業者發放培訓津貼。

第三條

失業者之就業

一、社會保障基金得對聘用同時符合以下要件之失業者之企業發放津貼，以使因年齡、缺乏職業技

能或不具備現時對勞動力所需之適當技能而在勞動市場難覓得工作之失業者得以就業：

（一）已在勞工暨就業局（葡文簡稱為 DSTE）就業暨職業關係促進處登錄；

（二）由勞工暨就業局就業暨職業關係促進處因應已登錄之失業者及有待填補之職位空缺而介紹就

業；

（三）經勞工暨就業局就業暨職業關係促進處證實為在勞動市場難覓得工作之失業者。

二、為獲發放津貼，僱主實體須向根據本條規定而被錄用之勞工提供使其逐漸適應工作所需之援助。

三、為申請津貼，僱主實體須向社會保障基金遞交經填寫之專用表格，而有關內容須獲勞工暨就業

局證實。

四、每聘用一名勞工獲發放之津貼金額為 $13,800.00（澳門幣壹萬叁仟捌佰元整），分六個月支付。

五、如勞動關係終止或單方終止，則分期領取津貼之權利由終止日起即告失效。

六、若證實有關僱主違反第一條第二款之規定以及提供假聲明，除必須退還不應收取之款項外，在

兩年內不可享有本規章的任何幫助，且不影響可負上之刑事責任。

第四條

有缺陷之失業者投入社會及就業

一、由企業或非政府組織為幫助身體或行為上有缺陷之失業者投入社會及就業所推行之職業培訓、

庇護工場、工作崗位之配合及建築障礙之消除等活動均可獲發津貼，但有關推行實體須向社會保障基金

遞交專用申請表格。

二、上款所指活動之津貼金額不得超過 $500,000.00（澳門幣伍拾萬元整）；津貼由社會保障基金

行政管理委員會根據勞工暨就業局之贊同意見作出決定後發放，但該決定須經經濟財政司司長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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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聘用初次求職之青年

一、社會保障基金得以資金鼓勵聘用不超過二十六歲之青年，祇要受聘青年在勞工暨就業局就業暨

職業關係促進處登錄。

二、聘用青年所給予之鼓勵為：

（一）因聘用具有高中學歷但未有工作經驗之青年，可獲發金額為 $12,000.00（澳門幣壹萬貳仟元

整）之津貼，分六個月支付；

（二）因聘用具有高等教育學歷之青年，可獲發金額為 $15,000.00（澳門幣壹萬伍仟元整）之津貼，

分六個月支付。

三、為獲發放津貼，僱主實體須向被錄用之勞工提供使其適應工作所需之一切援助。

四、為申請津貼，須向社會保障基金遞交經適當填寫之專用表格。

五、如勞動關係終止或單方終止，受資助之僱主實體分期領取津貼之權利由終止日起即告失效。

六、若證實有關僱主實體違反第一條第二款之規定以及提供假聲明，必須退還不應收取之款項予社

會保障基金，並且在兩年內不可享有本規章的任何幫助，以及不影響可負上之刑事責任。

第六條

對失業者之職業培訓

一、社會保障基金得透過發放職業培訓津貼，資助失業者接受培訓，以便失業者再投入勞動市場。

二、申請人只要同時符合以下要件，可獲發培訓津貼：

（一）已在勞工暨就業局就業暨職業關係促進處登錄；

（二）在最近十五日內並未拒絕由勞工暨就業局就業暨職業關係促進處介紹符合其職業能力之工作；

（三）參加任何經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預先通過並由公共機構、行政公益機構或經行政長

官以批示確認合資格之私人培訓機構所推行之職業培訓活動；

（四）全部完成上項所指的培訓活動，或每月具至少百分之八十課堂出席率以及缺課必須為合理者。

三、為申請津貼，須向社會保障基金遞交經填寫之專用表格。

四、津貼之金額為每日 $80.00（澳門幣捌拾元整），每月最高金額為 $1,800.00（澳門幣壹仟捌佰

元整），並於整個培訓進行期間發放，且最多發放六個月。

五、津貼於開始參加培訓活動之月份起發放，並於學員不再具備發放條件之翌月停止發放。

（一）倘若缺席，培訓活動之津貼金額按照課堂出席比率計算，若學員每月課堂出席率少於百分之

八十，當月之津貼不予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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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倘因生病缺席，可於病癒日起三個工作日內遞交由澳門特別行政區醫院或衛生中心發出的患

病證明文件，祇要缺席不超過每月課堂出席率百分之二十，可獲發因病缺席期間之津貼；

（三）倘若上述的因病合理缺席超過每月課堂出席率百分之二十時，社會保障基金對具體個案審批

後，可發放因病缺席期間之津貼；

（四）為獲得新工作而作出之適當行為，只要獲僱主實體或勞工局證實，視為合理缺席，因此不會

扣除任何培訓津貼；

（五）參加職業培訓課程之失業人士在強制性假日豁免上課。

六、倘學員於修讀課程期間從事有報酬之工作，應向社會保障基金申請退學，為此須填寫一份由該

基金核准格式之聲明書。

（一）退學之申請經批准後，可獲發放按課堂出席比率計算的津貼；

（二）於從事有報酬工作後再次符合申領職業培訓津貼的法定要件，可按規定重新辦理有關手續，

而有權收取的津貼則須與之前培訓期間所領取之金額一併計算；

（三）倘若無合理理由放棄修讀培訓課程，學員必須退還已收取之款項予社會保障基金；

（四）假如未在指定期限內退還該等款項，社會保障基金有權在給付將來的福利時扣減該款項。

七、失業津貼及職業培訓津貼不得互相重疊。

八、在勞工暨就業局就業暨職業關係促進處登錄之時間較長的失業者，優先被錄取參加培訓活動。

第七條 *
就業輔助培訓

一、社會保障基金可透過發放培訓津貼，鼓勵失業者接受就業輔助培訓，以便其能再投入勞動市場。

二、凡具備下列全部要件的失業者，透過申請，可參加就業輔助課程：

（一）現正就讀第 27/2003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所訂定的《援助有特別困難之本地失業人士的規

章》第七條或第 43/2003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規定的文化進修課程並完成一期課程者或其家團成員；

家團成員是指在申請參加文化進修課程時所填報資料中的合資格成員；

（二）十八歲至六十歲；

（三）獲社會工作局證實失業者家團收入低於維生所需最低收入指標：

（1）一人：$1,300.00（澳門幣壹仟叁佰元整）；

（2）二人：$2,470.00（澳門幣貳仟肆佰柒拾元整）；

（3）三人：$3,510.00（澳門幣叁仟伍佰壹拾元整）；

（4）四人：$4,420.00（澳門幣肆仟肆佰貳拾元整）；

（5）五人：$5,200.00（澳門幣伍仟貳佰元整）；

（6）六人：$5,850.00（澳門幣伍仟捌佰伍拾元整）；



456

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法例彙編

（7）七人或以上：$6,500.00（澳門幣陸仟伍佰元整）。

（四）已在勞工暨就業局就業暨職業關係促進處登錄；

（五）於最近十五日內未拒絕由勞工暨就業局就業暨職業關係促進處介紹符合其職業能力之工作。

三、只要同時符合以下要件，可獲發培訓津貼：

（一）就讀經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核准之為期三個曆月的就業輔助課程；

（二）全部完成上項所指的培訓課程，或每月具至少百分之八十課堂出席率以及缺席為合理者；

（三）修讀課程期間未因違反課堂紀律而被培訓機構作出超過兩次書面警告者。

四、津貼金額為每日 $80.00（澳門幣捌拾元整），每月最高金額為 $1,800.00（澳門幣壹仟捌佰元

整），並須按第三款一項和二項規定的課程出席率計算。

五、每一家團在同一時段內僅容許最多一名合資格成員修讀就業輔助課程並收取津貼。

六、以每一家團為單位計算，其最多可修讀四期且每期為三個曆月的就業輔助課程，並可以相同時

段連續申請發放至最多十二個月的津貼。

七、津貼於開始課程之月份起發放，並於學員不再具備發放條件之翌月停止發放。

（一）倘若有缺席情況，津貼金額則按照課堂出席比率計算，若學員課堂出席率少於百分之八十，

當月之津貼不予發放；

（二）倘因生病缺席，可在病癒日起三個工作日內遞交由澳門特別行政區醫院或衛生中心發出的患

病證明文件，祇要缺席不超過每月課程出席率百分之二十，可獲發因病缺席期間之津貼；

（三）倘若上述的因病合理缺席超過每月課程出席率百分之二十時，社會保障基金對具體個案審批

後，可發放因病缺席期間之津貼；

（四）為獲得新工作而作出之適當行為，只要獲僱主實體或勞工暨就業局證實，視為合理缺席。

八、倘學員於修讀課程期間從事有報酬之工作，應向社會保障基金申請退學，為此須填寫一份由該

基金核准格式之聲明書。

（一）退學之申請經批准後，退學當月之津貼發放按課堂出席比率計算；

（二）於工作後再次符合參加就業輔助課程要件，可按規定重新辦理有關手續，而有權收取的津貼

須符合第六款的規定；

（三） 倘若無合理理由放棄修讀就業輔助課程，學員必須退還已收取之款項予社會保障基金，並且

不得再就讀本規章的課程。

九、為獲發津貼，須填妥社會保障基金的專用表格。

十、就業輔助課程的津貼與其他培訓失業者的課程或活動的津貼不得互相重疊。

十一、倘學員有權領取其他由社會保障基金發放的津貼，學員得選擇較有利的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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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在不影響下款規定的情況下，如作出假聲明，申請人將在社會保障基金所定的期限內喪失領

取一切本規章所指福利的權利。

十三、如作出假聲明，申請人必須在社會保障基金指定期限內退還不當收取的款項。

十四、未能修讀課程的特別困難家庭或獲取津貼的學員家庭經濟仍有困難時，可按社會工作局援助

金發放規章申請援助。

* 本條所指的就業輔助課程被一月三日第 85/2004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第一款終止接受報讀。

第八條

發放津貼之條件

因健康理由不能從事任何工作、參加職業培訓活動或就業輔助課程者，不得成為本規章津貼的受益

人。

第九條

負擔

因發放津貼而產生之負擔，僅由社會保障基金本身預算項目中有關本規章第一條第一款所指之款項

支付。

第十條

效力之終止

經社會保障基金建議並獲經濟財政司司長批准後，得隨時終止本規章的效力。

第十一條

過渡規定

一、本批示一經生效，即時終止接受第 27/2003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所訂定的《援助有特別困難

之本地失業人士的規章》第七條或第 43/2003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規定的文化進修課程的申請。

二、現正就讀文化進修課程但未完四期者，得維持以原失業救助金條件發放津貼的權利至最多六個

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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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命令終止接受第 6/2004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核准的《就業輔助及培訓規章》第七條所指
的就業輔助課程

一月三日第一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85/2004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

第 85/2004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

經濟財政司司長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六十四條賦予的職權，並根據第 6/1999 號行政

法規第三條的規定，作出本批示。

一、終止接受報讀第 6/2004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核准的《就業輔助及培訓規章》第七條所指的

就業輔助課程。

二、上款規定不影響本批示生效前已開始的課程。

三、在不妨礙下款規定下，第 6/2004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核准的《就業輔助及培訓規章》第七

條第三款（二）項、第七款（一）項及第八款的規定，不適用於就讀上款所指課程第四期的學員，只要

有關學員獲僱用從事有報酬之工作並出具僱主證明。

四、於第二款所指課程第四期的第三個月即最後一個月，學員獲豁免上課，以便尋找工作。

五、上款規定不妨礙學員獲發有關月份最高金額為 $1,800.00（澳門幣壹仟捌佰元整）的津貼。

六、本批示自公佈翌日生效。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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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訂定《職業培訓專款規章》

八月十四日第三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60/2006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

第 60/2006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

經濟財政司司長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六十四條賦予的職權，並根據第 6/1999 號行政

法規第三條的規定，作出本批示。

一、訂定《職業培訓專款規章》。該規章附於本批示並為其組成部份。

二、本批示自二零零六年八月二日起生效。

二零零六年八月二日

經濟財政司司長 譚伯源

《職業培訓專款規章》

第一條

標的

一、本規章訂定由社會保障基金（葡文簡稱為 FSS）將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中專項撥款的收入

用作資助培訓實體為就業市場而舉辦之職業培訓課程之發放制度。

二、上款所指之制度，旨在使個人獲取從事某一職業活動所需之技能或使個人提高從事某一職業活

動之知識。

第二條

培訓實體

有意提供上條所指培訓課程之公共機構、行政公益機構或私人培訓實體，透過申請可獲本規章之培

訓專款資助。

第三條

資助金額

上條所指培訓專款之資助金額由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作出決定後發放，但該決定須經經濟

財政司司長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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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社會保障基金之權限

社會保障基金之權限為：

（一）審核培訓課程之組織和管理以及其是否適合就業市場之需要；

（二）監督並跟進培訓課程之執行；

（三）與培訓實體透過協議訂定任何有利於課程進行的措施；

（四）當認為有需要時，可親臨培訓實體的設施並要求其提供所有必須的資料，以便能跟進、監控

及評核開辦之課程。

第五條

培訓實體的義務

培訓實體必須：

（一）於培訓課程審批後，進行公開的招生工作；

（二）審查入學要件、報名文件、學員履歷、出席及評核；

（三）在其指引及領導下，為學員在其設施內開辦培訓課程，並須負責妥善管理有關課程，尤其關

於為該課程而動用之財政、技術及人力資源方面之運用；

（四）建立培訓課程之開支會計帳目，使之保持最新資料，以便應社會保障基金之要求而提供所需

資料；

（五）容許社會保障基金親臨其設施，並須提供所有資料及預備全部所需之文件，以供查閱；

（六）每月遞交培訓人員及學員的出席名單；

（七）在培訓課程結束後，向參與培訓課程之學員發出出席證明及成績報告；

（八）在培訓課程結束後三十日期限內，編制總結報告並將之送交社會保障基金，而該報告內容須

綜合闡明已開辦之培訓活動，並為課程順序、質量及數量上倘有之偏差作出合理解釋。

第六條

資助之申請

一、申請者須向社會保障基金遞交專用申請表格及下列文件：

（一）申請者之認別資料及有關證明文件；

（二）任何銀行澳門幣存摺帳號影印本；

（三）培訓課程計劃書，計劃內尤須明確定出培訓之目的、對象、課程大綱、預期目標及完成課程

所需之時間。

二、為審查申請的需要，社會保障基金可要求申請者提供其他文件或作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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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資助金額之發放

資助金額之發放方式及期限由社會保障基金及培訓實體透過協議確定。

第八條

資助之扣減及終止

若減少之學員不超過總學員人數之 20% 時，則不扣減資助金額；如減少之學員人數多於總學員人數

之 20% 時，則在資助金額中按超出 20% 學員人數之差額之比例作出扣減；當培訓課程期間學員人數減

少至 40% 或以下，社會保障基金可即時終止培訓課程的資助。

第九條

資助之撤銷

下列情況將導致資助被撤銷：

（一）在任何時候發現培訓實體向社會保障基金提供之資料不實；

（二）沒有社會保障基金認為合理之原因而中止培訓課程之進行；

（三）不遞交本規章所要求之總結報告；

（四）未經社會保障基金同意而更改原定目標或課程計劃；

（五）未履行本規章之義務或接受資助時所承諾之其他義務。

第十條

罰則

一、倘被證實存在上條所指的任何情況，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可隨時決定撤銷資助，且不

妨礙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權利。

二、資助倘被撤銷，有關培訓實體須即時退還所有已收取的款項予社會保障基金。

三、倘未在指定期限內退還該等款項，社會保障基金得以稅務執行程序規定進行強制徵收。

第十一條

補遺事項

本規章倘有遺漏及因行使本規章而產生的疑問，由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負責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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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職業介紹所

10.1 職業介紹所業務法

	九月十四日第三十七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16/2020 號法律。

	廢止七月四日第二十七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32/94/M號法令。

	廢止七月四日第二十七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152/94/M號訓令。

第 16/2020號法律

職業介紹所業務法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一）項，制定本法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標的

本法律訂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准入和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的規範。

第二條

適用範圍

一、本法律適用於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的私人實體。

二、本法律不適用於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認可的教育機構免費提供的職業介紹或招募僱員服務。

第三條

定義

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下列各詞的定義為：

（一）“職業介紹所業務”：是指以任何方式提供職業介紹及招募僱員的服務；

（二）“職業介紹”：是指為求職者提供勞動市場的資訊、記錄其擬從事職位的要求及其職業資格

或工作經驗等資料，以及將該等資料與僱主擬招聘的職位要求進行職業配對，從而促成勞動關係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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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募僱員”：是指為僱主提供勞動市場的資訊、記錄其所提供的職位空缺，尤其是擬聘用

的職位要求，以及將該等資料與求職者的資料進行職業配對，從而促成勞動關係的建立；

（四）“機關主要據位人”：是指社團或財團的主席、會長、理事長及同等職位的人，但屬監事會

的機關據位人除外。

第四條

業務類型

按職業介紹所業務是否向服務使用者免費提供，分為收費職業介紹所業務及不收費職業介紹所業務。

第二章

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

第一節

發出准照

第五條

准照

一、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者，均須持有本章規定的准照。

二、准照的式樣由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下稱“《公報》＂）的行政長官批示核准。

第六條

准照的發出或續期的要件

一、符合本法律規定的要件的自然人、公司、社團或財團，方獲發出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或給予准

照續期。

二、如申請人屬自然人，須同時符合下列要件：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

（二）具行為能力；

（三）擬使用的營業場所符合下條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規定的要求；

（四）已履行倘有的稅務義務；

（五）具有執業的適當品行；

（六）具有技術及組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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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如屬從事收費職業介紹所業務者，已提供第九條規定的有效擔保。

三、如申請人屬公司、社團或財團，須同時符合下列要件：

（一）依法成立；

（二）法人住所設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三）如申請人屬公司，其所有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及股東均具有執業的適當品行；如該股東屬法人

時，其所有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機關主要據位人均具有執業的適當品行，且申請人的股東及行政管理機

關成員中任一人具有技術及組織的能力；但屬股份有限公司的情況，則其所有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及持有

百分之十或以上資本的股東均具有執業的適當品行，如該股東屬法人時，其所有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機

關主要據位人均具有執業的適當品行，且申請人的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中任一人具有技術及組織的

能力；

（四）如申請人屬社團或財團，其所有機關主要據位人均具有執業的適當品行，且其任一機關主要

據位人具有技術及組織的能力；但屬社團按法律或其章程規定，由其具權限的機關經會議決議委任指定

人士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的情況，其所有機關主要據位人及該獲委任人均具有執業的適當品行，且該獲

委任人亦具有技術及組織的能力；

（五）如屬從事收費職業介紹所業務者，已提供第九條規定的有效擔保；

（六）符合上款（三）項及（四）項所指的要件。

四、為適用第二款（五）項、第三款（三）項及（四）項的規定，如申請人及利害關係人不處於下

列任一情況，視為具有執業的適當品行：

（一）被確定裁判判處三年或以上的徒刑，但屬依法已獲恢復權利者除外；

（二）提交申請之日前一年內，基於第十九條第一款（十）項的規定而被註銷准照。

五、為適用第二款（六）項、第三款（三）項及（四）項的規定，如申請人及利害關係人同時符合

下列條件，視為具有技術及組織的能力：

（一）具高中或以上學歷；

（二）具三年以上有關人力資源管理及職業介紹的工作或相關活動的經驗。

六、准照的發出或續期，除考慮第二款及第三款所規定的要件外，亦須考慮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市

場的需要。

七、如申請人或第三款（三）項及（四）項所指的利害關係人處於第四十四條第一款（二）項規定

禁止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的附加處罰期間內，准照將不獲發出或續期。

第七條

營業場所的要求

一、營業場所不可設於與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不符的不動產，尤其是用作居住、工業、酒店、公共

設施或機動車輛停泊用途的不動產內，亦不可設於其他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的營業場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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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不影響上款規定的情況下，經營收費職業介紹所業務者的營業場所須設於用作商業、服務或

寫字樓用途的不動產內。

三、經營業務時，營業場所須：

（一）設於具有獨立出入口及只作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的獨立空間；

（二）設有接待服務使用者的區域；

（三）具備其他關於商業場所的工作衛生及安全的法規所指的適當條件。

四、營業場所的名稱須：

（一）以一種或兩種澳門特別行政區正式語文表述，並可加上英文；

（二）不與其他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的營業場所名稱相同或產生混淆；

（三）不含有與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不符或令人對其業務產生混淆或誤解的名稱或用語。

第八條

申請准照所需的文件

一、申請准照，須提交填妥的由勞工事務局提供的專用表格及第二款、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的文件。

二、如申請人屬自然人，須提交下列文件：

（一）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二）刑事紀錄證明書；

（三）載有學歷及工作經驗的個人履歷及相關證明文件副本；

（四）財政局發出的申請人已履行稅務義務或免除稅務義務的證明文件；

（五）擬使用的營業場所的不動產物業登記書面報告。

三、如申請人屬公司，須提交下列文件：

（一）商業登記證明，包括經適當更新的公司設立文件及章程的副本；但屬股份有限公司的情況，

則尚須提交所有持有百分之十或以上資本的股東名單及相關證明文件；

（二）第六條第三款（三）項所指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及股東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如該股東屬法

人時，其所有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機關主要據位人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三）第六條第三款（三）項所指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及股東的刑事紀錄證明書；如該股東屬法人時，

其所有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機關主要據位人的刑事紀錄證明書；

（四）載有第六條第三款（三）項規定的技術及組織能力者的學歷及工作經驗的個人履歷及相關證

明文件副本；

（五）財政局發出的申請人已履行稅務義務或免除稅務義務的證明文件；

（六）擬使用的營業場所的不動產物業登記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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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申請人屬社團或財團，須提交下列文件：

（一）由身份證明局發出的在該局登記的證明書及領導架構證明書；

（二）第六條第三款（四）項所指的機關主要據位人及獲委任人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三）第六條第三款（四）項所指的機關主要據位人及獲委任人的刑事紀錄證明書；

（四）載有第六條第三款（四）項規定的技術及組織能力者的學歷及工作經驗的個人履歷及相關證

明文件副本；

（五）第六條第三款（四）項所指的社團具權限機關經會議決議委任指定人士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

的會議紀錄；

（六）上款（五）項及（六）項所指的文件。

五、除第二款至第四款所指文件外，勞工事務局可要求申請人遞交其擬招募的非本地居民的來源國

家或地區的主管部門發出的有效證明文件，以及遞交其他有助於審批申請的適當文件或資料。

六、以上各款規定的文件，須以澳門特別行政區任一正式語文書寫；如以其他語文書寫，須附同根

據《公證法典》第一百八十二條至一百八十四條規定作成的法定譯本，但獲勞工事務局豁免譯本者除外。

第九條

提供擔保

一、為確保從事收費職業介紹所業務的准照持有人履行因違反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的規定而對

服務使用者產生的債務，申請人須提供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經營的銀行出具的擔保，且受益實體為勞工事

務局。

二、上款所指的擔保金額由公佈於《公報》的行政長官批示訂定。

第十條

提供擔保的期間

一、勞工事務局須自收到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通知符合第六條第二款（一）至（六）項或第三款

（一）至（四）項及（六）項規定的申請人提供上條所指的擔保。

二、要求申請人彌補卷宗組成的缺陷的通知，中斷上款所指期間的計算。

三、申請人須在收到第一款所指的通知之日起四十五日內提交相關擔保的證明文件；期間屆滿後仍

未提交，則有關申請會被駁回，但有合理解釋並獲勞工事務局接納的情況除外。

第十一條

准照的發出及有效期

一、勞工事務局須在下列期間向符合本法律規定的要件的申請人發出本章規定的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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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屬從事收費職業介紹所業務的情況，自收到相關擔保的證明文件之日起十五日內；

（二）屬從事不收費職業介紹所業務的情況，自收到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

二、要求申請人彌補卷宗組成的缺陷的通知，中斷上款（二）項所指期間的計算。

三、准照的有效期為連續兩個曆年，且由發出准照之日起生效，至翌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終止。

第十二條

擔保的動用及補足

一、如經調查證實准照持有人因違反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的規定而對服務使用者產生債務，且

該准照持有人在接獲勞工事務局的通知後仍拒絕向服務使用者履行相關債務，勞工事務局可動用第九條

所指的擔保。

二、如因出現上款所指的情況而動用擔保，准照持有人須在收到由勞工事務局發出的補足擔保通知

之日起四十五日內補足擔保，並向勞工事務局提交相關的證明。

第十三條

退回擔保

一、屬第十九條規定的准照註銷的情況，第九條所指的擔保在准照註銷後一年內繼續生效，並對在

該期間內提出的債務負責，只要該等債務為准照持有人因違反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的規定而對服務

使用者產生。

二、勞工事務局須於上款所指期限屆滿，且已完成向上款所指服務使用者支付債務的程序後，十五

日內退回擔保或其餘額。

第二節

准照的續期、變更及補發

第十四條

准照的續期

一、准照的續期申請須於准照有效期屆滿前四十五日至九十日內提出，並須提交第二款、第三款或

第四款規定的文件。

二、如申請人屬自然人，須提交下列文件：

（一）刑事紀錄證明書；

（二）財政局發出的申請人已履行稅務義務或免除稅務義務的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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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申請人屬公司，須提交下列文件：

（一）第六條第三款（三）項所指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及股東的刑事紀錄證明書；如該股東屬法人時，

其所有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機關主要據位人的刑事紀錄證明書；

（二）上款（二）項所指的文件。

四、如申請人屬社團或財團，須提交下列文件：

（一）第六條第三款（四）項所指的機關主要據位人及獲委任人的刑事紀錄證明書；

（二）第二款（二）項所指的文件。

五、於准照有效期屆滿前少於四十五日提出第一款所指的申請，須繳付雙倍的准照續期費用。

六、除第二款至第四款所指文件外，勞工事務局可要求申請人遞交其擬招募的非本地居民的來源國

家或地區的主管部門發出的有效證明文件，以及遞交其他有助於審批申請的適當文件或資料。

七、在繳付准照續期費用後，申請人方獲發新准照。

八、續期後的准照有效期為原有准照有效期屆滿後緊接的連續兩個曆年。

第十五條

准照的變更

一、下列任一事項的變更，須事先獲得勞工事務局局長的許可：

（一）准照持有人的變更；

（二）准照持有人屬公司時，第六條第三款（三）項所指的股東或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的變更，但不

影響下款規定的適用；

（三）准照持有人屬社團或財團時，第六條第三款（四）項所指的機關主要據位人及獲委任人的變更；

（四）營業場所名稱及地點的變更；

（五）職業介紹所業務的類型的變更；

（六）屬提供聘用外地僱員服務的准照持有人，其可招募或提供職業介紹服務的非本地居民的來源

國家或地區的變更。

二、准照持有人屬公司時，如出現繼承股東地位的情況，該准照持有人須於繼承開始之日起六十日

內通知勞工事務局，且須於通知之日起一年內就有關股東的變更提出申請，並獲得勞工事務局局長的許

可。

三、第六條至第十條的規定，經適當配合後，適用於第一款所指的准照的變更。

四、屬第一款（一）項、（四）至（六）項的情況，准照持有人須交回原有准照後，方獲發新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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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補發准照

一、如准照遺失或損毀，准照持有人須申請補發。

二、屬准照損毀的情況，准照持有人須交回原有准照後，方獲補發准照。

第十七條

准照的續期、變更及補發的期間

一、對准照的續期、變更及補發的申請，勞工事務局須自收到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作出有關決定。

二、要求申請人彌補卷宗組成的缺陷的通知，中斷上款所指期間的計算。

第三節

准照的中止及註銷

第十八條

中止准照

一、在下列情況下，中止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

（一）准照持有人提出中止准照的書面申請；

（二）准照持有人未能按第三十五條第二款規定的三十日期間內補充就業服務指導員；

（三）對准照持有人科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二）項規定禁止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的附加處罰；

（四）對准照持有人採取第四十五條的防範性停業的保全措施。

二、應准照持有人按上款（一）項的規定申請中止准照，在其准照有效期內有關中止期不得連續或

間斷超過九十日。

三、如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被中止，不得在中止期內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

四、在下列情況下，取消中止准照：

（一）屬第一款（一）項規定的情況，中止期屆滿；

（二）屬第一款（二）項規定的情況，准照持有人已補充就業服務指導員；

（三）屬第一款（三）項或（四）項規定的情況，禁止期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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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註銷准照

一、屬下列情況，註銷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

（一）准照持有人在准照有效期屆滿前未提出續期申請；

（二）准照持有人死亡或消滅；

（三）准照持有人提出註銷准照的書面申請；

（四）自准照發出之日起九十日內未有營業，但出現不可抗力的情況除外；

（五）於准照有效期內連續四十五日或間斷九十日關閉營業場所，但有合理解釋並獲勞工事務局接

納的情況除外；

（六）准照持有人不符合第六條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的准照的發出或續期要件，但出現第十五條第

二款的情況除外；

（七）准照持有人未按照第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補足擔保；

（八）藉提供虛假聲明、虛假資料或利用其他不法途徑獲發准照；

（九）准照持有人未按照第三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補充就業服務指導員而被中止准照超過九十日；

（十）准照持有人在兩年內違反第四十二條第一款或第三款，又或第四十三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

的行政違法行為達三次。

二、除上款（二）項所指的情況外，准照持有人須在勞工事務局通知後十個工作日內退回准照。

三、准照的註銷並不賦予退回已繳付的費用的權利。

第四節

分所

第二十條

分所的設立及要求

一、准照持有人可申請增設相同業務類型的分所。

二、分所須符合第七條規定的要求，且其營業場所名稱須與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所載的營業場所名

稱相同，並以“分所＂字樣標示。

第二十一條

申請分所准照所需的文件

申請設立分所，須提交填妥的由勞工事務局提供的專用表格及擬使用的營業場所的不動產物業登記

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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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分所准照的發出及有效期

一、勞工事務局須自收到上條規定的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符合第二十條規定的申請人發出分所

准照。

二、要求申請人彌補卷宗組成的缺陷的通知，中斷上款所指的期間的計算。

三、分所准照的有效期與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的有效期相同。

第二十三條

分所准照的續期、變更、補發及中止

一、分所准照的續期須與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的續期申請一併提出。

二、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的續期、變更、補發及中止的規定，經適當配合後，適用於分所准照的續期、

變更、補發及中止。

第二十四條

註銷分所准照

一、屬下列情況，註銷分所准照：

（一）准照持有人在分所准照有效期屆滿前未提出續期申請；

（二）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被註銷；

（三）准照持有人提出註銷准照的書面申請；

（四）分所自分所准照發出之日起九十日內未有營業，但出現不可抗力的情況除外；

（五）於分所准照有效期內連續四十五日或間斷九十日關閉分所，但有合理解釋並獲勞工事務局接

納的情況除外；

（六）分所不符合第七條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規定的要求；

（七）藉提供虛假聲明、虛假資料或利用其他不法途徑獲發分所准照；

（八）准照持有人未按照第三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補充分所的就業服務指導員而被中止分所准照超

過九十日。

二、屬分所准照註銷的情況，准照持有人須在勞工事務局通知後十個工作日內退回分所准照。

三、分所准照的註銷並不賦予退回已繳付的費用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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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運作

第二十五條

保密義務

一、准照持有人、其機關成員及僱員，須因從事業務時而知悉的資料遵守職業保密義務，即使在其

業務或職務終止後亦然。

二、准照持有人的股東亦須因其身份而知悉的上款所指的資料遵守保密義務，即使在其股東身份終

止後亦然。

三、以上兩款所指的義務僅在司法當局行使職權或主管實體執行監察職務時中止。

第二十六條

合作義務

勞工事務局的人員在執行監察職務並適當表明其身份後，准照持有人、其股東、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機關主要據位人、獲委任人及僱員須：

（一）讓有關人員進入及逗留受監察的地點及營業場所直至完成監察工作為止；

（二）應有關人員的要求，作出聲明、出示及提供所要求與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有關的文件及資訊。

第二十七條

其他義務

一、准照持有人須：

（一）確保營業場所至少在申請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時所申報的營業時間內營運；

（二）將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張貼於其營業場所的出入口顯眼處；

（三）在其刊登及發佈的就業服務廣告或資訊中載明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編號及營業場所名稱；

（四）每月填寫並於翌月二十日前向勞工事務局送交由勞工事務局局長以批示核准的職業配對紀錄

表及提供服務紀錄表；

（五）保存提供服務紀錄表三年；

（六）向僱員提供相關的生活資訊，以讓其適應及融入當地生活；

（七）當出現因勞動關係所引致的事故或糾紛時，應服務使用者要求介入並協調解決僱主與僱員之

間的問題；

（八）配合主管部門處理因勞動關係所引致的事故或糾紛。



473

10. 職業介紹所

二、如變更上款（一）項所指的營業時間，須於變更後十個工作日內通知勞工事務局。

三、從事收費職業介紹所業務的准照持有人尚須：

（一）訂定服務收費表，並於訂定後三個工作日內送交勞工事務局；

（二）將服務收費表張貼於其營業場所的出入口顯眼處；

（三）如變更（一）項所指的服務收費表，須於變更後三個工作日內送交勞工事務局。

第二十八條

服務費

一、從事收費職業介紹所業務的准照持有人僅能因提供下列服務而向服務使用者收取服務費：

（一）職業介紹所業務；

（二）應服務使用者要求提供因勞動關係的建立及終止而所需的支援服務。

二、為適用上款（二）項的規定，且在不影響其他法規的相關規定下，有關支援服務僅包括：

（一）代辦因建立或終止勞動關係而需進行的相關手續；

（二）協助及安排僱員前往工作地；

（三）當勞動關係終止時，協助及安排僱員返回原居地，或前往其他目的地。

三、為適用第一款的規定，准照持有人須遵守下列規則：

（一）向僱主收取的服務費不得超過服務收費表上已訂的金額；

（二）向僱員收取的服務費總金額，不得超過勞動合同所定的首月基本報酬的百分之五十；

（三）如屬外地僱員逗留許可期限屆滿且由現僱主為其申請新的逗留許可的情況，不得向外地僱員

收取服務費。

四、准照持有人因提供第一款所指的服務而向僱員收取的服務費，僅可在勞動關係建立之日起六十

日後一次性向其收取，但屬下款所定的情況除外。

五、如上款所指的勞動關係存續期不足六十日，則可於勞動關係終止之日一次性向僱員收取服務費。

六、准照持有人在收取服務費時須發出一式兩份的收據，並與服務使用者各執一份為據，其內應載

有：

（一）服務使用者姓名或名稱；

（二）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編號及營業場所名稱；

（三）准照持有人代表的簽署；

（四）以分條縷述的方式敘述已提供的服務項目及相應金額；

（五）發出收據的日期。

七、准照持有人應將上款規定的收據，自收據發出之日起計，保存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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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退回或減收服務費

一、屬下列情況，准照持有人須退回或減收服務費：

（一）服務使用者於試用期內被單方終止勞動合同，准照持有人須向被單方終止勞動合同者退回或

減收因上條規定而收取的百分之五十的服務費，但雙方另有協議更高金額者除外；

（二）基於非本地居民的自身原因而導致未能申請或獲發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准照持有人須向僱

主退回或減收因上條規定而收取的百分之五十的服務費，但雙方另有協議更高金額者除外。

二、准照持有人須於接獲服務使用者書面通知之日起三日內，退回上款所指已收取的服務費。

第三十條

禁止

一、禁止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時作出下列行為：

（一）作為居間人向僱員收取或支付任何款項；

（二）提供或發佈虛假或含有歧視性內容的就業資訊；

（三）向不具備法定代理人書面許可的未成年人提供職業介紹服務；

（四）向未成年人介紹法律禁止的工作；

（五）安排不持有有效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的人士從事第三十三條第二款所指的職務；

（六）扣留求職者或僱員的身份證明文件或財產；

（七）唆使服務使用者接受或提供非法工作。

二、禁止從事收費職業介紹所業務的准照持有人，在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時作出下列行為：

（一）為僱主招募並非來自獲准照許可的國家或地區的非本地居民，又或向該等非本地居民提供職

業介紹服務；

（二）向逗留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非本地居民或外地僱員作出第三條（二）項中所指的任一行為。

三、禁止從事不收費職業介紹所業務的准照持有人，在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時作出下列行為：

（一）提供聘用外地僱員的服務；

（二）向服務使用者收取服務費。

第三十一條

不得兼任

在不影響第三十四條的規定下，任何人不得同時為收費及不收費的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的持有人、

第六條第三款（三）項及（四）項所指的股東、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機關主要據位人或獲委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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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分所的適用

本章的規定亦適用於分所的運作。

第四章

就業服務指導員制度

第三十三條

就業服務指導員

一、每一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的營業場所均須至少有一名具備有效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的人士駐場

擔任該職務。

二、就業服務指導員的職務為：

（一）在服務使用者查詢時提供勞動法例資訊；

（二）為服務使用者進行職業配對；

（三）核實第二十七條第一款（四）項所指的紀錄表。

三、就業服務指導員在執行職務時應：

（一）掌握與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相關的法規；

（二）促使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時須遵守第二十五條至第三十條的規定。

第三十四條

專職性

就業服務指導員僅可於任一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的營業場所擔任職務，且不得同時為另一職業介紹

所業務准照的持有人、第六條第三款（三）項及（四）項所指的股東、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機關主要據

位人或獲委任人。

第三十五條

通知及補充就業服務指導員

一、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持有人須自就業服務指導員出現下列任一情況之日起十個工作日內，以書

面方式通知勞工事務局：

（一）開始擔任職務；

（二）被調任至准照持有人的另一營業場所；

（三）終止擔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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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不符合第三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情況，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持有人須自該情況出現之日起

三十日內補充就業服務指導員。

第三十六條

准照的發出或續期要件

一、同時符合下列要件的自然人，可向勞工事務局申請發出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或給予准照續期：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

（二）具行為能力；

（三）具高中或以上學歷；

（四）通過勞工事務局舉辦的就業服務指導員職業技能測試，並獲發職業技能證明；

（五）無因犯罪而被確定裁判判處三年或以上的徒刑，但屬依法已獲恢復權利者除外；

（六）提交申請之日前一年內，未有根據第四十一條第一款（六）項的規定而被註銷准照。

二、如申請人處於第四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禁止從事就業服務指導員職務的附加處罰期間內，准照將

不獲發出或續期。

三、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的式樣由公佈於《公報》的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核准。

第三十七條

申請准照的發出或續期所需文件

一、申請發出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須提交填妥的由勞工事務局提供的專用表格及下列文件：

（一）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二）學歷證明文件副本；

（三）就業服務指導員職業技能證明副本；

（四）刑事紀錄證明書。

二、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的續期申請，須於准照有效期屆滿前三十日至六十日內提出，並須提交上

款（四）項規定的文件。

三、於准照有效期屆滿前少於三十日提出上款所指的申請，須繳付雙倍的准照續期費用。

第三十八條

准照的發出、續期及有效期

一、勞工事務局須自收到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的發出或續期申請之日起十五日內向申請人發出有關

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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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求申請人彌補卷宗組成的缺陷的通知，中斷上款所指期間的計算。

三、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的有效期為連續三個曆年，且由發出准照之日起生效，至第三個曆年的三

月三十一日終止。

第三十九條

補發

補發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的規定，經適當配合後，適用於補發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

第四十條

中止准照

一、在下列情況下，中止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

（一）准照持有人提出中止准照的書面申請；

（二）對准照持有人科處第四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禁止從事就業服務指導員職務的附加處罰。

二、應准照持有人按上款（一）項的規定申請中止准照，在其准照有效期內有關中止期不得連續或

間斷超過十二個月。

三、如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被中止，不得在中止期內從事就業服務指導員職務。

四、在下列情況下，取消中止准照：

（一）屬第一款（一）項規定的情況，中止期屆滿；

（二）屬第一款（二）項規定的情況，禁止期屆滿。

第四十一條

註銷准照

一、屬下列情況，註銷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

（一）准照持有人在准照有效期屆滿前未提出續期申請；

（二）准照持有人死亡；

（三）准照持有人提出註銷准照的書面申請；

（四）准照持有人在其准照有效期內連續一百八十日或間斷三百六十日未有擔任就業服務指導員職

務，但有合理解釋並獲勞工事務局接納的情況除外；

（五）准照持有人不符合第三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准照發出要件；

（六）准照持有人在三年內違反第三十四條或第四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達三次。

二、除上款（二）項所指的情況外，准照持有人須在勞工事務局通知後十個工作日內退回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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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准照的註銷並不賦予退回已繳付的費用的權利。

四、屬第一款（六）項的情況而被註銷准照者，須參加並完成由勞工事務局舉辦的就業服務指導員

培訓課程，並通過職業技能測試後，方可重新申請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

第五章

處罰制度

第四十二條

未持有有效准照而從事業務

一、未持有有效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或違反第十八條第三款的規定而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又或未

持有有效分所准照而增設分所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者，科澳門元五萬元至十萬元罰款。

二、未持有有效准照或違反第四十條第三款的規定而從事就業服務指導員職務者，科澳門元一萬元

至二萬元罰款。

三、違反第三十條第一款（五）項的規定者，按違法行為所涉及的每一人士，科澳門元一萬元至二

萬元罰款。

第四十三條

其他行政違法行為

一、違反第七條第三款、第十五條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三十條第一款（七）項、第二款（一）項及

第三款（一）項，以及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者，科澳門元二萬元至五萬元罰款。

二、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款、第三款至第五款、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一款（一）項、（六）項、

第二款（二）項及第三款（二）項的規定者，按違法行為所涉及的每一人士，科澳門元二萬元至五萬元

罰款。

三、違反第三十條第一款（三）項及（四）項的規定者，按違法行為所涉及的每一人士，科澳門元

一萬元至二萬五千元罰款。

四、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款（二）項、（三）項及第三款、第三十條第一款（二）項、第三十四條，

以及第三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者，科澳門元五千元罰款。

五、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一款（一）項、（四）項、（五）項及第二款，以及第二十八

條第七款的規定者，科澳門元二千元罰款。

六、違反第二十八條第六款的規定者，按違法行為所涉及的每一人士，科澳門元二千元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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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條

附加處罰

一、對於第四十二條或第四十三條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尚可對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持有人或不持

有有效准照而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者單獨或一併科處以下附加處罰：

（一）關閉營業場所，為期一個月至一年；

（二）禁止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為期一個月至兩年。

二、對於第四十二條或第四十三條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尚可對就業服務指導員或不持有有效准照

而從事就業服務指導員職務者科處禁止從事就業服務指導員職務的附加處罰，為期一個月至一年。

三、附加處罰應按行政違法行為的嚴重性及其行為人的過錯程度而適度科處。

第四十五條

保全措施

如有跡象顯示行為人繼續提供職業介紹所業務將對公共利益造成嚴重或難以彌補的損害的情況，尤

其是存在證據毀壞或滅失，又或行為人繼續作出違法行為的風險，則經考慮行為的嚴重程度及其行為人

的過錯程度後，可對行為人採取防範性停業的保全措施。

第四十六條

職權及上訴

一、勞工事務局局長具職權對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分所准照及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的發出、續期、

變更、補發、中止及註銷作出決定。

二、勞工事務局局長具職權科處本法律規定的處罰，該職權亦可授予他人。

三、對勞工事務局局長的決定，可向行政法院提起司法上訴。

第四十七條

法人的責任

一、法人，即使其屬不合規範設立者，無法律人格的社團及特別委員會，均須對其機關或代表以其

名義且為其集體利益而作出本法律規定的違法行為承擔責任。

二、如行為人違抗有權者的明示命令或指示而作出行為，則排除上款所指責任。

三、第一款所指實體的責任，不排除有關行為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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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條

連帶責任

一、違法者為法人時，其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代表該法人的人，如被判定須對有關

違法行為負責，須就罰款的繳納與該法人負連帶責任。

二、如對無法律人格的社團或特別委員會科處罰款，則該罰款以該社團或委員會的共同財產支付；

如無共同財產或共同財產不足，則以各社員或委員的財產以連帶責任方式支付。

第四十九條

累犯

一、自行政處罰決定轉為不可申訴起一年內，且距上一次的行政違法行為實施日不足五年，再次實

施相同的行政違法行為者，視為累犯。

二、如為累犯，所定罰款的下限提高四分之一，而上限則維持不變。

第五十條

履行尚未履行的義務

如因不履行義務而構成違法行為，則科處處罰及繳納罰款並不免除違法者須履行仍可履行的有關義

務。

第五十一條

程序

一、如出現行政違法行為，勞工事務局須組成卷宗和提出控訴，並將之通知涉嫌違法者。

二、控訴通知內須訂定十五日的期限，以便涉嫌違法者提出辯護。

三、罰款須自作出處罰決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繳納，違法者須於緊接期限的五日內將已繳罰款的

證明文件送交勞工事務局。

四、違法者在上款所定期間屆滿後仍未繳納罰款，則勞工事務局須將有關文件連同強制徵收證明送

交財政局，以便按稅務執行程序進行強制徵收。

第五十二條

通知

一、勞工事務局須直接向應被通知人本人作出通知，或以單掛號信按下列地址作出通知，並推定應

被通知人自信件掛號日起第三日接獲通知；如第三日並非工作日，則推定自緊接該日的首個工作日接獲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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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被通知人指定的通訊地址；

（二）如應被通知人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按身份證明局的檔案所載的最後住所作出通知；

（三）如應被通知人為法人且其住所或常設代表處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按身份證明局或商業及動

產登記局的檔案所載的最後住所作出通知。

二、在因證實可歸咎於郵政服務的事由而令應被通知人在推定接獲通知的日期後接獲通知的情況下，

方可由應被通知人推翻上款所指的推定。

第六章

過渡及最後規定

第五十三條

監察

一、勞工事務局具職權監察本法律的遵守情況，但不影響法律賦予其他實體的職權。

二、勞工事務局人員在執行監察職務時，享有公共當局的權力，尤其在執行此職務時遇到反對或抗

拒的情況時，可依法請求警察當局及行政當局提供所需的協助。

第五十四條

通報及公佈

一、勞工事務局須將下列事宜通報財政局及治安警察局：

（一）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及分所准照的發出或變更；

（二）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及分所准照的註銷；

（三）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及分所准照的中止；

（四）保全措施決定；

（五）附加處罰決定。

二、勞工事務局須藉資訊途徑公佈和更新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及分所准照的名單，以及就業服務指

導員准照的持有人名單，當中尤其包括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的營業場所名稱、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的持

有人姓名、該等准照的編號、有效期及上款（三）至（五）項規定的情況。

三、勞工事務局亦須將下列事宜公佈於《公報》，但不影響已作出的註銷准照決定的效力：

（一）第十九條規定的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的註銷；

（二）第二十四條規定的分所准照的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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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條

個人資料的處理

勞工事務局根據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在行使本法律所賦予的職權的必要

範圍內，與其他擁有適用本法律所需的相關資料的公共實體進行個人資料的處理及互聯。

第五十六條

費用

一、就下列事項的申請須繳付費用，有關金額由公佈於《公報》的行政長官批示訂定：

（一）收費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及其分所准照的發出、續期、變更及補發；

（二）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的發出、續期及補發。

二、為適用上款（一）項的規定，准照的發出費用金額按月計算，每一個月或不足一個月但足十五

日計算二十四分之一。

三、為適用第一款（二）項的規定，准照的發出費用金額按月計算，每一個月或不足一個月但足

十五日計算三十六分之一。

第五十七條

費用及罰款的歸屬

費用及罰款所得，屬社會保障基金的收入。

第五十八條

過渡規定

一、本法律的規定適用於在其生效前已獲發職業介紹所執照的私人實體，但不影響第二款至第七款

規定的適用。

二、在本法律生效前已發出的職業介紹所執照繼續有效，直至有效期屆滿為止。

三、第一款所指的職業介紹所執照持有人在按第六條規定提出續期申請時，獲豁免符合該條第二款

（六）項、第三款（三）項及（四）項規定的具有技術及組織的能力的要件，以及第七條第四款的規定。

四、第二款所指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的營業場所，須自本法律生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內符合第七條

第一款至第三款的規定。

五、在申請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時，下列者獲豁免符合第三十六條第一款（三）項規定的具高中或

以上學歷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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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本法律生效前已獲發有效職業介紹所執照的自然人；或執照持有人屬公司或社團時，其公

司股東、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社團的機關主要據位人；

（二）在本法律公佈之日前已連續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達五年或以上的從業員。

六、屬上款（二）項獲豁免的情況，申請人須提交載有工作經驗的個人履歷及相關證明文件副本。

七、第五款規定亦適用於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的續期申請及按第四十一條第四款規定提出的申請。

第五十九條

補充法律

對本法律未特別規定的事宜，補充適用《行政程序法典》及十月四日第 52/99/M 號法令《行政上

之違法行為之一般制度及程序》的規定。

第六十條

廢止

廢止下列規定：

（一）七月四日第 32/94/M號法令；

（二）七月四日第 152/94/M號訓令。

第六十一條

生效

一、本法律自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起生效，但不影響下款規定的適用。

二、自本法律公佈翌日起，勞工事務局可根據第三十六條至第三十八條，第五十八條第五款及第六

款的規定啟動發出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的行政程序。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高開賢

二零二零年九月七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賀一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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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核准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及分所准照的式樣

	二月十七日第七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24/2021 號行政長官批示。

第 24/2021號行政長官批示

行政長官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賦予的職權，並根據第 16/2020 號法律《職業介

紹所業務法》第五條第二款的規定，作出本批示。

一、核准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及分所准照的式樣，有關式樣載於本批示組成部分的附件一及附件二。

二、經勞工事務局的程式讀取上款所指准照的二維碼，可顯示下列資料：

（一）准照的類別及編號；

（二）准照的有效期；

（三）准照持有人的姓名或名稱；

（四）營業場所的名稱及地點；

（五）職業介紹所業務的類型；

（六）屬提供聘用外地僱員服務的准照持有人，其可招募或提供職業介紹服務的非本地居民的來源

國家或地區；

（七）准照的狀態；

（八）擔任就業服務指導員職務的人員姓名、其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的編號及狀態；

（九）倘有的附加處罰及保全措施的決定及期間；

（十）倘有的分所准照，又或其所屬的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及其他分所准照的營業場所名稱、地點

及准照狀態。

三、本批示自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起生效。

二零二一年二月四日

行政長官	賀一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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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的式樣：

尺寸：210 毫米 X	297 毫米。

———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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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所准照的式樣：

尺寸：210 毫米 X	297 毫米。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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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訂定從事收費職業介紹所業務者須提供的擔保金額，收費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及分所准照
的發出、續期、變更及補發的費用，以及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的發出、續期及補發的費用

	二月十七日第七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25/2021 號行政長官批示。

第 25/2021號行政長官批示

行政長官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賦予的職權，並根據第 16/2020 號法律《職業介

紹所業務法》第九條第二款及第五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作出本批示。

一、訂定從事收費職業介紹所業務者須提供的擔保金額為澳門元三十萬元。

二、訂定收費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及分所准照的發出、續期、變更及補發的費用，有關金額載於本

批示組成部分的附件一。

三、訂定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的發出、續期及補發的費用，有關金額載於本批示組成部分的附件二。

四、本批示自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起生效，但不影響下款規定的適用。

五、第三款規定自本批示公佈翌日起產生效力。

二零二一年二月四日

行政長官	賀一誠

———

附件一

關於收費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及分所准照的費用

項目 金額（澳門元）

1. 收費職業介紹所業務准照  

1.1 發出 30,000

1.2 續期 10,000

1.3 變更（按每項更改內容計算） 1,000

1.4 補發 1,000

2. 分所准照  

2.1 發出 15,000

2.2 續期 5,000

2.3 變更（按每項更改內容計算） 1,000

2.4 補發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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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關於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的費用

項目 金額（澳門元）

1. 發出 180

2. 續期 90

3. 補發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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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核准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的式樣

	二月一日第五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36/2021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

第 36/2021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

經濟財政司司長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六十四條賦予的職權，並根據第 16/2020 號法律

《職業介紹所業務法》第三十六條第三款的規定，作出本批示。

一、核准載於本批示附件的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的式樣，有關附件為本批示的組成部份。

二、經勞工事務局的程式讀取上款所指准照的二維碼，可顯示下列資料：

（一）准照編號；

（二）准照的簽發日期及有效期；

（三）准照持有人的姓名；

（四）准照的狀態；

（五）所屬的職業介紹所或分所的營業場所名稱及地點；

（六）倘有的附加處罰的決定及期間。

三、本批示自公佈翌日起生效。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經濟財政司司長	李偉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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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正面：																																																	背面：

      

尺寸和色彩：85毫米 X	54 毫米、圓角、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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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勞動訴訟

11.1 通過《勞動訴訟法典》

六月三十日第二十六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9/2003 號法律。

八月十八日第三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7/2008 號法律修改本法律通過的《勞動

訴訟法典》第九十二條第一款及第九十六條第一款。

三月四日第九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4/2019 號法律修改本法律通過的《勞動訴訟法

典》第三十八條第一款。

刊登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第四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 1479 頁的更正書，更正本

法律通過的《勞動訴訟法典》第一百一十條第二款之葡文文本。

第 9/2003號法律

通過《勞動訴訟法典》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一）項，制定本法律。

第一條

《勞動訴訟法典》的通過

通過附於本法律公佈的《勞動訴訟法典》，此法典為本法律的組成部分。

第二條

對被廢止的規定之援用

一、現行法例中援用已廢止的勞動訴訟法規的規定時，視為援用本法律所通過的《勞動訴訟法典》

的相應規定。

二、現行法例中援用本法律所通過的《勞動訴訟法典》內無規定的特別訴訟程序時，視為援用該法

典所規定的普通宣告訴訟程序的相應規定。

第三條

生效及適用

一、本法律及由其通過的《勞動訴訟法典》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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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本法律通過的《勞動訴訟法典》只適用於在其生效後提起的訴訟程序。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八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曹其真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何厚鏵

勞動訴訟法典

第一編

一般規定

第一章

勞動審判權

第一條

適用的法律

一、勞動訴訟程序受本法典的規定所規範，且補充適用司法組織法規的規定及與勞動訴訟程序相配

的一般民事或刑事訴訟法規的規定。

二、對於本法典未規範的情況，如不能類推適用本法典的規定，則首先適用一般民事或刑事訴訟法

規對類似情況所作的規定，其次適用勞動訴訟法的一般原則，最後適用一般訴訟法的一般原則。

第二條

勞動審判權的範圍

一、本法典所規定的程序，適用於由勞動法律關係而生的問題。

二、除其他依法應視為具勞動性質的事宜外，下列事宜亦具勞動性質，並須按本法典所定的民事訴

訟程序的步驟處理：

（一）由具從屬性的勞動關係而生的問題，以及與建立該勞動關係的合同有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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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為提供一項具體訂定的勞務而訂立的合同所生的問題，只要該勞務是在經濟上依賴他方當

事人的情況下提供，即使該勞務應由一組人提供而有關合同並非與每一人直接訂立亦然；

（三）由學徒培訓合同而生的問題；

（四）為同一僱主實體提供勞務的勞工間出現的涉及勞工個人權利及義務的問題，而該等問題是由

執行工作時共同作出的行為所引致，又或由其中一名勞工執行工作時或因執行工作而作出的不法行為所

引致，只要有關民事責任不應在普通刑事訴訟程序中與刑事責任一併確定；

（五）由在職業介紹所業務範圍內建立的關係而生的問題，尤其是關於挑選勞工及安排勞工就業的

問題，以及關於職業介紹所及勞工的權利與義務的問題；

（六）由工作意外或職業病而生的問題；

（七）因向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提供醫療服務、護理服務或醫院方面的服務，或供應藥

物、假體及矯形器具，又或提供其他服務或作出其他給付而生的問題；

（八）附屬於按本法典之規定進行的、已提起或將提起的訴訟的保全措施；

（九）以在勞動訴訟中取得的執行名義為依據而提起的執行之訴，以及為能確實履行由勞動關係而

生的義務或因社會保障權利而生的義務之執行之訴。

三、下列行為須按本法典所定的輕微違反訴訟程序的步驟處理：

（一）違反規範勞動關係的法律規定或規章性規定且構成輕微違反的行為；

（二）違反關於職業介紹所業務的法律規定或規章性規定且構成具勞動性質的輕微違反的行為；

（三）違反關於工作地點的衛生及安全的法律規定或規章性規定且構成輕微違反的行為；

（四）違反與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有關的法律規定或規章性規定且構成輕微違反的行為；

（五）特別規定在勞動審判權範圍內審理的其他輕微違反行為。

第三條

勞動審判權的延伸

下列問題即使不具勞動性質，但只要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有管轄權審理該等問題，即須按勞動訴訟

程序的步驟處理：

（一）在勞動法律關係的主體間或在其中一主體與第三人間出現的、由另一與該勞動關係有從屬、

補充或附屬性質的聯繫的關係而生之問題，只要將有關請求合併於另一具勞動性質的請求；

（二）根據第十七條的規定在勞動訴訟中提出的反訴問題。

第四條

澳門法院具管轄權的情況

一、如構成勞動訴訟的訴因或引致訴訟開始的理由的事實，全部或部分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發生或作

出，即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提起有關勞動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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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除上款規定的情況外，亦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提起以下訴訟：

（一）以屬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勞工作為被告的訴訟；

（二）因在澳門註冊的船舶或航空器的海員或機組人員在旅途中發生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而引致的

訴訟；

（三）為自然人住所或法人住所在澳門的僱主實體提供勞務時因在外地發生工作意外而引致的訴訟；

（四）因由自然人住所或法人住所在澳門的實體負責的工作意外或職業病而引致的訴訟；

（五）以自然人住所或法人住所在澳門的社會保障機構或保險人作為被告的、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

而引致的訴訟；

（六）其他勞動訴訟，只要該訴訟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提起即無法實現有關權利，且擬提起的

訴訟與澳門之間存在任何應予考慮的人或物的連結點。

三、就排除澳門法律賦予或承認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的管轄權之協議或條款，不得向澳門特別行政

區法院主張，但國際公約另定解決辦法者除外。

第五條

緊急性及依職權

一、因工作意外及職業病而引致的訴訟程序，具緊急性質，且須依職權進行，但屬本法典所規定的

例外情況除外。

二、涉及因僱主實體單方終止合同或聲稱有合理理由解除合同而導致勞動關係終止所產生的權利的

訴訟程序，亦具緊急性質。

三、如以上兩款所指情況涉及非本地勞工，而該勞工因勞動關係終止而必須離開澳門，則檢察院須

依職權確保繼續維護該勞工的利益。

第六條

經濟能力不足的推定

為在勞動訴訟程序中獲得司法援助，推定下列人士經濟能力不足，但法律另有特別規定者除外：

（一）在要求清償因勞動關係而產生的債權的訴訟中的勞工；

（二）在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而引致的訴訟中，遭受工作意外及患職業病的勞工，以及因此而死亡

的勞工的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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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訴訟代理

第七條

依職權在法院的代理

一、在法律規定或經請求的情況下，檢察院須依職權在法院代理下列者，且不影響檢察院按一般規

定所負的其他代理義務：

（一）勞工及其親屬；

（二）按法院的命令而提供或作出第二條第二款（七）項所指服務或供應之人；

（三）提供或作出第二條第二款（七）項所指服務或供應的公立衛生場所，只要該場所無人提供爭

訟事宜的服務。

二、在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而引致的訴訟中，檢察院僅在訴訟程序的爭訟階段方須依職權作代理。

三、檢察院在其應代理的各人或實體之間有利害衝突時，須優先代理勞工及其親屬。

四、本條的規定不影響可按照關於司法援助的法例請求指定律師。

第八條

檢察院拒絕代理

一、如訴訟中的請求客觀上無理據，則檢察院應拒絕代理；如因出現某種特別情況以致提出有關請

求應視為明顯不合理，則檢察院可拒絕代理。

二、拒絕代理，須說明理由，並須立即將拒絕代理一事通知利害關係人，通知內須說明利害關係人

可在十日內向作出拒絕者的直接上級提出異議。

三、在檢察院拒絕代理的情況下，時效期間及提起訴訟的期間，自作出拒絕決定之日起至就有關異

議的決定作出通知之日為止的整段時間內中止，如無提出異議，則自作出拒絕決定之日起至提出異議的

期間屆滿之日為止的整段時間內中止。

四、提出異議時，只需單純請求重新審議檢察院所提出的理由即可；作出拒絕者的直接上級應在

十五日內就異議作出決定。

五、如異議被裁定理由成立，則由之前拒絕代理的司法官的法定代任人代理，如未能確定該法定代

任人，則由經特別指定的另一司法官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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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檢察院代理的終止

當事人委託訴訟代理人或法院應當事人請求指定律師時，檢察院即無義務再依職權為當事人作代理，

如正在進行代理，則須終止繼續代理；但不影響檢察院在訴訟中的輔助參與。

第三章

訴訟行為

第十條

分發

一、為分發卷宗之目的，以勞動訴訟程序進行的訴訟分為以下獨立類別：

（一）以普通勞動訴訟程序進行的訴訟；

（二）以特別勞動訴訟程序進行的訴訟；

（三）非以《勞動訴訟法典》第八十一條第二款所指的執行名義作為依據的執行；

（四）勞動輕微違反訴訟程序。

二、作為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而引致的訴訟的依據之通知書及其他文件，必須提交予檢察院，並由

其在分發前命令採取適當措施。

第十一條

通知及傳喚的一般規定

一、《民事訴訟法典》中，與本法律的規定不相抵觸的規則，適用於在勞動訴訟程序上所作的通知

及傳喚。

二、如以公示方式作出通知或傳喚，則除刊登公告外，尚須張貼三份告示，一份貼於法院內，一份

貼於應被通知或傳喚的人在澳門的最後居所的樓宇入口處，一份貼於其工作地點。

三、如訴訟中有利害關係的當事人為非本地勞工，且未能確保其可以繼續在澳門逗留，則該勞工可

指定一名住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人為其接收有關通知。

四、按上款規定向所指定的人作出的通知，視為向勞工本人作出。

第十二條

在輕微違反訴訟程序中向嫌疑人作出通知

一、就控訴或等同行為向嫌疑人作出的通知，須以直接與本人接觸的方式，又或以掛號信件或掛號

通知書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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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無法按上款的規定向嫌疑人作出通知，則須為其指定一公設辯護人，並將控訴書副本送交該

辯護人，而有關訴訟程序則在無須嫌疑人參與下繼續進行直至完結為止。

三、如訴訟程序中有作出授權，則須向獲委託的辯護人作出通知，並將副本送交嫌疑人。

第十三條

就民事方面的終局裁判作出的通知

一、須將民事方面的終局裁判通知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即使該裁判是在輕微違反訴訟程序中作

出；如屬依職權作出或指定的代理的情況，須首先通知被代理人，繼而通知代理人，而無須為此作出批示。

二、如寄予當事人的信件退回，則適用關於向訴訟代理人作出通知的規則。

三、就判處支付一定金額的終局裁判作出通知時，須提醒被判支付的當事人應在第八十二條第二款

所指期間內將證明債務已消滅的文件或證明已存入有關金額供法院處置的文件附入卷宗，否則，將開始

有關執行。

四、提交任何聲請書的期間，自就終局裁判作出通知時起算，而上訴期間則自將終局裁判向訴訟代

理人或依職權作出或指定的代理人作出通知時起算。

第二編

勞動民事訴訟程序

第一章

共同規則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十四條

法官的義務

一、在辯論及審判聽證進行前：

（一）如欠缺訴訟前提但可予補正，則法官應命令作出為彌補該欠缺所需的行為；

（二）如認為某人參與訴訟對確保當事人的正當性屬必需者，則法官應命令該人參與訴訟；

（三）如在訴訟程序進行期間法官認為當事人未在訴辯書狀中指出可能影響案件裁判的事實，則應

請當事人補充及更正訴辯書狀，但該等事實須按關於辯論及證據的一般規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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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訴訟標的為履行金錢債務，則法官在指揮訴訟進行時，應確保如作出給付判決，即能在判決

中定出應付的確定金額。

第十五條

訴訟程序中主體的變更

一、訴訟程序不可因基於生前行為引致身為勞工的當事人被他人替代而變更。

二、對於將出現爭議的針對勞工的權利生前移轉他人一事，在訴訟程序中僅承認因企業的移轉而引

致的當事人的替代。

三、作出上款所指替代，無須經他方當事人同意。

第十六條

請求的繼後合併

一、在辯論及審判聽證開始前，如發生某些使原告能提出針對被告的新請求的事實，且全部請求均

屬同類型訴訟程序，則可將新請求補加於起訴狀內。

二、即使有關事實在提起訴訟前發生，原告亦可按上款的規定提出針對被告的新請求，但須合理解

釋之前未能將該請求列入起訴狀的原因。

三、在以上兩款所指情況中，須通知被告就原告新加入的事宜及可否加入該事宜作答覆。

第十七條

反訴的可受理性及適時性

一、遇有下列任一情況，且案件利益值超過有關管轄法院的法定上訴利益限額時，反訴予以受理：

（一）被告的請求是以作為訴訟依據的法律事實為基礎；

（二）被告欲抵銷債權；

（三）被告的請求與訴訟所依據的實體關係之間存有從屬、補充或附屬關係。

二、如被告的請求所屬的訴訟類型有別於原告的請求所屬的訴訟類型，則反訴不予受理。

三、反訴與答辯一併提出；但亦可於答辯後在上條第三款所指答覆中提出，只要按原告提出的新要

求係可受理該反訴即可。

第十八條

訴訟的合併

一、如在法院待決的若干勞動訴訟，因符合共同訴訟、聯合、對立參加或反訴可予接納的前提而可

合併於同一訴訟程序中審理，則須命令將該等訴訟合併；但基於訴訟程序所處的狀況或其他特別理由而

不適宜合併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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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訴訟的合併，須按《民事訴訟法典》第二百一十九條的規定為之，且不僅在對合併具有應予考

慮的利益之任一當事人提出聲請時審理應被其他訴訟併入的訴訟程序的法官可命令進行合併，該法官亦

可依職權命令進行合併。

第十九條

請求之捨棄、訴之撤回及和解

一、捨棄全部或部分請求及進行和解，僅可在按本法典的規定試行調解時為之。

二、對於在答辯後所作的訴之撤回，僅可在由法院試行調解時為之。

第二十條

預行調查證據

如訴訟中有利害關係的當事人為非本地勞工，且未能確保其可以繼續在澳門逗留，則有責任依職權

作代理的檢察院應促使預先採取必須有該勞工在場或有該勞工在場較適宜的證明措施。

第二十一條

存有解除合同的合理理由的證明

如審理案件實體問題取決於對是否存有解除合同的合理理由作出的裁判，則由會因存有該合理理由

而得益的當事人負責陳述及證明能支持存有該合理理由的論據的事實。

第二節

當事人的訴訟能力及正當性

第二十二條

未成年人的訴訟能力

一、滿十六歲的未成年人得以原告身份獨立進行勞動訴訟。

二、如作為原告的未成年人在訴訟待決期間滿十六歲，可聲請直接參與有關訴訟，在此情況下，須

終止一直為其所作的代理。

三、未滿十六歲的未成年人或在訴訟中作為被告的未成年人，須按一般規定被代理；然而，如發現

其法定代理人並無透過司法途徑確保該未成年人的利益，則法官在聽取利害關係人的意見後，可規定由

檢察院作代理。



500

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法例彙編

第二十三條

集體工作

一、如有關工作由一組人共同擔任，則各人均可維護其相應份額的利益。

二、如欲維護的利益由集體訂出，則原告應指明其他利害關係人，而法院在命令傳喚被告前，須通

知該等利害關係人於十日內參與訴訟。

三、在上款所指情況下，訴訟僅由某一或某些有利害關係的勞工提起時，則檢察院有責任保障未親

自參與訴訟的勞工的利益。

第二十四條

代表團體的正當性

代表勞工的團體及代表僱主實體的團體，在涉及法律或規章特別規定由其維護的集體勞動利益的訴

訟中，有作為原告的正當性。

第三節

保全程序

第二十五條

普通保全程序

一、對於在勞動訴訟程序中聲請的非特定保全程序，適用《民事訴訟法典》為普通保全程序所定的

制度，但須遵守以下特別規定：

（一）收到聲請後，須立即指定最後聽證日期；

（二）如容許聲請所針對的人提出反對，該反對須在聽證開始前提出；

（三）裁判以口頭作出，且須扼要說明其理由並經口述載於紀錄。

二、任一方當事人或其訴訟代理人不到場，不構成押後聽證的理由。

第二十六條

特定保全程序

一、容許在勞動訴訟中採用經配合後的《民事訴訟法典》所規定的特定保全程序。

二、對上款所指的特定保全程序，適用《民事訴訟法典》內相應的規定；但如按有關特定保全程序

的規定而應適用普通保全程序的規定，則須遵守上條所載的特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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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普通宣告訴訟程序

第一節

試行調解

第二十七條

初步試行調解

一、在未由檢察院主持對當事人的試行調解前或按以下數款的規定證實無法調解前，任何涉及第二

條第二款（一）至（五）項所指問題的訴訟，均不得繼續進行。

二、收到並分發起訴狀後，須將起訴狀送交檢察院，由其指定試行調解的日期，而該調解須在二十

日內進行；檢察院須命令將試行調解的日期通知各當事人。

三、時效期間及除斥期間因向被告作出試行調解的通知而中斷。

四、試行調解只進行一次，但雙方當事人共同申請再次試行調解，且有充分理由令人相信調解仍有

可能成功者除外；遇此情況，須指定再次試行調解的日期，而該次調解應在十日內進行。

五、如達成協議，須按第二十九條的規定就協議作成筆錄，該筆錄須經法官認可。

六、如因任何理由無法在三十日內試行調解或各當事人未能達成協議，則須將有關事實作成筆錄，

且在筆錄中詳細列明妨礙對當事人進行調解的理由；該筆錄須附入卷宗。

第二十八條

由法院試行調解

一、除進行第三十九條第一款所指的強制試行調解外，法院可在訴訟程序中的其他時刻試行調解當

事人，只要當事人共同提出聲請或法院認為適宜即可。

二、然而，僅在當事人共同提出聲請時，方可專為進行上述非強制性的試行調解，而傳召當事人，

且以一次為限。

三、在由法官主持的調解聽證中捨棄請求、認諾或和解，無須認可即產生裁判已確定的案件的效力，

但法官應確定當事人具備訴訟能力且調解的結果合法，並將此事載於筆錄。

第二十九條

調解筆錄所載的資料

一、由法院試行調解時所達成的協議須作成筆錄，其內應載明所有參與人的完整身份資料，且應詳

細載明關於有關給付、履行給付期間及履行給付地的協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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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屬合併請求的情況，調解筆錄須逐一列明調解所涉及的請求。

第二節

訴辯書狀

第三十條

初端批示

一、因在初步試行調解中雙方當事人無法達成協議以致訴訟應繼續進行時，如起訴狀未被初端駁回，

但其內容有缺漏或含糊不清者，法官須通知原告，如其願意，可就起訴狀的內容予以補充或解釋。

二、如起訴狀具條件繼續獲處理，則命令傳喚被告作答辯。

三、傳喚時須提醒被告不作答辯將引致的效果。

四、如訴訟中的被告為勞工，尚須提醒被告可請求檢察院依職權作代理。

第三十一條

答辯

一、被告可於被傳喚後十五日內答辯；如有中間期間，則答辯期間自中間期間終結時起進行。

二、如由檢察院依職權代理被告，則檢察院須在上款所指的答辯期間內於卷宗上聲明由其代理一事，

而新答辯期間自作出該聲明之日起算。

三、出現《民事訴訟法典》第四百零三條第四款及第五款所指情況時，提交答辯狀的期間可延長最

多十日。

四、提出爭執的責任及《民事訴訟法典》第四百一十條第二款的規定，適用於依職權作出代理的檢

察院。

第三十二條

無答辯的效果

一、如先前已依規則或應視為已依規則向被告本人作傳喚，又或在答辯期間已將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授權書附入卷宗，而被告並無答辯，則視被告承認原告在訴狀中分條縷述的事實，為此，法院須立即依

法就有關案件作出判決，但不影響《民事訴訟法典》第四百零六條規定的適用。

二、如有關案件明顯簡單，判決時可在指明當事人的身份資料及扼要說明裁判理由後，隨即作出裁

判；如因當事人承認有關事實導致訴訟的理由成立，則在說明裁判理由時，單純表示認同原告所作的陳

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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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對答辯的答覆及嗣後的書狀

一、如被告提出抗辯，則原告可在八日內就抗辯所涉事宜作答覆。

二、如有反訴，就反訴作答覆的期間為十五日。

三、如先前無抗辯或反訴，則只接納按第十六條的規定並為該條文之目的而提交的嗣後的書狀，但

不影響第十四條第一款（三）項規定的適用。

四、《民事訴訟法典》第四百二十五條的規定經作出必要配合後，亦適用於上款所指的嗣後的書狀。

第三節

訴訟程序的清理及調查

第三十四條

清理批示及事實事宜的篩選

一、提交訴辯書狀的階段結束後，法官須在十日內作出清理批示，以達到《民事訴訟法典》第

四百二十九條所指目的。

二、如訴訟程序必須繼續進行，則法官須在第一款所指批示中，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四百三十

條的規定篩選重要的事實事宜。

三、在利益值低於第一審法院的法定上訴利益限額的案件中，如就出現爭議的事實事宜的篩選屬簡

單，則法官可不訂出調查的基礎內容。

四、遵守以上各款的規定後，法院辦事處須隨即通知雙方當事人，以便其可在十日內就事實事宜的

篩選提出聲明異議，以及對清理批示提起上訴。

第三十五條

指出證據及指定聽證的日期

一、在上條第四款所指期間內，雙方當事人應提交證人名單及聲請採取其他證據方法。

二、已提出聲明異議或提起被賦予中止效力的上訴時，提供證據的期間自就聲明異議或上訴的裁判

作出通知時開始計算。

三、如訴訟有條件繼續進行，則法官須指定辯論及審判聽證的日期，而該聽證應在三十日內進行；

就該日期作出通知時，須特別提醒各當事人關於第四十條第二款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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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一款及第二款所指的期間屆滿後，當事人仍可提交證人名單，亦可最遲於經指定的聽證日的

十日之前更改或補充該名單；在此情況下，當事人須負責促使其所指定的新證人到場。

五、就證人名單的提交、更改或補充一事，須通知他方當事人。

第三十六條

證人數目的限制

一、為就訴求及防禦的依據提供證據，雙方當事人不得提出多於十名證人。

二、如屬自始合併請求或補充新請求的情況，可就每一請求提出五名證人，但總數不得超過二十名。

三、在反訴的情況下，每一方當事人亦可最多提出十名證人，以便就反訴內載明的事實或就反訴的

防禦提供證據。

四、就欲證明的每一事實，當事人不可提出多於三名證人，但聲明對該事實不知情的證人不計算在

內。

第三十七條

將聽證過程錄製成視聽資料

一、在可提起平常上訴的訴訟中，任一方當事人均可聲請將聽證過程錄製成視聽資料，而法院亦可

依職權命令錄製之。

二、將聽證過程錄製成視聽資料的聲請，應在為指出證據所定的期間內提出，但不影響第三十九條

第四款規定的適用。

第四節

案件的辯論及審判

第三十八條

合議庭的參與

一、案件的調查、辯論及審判的權限屬獨任庭，但案件利益值超過中級法院法定上訴利益限額且無

人聲請將聽證過程錄製成視聽資料者除外。*

二、如案件的審判權限屬合議庭且案件複雜，則在作出應於聽證前採取的證明措施後，須將卷宗送

交各法官，以便於三日內檢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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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案件並不複雜，法院須在臨近聽證時開會，以便未檢閱卷宗的法官了解卷宗內容。

* 被三月四日第 4/2019號法律第九條所修改。

第三十九條

聽證的展開及押後

一、在召喚已被傳召之人並組成審判庭後，須隨即宣告聽證開始，而在聽證中首先試行調解雙方當

事人。

二、在雙方當事人達成協議押後聽證，且有押後聽證的法定依據的情況下，方可押後聽證一次；但

出現第十四條第一款（三）項及第十六條所指的情況，為保障當事人辯論權的行使而必須押後聽證者除

外。

三、如已被傳召參與聽證的人缺席構成押後聽證的法定依據，但因欠缺當事人的協議以致無法將聽

證押後，則須按《民事訴訟法典》第五百五十四條第四款的規定將聽證中斷，期間不得超過二十日。

四、如在聽證當日無法組成合議庭且雙方當事人未能就押後聽證達成協議，則任一方當事人均可聲

請將聽證過程錄製成視聽資料，屬此情況者，聽證以獨任庭進行。

五、如當事人無根據上款的規定聲請將聽證過程錄製成視聽資料，則須將聽證押後，但只可押後一

次，且押後期間不得超過三十日。

第四十條

當事人在審判時不到場的後果

一、各當事人應於所定聽證日親自到場參與聽證，又或在聽證開始前就不能到場一事作合理解釋，

並委託具有作出認諾、撤回訴訟、捨棄請求或和解的特別權力的訴訟代理人作代理。

二、如任一方當事人在審判時缺席，而對此並未作合理解釋，且未委託具有特別權力的訴訟代理人

作代理，則視他方當事人所陳述的、與缺席當事人有關的個人事實獲證明；但從其他證據得出相反結論

者除外。

三、如雙方當事人均在審判時缺席，而對此並未作合理解釋，且未委託具有特別權力的訴訟代理人

作代理，則法官須命令對已聲請調查且屬可能調查的證據及法官認為不可缺少的其他證據進行調查，並

依法對案件作出裁判。

四、如屬由檢察院或依職權指定的律師代理的情況，該代理人在審判時出席，其效果與由具有特別

權力的訴訟代理人作代理的情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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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條

對事實事宜的辯論及審判

一、如調查證據期間出現一些法院認為對作出良好裁判屬重要的事實，即使該等事實未載入訴辯書

狀中，亦須擴大調查的基礎內容。

二、如按上款規定擴大調查的基礎內容，則當事人可指出有關的證據，但須遵守人證方面所定的限

制；就該等證據，須立即聲請調查，如認為無法即時指出，則於五日內為之。

三、調查證據完結後，如無中斷聽證的理由，須讓當事人各自的訴訟代理人發言一次，時間以一小

時為限，以便就事實事宜及法律事宜作陳述。

四、辯論終結後，須以批示，或在以合議庭方式進行審判的情況下以合議庭裁判，就事實事宜作出

裁判。

第四十二條

判決

一、辯論及審判聽證終結後，須在十五日內作出判決。

二、如法律問題簡單，則須立即以書面方式作出判決或將判決經口述載於紀錄，且判決時可在指明

當事人的身份資料及扼要說明裁判的事實及法律上的理由後，隨即作出裁判。

三、如因對事實事宜適用強行性的法律或規章的規定，以致法院應判處的金額高於所請求的金額或

判處的事項有別於所請求的事項時，法院亦應依此判處。

四、第二款的規定，不適用於判處金額高於所請求的金額或判處事項有別於所請求的事項的判決。

第四十三條

判決的瑕疵及糾正

一、對判決的瑕疵及糾正，適用《民事訴訟法典》第五百六十九條至第五百七十三條的規定，但須

遵守以下兩款的特別規定。

二、對判決的無效提出爭辯，須在上訴陳述書內為之，但如不可或不欲對該判決提起上訴，則須在

致送作出該判決的法官的聲請書中為之。

三、如對判決的無效進行審理的管轄權屬上訴法院，則上訴所針對的法院可在上訴上呈之前就無效

作補正。



507

11. 勞動訴訟

第三章

工作意外及職業病的訴訟程序

第一節

引則

第四十四條

適用範圍

一、本章所規定的訴訟程序包括：為實現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的權利或因該意外或疾病

引致死亡而生的損害賠償的法定受益人的權利而提起的訴訟程序、為宣告該等權利消滅而提起的訴訟，

以及為實現與工作意外或職業病有關的第三人的權利而提起的訴訟。

二、為實現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的權利而提起的訴訟程序，以及與法定受益人的權利有

關的訴訟程序，均包括一調解階段，以及另一倘需進入的爭訟階段。

第四十五條

為宣告權利消滅而提起的訴訟之制度

一、為宣告請求給付的權利時效完成而提起的訴訟，以及為宣告請求彌補的權利又或請求更新或維

修假體及矯形器具的權利喪失而提起的訴訟，均須按普通宣告訴訟程序的步驟處理；如已有相關的工作

意外或職業病的訴訟程序提起，則上述訴訟須以附文方式併附於此工作意外或職業病訴訟程序的卷宗進

行。

二、在上款所指訴訟中，調查、辯論及審判均由獨任庭負責進行；法官可命令進行其認為對案件作

出良好裁判屬必需的檢查和措施。

第四十六條

為實現第三人權利而提起的訴訟之制度

一、根據第二條第二款（七）項的規定提起的、為實現與工作意外或職業病有關的第三人權利的訴

訟，須按普通宣告訴訟程序的步驟處理；如已有相關的工作意外或職業病的訴訟程序提起，則上述訴訟

須以附文方式併附於此工作意外或職業病訴訟程序的卷宗進行。

二、在訴訟標的為將意外或疾病定性為工作意外或職業病的訴訟程序中所作的已確定裁判，以及涉

及定出責任實體的已確定裁判，對於該等訴訟程序具有裁判已確定的案件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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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為實現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

所生的權利而提起的訴訟程序

第一分節

調解階段

第四十七條

訴訟程序的開始

一、為實現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所生的權利而提起的訴訟程序，始於檢察院主持的調解階段；提起

該訴訟程序，是以指出發生工作意外或職業病的通知書作為基礎。

二、通知書由保險實體作出時，應附同下列文件：

（一）有效的保險單及其附件的副本；

（二）所具備的關於臨診及疾病分類的所有文件；

（三）如意外發生後出現無能力、住院及已支付賠償的情況，應附同逐一列明此等事宜的文件；

（四）在意外發生前，被保險人根據保單的規定交予保險人的最後一張工資單、薪金單及其他固定

給付的文件。

三、通知書由僱主實體作出時，應附同一文件，其內載明意外發生前最後一次實際向遭受工作意外

的勞工支付的工資。

第四十八條

勞工死亡時的處理

一、如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死亡，檢察院在收到通知書後，須視乎情況而命令進行驗屍

或將驗屍報告附入卷宗，並命令採取對確定有關損害賠償的法定受益人及對獲得與該勞工的血親關係的

證據屬必需的措施。

二、如認為無須驗屍且無利害關係人作出聲請，則可免除驗屍。

三、將死亡證明、曾進行驗屍的報告及證明受益人與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之間的血親關

係的文件附入卷宗後，檢察院須指定試行調解的日期。

四、無法確定是否有法定受益人時，須作出公示傳喚，如仍無人到場，則須將卷宗歸檔；在有關權

利的除斥期間屆滿前，歸檔屬臨時性；如在該期間內有受益人到場，則重開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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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款所指除斥期間屆滿時仍無任何受益人到場，則須將此事通知社會保障基金，以便在社會保

障基金擁有有關權利時重開為實現該權利的訴訟程序。

第四十九條

勞工長期無能力時的處理

一、因意外或疾病導致勞工長期無能力時，檢察院須立即指定身體檢查及試行調解的日期。

二、指定試行調解的日期時，須儘可能使試行調解能在身體檢查之後隨即進行。

第五十條

出現其他情況時的處理

一、在收到通知書時，如出現下列任一情況，則須立即按上條第二款的規定指定進行身體檢查及試

行調解的日期：

（一）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仍未治癒，且未受到適當治療或未收到因暫時無能力而應收

取的損害賠償；

（二）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不同意康復證明的內容、無能力的性質或所評定的暫時減值

程度；

（三）暫時無能力的情況持續逾十二個月。

二、如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出庭時聲明已治癒且無減值，並只要求收取因暫時無能力而

應收取的損害賠償，或其他有從屬權利收取的金額，則可免除身體檢查。

第五十一條

補充措施

一、檢察院應採用所需的調查方法，確保雙方當事人所作的聲明及卷宗內所載的其他資料的真實性，

而為第五十三條及第六十條之目的，尤應如此。

二、在爭訟階段開始前，遇下列任一情況者，檢察院可要求勞工暨就業局就發生意外時的情況，緊

急進行簡易調查，但不影響法律賦予其他實體的權限：

（一）因意外而引致勞工死亡或嚴重無能力；

（二）遭受工作意外的勞工從未接受過治療；

（三）有理由使人懷疑意外或其後果是基於有人不遵守工作上的衛生或安全的條件而引致；

（四）有理由懷疑意外是故意造成的。

三、為適用以上兩款的規定，任何公共或私人實體均有義務與檢察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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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條

身體檢查

一、身體檢查須由檢察院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指定的一名醫學鑑定

人進行，且儘可能在法院設施內為之。

二、檢查具保密性質，由檢察院主持，但如在法院設施以外地方進行，則無須由檢察院主持。

三、如醫學鑑定人認為進行檢查須具備診斷疾病的輔助資料或某一專科醫學知識，而其本身又不具

備該等資料或知識，則檢察院可要求衛生局提供該等資料或專家的意見；如衛生局未能適時提供有關資

料或意見，則檢察院可要求合適的場所或部門又或專科醫生提供。

四、在身體檢查筆錄中，醫學鑑定人應指出經其觀察及詢問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所得的

結果，並根據該等資料及卷宗所載的其他資料，衡量有關侵害、疾病、無能力的性質及相應的減值程度，

但可在該筆錄中作出聲明，表示其意見及診斷僅在取得所要求的其他門診、化驗或放射方面的檢查結果

或其他檢查結果後方予確認或更改。

五、醫學鑑定人認為不具備條件就身體檢查作出確定的專門意見時，須臨時定出一能界定遭受工作

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無能力狀況的減值程度；如在十五日內並無再次進行檢查，則檢察院應以該減值

程度為基礎試行調解雙方當事人。

六、須將身體檢查結果立即通知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及被傳召參與試行調解的人，無須

作出批示，而檢察院對檢查結果有所懷疑時，可提出疑問。

七、如身體檢查結束後未能立即試行調解，則檢察院須取得遭受工作意外的勞工就意外發生時的情

況及對試行調解屬必需的其他資料所作的聲明。

第五十三條

試行調解

一、試行調解時，檢察院須根據卷宗所載資料，尤其是根據身體檢查結果及影響遭受工作意外或患

職業病的勞工謀生能力的情節，促使參與人達成符合現行法規所定權利的協議。

二、除傳召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或法定受益人參與試行調解外，亦須視乎發生工作意外

或職業病的通知書內所載資料而傳召僱主實體或保險人參與；如從試行調解時作出的聲明得知有需要傳

召其他實體，則檢察院須指定再次試行調解的日期，而該次調解須在其後十五日內進行。

三、如按法律規定彌補有關損害僅須由社會保障基金負責，則只傳召社會保障基金，以及遭受工作

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或法定受益人參與試行調解。

四、作出試行調解通知時，須同時將有關發生工作意外或職業病的通知書副本送交非為發出該通知

書的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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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就確實難以出席試行調解作出合理解釋，則可免除遭受工作意外的勞工或法定受益人到場；

遇此情況，該勞工或法定受益人由主持調解的司法官的法定代任人代理；如無定出法定代任人，則由為

此而特別指定的司法官代理。

六、如在試行調解時責任實體並無出席，則檢察院須取得由遭受工作意外的勞工或法定受益人就意

外發生時的情況及對確定有關權利屬必需的其他資料所作的聲明，並立即指定再次試行調解的日期，而

該次試行調解須在十五日內進行。

七、如責任實體再次缺席，則不再試行調解；如責任實體無合理解釋缺席的原因，則在作出完全反

證前，推定按上款的規定所聲明的事實屬實。

第五十四條

達成協議時的處理

一、就試行調解時達成的協議須作成筆錄，且立即將之送交法官認可。

二、協議筆錄，除載有參與試行調解之人的完整身份資料外，亦應準確列明其獲給予的權利或義務，

並詳細描述有關意外或疾病，以及作為該等權利與義務的依據的事實。

三、法官須認可有關協議，但發現該協議與卷宗所載資料不相符，又或與適用的法律規定及規章性

規定或無能力表的內容不相符者除外；法官對有關協議所作之認可，只需透過在協議筆錄內作出批示即

可。

四、拒絕認可協議須說明理由，並將拒絕一事通知利害關係人。

五、如協議不獲認可，但有充分理由認為有可能排除作出認可的障礙，則檢察院須立即嘗試達成新

協議，以取代被拒絕認可的協議。

六、協議自被認可之日起或自拒絕認可協議的批示作出之日起產生效力；然而，如屬後者，該協議

只產生效力至用以取代的新協議被認可之日為止，如無用以取代的新協議，則產生效力至作出終局裁判

時為止。

第五十五條

臨時或暫時協議

一、如被評定的無能力程度屬臨時或暫時性質，則協議中涉及該問題的部分僅臨時有效。

二、在上款所指情況下，檢察院須按隨後的檢查結果更正已達成協議的損害賠償金額，有關更正視

為最初協議的組成部分，且須將更正一事通知責任實體。

三、如在最後一次檢查中將遭受工作意外的勞工評定為長期無能力且定出一非臨時性的減值程度，

又或如遭受工作意外的勞工已治癒且無減值，則須再次試行調解，並按訴訟程序的其他步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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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條

無協議時的處理

一、如試行調解失敗，須在筆錄中指出已達成協議的事實，並說明是否已就意外或疾病的存在及特

性、侵害與意外或疾病之間的因果關係、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的回報、責任實體的認別資料，

以及被評定的無能力的性質及程度等問題達成協議。

二、如屬職業病的情況，筆錄中尚應載明醫生首次診斷職業病的儘可能準確的日期，以及指出在該

日期前的法定可歸責期間內患病者曾擔任的職務及其工作環境，以及在每一實體任職的時間；如有多個

保險人參與試行調解，每一保險人均須就其保險合同的生效期間作出聲明。

三、具備條件但拒絕就以上兩款所指各項事實表明立場的利害關係人，最後將被判處為惡意訴訟人。

四、如有責任實體承認負有因透過訴訟程序證實的事實而生的法定義務，但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

病的勞工或法定受益人拒絕收取其應收取的給付時，檢察院須促使法官就案件實體問題作出裁判，並定

出案件的利益值。

五、在作出上款所指裁判時，可在指明雙方當事人的身份資料及扼要說明裁判的事實及法律上的理

由後，隨即作出裁判。

第二分節

爭訟階段

第一目

一般規定

第五十七條

開始及劃分

一、如無法達成協議或協議不獲認可，且無出現上條第四款所指情況，則有爭訟階段。

二、爭訟階段是以調解階段的卷宗進行，並以起訴狀或以第七十一條第二款所指聲請書為基礎。

三、在爭訟階段中，可將有關程序劃分成兩個程序進行，其一為主訴訟程序，另一為以附文方式進

行的訂定無工作能力狀況的程序。

第五十八條

主訴訟程序及以附文方式進行的程序

一、在主訴訟程序中，須就所有問題作出裁判；但如關於訂定無工作能力狀況的問題並非唯一須裁

判的問題，則與此問題有關的訴訟程序須以附文方式併附於主訴訟程序的卷宗進行，而在主訴訟程序中

無須就該問題作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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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的治療費用，以及所聲請的臨時損害賠償，均須在主訴訟程序

中作出裁判。

三、法官認為適宜時，可命令將任何附隨事項從主訴訟程序中分出來獨立進行；如經合併的主訴訟

程序及以附文方式進行的程序不可能同時進行，則法官亦可命令將該以附文方式進行的程序與主訴訟程

序分開。

第五十九條

案件利益值的訂定

《法院訴訟費用制度》第八條的規定，適用於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而引致的訴訟程序的案件利益值

的訂定，而法官可因應卷宗所載資料在任何時刻更改已訂定的案件利益值。

第六十條

檢察院的代理義務

一、調解階段終結後，如訴訟程序應繼續進行，則檢察院須立即依職權代理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

病的勞工或法定受益人，但不影響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的適用；同時，檢察院須於二十日內提交起訴狀

或第七十一條第二款所指聲請書。

二、如發現因所需的事實資料不足，以致無法編寫起訴狀，則檢察院須聲請將提交起訴狀的期間延

長相同時間，並聲請採取措施，以便取得有關資料。

三、如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或其法定受益人拒絕提供所要求提供的資料，而從所採取的

其他措施得知拒絕的原因是彼等已就意外或疾病的彌補與有關實體私下達成協議，則檢察院須促使法院

將該實體判處為惡意訴訟人。

四、在第一款所指期間或按第二款的規定延長的期間屆滿後，如檢察院仍未提交起訴狀或聲請書，

則須將卷宗送交法官以便其命令中止訴訟程序，但檢察院仍有義務在匯集提起訴訟所需的資料後提起訴

訟。

第六十一條

定出支付治療費用的責任

一、爭訟階段開始後，如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須繼續接受治療，則法官須命令根據下條

所定準則而應視為有責任的實體支付有關費用。

二、然而，法官可在訴訟程序的任何階段命令之前已支付治療費用的實體繼續支付有關費用，只要

該勞工在附理由說明的聲請中有此請求，且法官基於卷宗所載資料及其認為必需的其他措施而認為該請

求屬合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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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官根據上款規定所作的裁判，並不影響有待裁判的問題，且最終須判處應對損害賠償負責的

實體支付之前由其他實體支付的費用及遲延利息。

第六十二條

臨時損害賠償的訂定

一、法官在被要求訂定臨時損害賠償時，須訂定之，但不影響本條第七款規定的適用。

二、如已就工作意外或職業病的存在及性質達成協議，則臨時損害賠償額為因死亡或在身體檢查中

評定的無能力狀況而應給予的損害賠償額，該金額以按工作意外及職業病的法規計得的回報作為計算基

礎，只要在試行調解中無協議定出另一回報額。

三、如有關勞工被評定的無能力程度屬臨時性，則法官須在獲悉確定其無能力狀況或確認勞工長期

無能力的身體檢查的最後結果後，立即更正損害賠償額。

四、已就意外或疾病的存在及性質達成協議，但未就轉移責任一事達成協議時，如意外或疾病診斷

是在承保期間內發生或進行，則臨時損害賠償須由保險人支付，如保險單未附入卷宗，則由僱主實體支

付。

五、在上款最後部分所指情況下，如未確定僱主實體或經證實僱主實體經濟或財政能力不足，且無

根據第七款的規定作出有關判處，則適用第八款的規定。

六、未能就意外或疾病的存在及性質達成協議時，如有關意外或疾病導致勞工死亡或嚴重無能力，

又或出現第五十條第一款（一）項所指情況，且法官認為遭受意外或患病的勞工或法定受益人有需要收

取臨時損害賠償，則法官須以卷宗所載資料為基礎並根據以上數款的規定訂定臨時損害賠償。

七、如卷宗所載資料足以使法官相信試行調解時未能達成協議是為了避免被法官判處支付臨時損害

賠償，則法官須立即判處其認為須負責任的實體支付臨時損害賠償；如在審判中法官所確信的上述情事

獲確認，則最終有關實體將被判處為惡意訴訟人。

八、如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或法定受益人有需要收取臨時損害賠償，則社會保障基金須

墊支或確保支付仍未由其他實體支付的該項賠償。

第六十三條

對訂定臨時損害賠償的裁判不可提起上訴及可立即執行

一、對訂定臨時損害賠償的裁判，不可提起上訴，但責任實體得以不符合給予臨時損害賠償的條件

為由，提出聲明異議。

二、在上條第八款所指情況下，社會保障基金得以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或其受益人無需

要收取損害賠償為由，提出聲明異議。

三、訂定臨時損害賠償的裁判，可立即執行，且無須提供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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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上數款的規定經作出必要配合後，適用於訂定臨時支付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勞工的治療

費用的責任的裁判。

第六十四條

不履行法院的命令及採取措施時不到場

不履行法院的命令，以及適當被傳召的人在採取措施時不到場者，可被科以罰款，但就此違法行為

規定科處其他處罰者除外。

第二目

主訴訟程序

第六十五條

適用的制度

為實現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所生的權利而提起的訴訟中，對應在爭訟階段進行的主訴訟程序，適用

普通宣告訴訟程序的規則，但須遵守以下數條所載的特別規定。

第六十六條

多個責任實體

一、關於確定責任實體的事宜，在辯論及審判聽證終結前，法官可命令其認為可能須負責任的任何

實體參與訴訟，為此須傳喚該實體，並將已提交的訴辯書狀的副本送交該實體。

二、任一被告作出的訴訟行為，均令其他被告得益，而導致承認任何債務或產生任何債務的訴訟行

為時，則僅對作出該等行為的被告產生效力。

三、容許僱主實體與保險實體達成協議，約定自最後傳喚作出時起由其中一方參與訴訟程序，但不

影響責任轉移的問題。

四、上款所指協議，無論對雙方當事人有利或不利，均產生效力。

五、在訴訟程序中作出的判決及批示，對所有被告均構成裁判已確定的案件，即使對未參與訴訟的

被告亦然。

第六十七條

初端批示

一、收到起訴狀後，須傳喚被告，以便其於十日內答辯，並須向其送交起訴狀複本，但不影響第

三十條第一款規定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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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有數名被告，答辯期間自傳喚最後一名被告時起算。

第六十八條

答辯與不答辯的效果

一、被告除在答辯中作出防禦外，亦可在說明理由下聲請評定無能力狀況，並可指出可能有責任的

其他人。

二、須傳喚被告所指的可能有責任的人，以便其按上條的規定答辯。

三、如就確定責任實體一事進行辯論，則須向原告及每一被告送交其他被告的答辯狀副本，而每一

被告可在五日內作出答覆，但僅限於針對該問題。

四、如所有被傳喚的被告均不答辯，將導致所有被告對有關請求負連帶責任。

五、如有理由認為可按第四十二條第三款的規定判處高於所請求的金額，則法官須命令採取其認為

必需的措施，繼而作出有關裁判。

第六十九條

清理批示

一、提交訴辯書狀的階段結束後，須將卷宗送交法官，以便其作出清理批示。

二、如訴訟程序應繼續進行，則在清理批示中，法官須將在調解階段達成協議的事實視為已確定的

事實，並在有需要時命令將程序劃分成兩個或多個程序。

第七十條

判決

一、法官須在終局判決中將在爭訟階段未經爭論的問題視為已確定的問題，且須將在主訴訟程序及

以附文方式進行的程序中所作的裁判透過轉錄其裁判部分的內容納入終局判決；如應支付因遲延作出損

害賠償而須給予的遲延利息，法官亦須在終局判決中定出該利息。

二、如須在主訴訟程序中訂定無能力的狀況，則在進行第七十三條所指檢查後，法官須就案件的實

體問題作出裁判，並訂出減值的性質與程度，以及訴訟的利益值；判決時，可在指明雙方當事人的身份

資料及扼要說明裁判的事實及法律上的理由後，隨即作出裁判。

三、如最終被認為須負責任的實體，並非以前負責支付臨時損害賠償或支付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

病的勞工的治療費用的實體，則法官須判處責任實體向以前支付有關的損害賠償或治療費用的實體作出

賠償，並支付遲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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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對主訴訟程序中出現的問題作出裁定後仍無法作出確定性判處，則法官須訂定由責任實體支

付的一臨時損害賠償，其金額按第六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計算；如出現上款所指情況，須遵守該款的規

定。

第三目

以附文方式進行的訂定無工作能力狀況的程序

第七十一條

聲請

一、當事人如不同意在訴訟程序調解階段進行的身體檢查的結果，可在起訴狀或答辯狀中聲請由會

診委員會進行檢查。

二、如試行調解中僅對無能力問題存有分歧，則要求會診委員會進行檢查的請求，須自試行調解日

起十日內提出，只要以聲請書提出即可；如在提交聲請書時並無提出疑問，則須說明提出該請求的理由。

三、如不提交上款所指聲請書，則法官須將減值性質與程度視為已確定，並立即作出有關判決；如

已提交聲請書但該聲請書未經適當作成，則法官可命令改正之。

第七十二條

會診委員會的組成

一、檢查由會診委員會進行，該委員會由三名經法官指定的鑑定人組成。

二、如在調解階段中進行身體檢查時曾要求專科醫生提供意見，則會診委員會中須至少有兩名同屬

該專科的醫生；法官須儘可能指定在調解階段中從未參與的鑑定人。

三、雙方當事人可在檢查進行前促使其信賴的鑑定人到場，然後由法官在檢查開始前即時作出指定。

四、如在檢查開始前雙方當事人並無促使其信賴的鑑定人到場，或該到場的鑑定人不符合被法官指

定為鑑定人的條件，則法官須依職權指定組成會診委員會所需的鑑定人，且在未能即時進行檢查時重新

指定另一檢查日期。

第七十三條

身體檢查

一、身體檢查具緊急性質，且須儘可能在法院內進行；在法院內進行時，須由法官主持。

二、提出疑問並非強制性，但如因檢查困難或複雜而法官應提出疑問時，即使雙方當事人不提出疑

問，法官亦應提出。

三、法官認為對案件作出良好裁判屬必需時，亦可命令進行補充檢查，或要求提供技術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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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條

對以附文方式進行的程序所作的裁判

一、檢查進行後，法官須訂定無能力的性質與減值程度。

二、就以附文方式進行的程序的裁判提出的爭執，僅可在就終局裁判提起上訴時提出。

第三分節

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嗣後死亡

第七十五條

訴訟程序的中止及確認資格

一、如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在訴訟待決期間死亡，則須中止訴訟程序並以公示方式傳喚

其繼承人，以便其欲提出確認其資格時能為之，但不影響下條規定的適用。

二、如按上款的規定命令中止而中止期間逾一年，則訴訟程序即行中斷。

第七十六條

請求的更改

一、如在訴訟待決期間知悉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死亡，則檢察院須調查死亡是否直接或

間接由有關意外或疾病引致。

二、如有資料顯示存有上款所指因果關係，則檢察院須安排進行第四十八條所指程序，而該程序以

附文方式併附於已開始的訴訟程序的卷宗進行。

三、應開展爭訟階段時，檢察院須按第六十條第一款的規定，提出與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

工的法定受益人應有的權利相符的請求。

四、提交起訴狀並更改案件利益值後，須通知被告於十日內答覆，而訴訟程序的其他步驟繼續進行。

五、新當事人須接受其所取代的當事人提交的訴辯書狀的內容，而所有已進行的行為及步驟均屬有

效，但明顯與新情況相抵觸者除外。

第七十七條

訴訟程序的重新進行

如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在案件審判完畢後或訴訟程序因其他原因消滅後死亡，則為適用

上條的規定，訴訟程序以同一卷宗重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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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對無能力狀況進行複查的訴訟程序

第七十八條

可進行複查的情況及程序的進行

一、如發現因侵害引致的傷害惡化或復發，診療、使用假體或矯形器具導致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

病的勞工的謀生能力改變，則可因應所證實的改變情況複查有關給付。

二、僅可於訂定損害賠償之日起十年內聲請複查，但如涉及慢性職業病，尤其是肺塵埃沉着病，則

可在任何時刻聲請複查。

三、可單純透過聲請書提出複查請求；聲請書內應說明理由或提出疑問。

四、對無能力狀況進行複查的訴訟程序，須在倘有的以附文方式進行的訂定無能力狀況的程序中進

行，如無此程序，則須以附文方式併附於主訴訟程序的卷宗進行。

第七十九條

身體檢查及裁判

一、聲請對無能力狀況進行複查後，法官須命令對遭受工作意外或患職業病的勞工進行身體檢查，

且須立即將檢查結果通知該勞工及有責任作彌補的實體。

二、不同意檢查結果的當事人，可於五日內按第七十二條及第七十三條的規定聲請由會診委員會進

行檢查。

三、如法官認為進行無能力狀況的複查對案件作出良好裁判屬必需，則法官亦可命令由會診委員會

進行檢查。

四、在進行身體檢查或由會診委員會進行檢查，且實施認為必需的其他措施後，法官須立即以批示

作出維持或增加原損害賠償金額的裁判。

第八十條

對因侵害引致的傷害惡化所負的責任作出爭論

一、如責任實體擬對因侵害引致的傷害惡化所負的全部或部分責任作出爭論，而就該問題僅在調查

其他補充證據後方可作出裁判，則該實體應於為可聲請由會診委員會進行檢查而定出的期間內作出有關

聲明，並於十日內提交陳述書及提供證據方法。

二、如已聲請由會診委員會進行檢查，則上款所指的十日期間自進行檢查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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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須將責任實體提出的陳述書及證據方法通知聲請人，以便其可於十日內答覆並指出證據方法。

四、收到答覆或答覆的期間屆滿後，訴訟程序須按普通宣告訴訟程序所規定的步驟繼續進行。

第四章

執行程序

第八十一條

執行之訴的制度

一、所有獲《民事訴訟法典》或特別法賦予執行力的執行名義，以及按照本法典的規定試行調解時

取得的調解筆錄，均可作為勞動訴訟程序中的執行的依據。

二、本章的規定，適用於以給付判決或等同文件作為依據的支付一定金額的執行，且本章的規定經

作出必要配合後，適用於以調解筆錄作為依據的支付一定金額的執行。

三、對以上款所指以外的其他執行名義作為依據的執行，適用《民事訴訟法典》就支付一定金額的

執行、交付一定物的執行或作出事實的執行所作的規定，但須遵守第八十四條至第八十七條所載的特別

規定。

四、對以第二款所指以外的其他執行名義作為依據的支付一定金額的執行，亦適用第八十八條的規

定。

第八十二條

為指定供查封的財產作出通知

一、執行程序自指定供查封的財產時開始，或自作出下條第二款所指聲請時開始。

二、就判處支付一定金額的判決作出通知二十日後，或法官基於合理原因在判決所定的期間經過後，

法院辦事處須通知判決中所指的債權人指定足以清償債務及支付訴訟費用的債務人財產供查封之用，而

無須事先獲得批示。

三、在下列任一情況下，不作上款所指通知：

（一）已將證明債務消滅的文件附入卷宗，又或屬判處分期給付的情況，已將證明已作首期給付的

文件附入卷宗；

（二）已將證明已存入所欠金額供法院處置的文件附入卷宗；

（三）債務人已先指定不附任何負擔的供查封的財產，且該等財產足以支付有關債務及訴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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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三條

指定供查封的財產

一、債權人須於十日內提交其指定供查封的財產的清單，而該期間可由法官決定延長。

二、如債權人提出合理理由，說明有重大困難指出足以支付債務及訴訟費用的財產的認別資料及所

處地點，但確信該等財產存在，則可於上款所定期間內聲請法院採取適當措施。

三、如已指定供查封的財產，即使其價值不足以支付債務及訴訟費用，法官亦須立即命令查封所指

定的財產，而無須等待倘有作出的上款所指措施的結果。

四、如有關執行是為了履行不可放棄的權利，而債權人又不在所定期間內指定供查封的財產，則法

院須依職權採取第二款所指措施；如法院未發現有關財產，則法院須命令將卷宗歸檔，但不影響在有關

權利的時效未完成前一旦知悉該等財產存在時立即重新提起執行程序。

五、如有關執行是為了履行可放棄的權利，而債權人既不指定供查封的財產，亦不行使第二款所賦

予的權能，則法院須命令將卷宗歸檔：遇此情況，執行程序僅可應請求執行之人的聲請，在其指定供查

封的財產後重新提起。

六、如給付判決同時涉及可放棄及不可放棄的權利，則對於兩者均須遵守第四款的規定。

第八十四條

反對時須進行的步驟

一、作出查封後，須將對有關財產的指定、命令作出查封的批示及已進行查封一事一併通知被執行

人，以便其擬提出反對時能於十日內為之。

二、被執行人可提出任何否定有關查封的情事，以及陳述《民事訴訟法典》規定的、用作反對以判

決為基礎的執行的任何依據。

三、反對書須以附文方式附於卷宗，並將反對一事通知請求執行之人；請求執行之人可於十日內答

覆。

四、提出反對及作出答覆時，須提供擬採用的證據方法。

五、反對的提出並不使執行程序中止，但提供擔保的情況除外。

六、答覆期間屆滿後，法官須命令作出其認為必需的簡易證明措施，繼而作出裁判。

七、就提出反對此一附隨事項作出裁判後，須按《民事訴訟法典》所規範的執行程序的步驟處理，

但須遵守以下數條的特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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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五條

有多個執行程序針對同一財產

一、僅於不知悉債務人有其他足以清償請求執行之人的債權及訴訟費用的財產時，方可查封債務人

已在另一執行程序被查封的財產。

二、針對同一財產作出一個以上查封時，如命令首個查封的程序不具勞動性質，則適用《民事訴訟

法典》第七百六十四條的規定。

三、如在兩個具勞動性質的程序中均分別命令作出查封，較後命令查封的法官須將有關事實通知首

先命令查封的法官，並命令中止執行程序中涉及已被查封財產的有關程序。

四、在法官收到上款所指通知的程序中，須將所查封的財產變賣，變賣所得須扣除訴訟費用；然而，

不可立即將餘款支付予該程序中請求執行之人，而須留待收到在較後命令查封的程序中發出的關於終止

有關執行的通知書或關於經審定的債權及訴訟費用的尚欠餘額的通知書後，方可為之。

五、收到上款所指通知書後，須一併清償該債權及訴訟費用的餘額，以及在進行變賣的執行程序中

提出的債權；如有需要，須將變賣所得按比例分配。

六、以上數款的規定經作出必要配合後，適用於在分發予同一法官的不同卷宗內已命令作查封的情

況。

第八十六條

因支付而導致之中止或消滅

一、一旦支付透過有關執行應獲的金額，執行程序即中止。

二、如未作查封，一旦支付透過有關執行應獲的金額及訴訟費用，執行程序即視為消滅。

第八十七條

無須刊登公告的情況

執行程序的利益值不超過第一審法院法定上訴利益限額時，無須刊登公告。

第八十八條

無須傳喚債權人的情況

如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七百五十六條第一款所規定的條件，且執行金額不超過第一審法院的法

定上訴利益限額時，無須傳喚債權人，但不影響該條第二款規定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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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編

勞動輕微違反訴訟程序

第一章

輕微違反訴訟

第八十九條

候補制度

對勞動輕微違反訴訟，補充適用經作出必要配合後的普通輕微違反訴訟程序的規定，如在此規定中

無規範有關事宜，則適用有關犯罪的訴訟程序的制度。

第九十條

輕微違反訴訟的性質及實行

一、輕微違反訴訟是公開的，且僅由檢察院負責實行，但不影響下條第四款規定的適用。

二、檢察院係基於檢舉或基於有權限實體製作的筆錄送交法院而實行輕微違反訴訟。

第九十一條

筆錄的效力

一、由有權限實體製作的筆錄，如經適當確認者，中斷有關不被履行即構成輕微違反的金錢債務的

時效。

二、公務員執行職務時目睹或即時或非即時直接發現違法行為而製作的筆錄，如經適當確認者，在

法院具取信力。

三、為適用上款的規定，因違法者自認而證實發生的違法行為，又或藉查閱有充分跡象顯示有違法

行為而由違法者發出的或涉及違法者活動的文件，從而證實發生的違法行為，均視為非即時直接發現的

違法行為。

四、在法院具取信力的筆錄，其效力等同於控訴；在作出完全反證前，推定筆錄內所載的、由製作

該筆錄的公務員目睹或即時或非即時直接發現的事實屬實。

第九十二條

將筆錄送交法院

一、倘嫌疑人不自動繳納罰金，且不屬獲免除罰金的情況，則在繳納期間屆滿後，須將有關筆錄送

交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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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送交有關筆錄時，須連同其所附同的文件一併送交；如歸責於嫌疑人的違法行為導致其須對勞

工承擔債務，亦須將欠款計算表一併送交。

三、法院收到筆錄及所附文件後，須將該筆錄及有關文件分發，並將之送交檢察院，以便其為下條

所定目的審閱該筆錄；就送交檢察院一事，無須事先作出批示。

* 被八月十八日第 7/2008號法律第九十五條所修改。

第九十三條

檢察院的參與

一、於法院收到在法院具取信力的筆錄後，檢察院須促請法院定出審判日期，並可命令實施其認為

對發現事實真相屬必需的補充措施。

二、如檢察院證實輕微違反訴權已消滅，或認為有事實資料證明嫌疑人無須承擔輕微違反的責任，

則檢察院須促使法院最終判嫌疑人無罪。

三、如載於筆錄的構成違法行為的事實並非由製作該筆錄的公務員目睹，又或即時或非即時直接發

現，則檢察院可自行作出補充調查，並在有需要時提出控訴，且促請法院定出審判日期。

四、在上款所指情況下，如檢察院發現並無違法行為、輕微違反訴權已消滅，或有事實資料證實嫌

疑人無須承擔輕微違反的責任，則檢察院不提出控訴，但須說明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

五、即使檢察院不提出控訴，有關程序仍可繼續進行，以便審理在第一百零二條所定期間內提出的

民事請求。

第九十四條

訴權因時效而消滅

一、自違法行為完成之日起經過兩年，有關輕微違反的訴權因時效完成而消滅。

二、將定出審判日期的批示通知嫌疑人，或按第十二條第二款及第三款的規定通知公設辯護人，上

述時效即中斷。

第九十五條

向嫌疑人及受害人作出通知

一、須將定出審判日期的批示通知嫌疑人及受害人，並將筆錄副本或檢察院的控訴書副本，以及法

院收到的欠款計算表副本送交嫌疑人及受害人。

二、作出上款所指通知時，須提醒受害人，其可在有關訴訟中聲請支付計算表所載款項，又或提出

民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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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檢察院不提出控訴，須將有關批示通知受害人，並提醒受害人，其可提出民事請求，以及為

此目的請求法院為其指定律師或請求檢察院依職權作代理。

四、在通知書內，須特別提醒嫌疑人關於第九十八條的規定，同時須向受害人指明可作出以上數款

所指行為的期間。

第九十六條

在法院的自動繳納

一、嫌疑人可在審判聽證開始前聲請自動繳納罰金，在此情況下，罰金以最低額結算，並附加最低

的訴訟費用。*

二、如嫌疑人受控訴的違法行為導致其須對勞工承擔債務，則在嫌疑人履行該金錢債務前，不容許

其自動繳納罰金。

三、金錢債務須在法院清償，但法官可例外地根據當事人所提交的收據，而將有關在法院外作出的

清償視為有效，但必須在聽取勞工的陳述後證實有關債務已確實被清償方可。

四、為適用以上數款的規定，欠勞工的款項的金額為筆錄內所附的欠款計算表所載的金額，但法官

基於卷宗所載資料或適用法定準則而另定其他金額者除外。

* 被八月十八日第 7/2008號法律第九十五條所修改。

第九十七條

繳納罰金的責任

一、違法者須負責繳納罰金，即使其為法人亦然。

二、違法者為法人時，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以任何形式代表該法人之人，如被裁定須對有關違法行

為負責，亦須就罰金的繳納與該法人負連帶責任。

第九十八條

指定證人

一、控方及辯方就每一違法行為最多可提供三名證人。

二、如嫌疑人希望法院通知辯方證人在審判時到場，應在經法院指定的到場日的十日前提交證人名

單。

三、直至審判開始前為止，嫌疑人仍可指定辯方證人，但在此情況下，嫌疑人須負責促使證人前往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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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條

聽證的紀錄

一、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陳述，均須以撮要方式作成紀錄，並須遵守《刑事訴訟法典》第九十條第

二款及第三款的規定。

二、如已提出民事請求，各當事人在指定證據的期間屆滿前可聲請將聽證過程錄製成視聽資料。

第一百條

依職權裁定給予彌補

一、如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七十四條第一款各項所規定的要件，且當事人並無就有關賠償提出

民事請求或獨立提起民事訴訟，則法官須在判決中裁定給予一金額，以彌補所造成的損害，即使所作的

判決為無罪判決亦然。

二、在上述所指的情況下，就調查證據方面，法官須確保辯論原則受尊重。

第二章

輕微違反訴訟程序中的民事訴訟

第一百零一條

民事請求

一、如無獨立提出有關民事訴訟，則可在輕微違反訴訟程序中就不被履行即構成違法行為的義務提

出請求。

二、上款的規定不適用於與工作意外或職業病有關的訴訟，有關權利只可在為此目的而提起的民事

訴訟中實現。

第一百零二條

提出請求的期間

一、提出民事請求的期間為十日，自將指定審判日期的批示通知受害人之時起算；如檢察院不提出

控訴，則提出民事請求的期間為二十日。

二、如屬已提出控訴的情況，提出民事請求，可單純藉聲請書要求他方當事人按照筆錄所附的欠款

計算表所載的金額支付損害賠償為之；如屬此情況，受害人無須在法院被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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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屬當事人聲請法院依職權指定律師的情況，則第一款所指期間自將委任批示通知受害人之日

起算。

四、如檢察院不提出控訴，但因受害人的請求而應依職權代理受害人，則須立即在卷宗上就此事實

作聲明，而提出民事請求的期間自作出該聲明之日起算。

第一百零三條

民事訴訟程序的進行

一、如屬不提出控訴的情況，民事訴訟的審理，須按本法典就普通宣告訴訟程序所作的規定，在使

用已開立的輕微違反訴訟程序的卷宗下進行。

二、在上款所指的情況下，法院作出裁判時，得以卷宗內所載的一切證據資料為依據，即使有關證

據資料未被當事人指出，只要該等證據資料已經被辯論即可。

三、如屬已提出控訴的情況，對民事事宜的審判，須按適用的一般刑事訴訟法規所規定的步驟處理，

且補充適用本法典就普通宣告訴訟程序所作的規定，但須遵守以下數條所載的特別規定。

第一百零四條

答辯

一、須對民事請求所針對之人作出通知，以便其欲作答辯時，能在十日內為之。

二、不作答辯並不引致對各事實的自認，但有關事實純粹涉及民事請求的事宜者，則不作答辯會引

致對該事實的自認。

第一百零五條

證據的指出

有關證據須於提出訴辯書狀時指出，而雙方當事人所列出的證人不得超過五名，但不影響第三十六

條第四款規定的適用。

第一百零六條

合議庭的參與

一、審判須由獨任庭進行，但民事請求的金額超過第一審法院的法定上訴利益限額且任一方當事人

聲請由合議庭進行審判者除外。

二、要求由合議庭進行審判的聲請，須與訴辯書狀一併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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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判決的執行

第一百零七條

履行義務的期間

一、如屬判處罰金的情況，繳納罰金的期間為二十日，自將判決通知嫌疑人之日起算；如嫌疑人被

判處清償金錢債務，應於同一期間作出支付。

二、如嫌疑人獲許可延遲繳納罰金，清償金錢債務的期間仍為二十日，但法官基於合理理由另定期

間者除外。

第一百零八條

在判處罰金的情況下的執行

一、如屬判處罰金及清償其他金錢債務的情況，尚欠的金額須計算在該訴訟程序的帳目內。

二、自動繳納罰金及其他金錢債務的期間屆滿後，檢察院須命令採取適當措施，以確定債務人是否

有不附負擔且具足夠價值的財產，並按訴訟費用執行程序的步驟處理。

三、如屬獲許可延遲繳納罰金的情況，在清償金錢債務的期限屆滿後，債權人可聲請按第八十三條

及續後數條的規定，對債務人的財產進行執行程序，但執行時須以相應於債務的金額為限。

第一百零九條

在其他情況下的執行

如屬僅判處清償金錢債務的情況，執行有關判決時，須按經作出適當配合的第八十二條及續後數條

所指的執行程序的步驟處理。

第四編

勞動訴訟程序的上訴

第一百一十條

可提起上訴的裁判

一、不論案件利益值及上訴人因所作的裁判而喪失的利益值為何，在下列訴訟，均可向中級法院提

起上訴，但不影響《民事訴訟法典》第五百八十三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的適用：

（一）涉及爭論是否有合理理由解除勞動合同的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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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及勞動合同是否有效或存在的問題的訴訟；

（三）因工作意外或職業病而引致的訴訟。

二、在輕微違反訴訟程序中，均可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但上訴只可針對終局裁判；如上訴只針對

就民事請求作出的裁判，亦適用上款的規定。

第一百一十一條

提起上訴的期間及方式

一、提起上訴的期間為十日，自就上訴所針對的裁判作出通知之日起算。

二、如屬針對以口頭作出並轉錄於卷宗的批示或判決，而在該等行為作出時上訴人或其訴訟代理人

在場或已獲通知在作出該等行為時到場，則上述期間自作出該批示或判決之日起進行；如屬絕對缺席審

判的情況，則該期間自法院辦事處收到卷宗翌日起進行。

三、如當事人請求檢察院依職權作出代理以便提起上訴，檢察院應在上述提起上訴的期間就該事實

在卷宗上作聲明；第一款所指期間自作出該聲明之日起算。

四、提起上訴的聲請書，應載有上訴所針對的裁判的認別資料；如只針對裁判的某部分提起上訴，

應詳細說明上訴所針對的部分。

五、上訴人提出上訴的聲請時，應一併提出其陳述。

第一百一十二條

上訴的上呈制度

一、下列上訴須立即連同本案卷宗上呈：

（一）對引致訴訟程序終結的裁判提起的上訴；

（二）對法官宣告迴避或駁回任一當事人要求法官迴避的聲請的批示提起的上訴；

（三）對審理法院管轄權的批示提起的上訴；

（四）對命令訴訟程序中止的裁判提起的上訴；

（五） 對將卷宗內某部分排除的批示或對卷宗內某部分而言屬終局裁判的批示，以及對第三人之參

加或確認資格等附隨事項的終局裁判提起的上訴；

（六）對拒絕認可協議的批示提起的上訴；

（七）對在終局裁判以後作出的批示提起的上訴。

二、留置上訴將使上訴絕對無用時，亦須將上訴立即上呈。

三、第一款無規定的、應立即上呈的上訴須分開上呈，而無須連同本案卷宗或以附文方式進行的程

序的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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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上各款無規定的上訴，須連同在其提起後的首個應立即上呈的上訴一併上呈。

第一百一十三條

上訴的效力

一、對判處繳納包括罰金在內的任何款項的裁判提起上訴，並不中止該裁判的效力。

二、然而，在提起上訴的聲請中，如上訴人請求就其被判處繳納的款項，由其提供擔保，則可取得

中止效力，提供該擔保可用由法院處置的存款或銀行保證為之。

三、遇有聲請提供擔保的情況，法官須定出不超過十日的提供擔保期間；如所定期間屆滿仍未提供

擔保，則上訴所針對的裁判可立即執行。

第一百一十四條

用作答覆的陳述

一、須將提起上訴一事通知被上訴人及其他受該上訴影響的人。

二、上款所指的人可於十日內作出陳述，該期間自就上訴作出通知之日起算。

三、就作出用作答覆的陳述時，可對能否提起上訴或上訴是否逾期提起，以及上訴人的正當性提出

爭議。

第一百一十五條

對上訴的審判

一、審理對勞動民事訴訟程序中作出的裁判所提起的上訴，或審理對第一百零三條第一款所指訴訟

程序中作出的裁判所提起的上訴時，須遵守一般民事訴訟法規的規定。

二、審理對輕微違反訴訟程序中作出的裁判所提起的上訴時，須遵守一般刑事訴訟法規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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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他

12.1 非法入境、非法逗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

	八月二日第三十一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第 6/2004 號法律。

	廢止五月三日第十八期《澳門政府公報》副刊刊登之第 2/90/M號法律。

	廢止七月二十日第二十九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39/92/M號法令。

	廢止二月十二日第七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11/96/M號法令。

	廢止八月四日第三十一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之第 8/97/M號法律。

	十月二十七日第四十三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之第 21/2009 號法律修改第十一條第一款

（一）項，並增加第二十六 -A 條及二十六 -B 條。

第 6/2004號法律

非法入境、非法逗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一）項，制定本法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標的

本法律訂定對非本地居民的拘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制度，以預防及打擊非法入境及非法逗留，並訂

定相關的刑事制度及刑事訴訟制度。

第二條

非法入境及非法逗留

一、任何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未獲逗留或居留許可而在下列任一情況下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視為

非法入境：

（一）不經出入境事務站入境；

（二）以虛假身份，又或持偽造的身份證明文件或旅行證件入境；

本法律於 2021年 11月 15日被第 16/2021號法律《澳門特別
行政區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律制度》所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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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被禁止入境期間內入境。

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超過許可逗留期限，以及被廢止逗留許可後未在指定期限內離開澳門特

別行政區者，被視為非法逗留。

第三條

通知義務

澳門保安部隊成員及其他公共行政工作人員有義務將其在履行職務時獲悉的非法入境及非法逗留的

情況通知有權限實體，否則將被提起紀律程序。

第二章

拘留

第四條

拘留

一、被發現處於非法入境及非法逗留狀態者，由治安警察局拘留，或由其他執法人員拘留並交由治

安警察局進行驅逐程序。

二、拘留期限以執行驅逐出境所需時間為限，但不得超過六十天。

三、超過四十八小時的拘留，須由法院宣告，且僅得以確保驅逐出境措施的執行為由或以保安理由

作出宣告。

四、拘留僅作驅逐程序之用，並不產生任何其他有損被拘留人的法律效力。

第五條

司法監督

一、為適用上條第三款的規定，治安警察局須制定維持拘留的建議書，並將被拘留人交予檢察院以

便於拘留後四十八小時內將其送交法官。

二、法官須就是否維持拘留作出決定，如決定維持拘留，任何時候均可依職權或應聲請對拘留進行

評估，並可維持拘留或廢止拘留及命令立即釋放被拘留人。

第六條

被拘留人的權利

被拘留人享有《刑事訴訟法典》所規定的賦予嫌犯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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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拘留中心

一、超過四十八小時的拘留，須在為此目的以行政命令而設立的拘留中心內執行。

二、拘留中心須具備應有的居住條件，且須遵守適用於拘留的法律規定及國際法文書的規定。

第三章

驅逐出境

第八條

驅逐出境

一、處於非法入境及非法逗留狀態的人士須被驅逐出澳門特別行政區，但不妨礙其應負的刑事責任

及接受法律規定的其他處罰。

二、命令驅逐出境的權限屬行政長官，該權限可授予他人。

第九條

驅逐出境的建議

驅逐出境的卷宗由治安警察局負責組成，而在驅逐出境建議書內須說明理由，且須於四十八小時內

送交行政長官決定。

第十條

驅逐令

一、驅逐令須載明採取措施的理由、被驅逐出境人士所前往的目的地及其被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

區的期間。

二、執行驅逐令屬治安警察局的職權。

第四章

補充措施

第十一條

逗留許可的廢止

一、在下列情況下，透過行政長官批示可廢止非本地居民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逗留許可，但不妨礙

其應負的刑事責任及接受法律規定的其他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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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獲許可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工作；*

（二）因重複進行違反法律或規章的活動，尤其作出有損居民健康或福祉的活動，而明顯與許可在

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的目的不符者；

（三）有關人士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尤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犯罪或預備實施犯罪

者。

二、被廢止逗留許可的人士須盡可能於最短且不超過二日期限內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但下列情況

除外：

（一）在不妨礙下一項規定的情況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合法逗留超過六個月者，可於不少於八日

時間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

（二）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構成嚴重威脅者，可命令其立即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

三、廢止逗留許可的批示須訂定有關人士最後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日期。

四、第一款所指的權限可授予他人。

* 被十月二十七日第 21/2009號法律第三十九條所修改。

第十二條

禁止入境

一、被命令驅逐出境的人士，在被驅逐出境後，禁止於驅逐令中所定的期間內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

二、在下列情況下亦可禁止入境：

（一）如根據第 4/2003 號法律第四條第二款（一）	至（三）	項的規定，拒絕入境的理由證明須

延長拒絕入境措施的時間的，可作出預防性或連續性的禁止入境；

（二）按上條第一款的規定，逗留許可被廢止者。

三、以第 4/2003 號法律第四條第二款（二）及（三）項所載理由，作出禁止入境的決定，必須以

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確實構成危險為依據。

四、禁止入境的期間須與引致禁止入境行為的嚴重性、危險性或可譴責性成比例。

第五章

刑事及刑事訴訟制度

第十三條

引誘

引誘或教唆他人進入或逗留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而致使其處於第二條所規定的情況者，處最高二年徒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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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協助

一、故意運載或安排運載、提供物質支援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協助他人於第二條所規定的情況進入

澳門特別行政區者，處二年至八年徒刑。

二、行為人直接或透過居中人為本人或第三人取得財產利益或物質利益，作為實施上款所指犯罪的

酬勞或報酬的，處五年至八年徒刑。

第十五條

收留

一、故意收留、庇護、收容或安置非法入境或非法逗留者的人，處最高二年徒刑，即使收留、庇護、

收容、安置屬臨時性亦然。

二、行為人直接或透過居中人為本人或第三人取得財產利益或物質利益，作為實施上款所指犯罪的

酬勞或報酬的，處二年至八年徒刑。

第十六條

僱用

一、與不具備法律要求僱員必需持有的文件的任何人建立勞務關係者，不論合同性質及形式、報酬

或回報的類別為何，處最高二年徒刑；如屬累犯，處二年至八年徒刑。

二、為適用上款的規定，凡在建築工地上被發現實際從事建築工作的人士，推定存在勞務關係。

第十七條

勒索及敲詐

以揭發他人處於非法入境或非法逗留情況相威脅，直接或透過居中人為本人或第三人取得財產利益

或物質利益者，處二年至八年徒刑。

第十八條

偽造文件

一、意圖妨礙本法律產生效力，以《刑法典》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一款	a	及	b	項所指任一手段，偽造

身份證或其他證明身份的公文書，偽造護照、其他旅行證件及有關簽證，或任何其他進入或逗留在澳門

特別行政區所需法定文件，又或偽造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留的證明文件者，處二年至八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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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圖取得任何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或許可居留所需法定文件，而以上

款所指手段，偽造公文書、經認證的文書或私文書，又或作出關於行為人本人或第三人身份資料的虛假

聲明者，處相同刑罰。

三、使用或占有以上兩款所指偽造文件者，處最高三年徒刑。

第十九條

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

一、意圖逃避本法律的效力，而向公共當局或執行職務的公務員作出關於身份、婚姻狀況或法律賦

予其本人或他人法律效力的其他資格的虛假聲明或虛假證明者，處最高三年徒刑。

二、為同一意圖而誤導公共當局或執行職務的公務員，使其賦予本人或第三人虛假的姓名、婚姻狀

況或法律承認具有法律效力的資格者，處相同刑罰。

第二十條

使用或占有他人文件

意圖妨礙本法律產生效力，而將他人身份證或其他證明身份的公文書、護照或其他旅行證件，以及

任何進入或逗留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所需法定文件，又或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留的證明文件充作本人

的文件使用或占有，或讓第三人使用或占有者，處最高三年徒刑。

第二十一條

非法再入境

任何違反第十二條所指禁止再入境的命令者，處最高一年徒刑。

第二十二條

非法入境及非法逗留者實施的犯罪

在對普通法例所定犯罪進行量刑時，行為人處於非法入境或非法逗留的事實將構成加重情節。

第二十三條

澳門保安部隊成員或其他公共行政工作人員實施的犯罪

澳門保安部隊成員或其他公共行政工作人員實施本法律所指犯罪時，則法定刑罰的最高及最低限度，

均加重兩者的差額的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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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簡易訴訟程序

一、如被拘留人所實施的行為屬下列情況，且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三百六十二條規定的其他要

件時，以簡易訴訟程序審判：

（一）本法律所定可處最高不超過三年徒刑的罪的競合；

（二）其他可處最高不超過三年徒刑的罪與上項所指任一罪的競合。

二、即使犯罪競合可導致所適用的最高刑罰超過三年徒刑，仍採用簡易訴訟程序。

第二十五條

獨任庭

如為下列情況，審判上條所指被拘留人，屬獨任庭的權限：

（一）因不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三百六十二條所定要件而不能以簡易訴訟程序審判；

（二）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三百七十一條第一款	b	項的規定須移送卷宗以採用普通訴訟形式。

第二十六條

羈押的適用

如屬《刑事訴訟法典》第三百六十八條所指聽證不能在拘留嫌犯及將之送交檢察院後隨即進行的情

況，法官則可根據該法典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一款	b	項的規定命令將嫌犯羈押。

第二十六 -A條 *
附加刑

一、可就第十六條所規定的犯罪科處以下附加刑：

（一）全部或部份廢止聘用外地僱員的許可並同時剝奪申請新聘用許可的權利，為期六個月至二年；

（二）剝奪參與公共工程承攬或公共服務批給的公共競投的權利，為期六個月至二年；

（三）剝奪獲公共實體發給津貼或優惠的權利，為期六個月至二年。

二、上款所指附加刑可單獨或合併科處。

* 經十月二十七日第 21/2009號法律第四十條引入。

第二十六 -B條 *
法人的刑事責任

一、如出現下列任一情況，則法人，即使屬不合規範設立者，以及無法律人格的社團及特別委員會，

須按本條規定對第十六條所規定的犯罪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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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其機關或代表人以該等實體的名義及為其利益而實施第十六條所規定的犯罪；

（二）聽命於上項所指機關或代表人的人，以該等實體的名義及為其利益而實施第十六條所規定的

犯罪，只要該犯罪是由於有關機關或代表人故意違反本身所負的監管或控制義務而得以實施。

二、如行為人違反有權者的明示命令或指示而作出行為，則排除上款所指實體的責任。

三、第一款所指實體的責任不排除有關行為人的個人責任。

四、就第十六條所規定的犯罪，對第一款所指的實體科處最高三百六十日的罰金。

* 經十月二十七日第 21/2009號法律第四十條引入。

第六章

最後規定

第二十七條

例外情況

根據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國際法的強制性規定，或在合理的例外情況下，行政長官得以批示免

除、寬免、減輕或減少非刑事性質的任何處罰或本法律所定的任何措施。

第二十八條

過渡規定

本法律規定的超過四十八小時之拘留，僅於第七條所指的拘留中心設立後方可適用。

第二十九條

廢止性規定

廢止下列法規：

（一）五月三日第 2/90/M號法律；

（二）八月四日第 8/97/M號法律；

（三）七月二十日第 39/92/M號法令；

（四）二月十二日第 11/96/M號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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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

生效

本法律在公佈後滿三十日起生效。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曹其真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何厚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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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預防殘疾及使殘疾人康復及融入社會之制度

	七月十九日第二十九期《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第 33/99/M號法令。

第 33/99/M號法令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標的

本法規制定預防殘疾及使殘疾人康復及融入社會之政策（以下簡稱康復政策）應遵守之一般制度。

第二條

殘疾人之概念

一、為適用本法規之規定，殘疾人係指在心理、智力、生理或人體結構上出現可導致能力受到限制

之先天性或後天性組織或功能喪失或失常，因而可能不便於從事考慮到年齡、性別及一般社會文化標準

等因素而被視為正常活動之人。

二、對殘疾狀況之辨別及隨後進行之指引及指導工作，應以預早作出之跨學科診斷為依據。

第三條

康復之概念

康復係指一個全面並持續進行之程序，旨在矯正或儘量減輕殘疾之狀況，以及恢復、發展或提升殘

疾人之才幹及能力，使之更為自立，並更積極參與所屬之社群。

第四條

平等權利

殘疾人在完全平等之條件下享有法律為其他澳門居民規定之權利，並受法律對其他澳門居民規定之

義務拘束，但無能力行使權利或履行義務者除外。

第五條

康復政策之一般原則

康復政策須遵守下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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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所有殘疾人，不論其殘疾之類別及程度，以及其經濟及社會狀況如何，均有權獲提供符合其特

別需要之社會輔助方法；		

b）	公共部門及公共機構應在其職責範圍內，採取符合殘疾人狀況所需之不同措施；	

c）	康復程序係以參與程序之實體緊密聯繫及所採取之措施互相協調為前提；	

d）	應消除對殘疾之歧視，逐步使所有人均能擁有適當之物質環境、獲得社會及醫療服務、接受教育、

工作及享受社會文化生活；	

e）	確保殘疾人能參與制定及執行康復政策，尤應透過支持代表殘疾人利益之團體為之；	

f）	殘疾人及其親屬有權經常獲得關於殘疾人之權利及專門服務殘疾人之架構之資訊；	

g）	康復政策由行政當局及公民社會負責推行。	

第二章

康復程序

第六條

範圍

康復程序包括旨在幫助殘疾人發展其在個人及社會方面之自立能力之多樣化及補充性措施，尤其是

下列範圍內之措施：

a）	預防；	

b）	資訊；	

c）	醫療康復；	

d）	特殊教育；	

e）	職業康復；	

f）	心理社會康復；	

g）	活動能力及活動方便；	

h）	技術輔助；	

i）	文化、體育及娛樂。	

第七條

預防

一、行政當局負責透過有權限之部門及機構，推行防止軀體、心理及社會性質之殘疾發生或惡化所

需之活動，尤其是下列範圍內之活動：

a）	家庭計劃及遺傳學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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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產前、圍產期及產後之護理；	

c）	衛生教育；	

d）	工作衛生及安全；	

e）	道路安全；	

f）	家居安全；	

g）	體育及娛樂活動。	

二、行政當局尚負責推行檢查措施，包括檢查先天性或後天性畸形、殘疾及疾病之措施，以便能預

早作出診斷及訂定適當之康復計劃。

第八條

資訊

為達致上條所定之目標，行政當局應向公眾，尤其是向學校進行宣傳運動及提供資訊之活動，以預

防因交通意外、工作意外、職業病、家居意外或在空閑時間發生之意外等造成之禍患，以及預防酗酒、

吸毒、吸煙及自我藥療等情況。

第九條

醫療康復

一、醫療康復包括診斷、治療及應用專門技術，以減輕創傷、疾病或殘疾之後遺症，恢復軀體功能

及精神功能，增強剩餘能力，並儘可能使患者完全恢復從事正常活動之能力。

二、為配合上款所指之目標，行政當局負責與私人衛生組織共同開展物理及康復醫學工作，並擴大

有關工作範圍。

第十條

特殊教育

一、特殊教育係一種在公立及私立學校場所之各級程度中實施之教育，使有需要接受特殊教育之殘

疾人得到全面發展，並使其為完全投入勞動市場作好準備。

二、在不影響適用《澳門教育制度綱要法》之規定之情況下，應採取使殘疾學生能逐步融入普通教

育制度之措施，並確保向長期留在家中或長期住院之殘疾學生提供適當之輔助方法。

第十一條

職業康復

一、職業康復旨在向殘疾人提供使其能從事或重新從事職業活動所需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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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康復包括職業指導及職業培訓方面之專門工作，以及使殘疾人能投入正常勞動市場或其他

勞動形式之措施。

三、為適用以上各款之規定，行政當局應在正規或特殊架構中，推行殘疾人職業指導及職業培訓計

劃，並應採取支持及鼓勵殘疾人在正常勞動市場就業或在受監護或半監護狀況下就業之措施。

第十二條

心理社會康復

一、心理社會康復包括各項措施及活動，以提高殘疾人對殘疾狀況之適應能力、儘量減少殘疾造成

之影響、並恢復或發展殘疾人之自立能力、心理平衡，以及在情感關係及社會關係上之平衡。

二、心理社會康復係以因自身殘疾而可能面臨或長期處於被孤立或隔絕狀態之人及其親屬為對象，

並應顧及日常生活之各個方面，尤其是社會家庭援助工作及具作業性質之活動。

第十三條 
活動能力及活動方便

活動能力及活動方便包括各項措施及技術，使殘疾人更具自立能力及更充分參與學校、職業及社會

生活，並顧及功能活動、交通工具及物質環境上之障礙等方面。

第十四條

技術輔助

技術輔助旨在補償或恢復功能，以及減輕殘疾之後遺症，使殘疾人能從事日常活動，並參與學校、

職業及社會生活。

第十五條

文化、體育及娛樂

文化、體育及娛樂應視為殘疾人康復程序之組成部分，並作為恢復殘疾人心理平衡及發展其社交能

力之首選方法。

第三章

行政當局之責任

第十六條

一般原則

一、行政當局須與家庭、代表殘疾人利益之團體，以及其他以社會互助為宗旨之非政府組織緊密合

作，以確保遵守本法規所訂定之原則及貫徹本法規所訂定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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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督有權限以全面及綜合之方式開展康復政策，將所需之權限授予現有之公共部門及公共機構，

並向其提供所需之人力及物質資源。

三、為執行以上各款之規定，應在澳門社會工作司建立一負責協調及統籌康復政策之常設架構。

四、澳門社會工作司及社會工作委員會確保對康復政策之跟進工作；社會工作委員會此一諮詢機關

有權限就跨年度或跨部門康復計劃作出建議或提出意見。

五、行政當局促進或鼓勵研究工作及參與康復程序所需人力資源之培訓工作。

第十七條

非政府組織

一、行政當局承認、重視及支持代表殘疾人利益之團體為達致本法規所訂目標而開展之活動。

二、上款所指機構以行政當局之社會夥伴之身分，參與制定及執行康復政策之工作。

三、行政當局亦支持以研究康復問題為宗旨之組織及其他從事同一範疇活動之非政府組織。

第四章

行政當局各部門之參與

第十八條 
衛生

一、澳門衛生司應確保殘疾人能獲得下列各類衛生護理：

a）	促進及觀察健康狀況；	

b）	預防疾病及殘疾；	

c）	檢查及診斷；	

d）	預早刺激；	

e）	醫療康復；	

f）	關於代償工具之供應、保養、更新及改良。	

二、為適用上款之規定，澳門衛生司在澳門社會工作司之輔助下促進下列工作：	

a）	針對家居方面或向收容在日常生活上須依靠他人之殘疾人之社會援助機構，開展醫療援助計劃；	

b）	創造有助於在本地生產、改良及保養代償工具之技術、物質及人員方面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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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教育

一、教育系統應確保能向有需要接受特殊教育之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多樣化之輔助方法，使該等兒童

及青少年能優先入讀具適當之教學、人員及技術條件之正規教學場所，又或因殘疾之嚴重程度所需，優

先獲得具備相同條件之專門機構提供服務。

二、在執行上款之規定時，應逐步採取措施，尤其是具積極意義之優待措施，促進殘疾人在就學及

完成學業方面享有平等機會。

第二十條

社會保障及心理社會援助

社會保障系統確保創造有助殘疾人自立及適當融入社會之條件，尤其是透過金錢給付及包括心理社

會援助在內之其他多樣化社會工作模式為之。

第二十一條

職業指導、職業培訓及就業

一、負責執行職業指導及職業培訓政策之公共部門及公共機構，應採取有利於向殘疾人提供綜合服

務之措施，且不影響在有需要時設立特殊架構及開展特殊活動。

二、就業政策應包括有助殘疾人投入就業市場及有助創造其他勞動形式之措施及技術、財政性質之

鼓勵，尤其包括在下列範圍內之措施及鼓勵：

a）	自行創業；	

b）	職前培訓；	

c）	重新適應工作；	

d）	在受監護狀況下之就業。	

第二十二條

交通運輸

負責監督交通運輸之公共部門及公共機構，應採取確保殘疾人得以進入、利用及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之措施。

第二十三條

城市規劃及房屋

一、關於城市規劃及房屋之法律制度，應設定方便殘疾人使用建築設施，包括使用戶外空間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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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適用上款之規定，適用之法例應包括消除建築設計上之礙障，尤其是消除在政府建築物、公

用設施及公共道路上之障礙之措施。

第二十四條

稅務制度

稅務法律制度應訂定使殘疾人能充分參與社會生活之優惠，包括鼓勵殘疾人投入就業市場、取得配

合其特別需要之房屋及交通工具之措施。

第二十五條

關於文化、體育及娛樂之政策

關於文化、體育及娛樂之政策，應創造使殘疾人能充分參與社會生活之條件。

第五章

最後規定

第二十六條

財務資源

適用本法規所產生之負擔，應在直接或間接參與康復程序之公共部門或公共機構之預算內列明。

第二十七條

執行

總督有權限逐步採取開展、落實及執行載於本法規之規定所需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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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適用於澳門的國際勞工組織公約

1.	 第 1 號公約（1919 年）

	 限定工業企業中一天工作八小時和一週工作四十八小時公約 *

2.	 第 6 號公約（1919 年）

	 在工業中僱傭年輕人夜間工作公約 *

3.	 第 14 號公約	（1921 年）

	 工業企業中實行每週休息公約 *

4.	 第 17 號公約（1925 年）

	 工人的意外事故賠償公約 *

5.	 第 18 號公約（1925 年）

	 工人的職業疾病賠償公約 *

6.	 第 19 號公約（1925 年）

	 本國工人與外國工人關於事故賠償的同等待遇公約 *

7.	 第 22 號公約（1926 年）

	 一九二六年海員協議條款公約 *

8.	 第 23 號公約（1926 年）

	 一九二六年海員遣返公約 *

9.	 第 26 號公約（1928 年）

	 制定最低工資確定辦法公約

10.		第 27 號公約（1929 年）

	 航運的重大包裹標明重量公約 *

11.		第 29 號公約（1930 年）

	 強迫或強制勞動公約

12.		第 68 號公約（1946 年）

	 船員膳食與餐桌服務公約

13.		第 69 號公約（1946 年）

	 船上廚師職業資格證書公約

14.		第 73 號公約（1946 年）

	 海員體格檢查公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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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第 74 號公約（1946 年）

	 海員合格證書公約 **

16.		第 80 號公約（1946 年）

	 一九四六年最後條款修訂公約

17.		第 81 號公約（1947 年）

	 工商業勞動監察公約

18.		第 87 號公約（1948 年）

	 結社自由與保護組織權利公約

19.		第 88 號公約（1948 年）

	 職業介紹設施公約

20.		第 92 號公約（1949 年修訂）

	 船員住宿公約（修訂）

21.		第 98 號公約（1949 年）

	 組織權利和集體談判權利原則的實施公約

22.		第 100 號公約（1951 年）

	 對男女工人同等價值的工作付予同等報酬公約

23.		第 105 號公約（1957 年）

	 廢除強迫勞動公約

24.		第 106 號公約（1957 年）

	 商業和辦事處所每周休息公約

25.		第 108 號公約（1958 年）

	 國家海員身份證件公約

26.		第 111 號公約（1958 年）

	 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

27.		第 115 號公約（1960 年）

	 保護工人以防電離輻射公約

28.		第 120 號公約（1964 年）

	 商業和辦事處所衛生公約

29.		第 122 號公約（1964 年）

	 就業政策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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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第 138 號公約（1973 年）

	 准予就業最低年齡公約

31.		第 144 號公約（1976 年）

	 三方協商促進履行國際勞工標準公約

32.		第 148 號公約（1977 年）

	 保護工人以防工作環境中因空氣污染、噪音和振動引起職業危害公約

33.		第 150 號公約（1978 年）

	 勞動行政管理：作用、職能及組織公約

34.		第 155 號公約（1981 年）

	 職業安全和衛生及工作環境公約

35.		第 167 號公約（1988 年）

	 建築業安全和衛生公約

36.		第 182 號公約（1999 年）

	 禁止和立即行動消除最惡劣形式的童工勞動公約

* 公約文本經第 80號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一九四六年最後條款修訂公約》修訂。

** 公約於 2021年 6月 18日經國際勞工大會決定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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